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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政府协商的基本内涵、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郭 红 军

摘　 要：政府协商既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渠道。 政府

协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政府协商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行政相对

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开展的协商。 政府协商既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作用，也具有自身的独到作用。 当前，在推

进政府协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具体表现在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主体能力不足、协商内容不明确和协

商制度缺失等诸多方面。 可以从增强政府协商意识、培养主体的协商能力、细化政府协商内容、完善政府协商的相

关制度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政府协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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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协商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内

容。 ２０１５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指出：“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

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①同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

相比，政府协商这一提法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中

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发展史上，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

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早。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

党便开始了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实践。 就政府协

商而言，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三三制”
政权中就蕴含着政府协商的鲜活元素，但真正意义

上的政府协商则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在改革

开放之后随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逐渐唤醒而

兴起的。 当前，对政府协商予以深入探讨，既是推进

政府民主施政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政府协商的基本内涵

政府协商具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内涵。 从

广义上来看，政府协商既包括政府内部不同政府部

门之间的协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不同地区政

府之间的协商，也包括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及其相

关部门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协商。 狭义的政府协

商，主要是指作为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

开展的协商。 这里所言的政府协商，指的是狭义层

面的政府协商。
从总体上来看，政府协商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明

显特点。
１．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就主体地位而言，不管是作为政府协商活动主

导者的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还是参与协商活动

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行政相对人，其主体地位是完

全平等的。 从本真的意义上来看，协商民主是建立

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协商主体的地

位不平等，协商民主活动将难以正常进行，作为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具体表现形式的政府协商也是如此。
在政府协商活动中，尽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

官方意图，且是以协商主体的身份出现的，也必须遵

循协商活动的相关规范。 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作

为政府协商活动的重要参与主体， 尽管在某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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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属于一般公民的行列，也是协商活动必不可少的

推进力量，同样可以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协商活

动的规范，表达自身的意愿和要求特别是自己的利

益诉求，作为政府协商活动的政府主体必须给以充

分的尊重。
此外，从法律的层面来看，不管是作为政府协商

主体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抑或是作为政府协商主

体的行政相对人以及社会公众，在法律面前是人人

平等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特殊权利，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行使自己的权

利。 那种把政府协商视为政府官员发号施令，唯官

员意志是从的想法和做法，是和政府协商的内在要

求格格不入的，也是要受到相应惩罚的。 同样，那种

简单地把政府协商当作公民配合政府作秀的想法和

做法，也是同政府协商的初衷和目的相背离的。 因

此，不管是从协商民主主体性层面分析，还是从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维度考量，政府协商均体现了参与

协商的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性特征。
２．问题防范的前置性

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政府

协商则是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表

现。 通过行之有效的政府协商，可以充分了解行政

相对人和社会公众对政府部门及其相关行政行为的

意见和要求，能够把政府协商中获得的共识及时吸

纳到行政决策和行政活动之中，有效避免和及时防

范行政管理和政府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在行政管理和政府治理过程中，大部分政府部

门尽管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依法行政，然而，对
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而言，在不少情况下却具有

十分明显的特殊性。 即此行政相对人和彼行政相对

人尽管同属于行政相对人，但又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如果把对待此行政相对人的做法简单地移植到彼行

政相对人，有时候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甚至还会发

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在此情况下，就不能机械地

运用条条框框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理，而要运用政

府协商的形式，探寻彼行政相对人的特殊性，了解其

真实情况，然后才能及时避免行政管理或政府治理

中的矛盾和问题。 由此观之，开展行之有效的政府

协商活动，既是政府部门顺利开展行政管理工作的

内在需要，也体现了政府协商所具有的前置性特征。
换句话说，政府协商能够有效防范政府治理和行政

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使政府治理得到顺利

推进。 特别是与传统行政管理方式中出现了问题才

被动应对相比，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治理采用的政府

协商，具有提前预防问题发生的良好功效，从而也使

政府协商的前置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彰显。
３．官民关系的互动性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政府管理人员和社

会公民表现的是一种单向度即从政府管理人员到社

会公民的单纯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 这种单向度的

行政管理活动，体现的是政府对公民的管理乃至管

控，无形之中也蕴含着对立和矛盾。 而现代社会的

政府治理活动，政府工作人员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

己任，和社会公众之间体现的则是一种新型的双向

度的即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服务与支持

的互动式关系。 这种双向的互动式关系，表征了政

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大众的有机统一与内在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以服务型政府建

设为重要目标。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途径固然很

多，双向互动的政府协商则是不可或缺的有效路径。
通过政府协商，政府可以把自身所具有的职责和功

能尽可能地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从而使自己被社

会公众所了解、所理解。 特别是对于一时难以满足

的群众诉求，通过适当形式的政府协商，让社会公众

明了事情的原委，也能够得到大家的充分谅解，也能

够被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 同时，借助必要的政府

协商，以社会公众为代表的行政相对人把自己的利

益诉求充分表达出来，政府部门将其合理诉求予以

适时吸纳，就可以不断提升自身民主管理和科学管

理的能力和水平。 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商量得

越多越深入，社会公众的问题和诉求就能够得到尽

可能的表达和解决，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成效就愈益明显，官民之间的互

动性也就能够得到相应增强。 的确，政府协商既是

有效推进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也是加强官民关

系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 通过政府协商，既可以将

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功能彰显出来，也能够把以

社会公众为对象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

出来，并能够使社会公众的诉求得到不断解决，从而

有利于生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官民关系。

二、政府协商的主要作用

政府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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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作用，也具有自身的独

到作用。 就实际运行情况而言，政府协商的主要作

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政府协商能够提升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进行科学决策既是政府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内

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实现科学决策，做法固然

很多，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和民主协商，则是必不可

少的重要方面。 特别是在事关民生领域重大问题的

决策过程中，将协商民主适时嵌入行政决策之中，在
政府行政主体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和社会组织

之间开展深入的沟通、交流和讨论，可以达到集思广

益、扩大共识、凝聚力量的良好功效。 “坚持商以求

同、协以成事，这样将有利于实现决策过程公开透

明，使决策结果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和社会呼声，从而

为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奠定坚实基础。”②

当然，要使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得到充分体现，就
必须将政府部门的科学执政要求体现其中，也要把

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融入在内。 一方面，政府部

门作为行政机关，肩负着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

门又要坚持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就此而论，在进行决策时，一方面，要把党和

国家的意图和要求充分体现出来；另一方面，也要把

包括行政相对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吸纳在内。 而适当形式的政

府协商，如物价听证会、政府部门就相关问题开展的

征求意见会，既可以把党和国家的意图特别是政府

部门的要求体现出来，又能够广泛吸纳行政相对人

的合理化建议，能够满足大家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共

识，从而使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出既体现党和

国家意志，同时又合乎民情、顺乎民意的科学决策，
进而使政府部门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得到不断提升。

２．政府协商能够提高行政部门的执行力

提高行政部门的执行效力，是行政体制改革的

内在要求。 政府协商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手段，既为

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无限活力，也为提高行政部门

的执行力提供了重要平台。 根据政府协商的相关意

涵，政府协商是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表

现。 通过政府协商，能够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包

括社会公众在内的行政相对人在公平对话和理性沟

通的基础之上达成双方均能认同和接受的多元共

识。 这种通过政府协商达致的多元共识，既为政府

部门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准备了条件，也为政府

部门的相关执法行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在传统的政府执法行为中，由于政府自由裁量

权的不当使用，曾经给政府部门的相关执法工作带

来了不应有的难堪和尴尬。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政
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或裁定的权限，其作出的决定应是正义、公平、公正、
平等和合理的”③，是为政府部门的相关执法活动提

供便利条件的。 也就是说，政府部门可以根据行政

执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根据法律赋予的自由

裁量权采取较为灵活和适度的执法措施。 然而，这
种建立在政府部门执法便利基础上的自由裁量权，
有时候在客观上却导致了对行政相对人具有较大弹

性乃至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的不公正处理结果，从
而造成了政府部门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不应有的紧

张。 而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协商，作为规范政府部门

自由裁量权的一种有效举措，将政府部门的自由裁

量权建立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可以最大限度地

消除自由裁量权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隔阂和对立。 换

句话说，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使用自由裁量权的

过程中，要把协商民主嵌入其中，同行政相对人进行

适当形式的政府协商。 特别是通过政府和行政相对

人之间开展的广泛交流和深入沟通，政府部门将公

共权力部分出让给以行政相对人为代表的社会公

众，使政府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在自

由裁量的范围之内与民众达成相关协议，可以有效

避免行政执法过程中因自由裁量权的不当使用带来

的误会和冲突。 同单向度的传统的政府执法行为相

比，这种建立在双向度的彼此深度协商基础之上的

政府执法行为，可以使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得到

较为合理的运用，从而使行政部门的执行效力得到

应有彰显和不断提升。
３．政府协商能够实现官民关系的和谐化

实现官民关系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的内在要求。 在政府协商过程中，政府在很大程度

上代表着官方的意愿，包括社会公众在内的行政相

对人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在政府协商过程中，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可以对

行政相对人的意愿和要求进行了解，行政相对人也

可以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意愿和态度予以了

解，从而达成双方利益和要求的最大共识，进而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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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双方矛盾和利益分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
一方面，政府协商的过程是充分展示各级政府

服务人民群众形象的过程。 在政府协商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本着“共存、合作、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
就诸多公共问题同利益相关群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

协商，可以充分听取公众的心声，在决策方案中尽可

能体现与反映公众的利益与需求。④具体而言，各级

地方政府通过选择协商议题、公开协商信息、组织协

商活动、达成协商结果以及监督和落实协商结果等

相关举措，能够把政府部门的形象充分展示出来。
另一方面，政府协商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包括社会

公众在内的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诉求的过程。 在政府

协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可以把自己的利益诉求直

接表达出来。 就利益相对人的利益诉求而言，既有

合法合理的，也有不合乎法律和情理的。 对于前者，
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得到满足，政府部门要

予以相应吸纳；对于后者，尽管难以得到满足，政府

部门也要给予耐心的解释和说服教育。 尤为重要的

一点是，通过深入的政府协商活动，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和行政相对人在无形之中可以培养换位思考的意

识，了解彼此的难处和苦衷，从而在官民之间架起一

座相互理解和谅解的桥梁，进而使官民关系由传统

社会的隔离乃至对立状态达致现代社会的融合乃至

和谐状态。

三、政府协商的现实障碍

政府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表现形

式，近年来受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并得到

了快速发展。 然而，在推进政府协商的过程中，还存

在着一些现实障碍，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具体来

说，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政府协商意识不强

政府协商意识不强，是制约政府协商发展的明

显障碍。 这既表现为作为主导力量的政府及其部门

的协商意识不强，也表现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

公众的协商意识不强。
一方面，在开展政府协商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尤其是行政领导的意愿并不是非常

强烈。 有的地方政府领导把政府协商仅仅当做政府

行政立法或政府决策合法性的一个必要形式，因而

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有的政府领导认为社会公众的

觉悟不高，只是单纯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提出和自

己利益直接相关的建议，难以提出对政府决策具有

深远战略意义的真知灼见，因而不愿花费过多的时

间和精力同社会公众进行深入的协商。 也有个别地

方的政府部门领导认为政府协商成本较高，效率较

低，经常开展政府协商会使政府的办事效率受到直

接影响。 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

社会公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参与政府协商的积极性也

不是很高。 一些民众基于经验或传统认识，认为诸

如“物价听证，价格必涨”之类的政府协商，只是象

征性地征求一下老百姓的意见，自己说了也白说，最
后还是按照政府官员的意志行事，参与此类活动没

什么实质性意义，因而不愿意参与政府协商。 或者

即使勉强参与了，也不愿意多说话，只是象征性地对

政府的做法进行附和。 有些公民认为参与政府协商

浪费时间，与其前去参加政府协商，还不如把时间用

于自己的实际工作或生产劳动，后者在客观上能给

自己的生活带来更为直接的实际利益。 有些公民抱

着明哲保身的想法，认为参加政府协商具有一定风

险，特别是一旦在协商过程中说漏了嘴，容易引起政

府人员的误解或反感，甚至会受到官方日后某种形

式的制裁或惩罚，加上受传统观念中“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不良影响，不愿意参加政府协商。
２．政府协商主体的能力不足

推进政府协商民主，协商能力是关键所在。 然

而，在政府协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客观上却存在着

协商主体能力不足的问题。 这种协商主体能力不

足，既表现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协商能力欠佳，也
表现为社会公众的协商能力不足。

就作为政府协商主导者的政府及其部门而言，
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较弱，通常是根

据上级政府部门和本地政府相关领导的要求进行政

府协商准备，不能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进

行政府协商的筹备工作。 在政府协商过程中，有的

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相关领导把政府协商简单理解

为官民对话，把自己当作发号施令的官员，把社会公

众视为接受命令的听众，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协调能

力。 对于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缺乏理性分

析和合理吸收的能力，不能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

会公众进行推心置腹的深入交流，难以达成双方认

可的协商共识。 在一些基层政府，有的政府工作人

员年龄偏大，学习能力欠缺，不能运用现代新媒体同

社会公众进行灵活多样的政府协商。 就作为行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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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社会公众来说，也存在着协商能力不强的明

显问题。 有的公民缺乏对政府协商的深入了解，在
协商的过程中不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交流和沟

通，只是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给协

商的正常开展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 一些公民受自

身素质的限制，对政府协商的相关事务缺乏准确的

判断，难以充分表达自己所代表的社会公众的真正

利益。 有的公民特别是一些乡村居民语言表达能力

欠佳，难以精确地表达自身的实际需求。 有的公民

受个人偏好的深刻影响，缺乏协调和妥协的相应能

力，在政府协商活动进行过程中固执于自己的一得

之见，难以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共意见。 凡此种

种，都是政府协商主体能力不足的具体表现。
３．政府协商内容不明确

政府协商作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开展的一种

协商民主活动，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协商的

内容必须明确。 换句话说，哪些公共事项可以进行

政府协商，哪些事项不能够进行政府协商，都应该有

明确的规定和相应的要求。 然而，在现实的政府协

商活动中，有时候政府协商的内容却并不明确，协商

内容的选取存在某种程度的随意性。 特别是基于政

府部门在协商活动中的主导权，一些公共事项是否

进行政府协商，除了事项本身的社会关注度之外，决
定权主要掌握在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手里。

具体来说，在政府协商内容的选取方面，尽管也

有一些协商议题征集之类的活动，但协商议题和协

商内容的最终确定，还是取决于当地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 在此意义上，一些公共事项能否进入政府协

商的范围，当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掌握着话语权。
因此，在政府协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有时候就出现

了应该同社会公众协商的事项，政府部门却出于某

种原因未同社会公众协商而单方面作出决定的反常

现象。 与之相反，有时候一些无关紧要的、不需要同

社会公众协商的事项，一些政府部门却大张旗鼓地

与社会公众进行协商。 例如，某市曾经就城市路灯

的设计方案同广大市民进行深入协商，并通过报纸

等新闻媒体进行广泛报道和宣传。⑤这种无关痛痒

的协商活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容

易使社会公众对政府协商活动的重要性产生质疑。
４．政府协商制度缺失

制度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推进协商民主制度

化发展，是政府协商的必然选择。 只有以制度的形

式对政府协商进行规范，其才能对政府治理体系现

代化发挥更好作用。 然而，在政府协商的实际运行

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协商制度却存在着某种

程度的缺失。
在政府协商活动中，如何征集协商议题和确定

协商内容，哪些人参加协商活动，有何选取标准，是
顺利开展政府协商必须要规范的内容。 然而，在一

些地方，协商议题的征集和协商内容的确定却显得

十分随意。 同时，在政府协商参与人员的选取方面，
有时候也并未体现广泛性要求和代表性原则，只是

根据政府协商的安排特别是有时候为了提高协商效

率，有意向地找一些和政府意见相一致的社会人士

进行象征性参与。 例如，四川省成都市一位胡姓退

休职工，七年间代表社会公众参加价格听证会二十

多次，每一次都以同意涨价作为自己的意见表达。⑥

政府协商活动中的这种不良现象，同其制度建设的

相关要求显然是不太符合的。 此外，不少地方在政

府协商活动中，对于协商会议如何召开，如何保障不

同协商主体的平等话语权，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程序

性规定。 有时候，政府协商往往被“当成情况通报

和决定告知，流于客气和尊重”⑦。 尤为重要的一点

是，长期以来，由于保障性制度的缺失，一些政府协

商偏重于协商过程，对于协商结果及其运用并未作

出明确的制度性规定。 因此，一些地方的政府协商，
随着协商对话活动的结束，整个政府协商过程在实

际上也基本上宣告结束。 这样的政府协商活动，不
仅带来了人力和物力的较大浪费，也使政府协商的

公信力受到了质疑。 而政府协商保障性制度的缺

失，显然是导致这种情况屡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四、政府协商的优化路径

探寻政府协商的优化路径，不断提高政府协商

的水平和质量，是推进政府协商进一步发展的必然

举措。 针对当前政府协商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

下四个方面方面入手，以此不断提升政府协商水平。
１．增强主体的政府协商意识

在增强主体的政府协商意识方面，作为协商活

动主导者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特别是其主要领导的

协商意识显得非常重要。 一般而言，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的主要领导重视协商民主活动了，政府的其他

工作人员随之也就会对协商民主提高认识，就能够

在当地政府机关形成重视政府协商的良好氛围。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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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政府协商意识的增强，源自于对政府协商重要性

的理性认知。 对于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而言，
开展政府协商是有效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必然举措。 现代意义的政府治理与传统社

会的政府管理相比，有着截然的不同。 在政府决策

和行政立法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相关人员拍

脑壳，还要合理吸纳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在政府

执法过程中，不是简单诉诸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手段，
而是需要同社会公众进行适当形式的协商和沟通；
在政府预算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征询相关专家的建

议，还要同社会公众的代表人士达成一致意见。 而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通过一定形式的政府协商活动

实现的。 在此意义上，现代政府日益变成“商量政

府”，即同老百姓商量着办事的政府。 有事多商量、
遇事多商量、办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是“商量政府”的明显特质。 在“商量政府”的境遇

下，政府的主要领导及其相关人员只有高度重视政

府协商，才能适应和完成“商量政府”所担负的职

责。 在提高政府协商意识的过程中，政府的主要领

导及其相关人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增强主体的政府协商意识方面，以行政相对

人身份出现的社会公众也要进一步认识到政府协商

的重要价值。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要充分发挥政府

协商在维护自身权利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的行政立

法和行政决策活动，同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广大社会

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 在政府组织开展的相关协商

活动中，社会公众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把自己的利益

诉求表达出来，才能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相关决策

和立法中得到体现。 同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政府

协商也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正如现

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一样，现代政府也是法治政府。
换句话说，现代政府是依法行政的。 在依法行政的

过程中，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在

此意义上，社会公众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然而，在运用法律维权的过程中，社会公

众通常会遭遇政府部门自由裁量权的困扰。 为了使

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得到有效使用，作为行政相

对人的社会公众就需要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进行对话和沟通。 只有通过沟通，才能取得双

方都能接受的理性共识。 此外，在政府的预算等相

关活动中，社会公众只有积极参与，才能使教育、住
房和医疗等民生事项的投入得到有效提高。 政府协

商绝不是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独奏曲”，而是社会

公众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协奏曲”和“大合

唱”。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

公众的协商意识才能得到不断增强。
２．培养政府协商能力

协商能力是协商主体参与协商活动所应具备的

素质和条件。 如果说增强主体协商意识解决的是协

商主体“不愿意”协商的问题，那么，培养政府协商

能力解决的则是协商主体“不能够”协商的问题。
在政府协商活动中，只有使不同的协商主体具备相

应的政府协商能力，把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充分表达

出来，达成双方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共识，才能使政府

协商取得实际效果。 从总体上来看，在政府协商活

动中，既要培养作为协商主导者的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的协商能力，也要培养作为行政相对人

的社会公众的协商能力。
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讲，必须培

养以下几个方面的协商能力。 一是政府协商方案的

设计能力。 政府协商是一项涉及面较广的复杂活

动，往往会覆盖政府立法、政府决策、政府执法和政

府预算等多个领域。 在有的领域，没有明晰的程序

性规定可循（如政府执法中关于行政裁量权的协

商）；在有的领域，即使有相关的程序性安排，也不

能进行简单照搬，而要根据政府协商的实际需要进

行补充和完善。 因此，制定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强的

详细协商方案（有时候甚至还要制定用于应急的预

案），显得十分重要。 二是政府协商信息的交换能

力。 通过适当的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和政府网

站等），将协商活动的相关信息发布出去，让行政相

对人了解，是顺利开展政府协商活动的重要环节。
同时，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所思、所
想、所盼、所求，能够为政府协商活动的正常开展提

供便利。 三是沟通和协调能力。 在政府协商活动

中，政府工作人员的沟通能力如何，对协商效果具有

直接影响。 在此方面，参与协商的政府人员不仅需

要通过准确的语言进行交流，也要借助多样的途径

予以表达。 对于一些行政相对人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哪怕是一些考虑得不太成熟的个人诉求，都要给

以适当的回应。 四是妥善处理相关意见能力。 对于

政府协商中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作为政府主导者

的政府人员特别是政府官员要分门别类地进行处

理。 对于合理的意见要予以适时吸纳，对于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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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要进行耐心解释，力争使政府协商不走过场，
取得实效。⑧此外，对于政府协商中形成的共识，要
根据情况适时进行决策，责成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解

决，从而把政府协商的成果及时运用到政府的行政

活动之中。
就行政相对人而言，也要培养相应的协商能力。

一是把握相关政策和相关信息的能力。 行政相对人

只有对相关政策和相关信息有所把握，才能在政府

协商中把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出来。 二是

换位思考的能力。 协商意味着意见和要求的相互交

换，因而协商各方既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也

要考量其他协商主体的想法和建议。 通过协商，达
成的往往是双方不完全同意而又能够基本接受的理

性共识。 而这种理性共识，往往是建立在协商各方

的理性妥协和适当让步的基础之上的。 就此而言，
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公众，在政府协商中进行换

位思考，体谅到政府的难处，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

步，也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协商能力。 三是合法有序

参与政府协商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来看，政府协

商给行政相对人提供的是合法有序的利益表达平

台。 就此而论，在政府协商活动中，社会公众要遵循

相关的法律和秩序，在协商过程中根据相关规定理

性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四是对协商结果特别是协

商共识落实情况的监督能力。 政府协商的目的，在
于及时处理社会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务。 因此，在政

府协商活动结束之后，社会公众要对协商中形成的

理性共识的落实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以便使政府协

商取得实质性效果。
３．细化政府协商内容

明确并细化协商内容，是推进政府协商民主顺

利开展的前提条件。 政府协商民主是用来处理社会

公众所关注的公共事务的。 只有将有关公共服务的

协商内容具体化、明晰化，协商活动才能得到有序推

进，进而取得较好的协商效果。 细化政府协商内容，
可以采取很多的措施。 具体来说，在推进政府协商

内容细化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对以下几个方面

的设想进行尝试。
一是制订政府协商的年度计划。 政府协商不能

仅仅作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随意性较强的“自选动

作”，而应将其视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同社会公众

共同参与的“规定动作”。 就此而论，对于政府协商

活动中经常出现的公共事务，可以通过年度计划的

形式进行提前谋划。 事实上，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民主行政的过程中，每年都会遇到一些大致相同的

需要开展政府协商的公共事务。 从“原则上讲，凡
是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际问题，以及行政主体与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

关心的行政管理事务均应当成为协商的内容”⑨。
对于这样的公共事务，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可以在年

初制订年度协商计划，并对每一项列入协商计划的

协商内容的具体开展时间予以明确，并通过报纸、广
播电视、政府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众公布，使社会公

众对该年度政府协商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并提前

做好参与政府协商的心理准备。 当然，在政府协商

计划面向社会公布之前，适度的调查研究也是必不

可少的。 政府协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开展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 只有通过调

查研究，真正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和所求，才
能把民众关注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及时列入政府

协商的年度计划。 二是在每一次政府协商活动开展

之前，提前将细化的政府协商内容进行公布，使社会

公众知道协商内容的相关信息。 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在细化的政府协商内容之中，应尽量避免出现

“重大事务” “重要事务” “相关事务”之类的字眼，
因为此类字眼对于不同的社会公众可能引起不同的

理解。 例如，义务教育中的择校问题和学区房问题，
对于有适龄儿童的家庭可谓是重大事务，而对于子

女已经就业的家庭则不属于重大事务。 只有杜绝使

用此类字眼，才能有效避免给社会公众带来不同的

认识和理解。 三是对于一些难以在年度计划中列举

出来的应急性政府协商内容，可以对协商的相关程

序作出应有的说明。 只有社会公众了解相关的协商

程序，才能使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公众有序地和

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协商，并使应急性的政府协商活

动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协商效果。
４．完善政府协商制度

制度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

管齐下、相互配套、协同推进。 只有这样，才能使政

府协商在相关制度的保障下得到有序推进并取得实

质性成效。 政府协商制度尽管涉及面较广，内容较

为复杂，但就政府协商活动中制度缺失的现状而言，
当前要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健全以下制度。

一是政府协商信息公开制度。 在整个政府协商

活动中，除了涉密性质的信息不宜公开外，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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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都应当通过一定的形式及时面向社会公开。
在信息公开制度中，应对公开的主体，特别是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予以明确，并将其作为履职尽责的重要

内容。 同时，也应对信息公开的内容和方式予以明

确。 在政府协商信息公开制度中，哪些内容需要公

开，这些内容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进行公开，都要作

出相应的规定。 二是协商议题的征集和确定制度。
面向社会征集协商议题，是开展政府协商的重要环

节和必要条件。 只有在协商活动开始之前，面向社

会公开征集协商议题，协商活动才能引起社会公众

的兴趣，才能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协商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 在议题征集活动结束之后，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还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把握广

大民众的实际利益诉求。 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

上，将社会公众较为关注的协商议题确定下来。 三

是社会公众的参与制度。 在政府协商中，如何让社

会公众参与协商活动，对参与人员资质有何要求，通
过何种方式从社会公众中遴选协商代表，中央有关

文件都要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 一般来说，社会公

众参加政府协商，是一种遵守相应规范的有序参与，
而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无序参与。 因此，既不能让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社会公众中内定和指派参与

人，也不能让没有协商能力的社会人员参与协商活

动，而是应通过一定的程序，选择能为社会公众代言

的人士参加政府协商。 四是主持人中立制度。 在协

商活动中，主持人中立显得十分重要，政府协商尤其

如此。 只有建立主持人中立制度，使主持人根据相

关规定，对不同协商主体的发言时间、发言顺序、发
言机会做出客观、公正的处理，才能使协商活动取得

较好成效。 因此，在主持人中立制度中，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对主持人的资格条件和相应职责作出明确规

定。 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还可以建立政府协商主持

人队伍。 五是政府协商的监督和问责制度。 要通过

社会监督、新闻媒体监督、政府部门内部监督等各方

面的监督，使政府协商活动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
对于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

任。 既要对违反政府协商民主制度的当事人进行确

认，又要对其承担责任的方式进行明确。 只有建立

政府协商的监督和问责制度，把监督和问责有机结

合起来，才能为政府协商的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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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问题探析∗

陈 宏 彩

摘　 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对于这项重大的改革，必须适时进行全面、科学的绩效评估，
以检验目标实现度、总结成功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强化责任担当。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内

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绩效指标。 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监察机关自身或独立的第三

方进行评估，评估方式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考察、文本分析等。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基本框架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９－０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廉政建设能力

和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社

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系统改革工程。 我们既要全面落

实中央各项战略部署，又要科学严谨地跟踪改革进

程和评估改革成效。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的现实意义

绩效评估与管理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

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府改革浪潮的重要内容之

一。 政府的一般管理项目需要进行绩效评估，重大

改革项目更需要进行评估。 事实上，国外绩效管理

的许多理念、技术和方法，已经被运用到我国的政府

改革之中。 对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样一个特别重

大的改革项目而言，绩效评估更具有特殊意义。
１．适时进行绩效评估，可以检验目标实现度

任何改革都有自己的预期目标，是在特定目标

指引下的一系列革新性、创造性活动，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也不例外。 这项重大改革既有事关长远的战略

目标，又有阶段性、具体化的战术目标。 从长远来

看，是为了建立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权威高效、运转

协调、覆盖全面、法治规范的反腐败机构，建设清正

廉明政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

实的制度基础。 从近期目标来看，需要在腐败预防

和治理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增强反腐机构的权威

性与威慑力，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廉洁的感知水平

与认同程度。 尽管战略目标无法得到科学评估，但
就战术目标而言，仍然可以设立一系列的子目标，分
阶段、分项目进行评估，以检验改革成效和目标实现

度。 “如果缺乏有效的绩效指标体系，组织就难以

知道当前的组织绩效是否得到提高，以及组织绩效

与期望的绩效之间是否还存在着差距，就无法了解

当前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①

２．科学进行绩效评估，可以总结经验与纠偏

改革的过程既是按照既定目标有计划、有步骤

推进的过程，也是自主探索、开拓进取的过程。 在实

际工作中，我们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

度，对改革的成效进行测定。 “若不测定效果，就不

能辨别成功还是失败。”②对于取得的成功，如果不

能进行肯定与鼓励，改革的动力恐怕难以持续，智力

支持也会明显不足。 如果一个组织不去测定效果，
在出现成功时不能识别，那么，它怎么能从成功中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运行状况与制度完善跟踪研究”（１７ＡＺＺ００６）。
作者简介：陈宏彩，男，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公共管理学博士（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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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西呢？ 如果没有对结果的信息反馈，改革往往

会夭折。 同时，对于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和不足，更需

要及时、敏锐地发现，以便于及时纠偏。 “评估的过

程就是组织行为诊断的过程。 通过评估，发现管理

制度存在缺漏、时滞，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补充完

善；发现人力资源存在的素质和技能问题，就可以当

即着手教育和培训；针对社会、公民反映的带有典型

意义的热点问题，可以形成下一步工作重点的基本

思路。 可以说，绩效评估既是一个管理过程的结束，
又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③ 正是这种“改

革—诊断—修正—改革”的周而复始的过程，新的

经验不断得到累积、新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新的瓶

颈不断得到突破，从而使改革始终沿着既定目标前

进，最终圆满完成战略任务。
３．全面进行绩效评估，可以强化责任与监督

改革成功与否，既与改革目标是否合理可行相

关，也与改革者的责任心、积极性等密切相关。 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有中央

科学的顶层设计、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强的改革决

心为支撑，但是在前进道路上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

困难。 改革者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很
难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全面进行绩效评估，真实

呈现和反馈各种情况，有利于增强改革者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绩效考评致力于提供关于项目和组织

绩效的各种客观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强

化管理和为决策提供依据，达成工作目标和改进整

体绩效，以及增加责任感。”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事

关国家的廉洁与发展，事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事关

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此，人民群众十分关注这

项改革，期待改革取得预期成果。 为了对人民群众

负责，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与监督，也必须进行全

面、科学的绩效评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 “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职人员失去人民

的有效监督，就可能独断专行，甚至腐化堕落。 因

此，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

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保证把

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⑤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虽然我国从国家层面制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的总体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但在建立评估指标体

系方面，尚未进行具体谋划，学界也没有就该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 “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反映了政府改

革的方向，可以引领政府改革健康地进行。”⑥根据

党和国家确定的改革目标以及各国反腐机构高效运

行的实际情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指标至

少应包括内部运行指标、外部影响力指标和反腐成

效指标等三个方面。
１．内部运行指标

反腐机构要取得预期的成效，首先必须保证机

构本身制度完善、设置科学、管理规范、运转协调、制
约有效。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建立有中国特

色的、权威高效的反腐机构，这对监察机关自身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 具体而言，要重点考察以下指标。
其一，法律法规的完善性。 为了保障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有法可依，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该法对监察机

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与程序，对
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进

行了明确规定，是指导当前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准

绳。 当务之急是，有关评估主体必须评估其在实践

中是否得到全面认真的贯彻和执行。 此外，对于一

些具体的工作，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制订相应的实

施细则，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章必循。 随着改

革的推进，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也必须适时评估

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完善程度，以便查漏补

缺，出台新的法律法规。
其二，职责的明晰化与实现度。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
查和处置三项职责。 这三项职责是推进反腐败工作

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三个重要因素，共同构成完整

的反腐链条。 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反腐经验表

明，凡是坚持“三位一体”的反腐战略和工作方针，
廉政建设就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香港廉政公署常

设机构分为预防处、社区关系处和执行处，就是把预

防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通过预防降低腐败发生的

概率，构筑反腐倡廉的第一道防线。 在监察委员会

机构设置中，监督部门占有相当的比重。 如果监督

部门扎扎实实地做好廉政教育，对一些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把日常监管、过程监控的实

效充分体现出来，调查和处置的压力就可以大大减

轻，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腐败给国家、社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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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有关主体在评估中必须认真检查三项职责的

落实情况，如是否落实到具体机构、具体人员，是否

分步推进并卓有成效，等等。
其三，运转的有效性与协调性。 效率是衡量任

何工作机构绩效的重要指标。 监察委员会工作效率

的最重要的保障是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
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部署和协调下开展工作。 但

是，监察委员会的高效运行也面临许多挑战：各级监

察委员会在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背景下进行了

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和改革，机构之间的磨合需要时

间；来自检察院的转隶人员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与

原有的纪委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差异，人员融合、优
势互补同样需要时间；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执纪又要

执法，如何做到法纪贯通、法法衔接，也是必须面对

的挑战。 因此，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是否合理、各
个内设机构工作效率如何、人员融合程度怎样，必须

进行系统、科学的评估。 组织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影

响系统权力的运行、组织职能的配置和组织目标的

完成。 “组织结构与职权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

的相互关系。 实际上，职权关系是组织结构的同义

语。”⑦当然，不是每项工作都可以量化评估，可以将

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有机结

合。 除了强调部门内部的效率，还必须强调部门之

间的协调，不能因为强调单方效率影响组织的协调，
也不能因为强调组织协调忽视单方效率。 此外，各
级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审计机关等外部国家机关的协调性，也必须一并进

行考察评估。
其四，内部权力制约的刚性。 一个权威高效的

反腐机构，必须依法拥有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充分而

有效的权力。 特别是对于新建立的反腐机构来说，
权力行使的广泛性、充分性直接影响其权威。 但是，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内部权力腐败必然

导致反腐机构的瓦解和崩溃。 因此，必须将内部权

力制约的情况列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绩效评估的重

中之重。 事实上，为了防止“灯下黑”，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对纪检监察机关内部领导体制和制约

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例如，各级纪委书记、
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

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

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

报告；与执纪监督室不同，执纪审查室从事案件审查

工作，不固定联系领域或地区；巡视巡察人员不固

定、对象不固定，并且“一事一授权”，等等。 为了加

强内部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察法作了更加严格具

体的规定，例如，建立问题线索处置、调查、审理各部

门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调查取证全过程

录音录像制度；留置措施的集体研究决定以及相应

的审批备案制度；设立内部专门监督机构，等等。 在

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必须认真审视各项措施是否

到位，整体制约效果如何并提出完善建议。
２．外部影响力指标

反腐机构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必须得到外部的

肯定和认可。 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

看，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在监察对象中的影响力。 权威的反腐机

构的运行，必须在全体监督对象中产生广泛而深远

的影响力，使监督对象心生敬畏甚至闻风丧胆。 如

果直接监督对象对反腐机构嗤之以鼻或者不屑一

顾，那么反腐机构的权威和绩效是值得怀疑的。 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将行使公权力的全体公职人员

纳入监察范围，各级监察委员的监察范围更为广泛，
监察任务成倍增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初心，就是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

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推进公

权力运行法治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

力行使的任性空间”⑧。 从实际运行来看，全覆盖既

包括作为主体部分的党政领导干部，又包括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基层组织中行使公权力

的人员。 评估监察体制改革在监察对象中的影响

力，必须把这两部分人员都包含在内。 特别是针对

新的群体，监察机关要通过办理案件、廉政教育等方

式不断拓展新领域，取得廉政建设的新成效。 监察

体制改革的绩效评估，必须全面、科学测量改革在各

个群体中产生的影响力、权威性和威慑力。
其二，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 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腐

败是政治的毒瘤，为各国人民深恶痛绝，反腐机构的

一举一动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重视社会公众的评

价，也是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等民主权利的需要。 社会公众有权知道国家的廉洁

程度如何、反腐机构的成效怎样、未来有哪些对策措

施，等等。 更何况，廉政建设的深入推进本身需要不

断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和参与程度，反腐机构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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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负这方面的职责。 有些国家和地区把廉洁教育写

入学校教材，反腐机构与公益组织、社区等联合开展

反腐倡廉的动员教育等，既扩大了反腐机构的社会

影响力，又增强了全社会的思想觉悟、廉洁意识和参

与热情。 评估监察体制改革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

力，也必须对以上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判。
其三，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成功的反腐机构

不仅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国际社会也声名

远扬。 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腐败行为调查局，就
是大名鼎鼎的反腐机构。 我国的监察委员会也有可

能成为这样的机构。 首先，我们查处了一大批大案

要案，查处的腐败分子级别之高、数量之大，为历史

上所少见。 每一起大案要案的查处通过国内外重要

媒体广泛传播，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党的

十八大以来通过“打虎拍蝇”取得的成果得到全世

界公认，中国反腐机构铁腕反腐的形象已经初步树

立。 其次，我们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追赃追逃工作，赢
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赞赏。 在“百名红通人员”
追逃行动中，不管是邦交国还是非邦交国，不管是加

勒比海地区还是北美洲，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

地建立了多种国际合作模式，取得了跨国行动重大

成果。 中国反腐机构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卓越

能力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赞誉。 最后，我们是《联
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的重要成员国，并在杭州 Ｇ２０
峰会上倡导建立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

级原则》，充分彰显了我国在国际反腐败领域的主

导权和领导力。⑨中央追逃办数据显示，２０１８ 年，我
国对外新签署 ５ 项引渡条约和 ４ 项司法协助条约，
与外商签订 ４ 项金融情报交换协议；与泰国、阿根

廷、白俄罗斯等 ６ 个国家签署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

录；通过出访和接待来访，与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等

５０ 多个国家磋商了反腐败合作。 随着反腐败国际

执法合作不断深化，我国反腐败朋友圈和影响力进

一步拓展。⑩我们深信，随着我国反腐行动的深入开

展和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日益扩大，我国反腐机构将

成为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尊重的重要机构，中
国的反腐制度、反腐经验将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学习

和借鉴的样本。 上述几个方面也是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值得进行客观、公正的

评估。
３．反腐绩效指标

世界上的反腐机构很多，有些以高效权威著称，

有些则绩效平平。 根据国际社会普遍的做法和经

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绩效

评价必须纳入反腐绩效指标，具体来说，其主要由以

下几方面构成。
其一，国际公认的清廉指数。 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威高效的反

腐机构，提升国家的廉政建设水平和廉洁程度。 如

果国家的清廉指数不断提高，那么这项改革就达到

预期目标。 反之，如果清廉指数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改革就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当然，审视清廉指数时，
必须处理好短期和长期、表象和实质的关系。 当反

腐败深入开展，一大批腐败案件被查处时，可能会给

国际社会造成“腐败程度加深”的错觉并依此得出

“越反越腐”的结论。 事实上，只要在减少存量的同

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增量，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
清廉指数肯定会大幅度提升。 我们既可以参照国际

社会已经比较成熟的清廉评价指数，也可以建立符

合国情的、科学合理的中国清廉指数评价体系，对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整体成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
其二，公众的腐败感知度。 如果说国际公认的

清廉指数是一种通过国别比较得出的相对客观的评

价指标，那么通过自身途径获取的国内公众的腐败

感知度，则是比较主观的评价指标。 两者有一定相

关性，但又不完全相同。 公众要经常和公共权力部

门打交道，对权力部门和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是否清

正廉洁会有一些直接感受，也会通过其他途径间接

了解相关情况。 反腐机构的工作目标之一是，通过

反腐行动和其他努力，最大程度地清除腐败现象，降
低腐败对社会公众造成的利益损害、价值冲突与心

理影响。 腐败特别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直接影

响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影响人

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反腐败必须重视人

民群众的感受，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和国家法治建设的加强，人
民群众对腐败的认识愈来愈趋于理性。 最初人们对

“老虎苍蝇”的查处或许有些非理性、情绪化表达，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人们的认知日益理性，对权力

监督中的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等寄予更多的期望。
因此，只要具备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样本数量和样本

结构，完全可以比较真实地体现公众对腐败的感知

与认识。
其三，腐败案件查处力度。 很多新成立的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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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是通过掀起“反腐风暴”或查处大案要案而

声誉鹊起的。 因此，反腐机构持续的影响力和权威

性，始终离不开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 随着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

政建设已经进入战略决胜期。 监察委员会对腐败案

件的查处是否真正做到零容忍、全覆盖、无死角，直
接影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效和清廉国家建设的

进程。 当然，我们已经取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从客

观规律来讲，今后查处的大案要案肯定愈来愈少。
在这种情境下，如何体现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
尺度不松呢？ 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三个方面加以评

判：一是腐败行为的发现率。 腐败行为的发现率越

高，造成的威慑力就越强。 如果腐败行为能够得到

百分之百的查处，很多人的侥幸心理就不存在了，权
力任性的概率就会不断降低。 二是腐败行为的潜伏

期。 过去，腐败案件的潜伏期有的长达七八年，有的

甚至十几年。 潜伏期越长，造成的危害愈大，腐败分

子的气焰越发嚣张。 三是腐败行为的成本。 在新加

坡，行贿几十元钱会比逾期居留、酒醉驾车遭到更为

严厉的惩罚。而收受贿赂的人，哪怕受贿的金额很

小，也往往会面临牢狱之灾和招致丰厚的廉政金的

罚没。 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要取得巨大成功，也要

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腐败案件查处力度的评估，对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与

拓展尤为重要。

三、监察体制改革的评估主体

评估指标体系回答的是评估什么的问题。 指标

体系建立以后，还必须明确由谁评估、如何评估的问

题。 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监察体制改革

的绩效评估主体主要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察

机关自身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
１．人民代表大会评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根

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接受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监察机关

作为在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之外的一个新

生的国家机关，更应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方位监

督，从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审议本级监察委

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就有关问题提

出询问或者质询等，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为了使监督更加全面、准确，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也可以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

责，这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人大

监督方式的创新，也是增强监察机关权威性的重要

途径。 就人大而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之间寻找契合点和突破口，完善监督制度、创
新监督方式、提升监督质量，是新时代人大工作面临

的重大课题。 对监察机关进行绩效评估，正是在此

方面进行的有益探讨和尝试，也为加强和完善人大

监督积累宝贵经验。 就监察机关而言，主动接受人

大监督是法定义务。 通过人大的绩效监督，可以为

不断深化改革、改善制度绩效提供强大的动力与压

力。 监察机关组建之初，能够得到各级人大的如此

重视，可以迅速提高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

响力，为全面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新生

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政治环境。
２．监察机关自我评估

各级监察委员会始终存在评估的需求：每年向

人大汇报工作需要进行自我评估，明了改革的成效

和问题需要进行评估，系统内的绩效比较需要进行

评估。 即使没有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价，也应在工作

总结中就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评判分析。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纪检监察统计分析指

标体系（试行）》，构建贯通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全流

程，涵盖“四个监督” “四种形态”各方面，体现政治

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指标体系。 此次

指标体系的设立坚持反映整体工作和反映重点工作

相结合，既设立监督检查、审查调查、问责等反映整

体工作成果的指标；又突出重点，设立严明政治纪

律、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国际追逃追赃、自我监督等反映重

点工作成果的指标，全面系统反映纪检监察工作成

果。可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事实上在进行自我评

估，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反映全国纪

检监察工作的绩效与不足，通过评估推动各项工作

的开展。 按照计划，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自我评估

２０２０ 年正式实施。 自我评估的优势在于，由于熟悉

内部情况，外部人员无法获取的某些信息，系统内部

可以准确获取。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自我评估的客

观性、公正性往往受到质疑。 系统内部可能尽量收

集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对那些不利的数据或信息

尽量不予采用或者进行技术化处理。 此外，自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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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还可以充分发挥组织优势，通过内部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将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
贯穿到整个管理过程，从而将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

有机结合，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 当然，自我评估并

非所有的活动都由系统内部完成。 涉及到内部运行

情况的指标，可以依靠系统力量完成；而涉及到监察

体制改革在监察对象、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指标，可
以依托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进行。

３．第三方评估

第三方评估因为其特有的专业水平、机构的相

对独立性和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而愈来愈受到青

睐。 第三方评估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和委托第三方

评估，评估机构包括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相关社会组织等。 在国外，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

第三方评估起步较早、发展较快，而且在很多方面已

经实现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和常态化。 随着绩效

评估制度和方法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第三方评估

不断出现在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中。 近年来，受国

务院委托，中科院、全国工商联、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及相关高校、
研究机构等对简政放权和放管结合、支持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棚户区改造、营
业税改增值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精准扶贫等政策

落实情况作了第三方评估。 这些评估帮助国务院掌

握了政策的实施情况，促进了各地相关工作的开展，
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在国务院的示范带领

下，地方政府也将一些重大的改革项目委托第三方

进行评估，开创了政府督查的又一途径。 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政治要求高、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可以委

托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专业学会等进行权威的第三

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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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障碍与路径∗

姚 锐 敏

摘　 要：全面推行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新时代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 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

制，“一肩挑”在推行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一是党员队伍的现状不能很好地适应“一肩挑”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二
是党内精英人才缺乏参与“一肩挑”竞争选举的积极性；三是权力集中导致腐败风险增加的政治逻辑影响村民对

“一肩挑”制度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四是现行选举规则与“一肩挑”模式所设定的选举目标不协调。 全面推进“一肩

挑”，需要提升村庄党员的选举竞争力，夯实“一肩挑”制度的民意基础，增强党组织的选举影响力与控制力，加强政

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关键词：“一肩挑”；村党组织；村委会；路径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８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是指村党组织书记

和村委会主任两个职务由同一个人担任。 党的十九

大将“一肩挑”作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

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决定在全国全面推行 “一肩

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农

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 １９ 条规定：“村党组织书

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

应当交叉任职。”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

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 这

些情况表明，全面推行“一肩挑”是新时期农村工作

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本文拟在深入分析全面

推行“一肩挑”面临的现实障碍的基础上，探讨全面

推行“一肩挑”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实现这一政策目

标提供理论参考。

一、全面推行“一肩挑”的现实意义

全面推行“一肩挑”是党中央为加强以党组织

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

体系而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实现乡村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有序推动乡村振兴，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有利于提升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巩固村

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

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是村级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 农村实行村民

自治以后，一些地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有所动

摇，政治威信有所降低，领导作用有所削弱，甚至面

临被架空的危险。 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除了村级

党组织自身“肌体”不健康和领导能力不足以外，还
与实行村民自治所引起的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有

关。 村民自治改变了村级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

权力结构，形成了由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构成的二

元权力结构。 这种二元权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于权

力来源的差异性：村党组织的权力主要来源于上级

党组织的授权，而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于村民的委托。
这种权力来源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两
委”关系。 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很容易会认同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农村基层组织资料收集与数据库建设”（１８ＺＤＡ１２８）。
作者简介：姚锐敏，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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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观点：多数村民选出的村委会主任自然应当比

少数党员选出的村党组织书记更有权威。 在实践

中，有的村委会主任仰仗自己的民选身份，挑战村党

组织的领导地位，拒绝服从村级党组织的领导。 因

此，要巩固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提升村级党组织

的政治威信，必须扩大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民意基础，
增强村级党组织领导的政治合法性。 全面推行“一
肩挑”可以有效实现上述目标。 “一肩挑”模式的显

著特点是通过村党支部与村委会选举联动机制，赋
予和扩大村民群众在村支书的选举中的发言权。 要

成功实现“一肩挑”，无论是“由书记到主任”的路

径，还是“由主任到书记”的路径，当选的村支书都

需要经受民意的考验，接受全体村民的选择。 这种

村支书产生方式的变化本质上也是村党组织权力来

源的变化，“自上而下”的组织授权与“自下而上”的
民主授权相结合，无疑可以大大增强村党组织的权

威性与合法性，强化村党组织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
巩固村级党组织在村级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２．有利于促进“两委”之间关系的协调，提高村

民自治的运行效率

在村书记和村主任分别任职的情况下，村党组

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协调，经常出现各

定各的调，各唱各的戏，“谁说了都不算”或者“谁都

不愿干”的现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两委扯皮”“对
着干”的现象。①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正

常运行。 实行村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避免因职务分设而导致的“两委”之间的

矛盾和冲突，促进“两委”关系的协调。 其一，“一肩

挑”使得村庄“一把手”具有两重身份，这两重身份

恰恰是“两委”的关键人物，两重身份的“合二为一”
能够促进村“两委”之间的相互了解，给予“两委”之
间对话的可能和平台。 其二，在“一肩挑”模式下，
“一把手”成为了“两委”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这
种纽带和桥梁作用能够推进“两委”之间各安其分、
各司其职，避免出现因“两委”之间的相互推诿或争

权夺利而导致村庄治理的失序状态②，保证村民自

治机制的有效运转。
３．有利于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密切村级党

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联系

其一，“一肩挑”有利于壮大农村党员队伍，优
化基层党员队伍结构。 一方面，推行“一肩挑”可以

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 在全面推行“一肩挑”的条

件下，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对于村民成功当选村委会

主任有很大影响，因此，对于有意愿竞选村委会主任

的村民而言，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变得非常必要，这就

有利于吸纳村庄能人积极入党。 另一方面，为了实

现“一肩挑”的目标，党组织需要改进党员发展工

作，主动发展那些政治可靠、品行端正、年富力强、群
众拥护的村民加入党组织。 其二，“一肩挑”有利于

密切村级党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联系。 密切联系群众

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在乡村治理中坚持

村级党组织领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在实行“一肩

挑”以前，村党组织书记主要是由乡镇党委任命，或
者由乡镇党委推荐候选人，再由党员选举产生。 这

种方式容易造成村党组织书记唯上不唯下、严重脱

离群众的问题，进而妨碍村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难以贯彻实施。 实行“一肩

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党组织书记的产生方

式，普通村民在村党组织书记的选举中有了一定的

话语权，担任村党组织书记需要经过大多数村民的

“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选村党组织书记，就
必须重视群众基础，改变唯上不唯下的思想作风，更
加密切地联系群众，把对上级负责与对村民负责有

机结合起来。

二、全面推行“一肩挑”面临的不利因素

“一肩挑”制度源自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一些地

方为解决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两委”关系矛盾而进

行的实践探索。 经过 ３０ 多年的发展，各地在推行

“一肩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在全国范围推

行“一肩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中央明显

加大了推行“一肩挑”的力度，将“一肩挑”从一种倡

导性政策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政策，为“一肩

挑”的推行注入了新的动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

障。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肩挑”的发

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农村现实社会条件的

限制，“一肩挑”在推行过程中必然面临诸多障碍，
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

１．队伍不强难成“一肩挑”：党员队伍的现状不

能很好地适应“一肩挑”所带来的竞争压力

实现“一肩挑”的政治任务增加了村党组织在

村委会选举中的压力，它要求本村的党员中必须有

人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只有在具有党员身份的

候选人成功当选的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肩挑”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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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建设目标，这就对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需要建设一支具有适当规模和较高素质的

党员队伍，以适应推行“一肩挑”所带来的竞选压

力。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目前一些地方农村党员队

伍建设还相当薄弱，党员队伍的规模与质量都还不

能很好地适应全面推行“一肩挑”的需要。
从党员队伍的规模来看，有的村庄党员数量太

少，村民中的党员比例太低，许多村庄的党员在村民

中的占比只有 ２％左右，贵州省德江县某村总人口

为 ９３５ 人，其中党员只有 ８ 人，占比不到 １％。 党员

队伍规模太小，不仅会影响村党组织在村庄中的领

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而且对实现全面推行“一肩挑”
的组织建设目标也构成了一定的障碍。 首先，根据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规定，正式

党员不足 ３ 人的，可以与邻近村联合成立党支部。
联合党支部对应的是两个村的村委会，即使村书记

通过法定程序兼任了其所在村的村主任，另一个村

也无法实现“一肩挑”。 其次，党员太少使得“一肩

挑”的选择空间受到限制，甚至可能因为没有符合

条件的党员参加村主任的竞选而使“一肩挑”的组

织建设目标落空。 最后，党员人数太少，还会影响党

组织对村民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领导能

力，而党组织对村民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

影响力和领导力与能否顺利实现党组织的“一肩

挑”选举目标有很大关系。
从党员队伍的质量来看，目前农村党员队伍普

遍存在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不高的问题。 一些地

方农村党员队伍老化现象严重。 程同顺等人在对某

镇的调查中发现，该镇党员年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

倒金字塔形态，６０ 周岁以上的党员占总数的一半以

上（５４．４９％），而作为村主要干部黄金年龄段（４０—
６０ 周岁）的党员比例仅为 ３４．７％，４０ 周岁以下的中

青年党员则为 １０．８１％，作为生力军的 ３０ 周岁以下

党员仅为 １．５１％。③王向阳对湖北某村的调查显示，
在该村现有的 ３１ 位党员中，３０ 岁以下的党员有 ３
位，３０ 岁以上、６０ 岁以下的党员有 ５ 位，６０ 岁以上

的老党员有 ２３ 位，老年党员占比高达 ７４．２％。④除

了党员队伍老化以外，另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党

员队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不高。 调查显示，目前农

村党员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有的地方 ８０％以上的

农村党员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６０ 岁以上的老党员

绝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有的甚至是目不识丁的文

盲。⑤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一些农村党员思想

观念陈旧，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带头致富、带领群众

致富能力弱。
２．党员顾虑不愿“一肩挑”：党内精英人才缺乏

参与“一肩挑”竞争选举的积极性

调查发现，尽管大多数地方的村委会主任竞选

都有党员参加，但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村庄，动员

党员尤其是党员中的能人参选村委会主任竞选仍面

临不小的困难。 如今农村人口外流现象严重，大部

分年轻力壮的党员长期在外打工，在村里的时间很

少，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将融入城市作为自己个人事

业发展的奋斗目标。 对于这些党员来说，回乡参加

村主任的竞选存在双重顾虑：一方面，如果竞选成

功，他可能需要中断甚至完全放弃个人在外的事业，
终结自己的“城市梦”；另一方面，如果竞选失败，不
仅个人没有任何收益，还有可能失了面子，得罪竞争

对手，加剧与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从个人利

益考虑，这些党员通常缺乏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的

主观意愿。 有些符合条件的外出党员在党组织多次

动员的情况下仍不同意回乡参选。
除了外出党员中的人才，最有条件竞选村主任

的是现任村干部中的党员，他们不仅具有一定的村

庄治理经验和能力，也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威信。
然而调查发现，有些党员村干部在村主任的竞选过

程中表现消极，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党员候选人主动

退选的现象。 这些党员村干部的选择符合其基于个

体理性的行动逻辑。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在任何

一种竞争选举中，成功当选的可能性都是影响参选

者作出参选决定的重要因素，在决定是否参选之前，
当事人要对选举形势和前途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
如果评估结果显示自己成功当选的概率太低，他就

可能会选择放弃参选的想法，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愿

意让自己置身于一场毫无胜算的选战之中。 上述道

理同样适用于村主任的竞选。 有研究表明，农民在

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认
亲不认贤”是农民在选举投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心

理状态，农民的投票行为深深地嵌入在血缘、地缘、
业缘等各种复杂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民

更多地是根据自己与候选人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投

票。⑥由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相对稳定性，加之熟

人社会的信息高度透明，使对村委会主任竞选前景

的评估比其他竞选场合更加容易。 当党员村干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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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自己在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时，往往会选择知难而退。 因为与其去参与一场毫

无胜算的竞选并承受因此带来的各种不利后果，不
如选择主动退出竞选，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和减少损

失，而且还可能获得额外的好处：既在一定程度上保

全了面子，避免了因为竞选失败而可能导致的个人

威信受损；又可以向当选者释放善意，为以后与当选

者的和平相处乃至合作共事创造了条件。
３．村民担心不挺“一肩挑”：权力集中导致腐败

风险增加的政治逻辑影响村民对“一肩挑”制度的

接受度和支持度

“一肩挑”是党和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种制度安

排，但这种制度安排能否在实践中落实，则取决于村

民的态度和行动。 因为党员担任村委会主任是实现

“一肩挑”的必要条件，在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背景

下，党和政府既不能硬性规定只能由党员参选村委

会主任，也不能直接指定党员担任村委会主任，任何

人担任村委会主任都必须经过民主选举。 在选民理

性投票决策的情况下，实现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的

目标，不仅需要当选者的能力和素质得到村民的普

遍认可，而且需要村民广泛认同和接受“一肩挑”的
制度安排。 从实际调查结果看，目前一些地方农民

对“一肩挑”制度的认同度还比较低。 例如，在回答

我们提出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是由一个人

兼任好，还是由两个人分别担任好”的问题时，选择

“一个人兼任”的比例为 １２．５０％，选择“两个人分别

担任”的比例高达 ６６．５％。⑦杨素稳等人在海南进行

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有相当多的村民对“一肩

挑”的制度持不赞同的态度。 调查中对“村委会主

任兼任村党支部书记，您的态度是？”这样一个问

题，有 ２９．１％的人表示“赞同”，而表示“不赞同”的
人比例达到 ３７．５％。⑧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不赞同“一肩挑”的村民主

要是担心村书记和村主任两个职务由一个人担任会

导致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失衡，权力过度集中在

“一肩挑二位”的村干部个人手中，容易产生腐败。
众所周知，村党组织和村委会是两个性质与功能不

同的基层组织，村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

组织，主要扮演的是“国家代理人”的角色，村委会

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扮演的是“村庄当家人和村

民利益保护人”的角色。 这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使

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

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

的发生。 实行“一肩挑”以后，随着书记和主任之间

角色冲突的消失，村两委在很大程度上 “合二为

一”，原有的相互制约关系将不复存在或者形同虚

设，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风险。⑨从

现实情况看，在实行“一肩挑”以后，一些地方确实

出现了村庄“一把手”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和加深了村民对“一肩挑”的

担心。
４．程序中立不利“一肩挑”：现行选举规则与

“一肩挑”模式所设定的选举目标不协调

从一定意义上说，选举规则是为选举结果服务

的。 选举规则的设定应当有利于实现符合国家整体

政治利益和价值观的选举结果。 在全面推行“一肩

挑”的背景下，通过民主选举使党员当选村委会主

任，是执政党和国家赋予村委会选举的一项具体政

治使命。 完成这一政治使命，不仅需要各级党委和

政府加强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而且需要

不断完善村委会选举规则，从选举程序上提供必要

的制度保障。 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村委会选举的

规则既应当体现选举的公正性，也应当有助于实现

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政治目标。
然而，现实的情况表明，目前的村委会选举规则

突出体现的是选举程序的中立性。 从这一基本立场

出发，不仅没有为实现“一肩挑”所需要的选举结果

设置“助成性”规则，相反还对实现上述选举目标构

成了一定的障碍。 以村委会候选人的产生办法为

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之前，基层

党组织可以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和途径参与村委会

候选人的产生过程，许多地方明确规定村委会选举

可以由基层党组织提名候选人，有的地方甚至规定

村委会选举的候选人只能由村党支部或乡镇党委和

政府推荐。 此外，基层党组织在正式候选人的确定

过程中也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的地方

规定由村党支部从初步候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
向村民大会推荐，提请村民大会依法选举。 １９９８ 年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以后，情况发生

了改变，在强调程序中立和选举民主性的名义下，党
组织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提名权被取消。 现行《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第 １５ 条明确规定：“选举村民委员

会，由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此

外，现行制度还明确规定村委会选举可以采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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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方式进行，即不经过提名候选人的环节，由选民

直接投票选举村委会。 目前许多地方的村委会选举

办法中都规定了“海选”方式。 例如，《湖北省村民

委员会选举办法》第 １７ 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

的选举，可以采取有候选人的选举方式，有条件的地

方也可以采取无候选人的选举方式。”《陕西省村民

委员会选举办法》第 ３０ 条规定：“经过三分之二以

上的选民同意，可以不提名候选人，由选民直接投票

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但其他程序应

当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
无论是取消党组织的候选人提名权，还是允许

实行无候选人的选举方式，对实现党员当选村委会

主任的政治目标都是不利的。 取消党组织的候选人

提名权，一方面，从理论上讲难以保证村委会主任的

竞选中有党员参选；另一方面，党组织无法通过合法

的方式和渠道向村民明确传达其选举意向，对村民

的投票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 而规定“海选”方式

所包含的政治主张是在村民自治中进一步还权于

民，使村民能够在完全自主的条件下行使民主选举

的权利，对于党组织来说，这其中实际隐含着在选举

结果上不持态度、保持中立的要求。
也许有人会认为，即使党组织不直接影响村委

会的选举，完全由村民自由选举，只要参加竞选的党

员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照样可以实现党员

当选村委会主任的政治目标。 我们不否认存在这种

情况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前提条件

是选民在选举投票中具备充分的理性———选民以候

选人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作为投票的依据和标

准。 然而，在实际进行的村委会选举中，常常出现个

人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好人落选，庸人甚至坏人反

而当选的情况。 这说明村民的投票决策行为并非总

是依据理性标准，有时候也表现出非理性特征。

三、全面推行“一肩挑”的有效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全面推行“一肩

挑”，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完成这项任务

需要克服上述多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做到既要消除

现实中存在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也要为“一肩挑”的
长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１．提升村庄党员的选举竞争力

通过选举方式实现“一肩挑”的目标，最为根本

的措施是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有效提升党

员的选举竞争力。
其一，切实加强和改进村庄党员的组织发展工

作。 具体来说，一是要通过发展重点的转移优化党

员队伍结构。 在发展对象上，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

青年农民作为发展重点，尤其是要注意优先从回乡

知识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外出务工青年等群体中发

展党员，以优化村庄党员队伍的结构。 二是要通过

党员发展标准的调整吸纳村庄英才。 在发展标准

上，必须把过去的道德高尚、忠厚老实、听话顺从的

“道德标准”转变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实绩、
群众公认的政治标准。 要在注重党员发展对象的政

治倾向的前提下，将其政治“影响力”作为重要的条

件，把那些具有群众基础、凝聚力强、影响面大、追随

者众的农村中优秀分子作为党员发展的重点对象加

快培养。 三是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组织发展

绩效。 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切实增强党员队伍建设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改变过去那种坐等上门申请的

被动式党员发展方式，主动物色党员发展对象，加强

培养教育，不断提高其政治素质，条件成熟就及时发

展，以壮大党组织的力量。

其二，在党员能力的培养上下功夫。 在全民谋

发展的今天，村民在投票选举村委会主任时，不仅会

关注候选人的道德品行，而且越来越看重候选人的

发展能力。 对于村民而言，最为理想的选举结果是

当选者既是“好人”，又是“能人”。 过去，我们在党

员发展标准的实际把握中存在片面性，即过分注重

考察发展对象的政治道德素质，甚至将“政治忠诚”
“品行端正”作为唯一标准，忽视了对发展对象实际

能力的要求，导致目前一些地方村庄党员队伍中人

才匮乏，尤其是缺乏能够促进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带
领村民致富的“能人”。 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党员的选举竞争力，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党员竞

选失败的直接原因。 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改进党

员发展工作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员能力的培养，重点

是要提高党员的个人致富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的能

力，以此来赢得广大村民对党员的信任和支持。
２．夯实“一肩挑”制度的民意基础

尽管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而言，“一肩挑”是一

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但“一肩挑”毕竟不是一种

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 从最终的意义上讲，能否

实现“一肩挑”的政策目标，不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

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广大村民手中的选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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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顺利推进“一肩挑”，必须努力争取村民对“一
肩挑”制度的认同和支持，夯实“一肩挑”制度的民

意基础。
其一，大力宣传“一肩挑”的正当性、合理性和

制度优势，引导村民形成对“一肩挑”的正确认知。
实行“一肩挑”是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一场深刻变

革，党和国家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重塑村

民的政治认知。 在宣传动员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加

强党的领导这个核心，向村民说明实行“一肩挑”的
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要使广大村民认识到，党的领

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而“一肩挑”制度的

重要立足点则在于加强党对农村的领导，促进农村

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也要使广大村民认识到，实
行“一肩挑”有利于扩大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基础，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威；有利于优化党组织领导

作用的实现方式，确保党组织的意志在村庄各项工

作中得到贯彻落实；有利于理顺村“两委”之间的关

系，巩固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另外，还要使广

大村民认识到，实行“一肩挑”不仅有利于加强党的

领导，而且还可以完善村庄治理机制，促进村庄各项

事业的发展。
其二，借助中央和上级的政治资源，增强“一肩

挑”制度的权威性。 一方面，利用“党的政策”“政治

任务”等强势话语突出“一肩挑”制度的不可置疑

性，进而重塑村民对“一肩挑”的认知；另一方面，主
动凸显自己作为中央和上级政策执行者的被动角

色，这样“既可以通过‘被动形象’来抵御下层压力

和向上转移矛盾，又可以利用被动形象向村民传递

出清晰而坚定的政策信号”。 实践证明，通过借助

上级权威，基层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村民中

可能存在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使村民更好地接受

“一肩挑”的制度安排。
其三，健全“一肩挑”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

降低滥用权力和腐败的风险。 “一肩挑”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导致了权力的高度集

中，客观上增加了权力滥用和腐败的风险，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村民对“一肩挑”的接受度和支持度。
因此，要争取“一肩挑”制度获得广泛的认同，应当

针对“一肩挑”以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健

全和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强化对“一肩挑”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 具体来说，一是要完善村民自治

的民主监督机制，全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推

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二是要强化政府的监督责任，
完善政府监督体制，创新政府监督方式；三是要明确

“一肩挑”的权力边界与职责分工，优化“一肩挑”的
权力运行程序，建立健全“一肩挑”组织内部的权力

制约机制；四是要完善“一肩挑”的权力问责机制，
把监督与问责紧密结合起来，增强监督的实际效能。

３．增强党组织的选举影响力与控制力

为了适应全面推进“一肩挑”的新形势和新任

务，应当转变观念，进一步强化党对村委会选举工作

的领导，关键是要从制度上增加党组织在村委会选

举中的话语权，增强党组织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力

和控制力。 为此，我们建议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

党组织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的提名权，并且允许党组

织以合法的方式为其提名的候选人公开“站台”助

选。 从全面推行“一肩挑”的角度说，赋予基层党组

织提名权和助选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
可以保证村委会主任竞选中有党员参与；另一方面，
可以明确党组织的选举意图，借助党组织的权威和

资源对村民进行有效的动员和正确的引导，为实现

党组织既定的选举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赋予党组织提名权和助选权是加强党对村委会

选举工作领导的必然要求，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

政治正当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通过法

定程序选配好各级领导班子是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

要职责，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 农村基层

党组织虽然处在村民自治的特殊政治环境中，但作

为执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它们担负着保证农村

政治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国家现代化

的重要使命，通过有效方式和途径引导村民选择好

村庄的“当家人”，则是实现这种使命的重要保证。
另外，应该认识到，当今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优先目

标并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进程，而是通过

基层选举改变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农

村的政治稳定，完善国家对村庄的作用机制。 为此，
“国家不仅需要借助村庄选举改善和巩固与农村的

关系，而且必须确保民选的村庄领袖对国家的忠诚，
以保障国家意志的顺利贯彻”。

有人担心以党组织的名义提名村委会主任的候

选人并进行助选会损害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我们

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因为：第一，党组织提名

候选人不是随意的，正式提名之前需要充分听取村

民意见，保证候选人的提名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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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组织提名并不排斥其他的提名方式，在党组织

提名的候选人之外，村民也可以直接提名候选人；第
三，党组织的助选活动是在法律范围内以合法的方

式进行的；第四，党组织的选举意图能否实现，最终

取决于村民的投票，党组织必须尊重民主投票选举

的结果。
４．加强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导

村委会选举是在政府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政
府的组织领导对村委会的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有重

要影响。 因此，要实现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的选举

结果，加强和改善政府对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组织领

导是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
其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大工作力度。 实践证

明，“一肩挑”的比例与地方政府对“一肩挑”的态度

和推行“一肩挑”的力度有直接关系。 目前那些“一
肩挑”比例比较高或者特别高的省份无不是对“一
肩挑”持积极态度、大力推进“一肩挑”的省份。因

此，全面推进“一肩挑”，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提高

对“一肩挑”的认识，加大推进“一肩挑”的力度。 一

方面，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各级政府应当

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充分认识全面推行“一肩挑”的
重大战略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决定全面

推行“一肩挑”的动因已经超越了协调两委关系的

现实需要，而是出于巩固党在农村的领导核心地位、
切实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有效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根本大计。 只有从这样的政治高度认识“一
肩挑”，才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旗帜鲜明地推

进“一肩挑”。 另一方面，明确任务要求，加强督促

检查。 推进“一肩挑”不能只停留在文件会议的一

般性号召上，应当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提出具体的

工作目标要求。 近年来，不少地方在“两委”换届选

举中明确提出了实现“一肩挑”的比例，对推进“一
肩挑”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确定“一
肩挑”的比例应当坚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
能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比例、“全覆盖”，以免导致

“一肩挑”偏离正确轨道，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切实

推进“一肩挑”，在明确目标任务的同时，还应当加

强监督检查，可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将“一肩

挑”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年度综合目标

考核的内容。
其二，统筹“两委”换届，优化选举流程。 在现

行的制度框架下，实现“一肩挑”的基本途径是村党

组织和村委会的换届选举。 因此，科学合理地设计

村“两委”换届选举办法，对于实现“一肩挑”的目标

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次“两委”换届选举的结果看，
“一肩挑”可以达到的比例与实际达到的比例之间

存在很大差距。 有统计显示，一直以来，所有省、市、
自治区村委会主任是中共党员的比例都比村委会主

任同时是村党支部书记即“一肩挑”的比例要高，全
国平均高出一倍以上。从选举程序上分析，导致上

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有的地方遵循

的是“由书记到主任”的制度思路，即先通过村党组

织的换届选举选出书记，然后鼓励或推荐党组织书

记去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但是结果书记竞选失

败，组织上又不便将其从刚刚上任的书记岗位上拉

下来；二是有的地方虽然先选出了村委会主任，当选

者也具有党员身份，但是组织上认为其不是村党组

织书记的合适人选，或者出于平衡利益关系、维护村

庄稳定等方面的考虑，安排其他人担任村党组织书

记。 由此看来，要推进“一肩挑”，“两委”换届选举

程序应当坚持“由主任到书记”的制度设计思路，在
事先进行的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先不产生书记，待
村委会换届选举完成以后，再根据村主任的当选情

况进行书记的选举（或任命），这样可以在推进“一
肩挑”的过程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还可以激励党

支部成员积极参加村委会主任的竞选，这是许多地

方顺利推进“一肩挑”的成功经验。 与此同时，对于

成功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党员，应当按照实现“一肩

挑”的目标要求通过法定程序将其选举或任命为村

党组织书记。
其三，严格参选条件，规范选举秩序。 关于村委

会选举中是否应当规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理论界

一直存在争论。 从推进“一肩挑”的角度看，规定村

委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具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规
定资格条件是为了选出合适的村庄治理者，而能够

担当村庄治理重任的村民主要集中在党员队伍当

中；另一方面，规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参选范围，减轻党员候选人的竞选压力。
目前，各省级地方都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村委会候

选人规定了一定的资格条件，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

数省级地方只是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规定了村委会

成员的资格条件，即只是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候选人

应当具备或符合的条件，实际意义和作用不大。 因

此，从增强制度实际效力的角度考虑，应当在规定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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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资格条件的同时，规定一定的限制性资格条件。
除了规定限制性资格条件之外，还可以在不违法的

前提下，提高非党员参选的实际“门槛”，为实现“一
肩挑”创造有利条件。

保障村委会选举规范有序进行是地方各级政府

的重要职责，也是顺利推进“一肩挑”的必要条件。
在多数情况下，党员当选村委会主任是村民理性投

票选举的结果，而村民理性投票选举则离不开规范

有序的选举环境。 只有在规范有序的条件下，村民

才有可能遵从自己的内心，站在有利于村庄发展的

立场上，选举合适的村庄“当家人”。 规范村委会选

举的秩序，一方面需要不断完善村委会选举规则，明
确各种选举行为的法律界限；另一方面需要加大村

委会选举的执法力度，及时查处和纠正村委会选举

中发生的各种违法行为，确保村委会选举在法治轨

道上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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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

夏 德 峰

摘　 要：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组

上”可有效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宏观管理不便和微观管理缺失等问题，内在地实现农村基层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

乡土秩序的有机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组上”的主要路径包括：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党

小组的覆盖力；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党小组的统筹力；通过“双组共建”，提升党小组的政治引领；通过创新活动形

式，提升党小组的思想感召力；通过厚植社会资本，提升党小组的社会凝聚力；通过服务中心工作，提升党小组的改

革发展推动力。
关键词：党的建设；党小组；组织体系；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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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

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

强调要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 ２０１８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提升组

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

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

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 党小组是党支部根据党员

的数量、分布情况以及工作、生产、学习等实际需要

而划分的小组，做好党小组工作是做好党支部工作

的基础。 村民小组是在村民委员会领导下设立的小

组，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很多地方的村民小组暂代

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原生产队）职能。 “将党小

组建立在村民小组上”使村党支部的领导权有效地

嵌入村民自治体系中，可内在地实现农村基层政治

建设、经济发展和乡土秩序建设的有机统一，系统性

地解决农村基层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等问题，破解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宏观管理不便和

微观管理缺失等问题，激活乡村治理的文化基因，是
新时代农村基层加强党组织建设，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有效抓手和重要着力点。

一、正确认识新时代党小组的功能及其作用发挥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要深化细化重要领域改革，而农村基层党组织

在政治功能、领导功能、组织功能和服务功能等方面

的实现形式调整相对滞后，党支部作为农村基层领

导核心和战斗堡垒，难以有效回应人民群众诉求的

变化。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仅意味着党

的组织和工作要覆盖社会全领域，更要在社会治理

体系中发挥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①将党的领导

根植于基层治理中，能够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

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五大功能，履行对党员教育、
管理、监督，以及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两大职

责，确保党的主张在基层贯彻落实。
近些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和全面展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增加了党

组织进行利益整合、组织动员的困难，基层权力运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动态跟踪及成效研究”（１６ＢＺＺ０６０）。
作者简介：夏德峰，男，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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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由“从单向的命令—服从机制转变为双向的

民主—协商机制”②。 相应地，党在农村基层的领导

方式也要作出适当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

更多表现在获得驾驭农村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带领

广大农民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新

时代赋予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历史责任”③。 对农村

基层来说，党小组“前沿阵地”作用非常关键，是支

部战斗堡垒的直接支撑和根本所在，抓住党小组就

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 关于党小组成立

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提出：
“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

的工作全覆盖。” “党员人数较多或者党员工作地、
居住地比较分散的党支部，按照便于组织开展活动

原则，应当划分若干党小组，并设立党小组组长。”
关于党小组的主要作用，该条例也作出“落实党支

部工作要求，完成党支部安排的任务”的具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指出：“党员

人数较多的村党支部，可以划分若干党小组。”
政治属性是政党的首要属性，新时代基层党组

织要突出政治建设，以党章为根本，深化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形成上下衔接、系统集成的党内法规制度体

系和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

优势、组织力量、组织功能。 党小组处在基层工作的

最末梢、最前沿，是基层中的基层，党小组与广大基

层的群众、党员联系最直接、最紧密，是落实最具体、
最细致的日常工作的直接带领者和执行者。 党支部

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应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缓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因此，充分发挥好党

小组的作用，是党员教育管理空间场域的再造，是强

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二、“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上考察，主张“将党小组建立在村

民组上”，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１．“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应有之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
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领导者、组织

者和实施者。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党小组建设存在

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党小组不是党的一级组织。

在党的建设方面，忽视了党小组建设，结果使党小组

成了基层党建工作的“软肋”，使得其作为思想工

作、党员活动、党内生活以及生产经营攻坚克难的

“前沿阵地”的作用发挥不够，制约着农村基层党组

织整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这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

软弱涣散、领导弱化，成为“松散的基层”的原因。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是夯实农村基层党建

的固本之基，通过把组织管理和服务从行政村延伸

到村民小组和农户，拓展了党组织的价值链条功能，
进一步下移了党建工作重心，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工作的触角向党小组延伸，盘活了党的政治资源，把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服务优

势，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纳米”。
２．“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与农村经济结构

内在契合

目前，农村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基层党建

创新有不同的路径，主要有“产业支部”“联合支部”
“特色支部” “打工支部”等四种模式。 这些创新路

径对推动组织工作重心下移、拓展覆盖面有良好的

效果。 但是，该类基层党建组织设置创新注重行政

村一级党支部层面的运作，忽视了党小组的设置及

其作用的发挥，与现实需要不协调、不匹配，特别是

组织设置上还存在“盲区”，根基不牢，基层党建工

作活力的基因也没有有效激活，组织工作的“软肋”
并没有有效解决。 以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为例，
２０１５ 年不少行政村把几个村民组合并设置为一个

党小组，即联合党小组，但是农村经济活动是以村民

组为单元，各个村民组组情不同，在讨论一个村民组

的问题时，其他村民组的党员不了解情况，而且利益

关联度不大，形不成工作合力，导致部分联合党小组

形同虚设。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该镇创设了“将党小组建

立在村民组上”的制度安排，先在甘寨村成功试点，
随后在全镇 １０ 个行政村、１１５ 个村民组全面建立了

１１５ 个党小组。 经过 ２ 年多的实践，“小党建”带来

了大变化，该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面貌。
３．“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是提升农村党组

织组织力的切入点

随着人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沿
用传统的方式对农村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普遍存

在联系难、集中难、管理难、作用发挥难等一系列问

题。 一方面，目前全国各地多是以行政村为单位设

置党支部，村级党组织的管理幅度太大，而且农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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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村党支部党员人数多，导致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普

遍存在宏观管理不便与微观管理缺失并存的问题。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就是把村支部直接管

理党员转变为党小组直接管理，符合管理幅度的科

学化规律，减少了村支部的压力。 “将党小组建立

在村民组上” 通过党小组这根“线”，把群众这些

“点”串联起来，既能够发挥党小组“小班化”教育管

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活动时间灵活、活动方式

多样实效的优点，又不影响工作劳动和日常事务的

安排，而且自选动作也更切合村组情况等优势。 另

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普遍存在党员年龄结构老

化、文化程度偏低、引领和带动能力不强、服务群众

能力不足、工作办法不多等共性问题，难以适应新时

代农村建设的要求，导致党组织在村庄的“核心”和
“权威”地位“弱化”。 “村党组织功能弱化造成村党

组织的领导效能、组织动员效能下降，影响农村经济

发展及村庄治理水平提升。”④因此，发挥好农村基

层党支部的领导核心，需要找准发力点、支撑点，通
过健全组织体系来提升组织力，有效激活党组织的

“神经末梢”，把党小组作为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宣
传群众的桥头堡，提高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科学化、精
细化和制度化水平，积极拓展农村基层政治建设的

空间。

三、“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的实践路径

１．通过完善制度体系，提升党小组的覆盖力

夯实制度保障，扩大组织覆盖力。 制度具有维

护、影响和调整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功能，制度化是一

种进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度创新的发生和

形成。⑤党小组功能的实现，需要配套制度安排来支

撑。 首先，在管理模式上要改变以往“小马拉大车”
的情况。 比如，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推行的乡镇党

委—村支部—村党小组三级管理体制，以现有的村

民组为单位，在每个村民组设立一个党小组并选举

产生一名党小组长。 党小组长每届任期三年，特殊

情况下，村党支部可以直接委派，这就充实了党的基

层组织管理的末端链条。 其次，完善党小组制度体

系的构件。 系统化党小组工作制度的“四梁八柱”，
建立党小组长工作职责和党小组会议（学习）制度、
党小组长和村民组长商议制度、例会制度等。 第三，
加强党小组的能力建设。 可以从机关选派有党务工

作经验的党员到党小组担任党建指导员，具体指导

党小组建设，全面规范党小组活动，选优配强小组

长，发挥党小组的“头雁”效应、战斗堡垒作用和先

锋模范作用，夯实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提升党小组

的工作覆盖力。 总之，采用制度化的嵌入方式，把党

的领导嵌入到村民自治运作的全过程，嵌入到农村

社会发展全过程，既维护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法定

权威，又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

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组织保证。
２．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党小组的统筹力

规范化建设是提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质量的重

要途径，而活动阵地是党组织开展活动的场所依托，
通过规范化建设，能够有效提升党组织活动能力。
当前，加强活动阵地建设，乡镇党委政府要发挥领导

带动作用，村民组自身要有“自己阵地自己建、先进

党员做贡献”的自觉观念，发动有能力的党员、联户

代表进行捐献。 有收入的村民组可以适当列支，按
照有牌子、有办公室、有工作制度、有宣传栏“四有”
标准建设，解决党小组和村民小组有活动没地方的

问题，解决组织活动开展的场所依托问题。 党小组

活动场所的再造和整合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集合，而
且要能够带来化学上的聚变，“党员活动室” “群众

说事室”“代表议事室”等多室合一的“微阵地”要成

为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群众的落脚点和着力点，让
党员找到集体感、归属感、荣誉感，让群众在参与村

组事务和公共活动中体会到存在感、责任感、成就

感。 “微阵地”空间提升了党小组的“在场性”和统

筹力，能够带来农村基层政治空间的成长，实现农村

基层政治资源和价值权威的增量发展。
３．通过“双组共建”，提升党小组的政治引领力

政治引领力是政党组织力的重要要素，“双组

共建”（党小组与村民组共同建设）聚焦政治功能，
坚持机制引领。 一方面，“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小

组上”的模式在村民组内形成党小组长和村民组长

共同管理村级事务，二者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共同

负责的工作机制，党小组长要参与组里事务管理，涉
及本组经济发展的重大事项、财务支出、低保申报、
土地流转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需要经

党小组长、村民组长及联户代表共同签字方可实施。
另一方面，拓展党小组的个性化和功能化的引领及

服务，对无职党员“一编三定”（“一编”即编员进组，
“三定”即定岗位、定责任、定奖惩），根据每名党员

自身特长和兴趣爱好，围绕服务群众等方面，设立组

５２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



务财务监督、村规民约监督、政策法规宣传、文明新

风示范等岗位，无职党员认岗领责，签订目标责任

书，在每月的主题党日，党员要谈谈“认岗领责”的

落实情况。 “双组共建”形成了“党小组领导村民小

组、党员是村民小组成员”的融合模式，确立了党的

领导全覆盖，既树立了党小组长权威，又发挥了党小

组功能化的衍生作用，实现了党组织对村民组织领

导的“结构再造”，打通了引领群众和服务群众“最
后一纳米”制度渠道。

４．通过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党小组的思想感

召力

政治仪式具有激励、凝聚、约束等功能，创新组

织活动对党内政治生活具有独特的作用。 首先，以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为活动载体，通过戴党徽、
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诵党章等活动仪式，创设出

政治仪式庄严肃穆的情境氛围，使党日活动“党味”
浓厚，主题鲜明，实现政治仪式的影响可视化、具体

化、形象化。 其次，实现“我是党员我争先，我是党

员我创优”“有困难找党员”等标语上墙，以及定期

开展党员星级动态排名等亮身份活动，确立党员荣

誉制度和榜样学习机制。 这样做，能够彰显党员身

份，增进党员的成就感，树立党员良好形象，拉近党

员与群众的距离，强化正向激励和软性约束。 第三，
以“党建＋互联网”为切入点，创建镇、村、组三级党

员微信群，党员、党小组把学习教育和服务群众情况

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上直播，共享活动资源。 通过

鼓励点赞的形式，营造“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
良好氛围，提升党员的党性意识。 总之，党员亮身

份、树形象等创新活动既坚持了组织活动的党性原

则，又展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生活气息，
能够有效提升党的思想感召力。

５．通过厚植社会资本，提升党小组的社会聚

合力

政治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灵魂，服务功能是基

层党组织的根基。 党小组通过寓政治引领于服务群

众之中，满足群众的“微需求”，破解“微民生”，聚焦

联系、服务群众，通过服务功能凸显政治功能。 党小

组成员都是村民组成员，关于左邻右舍的日常分歧

矛盾，党员可以通过家族亲情、生活友情等“非权力

影响力”，开展“微调解”，化解“微冲突”。 事实证

明，人情、面子和村里权威等乡土资源能够起到政府

调解所达不到的效果。 比如，２０１７ 年新密市城关镇

共调解社会矛盾 ３２０ 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组、
大事不出村”。 此外，在农村大气整治、环境卫生综

合治理、社会习俗风尚引领中，党小组都能够发挥引

领和示范作用，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村民组事务，化解

“微治理”的诸多难题。 “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

上”深化了政治统领下的社会治理，不仅节约了行

政成本，更拉近了群众与代表、党员的距离，使党的

政治价值和基层共治价值得到创造、传递和增量发

展，确立了政党主导式农村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与行政村相比，村民小组是村民生产、生活的共同

体，具有社会资本优势。”⑥利用乡土人情、村规民约

化解群众社会矛盾，使治理更加低成本、高效益、人
性化和接地气，治理靶向更加精准、治理实效更加突

出，乡村秩序规范也能得到内生性扩展，基层治理要

素也能全面激活，既尊重和发挥了党员的主体地位，
厚植了乡村社会资本，又解决了群众合理的切身利

益诉求，提升了“微治理”的社会品质。
６．通过服务中心工作，提升党小组的改革发展

推动力

农村要振兴，离不开党组织的核心引领和“主
心骨”作用。 在整村拆迁、项目落地、扶贫攻坚等过

程中，党小组结合村组实际，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

大局，将党的主张传递给人民群众，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来激发“微能量”，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农村公共价值的

再生产，由此提升党组织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 党

小组角色虽小，却能唱大戏，党小组围绕中心工作发

挥“领头雁”的作用，广大党员发挥榜样带头作用，
通过对群众的生活关怀、精神关怀和政治关怀，拓展

政治空间，引领示范和号召群众积极参与村组公共

事务，使党的引领和群众自觉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提升公共服务的自我供给能力，增强村民组自我管

理、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利于实现党小组

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与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

稳定等发展目标的紧密结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实

施，使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农村发展的新动能，为乡

村振兴注入活力能量。 党小组以服务中心工作来推

动改革发展，既坚持了政治领航的引擎作用，又激发

了群众主体性活力，注入改革发展推动力，最大限度

地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总之，“将党小组建立在村民组上”通过再组织

化、嵌入与吸纳、场域再造等创新行动，完善组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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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创新活动方式，有利于实现农村基层政治建设、
社会整合和社会治理等战略目标，系统性解决基层

党组织在基层“空转” “悬浮化” “无根化”等问题。
也使党的意志、党的声音、党的要求及时到达基层，
奠定党组织在基层农村的“在场性”，实现从“有形

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制度化、科学化水平。

注释

①薛小荣：《对新时代提升“两新”组织党建组织力的新思考》，《毛泽

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②徐勇：《“行政下乡”：动员、
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华中师范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③季丽新：《新时代

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的路径分析———以山东省 Ｋ 村党组

织推行“法治化嵌入”领导方式为例》，《探索》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④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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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热点】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提升问题探讨∗

何 　 淼

摘　 要：党员领导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关键少数”。 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既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具体要求，也是党提高依法执政本领的

关键举措，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的建成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近年来，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

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仍存在法治思维淡薄、法律知识欠缺、用法能

力不足等问题。 应通过加强法治教育、培育法治思维、提高用法能力、优化制度建设、营造法治环境等途径，提升党

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
关键词：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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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建设，相继提出

一系列要求。 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对于全民族法

治素养的提高具有导向和引领作用，对法治生态具

有形塑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自觉遵纪守法、带头依

法办事，是对法治理念的最好诠释、法治规范的最好

传播，也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有力推动。 近些年来，
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得到了显著提

升，然而也要看到，当前仍然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存

在法治能力不足的问题，不能适应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需求。 有鉴于此，本文

着重分析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不足的表现及其原

因，探讨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提升的路径。

一、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重要性

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顺应世情、国情、
党情、民情的必然选择，是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国家

治理现代化、永葆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有效途径。

１．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从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作出了

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全面依法治国，需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全面

依法治国是关系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 党员领导干部是全面

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践行者，承担着带

领人民群众将依法治国战略部署落到实处的重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

能力。 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成效。 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

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举措，是促使中国

从法律大国转变为法治强国的有力保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创新发展研究”

（１６ＺＺＤ０４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法治中国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法治能力建设研究”
（１６ＹＪＣ８１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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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法治对于我们党治国

理政、管党治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历史经验表明：
再高明的领导者，如果仅凭个人意志和智慧去决策，
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误，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 法

治体系和法治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关键指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离不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优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提升。 法治能力是

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能力，是法律制度执行力的体

现。 倘若缺乏法治能力，再好的法律制度也难以发

挥作用。 党员领导干部能否依法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体现。
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有效支撑，也是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

效能的有效方式。
３．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是增强党的执政

本领的有效方式

当前，党所处的执政环境愈发复杂，面临的执政

风险和执政考验愈发严峻。 为化解执政风险、应对

执政考验、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着力提升党的执

政能力。 党员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提高

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有助于增强党的执政本

领，提高党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
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依法行政、从严治

党的诉求日渐增多。 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有

效整合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化解阶层

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必须更好地依靠法治。
因此，唯有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方能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

民日益增多的法治需求。

二、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不足的表现

近些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党员领

导干部法治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然而，受诸多因

素的影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存在法治能力不

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淡薄

法治思维以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为导向，包括

法律思维、规则思维、逻辑思维、平衡思维、正当程序

思维，是将法治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

思维过程。 当前，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日渐完善，普
法教育也在大力开展，但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

思维却依然淡薄，尚未摆脱人治和“官本位”思想的

影响。 现实中，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遇到社会问题

和矛盾纠纷时，习惯性沿用传统经验和行政命令来

解决问题，而非诉诸法律途径和法治程序；对重大问

题进行讨论时，不严格遵循法治程序和规则。 由于

“官本位”思想严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重个人权

威，轻法治权威；重行政手段，轻法治手段；重政策应

用，轻法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①。 现实中，权大于

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情况仍然存在，
削弱了法治效力，影响了社会公平公正。

２．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欠缺

知法是守法的前提，然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

学法、不知法、不懂法，更枉谈尊法、守法、用法。 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党
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概率有所增加。 究其原因，既有

知法犯法，也有不知法而违法。比如，由于不学法，有
的党员领导干部将受贿所得视为应得的好处费，将
私设小金库美化为为职工谋福利，将滥用职权理解

为正当用权。 这些违法不自知的行为，极容易酿成

严重后果。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忽视了理论学习，对
法律知识的学习不够深入，对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

律也知之甚少。 因而，很容易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和

障碍，也难免出现违法违纪、破坏法治的严重后果。
３．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用法能力不强

一是依法行政能力不强。 依法行政是党员领导

干部的切身职责，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用好自己手中

的行政管理权，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然而近些年来，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未能遵循依法行

政原则，违法行政。 比如，在征地、拆迁问题上，有的

地方政策不透明，标准不统一，非法批准、征用、占用

土地。 有的领导干部甚至以权谋私，挪用、侵吞公共

资产，损害了群众利益。
二是依法决策能力不强。 依法决策能力是指党

员领导干部为实现特定目标，按照一定原则，在系统

分析众多条件的基础上进行方案设计、选择、评价的

能力。 在行政实践中，决策失误会导致巨大的资源

浪费。 随着社会发展，影响决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增

多，领导者仅凭主观意志和个人经验进行决策具有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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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然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无视法治程序，只
习惯于凭经验进行决策，甚至存在“拍脑袋决策、拍
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的现象。 少数党员领导干

部在作关于城市道路、交通、住宅等公共设施建设方

面的决策时，无视城市建设规划的严肃性、统一性和

权威性，不遵循严密规范的论证、评议程序，忽视人

民的诉求和利益，只是出于地方财政利益、政绩工

程、形象工程需要或者个人私利的需要，作出不负责

任的决策，由此造成资产闲置或资金浪费。
三是依法处理社会矛盾能力不强。 改革开放以

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领域的矛

盾与问题也愈发凸显，而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化解社

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仍存在

不足。 比如，处理拆迁问题时，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罔

顾程序和公平，简单粗暴地运用行政命令强制拆迁，
加剧了拆迁户与政府的对立；处理社会矛盾时，有的

党员领导干部不擅用法或用法不当，致使小问题拖

成大问题。
四是依法用权能力不强。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

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

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②

党员领导干部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和行使

者，但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时，未能妥善处

理公与私、情与法、权与法的关系。 比如，个别领导

干部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目无法纪、以权压

法、贪赃枉法，习惯于用权力“摆平问题”。 这些违

法用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法律的权威，侵蚀

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挥霍着人民对党的信任，损害了

人民对法治的信仰。

三、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不足的原因

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不足甚至缺失的原

因，既有党员领导干部缺乏法律知识学习和法治思

维训练的主观因素，也有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法治

环境不够完善、法规制度不够健全等客观因素。
１．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尽管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法治观

念，但缺乏法治传统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传统中

国政府强控的社会结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家
国同构”的生活格局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对待权力的迷恋崇拜以及熟人社会的“潜规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法

治思维的生成。 纵观历史与现实，传统中国集权官

僚专制统治造成的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深深

地嵌入民族文化和民众心理，迄今仍具有严重的现

实危害性。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时，极易

受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重行政命令、
轻法治程序。

２．知识欠缺制约了用法能力的提升

其一，法律知识积淀不足。 学法知法是守法用

法的前提。 近年来，党员领导干部对宪法法律和党

内法规的学习程度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提升，但仍存

在学习法律不够深入、法律知识掌握不足等问题。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看似面面俱

到，但多是浅尝辄止，往往只局限于对宪法、法律、党
内法规的概念层面，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对

法治内在机理和运作方式的理解。
其二，学法与用法存在脱节现象。 部分党员领

导干部对法律知识、法治方式、法治程序的理解有

限，未能结合自身所处的具体工作岗位，有针对性地

掌握工作所需的政治、经济、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

专业领域的法律知识，难以有效地将法律知识转换

为法治思维和用法能力。
３．法治氛围不够浓厚影响了法治能力的提升

其一，基层社会环境与风俗习惯的制约。 随着

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基层社会的法治化建设也开

始起步，但是基层社会的法治环境、法治文化、法治

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产生一

定的负面影响。 普通民众存在敬官畏官的心理，缺
乏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自觉性，遇到问题时不

懂如何依法维权，容易诉诸非理性的渠道。 中国是

人情社会，人们遇事首先想到是否有熟人，是否可以

讲人情，习惯通过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等方式

来解决问题，而人情一旦介入法律和权力领域，可能

带来严重问题。
其二，党内政治生态仍需优化。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不良的社会潜规则的存在，严重腐蚀了党员干

部，败坏了党内风气。 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没能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和权力观，个人私欲膨胀，难
以抵制利益诱惑，将本应为人民谋福祉的领导职权

当作谋求私利的手段，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侵蚀了党的肌体健康，恶化了党内政治生态。

４．制度建设不够完善阻滞了法治能力的提升

其一，干部考评任用体制不够完善。 干部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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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和依据直接影响着干部的奋斗取向和从政理

念，党历来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相继确

立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建设等指标，却疏于对法治

能力和法治绩效的考评。 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了政

绩和升迁，在开展工作时，往往急于求成，违背客观

实际，片面强调速度和当下，忽视质量和远景。 其

二，党内监督、考评、奖惩机制不够健全。 监督机制

不健全，缺乏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与制约。 党员领导

干部法治能力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公私关系

没有摆正，权力运作偏离法治轨道导致的。

四、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提升路径

１．加强法治教育，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

维能力

其一，确立法律信仰，增强法治认同。 “法律必

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③崇高的法律信仰

既是法治能力的观念支持，也是知、认、行的最高表

现，更是影响法治成败的关键。 唯有发自内心的尊

崇、敬畏、信仰法律，才能捍卫法律权威。 “规则必

须适用于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和适用规则的人，而且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赋予例外。”④党员领导干部应自

觉尊崇宪法和法律，维护法律的至高权威，确立根植

于心的法治信仰和认同。
其二，加强法治教育，培育法治思维。 学法、懂

法、知法、守法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面临的紧要任

务。 针对法律知识和法治思维欠缺的问题，相关职

能部门应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教育和法

治思维训练，增强他们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加
深他们对宪法、法律、党内法规的理解，促使他们熟

练运用法律知识、原理和方法开展工作。 应将党纪

国法教育常态化、日常化，通过系统的党课培训、参
观革命圣地、开展党建活动、加强法律知识教育等方

式，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

行动自觉。 为使枯燥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可
借助新媒体等载体开展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的

法治教育。 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可
通过使用真实的案例，以案讲法，以案释法，既能帮

助干部明晰党纪国法的底线，形成震慑和警示效应，
也能教会干部运用法律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

２．重视法治实践，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用法

能力

其一，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法律的生命力在

于实施，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理解静态的法律条文，
更要熟悉法治方式的应用规则，增强厉行法治的本

领。 党员领导干部需增强自身法治素养，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认识和处理问题，自觉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党员领导干部应把依法行政、规范办事

作为基本准则，作为履职用权的基本底线，确保行政

活动在法治轨道开展。
其二，提高依法决策的能力。 党员领导干部应

遵循法治规则和程序，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决策常态化，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党员领导干

部应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定纳入重大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

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确保各项决

策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同时，党员领导干部

应坚持有权必有责、违法必追责，始终对其所作出的

决策负责，从根本上减少决策失误以及由此造成的

损失。
其三，提高依法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 党员领

导干部应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整利益关

系，依据法治原则和法治程序调解社会矛盾、解决社

会问题。 党员领导干部要引导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

求，避免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的现象。
其四，提高依法用权的能力。 党员领导干部作

为公权力的执掌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在法治的前

提下谨慎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在法治框架内

积极作为，确保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始终用来为公共

利益服务，体现公共意志、反映公共诉求。
３．营造法治环境，促进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提升

其一，优化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一种整体性、
系统性、联动性的生态圈，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

力既需要干部主体的自觉，也需要政治生态的优化，
故应坚持制度生态、法治生态、权力生态、反腐生态

并重，依法治党、依法治吏，着力营造法治生态，祛除

“官本位”滋生的土壤。
其二，构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人是环境的

产物，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既需要法治生态

的构建，也需要社会法治环境的优化。 应营造守法

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法

治中国建设的主力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崇尚者、
遵守者和捍卫者。 应从文化根源入手，增强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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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底蕴，树立社会法治信仰、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发挥法治文化的渗透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应加

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群众基础。⑤应不断提

高人民的法治素养，增强人民对法治的认同、信仰和

信赖，促使他们养成遇事找法而非遇事找熟人的行

为习惯。 党员领导干部应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

范，自觉尊崇法律、践行法治，真正地将法治理念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以实际行动带动社会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以此来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４．健全制度体系，推进党员领导干部法治能力

提升

其一，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应加

强党的程序性、具体性和保障性制度建设，使党内的

选举、决策、管理、监督有法规可循、有程序可依，减
少领导干部主观因素的影响，从制度层面促使党员

领导干部养成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习惯。 应完

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监管和社会

监督，保障普通党员和广大民众的监督权利；应完善

权力运行机制，将权力行使置于严格监督之下，防止

权力失控和私欲膨胀。 同时，坚持奖惩结合，完善表

彰、预防、惩处、纠错机制，用法治标准来规范党员领

导干部履职决策用权行为。
其二，重视法治考核，将法治能力作为干部选用

的重要指标。 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着力推进

干部选拔任用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完善干部

选任制度、改进干部考察方式、提升领导干部选任质

量。⑥应“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

系”⑦；应将法治能力与法治绩效作为干部选拔、录
用、考核的重要指标；将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依
法行政、依法用权、依法决策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内

容。 同时，还应优化考核的方法、内容与技术，将法

治指标细化为可观测、可评估的具体内容，落实到干

部考核的全过程，融入到干部选、用、管、退的各个方

面。 此外，法治考核方式应从“自上而下”的考核发

展为“自上而下＋同级考核＋自下而上”的综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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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与实践】

后增长时代中国的城市收缩：识别与应对∗

周　 柯　 　 　 齐 秀 琳

摘　 要：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人口结构性压力逐渐凸显的背景下，城市收缩是中国学界和政策界当前和未来面临

的重要议题。 中国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发生一定程度的收缩，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劳务输出大

省，且多为区域发展中的“外围”城市、传统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 城市收缩的动因可归于人口流失、资本转移和

地方官员竞争。 政府在应对城市收缩时须因地制宜，若城市尚有复兴可能，则应采取相应对策刺激经济发展，扭转

城市的收缩趋势；若无复兴可能，则须转变发展思路，施行“精明收缩”策略。
关键词：城市收缩；识别；分布；动因；应对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３－０６

一、引言

城市具有“萌生—兴盛—衰退—消亡”的生命

周期。①在一定阶段内，城市以人口流失为显著特征

的收缩不可避免。 历史上，许多盛极一时的城市最

终都消失在了时间长河当中。 从毁于战争的迦太基

到亡于天灾的庞贝，再到因未知因素而消失的楼兰

古城，无不彰显着城市生命周期中的“收缩”一维。
二战后，城市收缩更是作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全世界

蔓延开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

西欧；至 ２００７ 年，全球有超过 １ ／ ６ 的城市经历过收

缩。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人口结构性压力日益凸

显，中国局部性的城市收缩现象也逐渐进入人们视

野。 据统计，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间中国有 ２６．７１％的地

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和 ３７．１６％的县市（区）发生了收

缩。②收缩城市是后增长时代下的新生事物，对其进

行科学合理应对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８ 日，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提“收缩型

城市”概念，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

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

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③

城市收缩研究萌芽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政府

对局部 人 口 流 失 问 题 的 关 注， 而 “ 收 缩 城 市 ”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ｃｉｔｉｅｓ ） 的 概 念 则 最 早 由 德 国 学 者

Ｈäｕß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ｉｅｂｅｌ 于 １９８８ 年提出，用来指代受

去工业化、郊区化、老龄化以及政治体制转轨等因素

影响而出现的城市人口流失乃至局部地区空心化的

现象。 相较于早期相关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衰退

（ｄｅｃｌｉｎｅ）” “衰减（ ｄｅｃａｙ）”等术语，“收缩（ ｓｈｒｉｎｋ⁃
ｉｎｇ）”更为中性。 实际上，“衰退”也好，“衰减”也

罢，背后都暗含着城市必然会扩张，否则即为不正常

的（增长主义）思维模式。 而城市收缩研究的兴起

本身就是对这种思维模式的挑战。 西方学界对城市

收缩动因的讨论多集中于人口、资本和政治三个维

度。 第一，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城市是人口在空

间上集聚的产物。 城市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

移水平等人口学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兴衰。 一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Ｃ２Ｆ 认购式订单农业的交易机制、合约结构与优化路径研究”

（１９ＹＪＣ７９０１０１）；郑州大学经济学管理学新兴学科孵化研究基地项目（１０１ ／ ３２６１０１６８）。
作者简介：周柯，女，郑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齐秀琳，男，通讯作者，郑州大学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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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欧和日本城市作为对象的研究表明，较低的生

育率、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收缩和人口迁移减速等

因素是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④第二，根据新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资本在增值驱动下做出投资、撤出投资

和再投资的周期决策，它有意识地促使城市化的非

均衡发展成为常态。⑤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资本的地

区成为发展中的赢家，失去资本的城市则很有可能

变为收缩城市。 进一步的，资本流动所造成的城市

收缩表现为三种：“中心—外围”模式下外围城市的

收缩⑥、郊区化进程里中心城市的收缩和传统工业

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收缩⑦。 第三，政治冲击导致

一些城市由盛转衰，典型的如东欧剧变后该区域内

众多城市出现的急剧收缩现象。 城市收缩也可能是

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⑧例如东欧城市的收缩

不仅有政治经济体系崩溃的原因，也与其低生育率、
人口老龄化等人口学特征密不可分；又如在城市收

缩过程中，本地产业衰落、政治冲击和全球化的影响

之间往往存在互相强化的逻辑。
除了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城市收缩进行

测度和动因分析外，国内学界集中探讨了中国城市

收缩问题的特殊性和研究困境。⑨表现在测度方面，
中国城市实体地域和行政地域的“二元性分割”使

得对“城市”这一概念的界定本身就十分困难。⑩另

外，不同资料来源上人口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使得数

据之间不对接和不可比，这进一步造成了测度城市

收缩的困难；表现在动因方面，中国所处发展阶段

和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城市收缩具有不同

于西方城市的动因。相较于西方，目前国内学界对

城市收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并未得

到澄清。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深入把握

城市收缩概念本质和充分考虑中国情境的前提下，
对中国的城市收缩现状进行识别并讨论其分布特

征、动因和应对思路。

二、中国城市收缩的识别方法与指标构建

目前学界对城市收缩内涵的界定可分为两类：
一类侧重于人口流失；另一类则沿着 Ｈäｕß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ｉｅｂｅｌ 的理论思路，除关注城市所表现出的人口流

失等方面的收缩迹象外，还强调这些迹象背后的结

构性困境。 基于对概念内涵的不同界定，学者们发

展出了识别城市收缩的不同方法。 一些学者以人口

流失水平作为识别城市收缩的单一指标，但他们对

于发生何种程度和时间跨度的人口流失才应被识别

为收缩城市的观点却并不一致；另有一些学者在接

受了 Ｈäｕßｅｒｍａｎｎ 和 Ｓｉｅｂｅｌ 关于城市收缩概念的基

础上，试图发展出更为综合性的指标来识别城市收

缩。 二者之中，由于测度相对简单和数据的可得性

强，以人口流失水平作为识别指标的优点显而易见。
实际上，有学者认为即使从综合角度来看，人口流失

水平依然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原因在于人口流失已

经充分反映了城市的环境恶化、收入水平下降和吸

引力消失等方面的问题。
然而，在对中国城市收缩状况进行识别时，仅依

靠人口流失指标有可能会带来误判。 第一，除了时

间跨度较大的人口普查数据之外，中国现有公开数

据库里的统计口径往往是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
而单独利用户籍人口数据是无法准确捕捉人口流动

状况的；第二，中国尚处于城镇化进程当中，无论是

人口从乡村流入城市，还是由外围城市流向中心城

市（抑或反向流动），可能在本质上都无关于所谓的

城市结构性危机。 典型的，如北京和上海等城市近

年来一直在推行旨在疏减城区人口的政策并取得了

一定效果，但并不能由此判定这些城市发生了收

缩———这既与强调经济结构危机的城市收缩的概念

内涵不符，也与人们的直觉相悖。 鉴于此，有必要构

建一个新的、更为综合性的指标体系来识别中国的

城市收缩现状。
本文利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性指标以识别中国的

城市收缩现状。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

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确定相应权

重。 因相较于基于主观赋权的传统方法更具客观性

和科学性，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领域。
为科学合理地测度城市收缩水平，本文以人口、经
济、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维度构造综合性指标，每个

维度又包含若干子指标。 具体而言，本文以城市年

末总人口和人口密度来表征人口维度；以城市人均

ＧＤＰ、ＧＤＰ 总量、年末城镇失业人数和地方财政预

算内收入表征经济维度；以城市小学学校数目、中学

学校数目、每百人公共图书藏书数、医院数目、人均

道路面积以及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表征基础设施维

度；以城市工业烟尘排放量和生活污水处理率表征

环境维度。 另外，根据不同指标对相应维度的贡献

方向不同，按照熵值法计算中的处理方法将指标按

贡献类型分为正负两种。 具体的，除人口密度、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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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失业人数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外，其他指标均为

负向指标。
本文所用数据源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在删除了一

些具有明显错误的观察值并运用插值法对部分缺失

值进行处理后，最终得到共 ２９０ 个城市的数据。 另

外，由于部分城市在样本期间经历了行政区划调整，
我们以 ２０１６ 年为基准对其他年份的数据在地理空

间上进行了重新匹配。 最后，本文利用整理后的数

据计算了跨度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共 ２９０ 个城市的收

缩综合得分。

三、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分布与动因分析

１．中国城市收缩的时空分布

在对收缩城市进行识别时，如果某一城市的收

缩综合得分高于上一年，则判定这一城市具有收缩

迹象。 本文据此计算了每个年份的收缩城市数量，
并绘制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收缩城市数量变动的时间

趋势图。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首先，除少数年份外

（２０１４ 年），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发生一定程度

的收缩。 这意味着收缩与扩张一样，是城市生命周

期中的固有部分。 其次，收缩城市的数量变动趋势

并不清晰。 这反映了年度数据无法捕捉城市结构性

变化的固有缺陷，下面我们将用更稳健的标准识别

城市收缩。

图 １　 中国收缩城市数量的时间趋势

为克服年度数据在识别城市收缩时的缺陷，借
鉴以往研究，本文将在样本期内多个年份发生收缩

的城市认定为收缩城市。 具体而言，第一，我们筛选

出 ２０１６ 年收缩综合得分高于 ２００４ 年的城市作为判

定收缩城市的新样本；第二，以新样本作为研究对

象，将在 ５ 年及以上年份中出现收缩综合得分高于

上一年的城市识别为收缩城市。 根据这个标准共得

到收缩城市 ８６ 个，占总样本的 ２９．７％。 收缩城市及

空间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中国的收缩城市及空间分布

地域 省份 城市

华北

河北 石家庄市、秦皇岛市、保定市、
张家口市、沧州市、衡水市

山西 太原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
运城市、忻州市、吕梁市

内蒙古 包头市、呼伦贝尔市、巴彦淖尔市

东北

辽宁 大连市

吉林 长春市、辽源市、通化市

黑龙江 七台河市、黑河市、绥化市

华东

江苏 嘉兴市

浙江 绍兴市、金华市

安徽 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
黄山市、阜阳市、亳州市、宣城市

福建 宁德市

江西 九江市

山东 淄博市、济宁市、泰安市、莱芜市

华中

河南 濮阳市、漯河市、南阳市、信阳市

湖北 黄石市、十堰市、荆门市、
荆州市、黄冈市、随州市

湖南 株洲市、衡阳市、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

华南
广东 惠州市、汕尾市、清远市

广西 来宾市

西南

四川 自贡市、攀枝花市、内江市、南充市、资阳市

贵州 安顺市

云南 丽江市、普洱市

西北

陕西 铜川市、延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

甘肃 兰州市、嘉峪关市、白银市、天水市、武威市、
平凉市、酒泉市、定西市、陇南市

青海 西宁市、海东市

宁夏 银川市、石嘴山市、固原市

　 　 从表 １ 可知：第一，中国的收缩城市主要分布在

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第二，劳务输出大省，如安

徽、河南和四川的收缩城市的数量较多。 第三，收缩

城市多为区域发展中的“外围”城市。 表现在一省

内，除少数整体发展动力不足的省份外，省会城市皆

不在收缩城市之列；表现在更广区域里，收缩城市往

往处于各个级别中心城市的外围。 第四，多个传统

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发生了收缩。 另外需要指出

的是，根据本文所用数据和识别方法，东北仅有少数

城市发生了收缩现象，但这可能只是因为该地区城

市出现收缩趋势的时间较早。
２．中国城市收缩的动因分析

第一，人口流失。 从根本上来说，城市是人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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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的产物，伴随城市人口流失的必然是城市的收缩。
实际上，国外学界对城市收缩问题最早的关注就源

自于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后相关地区人口的持续性

流失现象。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
这不仅体现在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体现在大

城市的持续繁荣和部分中小城市的持续性增长动力

不足上。 在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经济发展

水平的不同意味着如教育、医疗和环保等地方公共

品供给水平的差异，而更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能够

吸引人口流入。 随着中国户籍制度逐渐放开，更多

的人口将选择迁移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由
此造成人口迁出城市的收缩。 当前，多个城市在大

力推行旨在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 例如郑州、沈阳

和西安等城市把引进人才的门槛降至中专水平，并
放宽了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条件；武汉、成都等城

市以住房和补贴等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各行业顶尖专

家。 “抢人大战”进一步导致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

中。 另外，在中国人口的迁移大潮中，有意愿和能力

进行迁移的多为青壮年劳动力，这使得人口流出城

市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这些

城市在未来的吸引力。
第二，资本转移。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资本为寻求自身增殖会从收益率较低的城市转移到

收益率较高的城市，伴随这种资本空间转移的就是

一些城市的繁荣和另一些城市的收缩。 体现在中国

城市收缩的格局上：首先，资本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施行了诸如“西
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旨在推动区

域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但东部地区依然在营商环

境和资本回报率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这导致

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持续流入东部地区。 与此同

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国内大量

制造业企业外迁至南亚、东南亚等劳动力价格更为

低廉的国家，使得原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撑产

业的中西部城市面临着更大的收缩压力。 其次，资
本从传统资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流出。 由于矿产资

源开采周期有限，过去依矿而立的城市（如攀枝花

等）在矿产挖掘殆尽或资源价格出现不可逆下降时

就很可能出现收缩；而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升

级和外贸环境的变化，工业产品的相对报酬率日益

走低，使得逐利的资本从工业城市持续流出到其他

城市和非工业部门，这给传统工业城市带来巨大收

缩压力。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资源总是有限的，
而产业结构总是要升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资

源型城市和工业城市必然会发生收缩。 这些城市出

现收缩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在以往发展过程中高度依

赖单一的产业结构，而未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

变化提供合宜的应对方案。
第三，地方官员竞争。 中国的收缩城市多为区

域发展中的“外围”城市。 形成这种分布的原因不

仅在于上述人口流失和资本转移，还有其深层的政

治经济学逻辑。 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以

经济增长为内容、 以晋升为目的的 “晋升锦标

赛”。这一方面构成了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高速

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区域

发展中的弊端。 以往研究对这些弊端的讨论多聚焦

于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方面，但收

缩城市的分布则展现了“晋升锦标赛”的另一消极

后果：由于地方官员任期有限且手握信贷、土地和政

策等各种资源，所以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会倾向于

优先发展如省会城市等本已发展很充分的城市，而
忽视辖区内相对落后的其他城市，以谋求地方经济

总量短期内的快速增长。 更糟糕的是，这种具有倾

向性的发展策略还具有时间上的正反馈效应：原本

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因为能够得到各种支持所以发

展得更好，进而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而原本发展水平

较低的城市则因得不到支持而发展滞后，进而在未

来更加无法获得资源。 这最终在空间上表现为中心

城市不断膨胀和“外围”城市持续收缩的马太效应。

四、中国城市收缩的应对路径

在以往的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城市收缩问题的

应对思路可分为“反应” （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和“适应” （ａｄａｐ⁃
ｔａｔｉｏｎ）两种。 前者指采取一定措施刺激收缩城市的

发展，扭转城市的收缩趋势进而实现复兴；后者指在

承认城市收缩不可避免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施行

一系列适应和优化政策，实现城市“小而精”的发

展。 在“增长主义”理念主导下，决策者倾向于将城

市视作持续性的“增长机器” （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ｃｈｉｎｅ），而
城市收缩则是需要防范和治理的负面现象。 进一步

的逻辑自然是，只要应对方法得当，收缩的城市必将

实现复兴。 实际上，关于一些城市在收缩之后有无

复兴可能这一点，当地居民和决策者往往需要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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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充分认识到并对此进行有针

对性的规划。 而在承认收缩不可避免且复兴几无可

能的前提下，“精明收缩”（ｓｍａｒｔ ｓｈｒｉｎｋ）被普遍接受

为应对城市收缩的基本理念，意指 “为更好的规

划———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
贯彻该理念的典范为美国城市扬斯敦 ２０１０ 年规划

（Ｙｏｎｇｓｔｏｗｎ Ｃｉｔｙｗｉｄｅ Ｐｌａｎ）。 在应对中国的城市收

缩问题时，学界和政策界首先须完成的是对以往增

量规划思维的转变。 国家发改委在其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对收缩型中小城市

发展路径的相关表述即为这种思维转变的体现。
然而，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

同，在应对中国的城市收缩问题时还须明确一点：虽
然有些城市持续性的收缩难以避免，之后也不存在

复兴之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城市一旦收缩就

无法复兴。 以往一味追求“变大变强”的城市发展

理念固然不妥，但若过于强调收缩后即无法复兴的

观点同样失之偏颇。 因此，当一个城市出现收缩迹

象后，科学的做法应是先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判断该

城市在可预期的未来是否有复兴可能，而这种判断

应来自对收缩动因的深入分析和理解。 进一步的，
若城市尚有复兴可能，则应采取相关对策刺激经济

发展，扭转城市的收缩趋势；若无复兴可能，则须转

变发展思路，施行“精明收缩”策略。 换言之，“反
应”和“适应”两种思路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关键是

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在二者间进行选择。
此外，从上文分析来看，中国的城市收缩不仅反映了

城市本身的增长动力问题，而且与国家层面的政策

和相关制度密切相关。 因此，要科学应对城市收缩

问题，必须实现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的合理联动。
１．“反应”：实现城市复兴

第一，以产业升级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传统产

业不可避免的衰落与城市的转型困境共同导致了一

些城市的收缩，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趋势型收

缩”。趋势型收缩十分常见，如地处美国五大湖传

统工业地带的城市群和英国传统工业城市利物浦、
曼彻斯特等就是典型例证。 中国一些传统资源型城

市和工业城市同样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增

长动力不足问题。 随着资本和人口的不断外流，这
些城市很有可能发展为收缩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正确认识本地禀赋结构并寻找合理的产业升级

路径，因地制宜地施行有效的产业升级政策就十分

必要。 这将帮助收缩城市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复

兴。 当然，要成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就是相当

大的挑战，这需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执行力。
另外，尚未面临收缩压力的城市也须在产业结构方

面尽早布局，以应对未来发展环境的可能变化。
第二，以产业多样化和区域协同构建新的发展

路径。 集中发展单一产业虽有利于发挥专业化的优

势，但对城市发展而言也意味着更高的系统性风险。
有研究表明，在全球化进程中，那些过分依赖单一产

业与经济部门的城市更易发生收缩。 因此，在应对

城市收缩问题时政府须合理布局，构建科学的、多个

产业互为支撑的生态系统，以弱化因某个产业的突

然衰落而对城市发展带来的冲击。 另外，相较于已

经集聚了大量资源的中心城市，外围城市更难承受

经济波动的冲击。 其原因在于后者长期处于一种系

统性的不平等和受压抑状态，因而对劳动力和资本

的流动也更加敏感。 因此，构建区域间不同城市协

同发展的有效模式是政府防范和应对城市收缩的必

要措施。
第三，以更合理的考核机制推动新的发展模式。

如上所述，中国地方官员之间以晋升为目的的激烈

竞争虽有效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

多弊端。 一方面，经济增长作为考核目标的单一性

造成地方官员往往重发展而轻民生；另一方面，在有

限的任职期限和巨大的考核压力约束下，地方官员

更倾向于将资源集中投入到在短期内更易出成效的

部门或区域，从而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心—外

围”模式。 因此，要有效应对城市收缩问题，政府须

系统改进现有的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地方

官员考核方式，通过构建更为科学的激励机制，促使

地方官员重视辖区内各城市之间的均衡发展，从而

避免中心城市持续膨胀而外围城市持续收缩的

现象。
２．“适应”：精明收缩

第一，合理规划，避免土地空置。 土地是城市最

重要的资源之一，在对城市土地进行规划时，要充分

考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这既包括合理分配土

地功能，也包括控制城市土地总量规模，避免无节制

开发。 此外，城市收缩意味着一些城市将出现因人

口流出而产生的大量空置土地。 如何合理有效地利

用这些土地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由发达国家的相

关经验来看，须重视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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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限的人口在空间上进行集中，并将其他区域开

发为绿地和公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其次，改善交通设

施和网络质量，给生活在若干集中区域内的人们提

供生活和社交的必要支持。 总之，政府应转变惯性

的增量规划思维，盘活存量，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优

化收缩城市的土地利用。
第二，转变思路，提升公共服务。 虽然一些城市

的收缩不可避免且无复兴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

些城市的居民生活质量就要随之下降。 随着资本流

出和人口外迁，在短期内这些城市自然会产生一些

衰败现象，但城市规模缩小的同时也给它们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 首先，城市的收缩意味着更小的

财政压力，政府会拥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提供高质

量的公共服务；其次，扩张进路的不可行使得地方政

府更具利用有限资源改善民生的动机。 当然，公共

服务质量的提高仍需合理的官员考核机制作为支

撑。 在收缩城市中，政府通过更科学地对资源进行

配置以提升对剩余人口的公共服务质量，可保障城

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令城市虽“收缩”但不“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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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理性应对
丁 声 俊

摘　 要：深刻剖析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历史背景、真实意图，以及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原因，得知造成中美货物贸

易逆差的责任完全在美国，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实质在于转移国内的结构性矛盾，扼制中国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

把握中美经贸摩擦必然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把战略的持久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

来，做好持久、积极应对的准备；保持沉着和定力，调整农业粮食对外贸易的原则和结构，坚持适度、适用和双赢。
同时，坚持制度自信和自觉，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专注锻造内功，夯实底气，强固根基，强健主体，强大

柱石，强化机制和强劲命脉，以经受任何风险的洗礼和考验，确保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理性认识；从容应对；粮食安全主动权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９－０７

　 　 从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到

２０１６ 年的近 ４０ 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在协商中发展、
在曲折中前进、在论争中扩大，实现了互利双赢。 然

而，２０１６ 年，美国的新主政者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

逆差以及所谓的“美国吃亏”和“盗窃技术”等论调

为借口，拉开了中美经贸摩擦的序幕。 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到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摩擦，多次

无端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

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特朗普又宣称要将征税范

围进一步扩大至 ５０００ 亿美元，最终将关税提高到

３０％，几乎覆盖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全部商品。 从

中美经贸摩擦伊始至今，由于美方态度多变，致使经

贸摩擦时紧时缓，时有演变，直到最近才达成第一阶

段协议。 然而，纵览世界百年未有之巨变，可以明察

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与多个国家经贸摩擦的背景、
起因及其实质。 本文着重以事实为根据，戳穿美国

肆意挑起经贸摩擦的幌子，并阐述我国应该采取的

基本方针和策略。 在农业粮食方面，要确保我国农

业粮食主动权，特别是确保民众口粮绝对安全，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一、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背景

美国挑起并升级经贸摩擦并非偶然，而是具有

深刻的历史背景。
１．美国霸权地位每况愈下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美国的 ＧＤＰ 先后超

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其间，１９４４
年 ７ 月 １ 日，４４ 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召

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
在美国的主导下，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地位的

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２２ 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

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ＩＭＦ）和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简称 ＷＢ）。 之后，又签订了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简称 ＧＡＴＴ）。 由此，美国确

立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 从此，美国历任主政者

都不遗余力地巩固和保持这种霸权。 然而，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国力开始趋向衰退，为保住每况愈下

的霸权地位，其便不择手段地打压威胁其霸权地位

的国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丁声俊，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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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中国国际地位蒸蒸日上

与美国相对照，中国经过 ４０ 多年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放、探索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１９７８ 年，中国确立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解放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

展。 迄今，我国数百种工农业产品总产量居世界第

一，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９０ 多万亿元；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高达 ３０．５ 多万亿元，而且结构优化，稳中向好，
稳居世界第一的地位。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３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第一引擎，国际地位蒸蒸日上。①中国的快速崛起，
必然会引起世界“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

博弈。 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生怕丧失世界霸

权地位，对新兴大国抱有高度警觉和戒心，因此力图

遏制和阻止中国发展强大。
３．中美关系再次来到“十字路口”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些政客鼓噪和渲染美中脱

钩的论调，诱发两国关系严重倒退，再次来到“十字

路口”。 中国始终坚持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

是互利共赢的，只有平等合作才是唯一正确出路。
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始终致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并希望美方能秉持和而不同的态度，同中方相向而

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留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

础上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包括农业领域在内的中美

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一贯主张美中双方要

通过建设性对话、平等性磋商解决分歧，避免冲突，
共同建设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两国关系。 然

而，美国政府把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奉为圭臬，
逆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和经济开放之潮流，肆意挑

起经贸摩擦，对中国极限施压。 针对美国的恶劣行

径，中国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

立场》白皮书，公告了事态演变的真相，阐明了中国

的政策立场，表达了妥善解决分歧、推动合作共赢的

决心和意志。②如今，站在两国经贸关系的“十字路

口”，我国必须保持定力，理性认识和正确应对。

二、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近些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巨额增长，并
出现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美国将造成这种失衡的

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中美经贸

摩擦。 但是，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并没有美国统计的

那么高，造成贸易失衡的责任完全归于美方。

１．美国贸易政策的错误

一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带有严重的歧视

性。 迄今，美国仍严格控制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成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基本前提。 美国在长期奉

行这种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同时，却指责中国通过设

定高进口关税和对出口行业进行非法补贴获得不公

平的贸易利益，以及中国在汇率政策上通过降低人

民币汇率来促进出口等。 然而，美国的指责都是违

背事实的。 人民币汇率虽然对中国出口贸易有一定

影响，但影响有限。 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１９９４
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 １∶８．７，而美国对中国货物

贸易逆差仅有 ２９４．９ 亿美元；２０１７ 年美元兑人民币

汇率降为 １∶６．６ 左右，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却

升至 ３７５２ 亿美元。 这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

货物贸易巨大差额没有直接关系，绝不是中国对美

货物出口贸易巨额增长和货物贸易巨额顺差的原

因。 造成中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的真实原因在于，
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存在巨大悬殊：中国在中

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而
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如果中

美两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贸易结构，那就绝不可

能出现巨额货物贸易巨额逆差。 但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
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

口管制政策，直到 ２００７ 年，美国商务部仍然发布了

《对华出口管制清单》，规定美国及其盟国不得向中

国出口 ２０ 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从而致使美国对中

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被严重抑制，造成美国在

该类产品上逆差数额不断扩大。 ２００４ 年美国对华

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为 ３６２．９７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４ 年

这一指标增至 １２３７．４３ 亿美元。 显然，美国对中国

长期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导致中美贸易结构严重

失衡，进而出现两国货物贸易巨额逆差。 如果美国

改变控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政策，那么，就
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２．美国统计方法的错误

美国错误地沿袭了两种高估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的统计方法。 一是用原产地统计方法。 在当今经济

全球化的时代，遍布各地的跨国公司无不在全球布

局产业链和供应链。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当
然会采取加工组装方式广泛参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

链。 但必须强调，中国从中所获得的利益仅为价值

链中加工组装环节的增加值而已。 然而，美国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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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产地原则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对中国货物贸易

进行计算，实际上是把总的商品价值计入中国的出

口额中，这就直接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

被错误地夸大了。 以苹果手机为例，在中国完成组

装并出口至美国，每台手机出厂价为 ２４０ 美元，而中

国仅负责组装部分，每加工一台苹果手机只能赚取

８．４６ 美元。 但美国在海关统计中将其价值总额记为

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这无疑明显夸大了中国的贸易

顺差。 二是用转口贸易统计方法。 所谓转口贸易是

指生产国和消费国不直接进行，而通过第三方进行

的贸易。 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
转口贸易从两个方面高估了货物贸易数据：一方面，
美国把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入中美贸易

总额中，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之

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在统计美国对中国

的进出口时，美国官方按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金额，而
按到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这使得装卸、运输和保险

等费用被双倍计入了统计总额中。 此外，在美国对

中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还未将通过日本、韩
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转口贸易形

式间接卖给中国的商品计算进去。 这必然扩大中美

货物贸易逆差。
３．美国张冠李戴的错误

美国在计算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时，把直接投资

母国（地区）的贸易额硬算到中国头上。 所谓直接

投资贸易（ＦＤＩ），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

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

为。 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即直接投

资母国（母地区）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转移成

东道国对 ＦＤＩ 母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及东道国对第

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
韩国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

型出口加工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 这些

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生产设备、
原材料、中间品或关键零部件，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

进行加工制作，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 实际

上这是外资企业的母国（母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但
是在美国的进出口统计中却被全部计入中国对美国

的出口，造成完全与实际贸易额不符的结果。 这就

是常说的 ＦＤＩ（国际直接投资）转移效应。 客观事实

表明，第三方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生产并出口到美

国的贸易总额都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美

中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４．美国以偏概全的错误

美国违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的整体计

算方法，只算货物贸易额，不计服务贸易额。 众所周

知，国际贸易既包括各种货物贸易，又包括服务贸

易，通常都以经常账户进行统计：既要统计货物贸易

的收支（包括有形货物的进出口总额），又要统计服

务贸易的收支（包括旅游、银行及保险业等各种服

务业的经营总额）。 总之，现金账户包括货物、服
务、收入和经常转移四大类型的项目。 基于上述分

析，中美贸易的统计与平衡必须对经常账户进行整

体统计分析，不能只片面地关注和计算货物贸易而

忽略服务贸易。 美国的错误恰恰在于，只片面地统

计两国间的货物贸易顺差，而忽视和不计中美服务

贸易的逆差。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之间服务贸易逆

差一直在不断扩大。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５３ 亿美元攀升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３３１ 亿美元，增长了 １５．２４ 倍。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 １７２０ 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

顺差 ４７６１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１７９．８ 亿美元；服务

贸易逆差 ２６１２ 亿美元，较上年扩大 １７０．４ 亿美元。③

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几乎等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

得的全部服务贸易的顺差。 可见，美国忽略和无视

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以偏概全地扩大

了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中国

居民在出境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所购买的数以几

百亿的美国货物商品，包括大量生活必需品和文化

用品，被统计入旅行服务贸易项目下。 这意味着，大
量原本应进入货物贸易的商品，却被统计入服务贸

易中。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旅行服

务贸易逆差为 ２２５１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

额的比重高达 ８４．８％。 其中，美国又是中国居民出

境的一大目的地，所占比重更高。 除了旅行服务贸

易逆差之外，还有知识产权使用费。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

累计逆差额一直在不断扩大，已高达 ２０４９ 亿美

元。④上述情况表明，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来确定中美

贸易失衡，而忽视两国服务贸易领域中国逆差的收

支状况，必然放大美中贸易逆差。
此外，从经济学视角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从

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两国的要素禀赋，中美贸易完全

是市场的力量作出的选择和决定，是互利双赢的。
“中美建交 ４０ 年来，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 ２５２ 倍。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４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理性应对



间，仅美国对华出口就支撑了超过 １１０ 万个美国就

业岗位。 ９７％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

赢利的。 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８５０ 美元成本。”⑤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中取

得了双赢的效果，根本谈不上“美国恩赐”和“美国

吃亏”。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尊重知识产

权保护，一贯严格遵守世界知识产权规定，不管是政

府还是企业，从不要求更不会强迫任何国家转让技

术。 中国还高度重视改善营商环境，为加快形成中

国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造法律

保障。 世界银行在最新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

赞扬道：２０１９ 年，在 １２８ 个经济体中，中国成为营商

环境改革效果最大的 １０ 个经济体中的佼佼者。⑥明

明是中国没有要求任何国家或企业转让技术，美国

却肆意诬蔑中国盗窃技术，妄图通过利益敲诈、战略

遏制、模式打压等行径，打乱中国发展进程。

三、理性认识和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尽管中美经贸摩擦时缓时紧，但必须认清基本

事实，即中美经贸关系既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发

展前景，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鉴于这一基本认知，我国要高屋建瓴、保持定力，确
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方针和策略。

１．理性认识，立足持久

所谓理性认识，就是放宽视野，在更高、更广层

面上明察世界和认识世界，包括当前的中美经贸摩

擦。 美方把经贸摩擦强加在中国头上，我国必须坚

决应对，别无退路。 也就是说，我国只能与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共同反对贸易霸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

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复杂而

反复的过程。 经过几轮磋商，中美经贸摩擦目前似

乎出现了缓和或转机的迹象，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

的协议。 但是，美国政客仍然抹黑中国和打压中国

企业的事实告诫我们，绝不可放松警惕，必须做好持

久应对的准备。
２．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自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

益紧密，逐步成长为世界上影响力强大的双边贸易

关系。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不仅品种多，而且

数量大。 以大豆为例，２０１７ 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

３２８５．４ 万吨，占进口总量的 ３４％。 中美经贸摩擦以

来，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数量明显减少。 ２０１８ 年中

国仍进口美国大豆 １６６４ 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１８．９％。⑦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还是美国猪肉、棉花、
牛皮、坚果、水果、葡萄酒以及苜蓿等许多农牧产品

的重要消费市场。 这充分表明，在市场力量的推动

下，两国农业经贸合作已形成了优势互补、利益交

融、互利互惠的贸易格局。 然而，中美经贸发展的道

路是崎岖的，目前美方无端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就

是一股逆流。
３．坚守定力，灵活施策

中美经贸摩擦是大国博弈，应对如此复杂的局

面，最为关键的是坚守战略定力，全力做好自己的事

情；灵活调整策略，掌握进退自如的主动权。 应对中

美经贸摩擦，必须有针对性地精准选择策略并及时

进行调整：第一，采取对等贸易制裁策略。 对于美国

针对中国产品或投资的贸易制裁，我国必须制定和

采取相应的同等规模的产品或投资贸易制裁，作为

反制措施。 第二，采取反对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策

略。 针对利用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地位来获取巨额

垄断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我国可征收专门的技术

垄断关税以及进行反市场垄断罚款。 第三，采取精

准性博弈策略。 面对美国针对我国打出的组合拳，
我国应分清其政治性、经济性及价值观等本质特征，
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精确性对策，力戒落入美国策划

的多重博弈策略的陷阱中。 第四，采取坚守 ＷＴＯ
规则策略。 坚持把 ＷＴＯ 规则作为反制和谈判的权

威依据，坚决维护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第五，采取扩

大开放策略。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条件下，我国要更

大地打开国门，以我们的多元化应对美方的单边化，
以我们的扩大开放应对美方的贸易保护，从而取得

更大的主动，占有更广的市场，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四、创新制度，确保我国农业粮食主动权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农业粮食领域必须要做的

是，认清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农业粮食的影响，坚守

战略定力，灵活调整策略，掌握农业粮食的主动权。
１．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农业粮食的影响

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绝不会给

中国造成重创和阻碍中国发展，相反会损害自己的

信誉和导致本国销售市场的萎缩。 然而，我们也不

可忽视经贸摩擦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

冲击甚至撕裂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例如，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撕裂亚太区的农产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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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和供应链，短期内会对我国产品的进出口造成

消极影响，导致产品贸易受阻。 二是可能给包括农

业粮食在内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经贸摩擦会抬高

贸易壁垒，特别是提高关税，加大外国购买本国商品

的难度。 三是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某些农产品的进

口。 例如，大宗饲料粮、苜蓿等的进口量将会减少，
短期内会引发市场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

然而，经贸摩擦对中国来说，既是大挑战，也是

大机遇。 从发展的视角看，我国必然会采取有力措

施：一方面，尽快有力调整和优化结构，包括产品结

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加强应对的底气和实力；
另一方面，根据需要发展多角化贸易地区、多元化贸

易品种以及多形式扩大经济合作，开辟新的贸易合

作伙伴和地区，从而增强我国的实力，在中美经贸摩

擦中立于主动。
２．探索创新制度体系，增强根本性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

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优势，是应

对或平息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决定性因素。 就农业

粮食领域而言，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体系，
然而，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是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新

形势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事关“三农”改
革发展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第一，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这是农业粮

食产业绿色持续高效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牢固根

基；第二，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

要的谷物收储制度，这是确保兴农强粮、富民的关键

举措，即保护农业粮食产业的重大措施；第三，进一

步建立和规范农产品市场制度，这是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

保证；第四，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农产品价格制度，这
是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发挥市场机制，尤
其是价格杠杆调节作用的必要步骤；第五，进一步建

立和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制度，这是规范市场主体

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以及保障和

提高农产品质量与“舌尖上安全”的有效途径；第
六，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法

律制度，这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包括绿色

低碳生产、加工、供应和消费的必要举措；第七，进一

步加强和充实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体系，这是长期发

挥良好效应的长效手段，诸如：依靠多元化融资渠道

开辟资金来源，尤其是必须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农业

粮食的财政化、机制化和法制化措施，依靠科技进步

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牧业粮食产业，依靠智能

技术提高大宗农产品储备的智能化、绿色化、电子

化、优质化储备保鲜技术；第八，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这是“以法护农、依法兴农”与

“以法护粮、依法兴粮”，惩治市场上“假冒伪劣”行
为的必要举措；第九，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制度，这是点燃广大民众和广大科

技人员实施科技驱动战略热情与主动性的助燃器，
是不断推进农粮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以及不断强化

农业粮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措施；第十，进一步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配置资源的制度，这是

促进二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以及扩大对外合作的

正确途径。 只要不断增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制度的

自觉和自信，就能构筑起中国农业粮食产业持续发

展及安全保障的“四梁八柱”，增强其应对、缓和与

平息经贸摩擦的效能，增强我国农业粮食的主动权。
３．贯彻粮食安全新战略，增强顶层性战略保障

鉴于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产

品，包括大豆、玉米、肉类等多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

稳定有密切关系的产品，因此，有必要着重对在经贸

摩擦背景下确保农业粮食主动权的问题进行阐述。
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粮食安全新战略，这
一战略是确保“粮安天下”的顶层性战略设计。 要

注重趋利避害，确保国家农业粮食主动权，切实做到

“三稳”：优质粮食产能持续稳定提高；粮食市场和

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农民收入合理稳定增长。 近年

来，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认为：国外粮食成本低、
价格低，我国买粮比种粮合算。 这里且不说有的发

展中大国贪吃美国的“便宜粮”，放松国内粮食生产

而沦为“饥饿之国”的教训，只要考察一下世界粮情

就清楚。 目前全球粮食贸易总量每年在 ４ 亿吨左

右，大体占我国年消费量的 ２ ／ ３ 左右。 其中，谷物贸

易量更少，大米约为 ４０００ 万吨，小麦约为 １．５ 亿吨。
说实话，就是把这些贸易粮全部供应中国，也远远不

能满足国人需要。 事实告诫我们：单纯仰仗和依赖

国外粮食养活国民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我们必

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障近 １４ 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只能立足国内，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要装自己

的粮食。
当然，强调立足国内，并不意味着排斥扩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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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的辩证统一关系。 所谓立足国内，是指持续稳定提

高国内优质粮食产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我国不排除适量进口优质粮食等农产

品，但不能脱离国内需要过量进口，加重国内市场压

力。 换句话说，满足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必须立

足国内生产，只应适度进口适用的农产品。 以此，避
免“国产粮食进粮仓、进口粮食进市场”，以及“粮食

增产、库存增长、进口增加”等“三增”这一匪夷所思

的现象。 所谓农业和粮食扩大开放，是指既包括农

牧业产品的进口和出口，又包括引进或输出现代农

业粮食先进工艺技术装备，还包括在国内外更广阔

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例如，走出国门建设种植

园、农业园或加工企业，并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和价值链，其生产经营与当事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实
现互利共赢。

４．调整贸易策略，增强精准性策略保障

一个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结构，攸关农业粮食

的主动权，攸关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总结

和反思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历史，亟须在吸取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转变和调整粮食等农产品进口结

构，建立健全进口产品合理化，进口国家和地区多角

化，确保农业粮食产业安全化等“三化”的进出口结

构，避免依赖个别国家酿成被动局面。 “如今，中国

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农产

品贸易额的 １ ／ １０，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

净进口。 ２００４ 年以来农产品贸易持续逆差，目前逆

差额已达每年 ４００ 亿—５００ 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农

产品进口额的 ７０％左右来自美国、巴西、东盟、欧盟

和澳大利亚。”⑧这意味着，我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

粮食肉类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农牧产品净

进口国，预计我国对优质农牧产品的需求量和进口

量还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农产品进口必须转向上

述的“三化”，特别是转向多角化。
所谓多角化，就是指从多个国家或地区选择最

适宜的多元化进口对象。 其选择条件是：完全符合

国内各项需求，包括品种、数量和质量，以及供货的

稳定性和性价比的最佳性；运用市场化规则进行贸

易，坚持平等、互惠、互利原则；遵守 ＷＴＯ 规则，奉
行多边主义与贸易开放主义；物流便捷，节约运输成

本，有利保质减耗。 按照这些条件，我国要根据不同

农产品品种，选择不同进口国或地区。 例如，大豆可

优先选择在与我国东北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

种植经营，也可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进行大豆

贸易。 大米可优先选择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像泰国、
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小麦可

优先选择从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阿根廷、
欧美等地进口。 玉米可考虑从美国、俄罗斯、巴西、
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引进。 菜籽和菜籽油可优先选

择从印度、加拿大和欧洲进口。 此外，对于乳品、畜
禽、果类等土特产品的进口，都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

施，实现进口多角化、品种多样化。
５．狠抓改革“主线”，增强合理性结构保障

以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深

化合理性农业粮食产业改革，促进实现“三高”，即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供给和高效益经营。 采取这一

策略，既是推动农业粮食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
也是应对经贸摩擦的重大措施。 实现“三高”，核心

是满足民众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重点

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提高供给质量；途径是调整

和优化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升

级相适应；目标是提升农业粮食产业的创新能力、竞
争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增强新动能，加快实现

由农业粮食大国向农业粮食强国转变。 农业粮食产

业向“三高”转变越快、成效越大，我国应对经贸摩

擦的实力和底气就越足。
６．坚持创新思维，增强先导性思维保障

应对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必须以创新思维为

先导，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做
到思有所“虑”、心有所“戒”、行有所“惧”，不断增

强抵御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突发事件风险的

能力，确保“粮安天下”。
第一，确保“天下粮田”根基。 土地，尤其是土

地中的精华耕地，是农业粮食生产的基础，必须严守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１５．５ 亿亩，到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１０ 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持续稳定提高

粮食优质产能，年总产量要稳定在 ６．３ 亿吨以上。
其中，重点提高优质专用稻谷、小麦和玉米及多种杂

粮作物的产量，为“粮安天下”奠定牢固的基础。
第二，确保“天下粮人”主体。 农民是农业粮食

产业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基于此，我国必须把保障

广大农民群众权益置于改革发展的核心地位。 关键

措施包括：坚持实施和完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

革；坚持实施和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以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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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施优质优价政策，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和受益权，
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确保“天下粮仓”柱石。 国家粮食储备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

“定海神针”。 我国要进一步改革和健全国家粮食

垂直储备制度，建立数量足、质量优以及结构合理、
技术方法先进的粮食储备，并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机

械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储粮水平，进一步夯实国家

粮食储备的“圧舱石”和“定海神针”。
第四，确保“天下市场”机制。 保障粮食市场稳

定攸关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 其基本途径是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

的调控作用。 推广普及现代业态和“互联网＋”流通

模式，包括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连锁体系，保持粮

食市场供应稳定、粮食价格稳定和市场秩序稳定，为
社会安定和经济稳中前进提供保障。

第五，确保“天下水利”命脉。 完备的农田水利

工程设施是农业粮食稳产高产、提质增效的必要条

件，亟须对水利设施提档升级。 必要措施包括：总体

上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治理，抓紧实施“三
大工程”：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夯实农业粮食生产的

水利基础；建设高标准粮田工程，集中打造优质高产

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实施淡水

资源保护涵养工程，增强水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
如是，切实做到“五个确保”，就强固了根基，强

健了主体，强大了柱石，强化了机制和强劲了命脉。
全面实现“五强” 之日，即中国农业粮食 “由大变

强”，牢牢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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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我国生态耕种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陈 美 球　 　 　 刘 桃 菊

摘　 要：生态耕种是贯彻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生态耕种具有

基础性战略意义，但在实际中我国生态耕种存在激励政策执行成效不够理想、耕地经营者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积

极、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生态耕种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 推行生态耕种，需要加强

生态耕种理论研究，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耕地生态行为，保障经营者生态耕种应有的经济收益，提高国家对生态耕

种激励政策的成效，完善生态耕种技术推广体系，强化耕地耕种生态保护的约束管制。
关键词：生态耕种；耕种行为；激励成效；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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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耕地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其可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

障。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对人多地少的

基本国情，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不仅对于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保

障世界粮食安全、稳定国际粮食价格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因此，我国非常重视耕地的可持续利用，明
确耕地保护是基本国策之一，并先后制定了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耕地占补平衡等一系列制度，实行世界

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但是，耕地可持续利

用的形势并不乐观，虽然耕地数量锐减的趋势得到

了遏制，耕地质量、生态却在总体上不断下降，突出

表现为因人们违背耕地生态系统规律的不合理利用

行为，导致耕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长期以来

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破坏了耕地原有

的生态系统，不仅引发农田土壤酸化、土壤结构遭到

破坏、养分系统失去平衡①，甚至因污染而引发农产

品安全威胁，成为实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
耕地保护目标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实施“藏粮于地”
战略的主要现实障碍，而且还对周边环境产生了负

面影响。 河流湖泊的水体富营养化就是一个典型，
如巢湖、滇池的水质恶化事件都与人们违背耕地生

态系统的农药化肥滥用而形成的面源污染密切相

关。 据 Ｅｄｗｉｎ 等估算，在我国水体氮素和磷素污染

中，由农业面源污染引发的分别高达 ８１％和 ９３％②；
另外，刘学军团队的研究表明，我国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

大气氮沉降增幅达 ６０％，其中 ２ ／ ３ 来自农业源。③耕

地已成为生态环境介质的一个中心环节，９５％以上

的污染物最终归属地就是土壤。④因此，遵循生态系

统基本原理，避免人为地对耕地系统产生不可逆的

干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生态耕种行为，已成为切

实贯彻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

必然选择。
众多观点表明，生态耕种是实现耕地资源在保

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的重要途径，其实质就是尊

重耕地资源的生态系统规律， 以实现耕地可持续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不同经营主体的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行为、相互影响机理及激励对策研究”

（７１９６４０１６）。
作者简介：陈美球，男，江西农业大学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刘桃菊，女，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南昌　 ３３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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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目标的环境友好型耕地利用，是人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耕地资

源利用行为中的具体体现，其立足点是确保耕地自

身的健康，维持耕地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 自党

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生态文明又被

写入了宪法，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空前的历史高

度和战略地位，也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生态文明时

代。 生态文明时代的耕地资源，不仅要满足人类可

持续发展的生产、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需求，还要

维持耕地自身的良好生态系统，确保耕地永续健康

的文明成果。 这对人类的耕地利用行为提出了更高

要求，生态耕种已成为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的内在需

求，也是人类在耕地利用中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

体落实，是实现耕地在当代人和后代人间均衡利用，
为国家和民族的永续发展保留最根本的资源的基

础。 为此，充分认识生态耕种的基础性战略意义，客
观分析现阶段生态耕种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而有针

对性地提出推行生态耕种的对策建议，对于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这一基本方略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生态耕种的基础性战略意义

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对“征服自然” “人类中心

主义”价值理念的摒弃，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

核心特征的地球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也是

自然生态的文明，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具有整体性、
综合性和协调性，既涵盖了人类主体创造的文明成

果，也包括自然主体创造的文明成果。 生态文明建

设对耕地资源利用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要求，在客观

上使生态耕种的基础性战略意义更加凸显，集中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满足人类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客观要求

耕地利用的目标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对耕地

功能的需要，而人类生存与发展对耕地功能的需要

会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断扩展。 在原始文明和

农业文明阶段，耕地利用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人们的

基本温饱问题；到了工业文明阶段，除了温饱问题，
还要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原材料；进入生

态文明阶段之后，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们对耕地的功能

需求已不再满足于提供丰富的农产品，还包括食物

安全保障、基于粮食安全的民心稳定、农民就业与生

存保障、农耕传统文化、开放空间、农田独特的生态

景观、生物栖息的场所、空气与地下水的净化等丰富

的社会福利功能需求，这也是新时代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同推进的客

观要求。 在五大文明协同推进中，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始终占据着基础地位，人们既要有丰富的物质

生活，还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 具体体现在耕地利

用上，不仅要发挥其生产性功能，还要发挥其非生产

性功能，是耕地多功能的需求。 已有研究表明，人们

对耕地非生产性功能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增强。 进入生态文明阶段

后，人们对耕地非生产性功能的需求明显高于农业

文明和工业文明阶段。
人类 ９５％的食物源于耕地的耕种，地球生物多

样性的 １ ／ ４ 存在于耕地的土壤之中，５００ 多种抗生

素来自土壤微生物，耕地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耕地资源利用中，既要获取人类

所需的丰富农产品，还要保护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
维持耕地健康的生态系统。 人类若是违背耕地生态

系统规律进行非生态耕种，就会导致土壤污染、质量

退化、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进而使耕地生

产性功能和非生产性功能降低甚至丧失。
２．解决耕地生态保护问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耕

地利用模式，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的

同时，直接导致耕地资源超负荷运转，耕地生态问题

日益凸显，土壤贫瘠化、酸化、盐化、污染等耕地质量

退化现象日益加剧，耕地质量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对照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

评定成果》，全国高等地占比减少了 ３．０％，相应的，
中、低等地占比增加了 ３．０％。⑤以土壤的养分平衡

为例，伴随着有机养分投入比例的降低、固氮绿肥等

肥田作物种植面积的减少，化肥投入量迅速上升。
据报道，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

５６％，而化肥投入量增长了 ２２５％；同期，德国、法国

等发达国家粮食单产水平提高了 ５１％—５２％，而化

肥投入量却减少了 ３１％—４７％。⑥目前，我国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消费国，我们在为用占

全球 ８％左右的耕地面积养活全球超过 ２１％人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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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消耗全球化肥总量 １ ／ ３ 的

现实。 另据报道，我国土壤重金属、盐碱化、农药与

化肥残留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面积

占耕地总面积的 ８．３０％。⑦

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的耕地保护是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而建立以生态价值为取向的

耕地保护制度体系，就是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构

建耕地保护长效机制的改革方向。 耕种生态价值的

维护与提升，前提是解决当前耕地生态保护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这也是耕地资源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 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简

单地限制人们对耕地的利用或消极地维持耕地的自

然生态系统状态，而是约束人类违背耕地生态系统

规律的耕地利用行为。 推行生态耕种，既符合经济

规律、具有经济的合理性，又可以维持耕地生态系统

的良好循环，解决日益突显的耕地生态保护问题。
３．农业高质量高品质发展的根本保障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

求，也不再只满足于对产品数量的追求，而更重视产

品的品质与安全。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人
类 ８０％以上的食物均是由粮食直接加工或者间接

转化而成，粮食的质量与人类健康有着直接关系。⑧

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保障粮食安全的内涵也不

再只是粮食数量上的充足供给，而是高品质和食品

安全基础上的粮食保障。 现阶段困扰社会的食品安

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出在农产品生产环节，
即耕地耕种的源头出了问题。 如不少农产品之所以

农药残留超标，就是因为在耕地耕种中，违背了生态

耕种的要求而大量使用农药。 另外，众多实验也表

明，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能显著提高农产品品质。
面对人们对农产品品质需求的不断提高，我国

已明确了农业高质量高品质的发展方向，提出要建

立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生态环保的现代农业，缓解

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生态健康的土壤才可

以生产出健康、高品质的农产品，要维持生态健康的

土壤，就必须尊重土壤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采取生

态耕种行为。 因此，生态耕种是农业高质量高品质

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我国生态耕种存在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随着生态农业的日益兴起，生态耕种作

为实现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不断得到人们

的认可，生态种养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即根据

生物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利用自然界物质循环系统，
通过不同生物在同一区域中的共同生长，实现物质

的自我平衡。 “稻田＋Ｎ”的生态种养模式是目前最

为普遍的一个典型。 在传统水稻种植中，养殖鸭、
蛙、鱼、蟹、泥鳅、龙虾等动物，不施化肥、不打农药，
稻田的水面给鸭、鱼、虾等提供良好生长的环境，而
鸭、鱼、虾可以吃害虫，排泄物还可为水稻提供天然

的有机肥，这些共生模式形成了一个无公害的生物

微循环，具有稳粮、提质、增效、生态、节能等成效。
已有研究表明：稻渔综合种养平均可减少 ５０．０％以

上的化肥使用量，减少 ５０．０％以上的农药使用量；稻
蛙生态种养可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提高酸性磷酸

酶活性，进而提升土壤磷的供应能力，也可在一定程

度上改善稻米品质、提高经济效益。 但是总体来看，
我国传统的生态耕种理念并没有很好地转变为生态

耕种行为，现阶段的生态耕种总体上并不乐观，还存

在以下几个现实问题。
１．激励政策执行的成效不够理想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扶农政

策，其中不乏鼓励生态耕种的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确定后，相关推行生态耕种、加强耕地生态保护

的政策更加凸显。 早在 ２００７ 年，国家就开始实施土

壤有机质提升试点补贴项目，鼓励和支持应用土壤

改良、地力培肥技术，促进秸秆等有机肥资源转化利

用，推广秸秆还田腐熟技术、绿肥种植技术和大豆接

种根瘤菌技术。 作为联合国推行的一项环境友好型

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从 ２００５ 年就开始推广，通
过物化和资金补助等方式，以配方肥推广和施肥方

式转变为重点，免费为农户提供测土配方施肥指导

服务，并明确了“测土到田，配方到厂，供应到点，指
导到户”和“免费测土，提供配方，按方购肥，指导施

肥”的要求。 ２０１６ 年出台的《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

耕制度试点方案》，提出将禾谷类作物与豆类作物、
旱地作物与水田作物等轮换种植，以调节土壤理化

性状、改良土壤生态。 同年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又称为“土十条”），提出了改善土壤环

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等 １０ 项任

务。 ２０１７ 年公布的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 （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农田生态设施建设，增
强农田生态服务功能；不少地方还针对耕地的产能

保护出台了相应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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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比如耕地经营者的绿肥

种植积极性不高，种植面积难以恢复；秸秆还田腐熟

技术推广并不顺畅；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因推广应用

机制不完善而普及率不高；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沟
渠道路过度硬化、盲目填平坑塘的现象仍然存在，农
田生态服务功能未得到重视；有的省份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不论耕地是否耕种、耕地地力是否提升，均
按承包地面积给予相应补贴，并没有体现地力保护

的目的，而是转化为承包权的一种福利。
２．耕地经营者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积极

耕地经营者是生态耕种的具体落实者，是生态

耕种的行为主体，然而，现实中广大耕地经营者的生

态耕种行为并不积极。 我们课题组曾于 ２０１８ 年春

节在江西省 １１ 市 ４７ 县（区）开展了《耕地经营者生

态耕种现状》专题调研，列举了当前常见的 １０ 种生

态耕种行为进行调查，包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种植

绿肥、施用有机肥、减量施用化肥、低毒低残留农药、

作物合理轮作、秸秆还田、生态农业模式、农膜回收、
保护性耕作，共发放问卷 １６００ 份，获得有效问卷

１４８８ 份，结果见图 １。 图中可见，施用有机肥和秸秆

还田技术是最常用的生态耕种技术，采纳率分别为

７４．２７％和 ６４．３１％，而生态农业模式和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采纳率低，分别仅为 １９．７６％和 ２２．２０％。若按每

类生态耕种技术是否采纳分别赋值 １ 和 ０，则农户

采纳生态耕种的平均分值为 ４．７３。 因此，耕地经营

者的实际生态耕种行为并不尽如人意。 从理论上

看，现代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专业种植大户等各类

现代经营农业主体，对先进农业技术的需求更加明

显、接受生态耕种技术意识更强，且已形成相应的经

营规模，本应表现更多的生态耕种行为，但调研中发

现，由于这些现代经营主体并没有获得长期稳定的

耕地经营权，他们在选择具体的耕种方式时，优先考

虑的是如何使投资尽快得到回报，而不是对耕地生

态系统的影响，所以他们的生态耕种行为并不明显。

图 １　 农户对 １０ 种常见生态耕种行为的采纳情况

　 　 ３．生态耕种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

在耕地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现阶段，和其他农业

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一样，社会化服务水平与能力

在推行生态耕种技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广
大农村基层农业推广体系“网破人散”的现象较为

普遍。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针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如 ２００６
年颁发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

系建设的意见》，２０１１ 年颁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

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技术推广法》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颁布实施。
在中央文件的指导下，改革显著提高了农技推广单

位的经费收入，增加了农技人员下乡为农民提供技

术服务的时间，多元化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已

逐渐形成，但农技推广行政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能

力弱化、激励机制缺失、乡级农技推广部门弱化等问

题依然存在，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效率不高。 我们在

调研中还发现，极个别地方的基层农技推广为了增

加经济收入，还兼任某些农药化肥企业的推销工作，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农药化肥大量施用的帮

凶，因为农药化肥推销越多，个人的经济收入越高。
４．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能否维持耕地生态系统健康是判断是否为生态

耕种的主要指标，但耕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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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复杂系统，其健康与否不仅取决于耕地自身资源

禀赋特征，还受到耕地外部环境和人类利用手段的

影响。 耕地生态系统健康机理非常复杂，也很难像

人类健康那样简单地通过脉搏、体温、精神状态等指

标来进行诊断与评估。 根据 Ｒａｐｐｏｒｔ 对生态系统健

康的界定，耕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应具备维持其组织

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能力。 但是我国地

域辽阔，耕地资源类型丰富多样，每类耕地生态系统

结构各不相同，系统内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流方

向、交流途径、交流量、交流比例以及交流速率等各

不相同，且种植结构丰富多样，各式各样的耕地利用

目的与方式，对外界干预的缓冲机制、自我缓冲能

力、代偿功能特征以及缓冲机能障碍差异很大。 生

态耕种并不要求完全服从于耕地生态系统的自然规

律，只要人们的利用所导致的耕地系统干预程度，在
耕地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范围之内，就不会对耕地

生态系统健康产生损害，其耕地利用行为就可视为

生态耕种。 目前从系统稳定性层面对我国主要耕地

的组织结构、自我调节和对胁迫的恢复能力在理论

上尚未取得成熟的研究成果，这些基础理论研究的

不足，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生态耕种内涵的认识以

及生态耕种技术的研发，进而影响了生态耕种的

应用。

四、推行生态耕种的对策建议

和耕地保护一样，生态耕种并不单纯是耕地经

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这是

因为，耕地作为准公共物品，其利用与保护具有强烈

的经济正外部性。 因此，生态耕种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既要有政府的激励与政策推动，也要有市场

机制的驱动，最终成为各类耕地经营者的自觉行为。
１．加强生态耕种理论研究

加强生态耕种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推行生态耕种

的基础。 应针对我国不同地域各类耕地资源的生态

系统开展深入的研究，掌握耕地生态系统的组织结

构与运行规律，明确系统内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流

方向、交流途径、交流量、交流比例以及交流速率等

主要指标及其影响因素，评判耕地生态系统的自我

缓冲能力及对人类干预的缓冲幅度，从而构建评价

耕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指标体系。 这样，既能为

各类生态耕种的技术开发提供理论支撑，又能形成

相对完整的生态耕种知识体系并加以普及，指导人

们的生态耕种行动。
２．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耕地生态行为

各类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是耕地生态耕种行

为的关键主体。 小农户、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

社、现代农业企业等多种经营主体并存，是我国未来

相当长时期的农业生产现实。 由于不同的农业经营

主体对具体生态耕种行为的采纳及其影响因素不

同，因此，要在认识各类经营主体对生态耕种行为采

纳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激励

对策，特别是要看到，千千万万小农户仍将是我国农

业农村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力量和耕地利用的主要主

体，因此现代农业经营主体要充分发挥对广大小农

户的带动作用，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

衔接的过程中，带领小农户科学推行各类生态耕种

技术。
３．保障经营者生态耕种应有的经济收益

耕地经营者绝大多数是“理性经济人”。 在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尽管国家强调承包权长久不

变，但农户对承包经营权还是存在不稳定的心态，而
那些在“三权分置”的基础上通过流转获取短期经

营权的规模经营者，在耕种行为决策时，经济理性远

远超过生态理性，无论采取哪种生态耕种方式，都会

衡量经济回报，明显亏本的耕种行为他们不会采纳。
尽管生态耕种能生产出更高品质的农产品，但由于

信息的不对称和追溯制度的不健全，“优质不优价”
现象较为普遍。 因此，应加强农产品“农田—餐桌”
的点对点对接，完善农产品追溯制度，确保农产品优

质优价，以更高的经济收益激励经营者选择生态

耕种。
４．提高国家对生态耕种激励政策的成效

激励政策是调动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的有效手

段。 在我国支农扶农政策中，推进生态耕种的激励

导向非常明显，但实际成效并不明显，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与生态耕种的目标结合不够紧密，针对性

有待进一步加强。 因此，应切实提高国家对生态耕

种激励政策的成效。 一方面，对现行政策进行系统

梳理，找准生态耕种的激励切入点，优化完善现行的

生态耕种激励政策，确保政策的受益者直接与耕地

的实际经营者挂钩，且激励的受益强度要与生态耕

种的效果挂钩，从而激励耕地经营者发自内心地提

高生态耕种效果。 另一方面，加大政策的激励力度，
确保经营者在经济上可接受。 生态耕种往往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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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耕细作，需要投入更大的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力日

益紧缺的现阶段，经营者必须考虑付出能得到多少

回报。 调研中发现，农民基本上都认可冬季种植绿

肥的种种好处，民间也有“红花草，肥田宝”之说，但
由于红花草不耐涝，冬季需要挖沟排水，且春耕时应

提前一段时间翻埋、腐解，会增加一定人工成本，国
家的激励力度难以弥补增加的成本，这也是绿肥种

植鼓励政策难以促进大面积种植的一个主要原因。
５．完善生态耕种技术推广体系

成熟且易于接受的生态耕种技术是实行生态耕

种的基础，而完备的技术推广体系是广泛推行生态

耕种的保障。 因此，一方面，既要加强生态耕种理论

研究，也要善于总结地方的生态耕种实践，不断开发

不同地域条件下不同耕作结构中广大农民易于接受

的生态耕种技术，形成相应的技术规范。 另一方面，
要加快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回归农技机构的公益性

本质，健全基层生态耕种技术推广体系，建立一支稳

定的专门从事农技服务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人

员队伍。 这不仅是生态耕种技术推广的需要，也是

推广所有现代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迫切要求。
６．强化耕地耕种生态保护的约束管制

制度建设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保障，生态耕

种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 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

与水平是新时代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建立科学的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制度是实现国土空间治理、加强自然资源利用与

管理的主要措施，耕地资源的利用同样应服从于空

间用途管制。 我国已明确了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
镇空间的“三区”空间管控策略，要针对不同功能空

间分别制定相应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但生活、
生产与生态的“三生”功能是融合的，生态空间可以

发挥生产功能，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更要兼顾生态

功能。 因此，在农业空间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建设中，应鼓励生态耕种，禁止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

以及其他任何有损于耕地生态系统的行为，强化耕

地耕种生态保护的约束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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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王 莲 峰

摘　 要：为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注册行为，净化营商环境，我国 ２０１９ 年修改的《商标法》总则部分新增条款，明确规定

禁止商标恶意注册，并对分则部分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旨在加大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处罚力度。 但是，修改后的

《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规制条款过于抽象，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为提升我国《商标法》实施质量，建
议借鉴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实践经验，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审查标准和考量因素；对疑似恶意

申请注册者，商标审查机关可要求其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对恶意进行商标注册和诉讼者，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

法》等法律追究其民事责任。
关键词：商标恶意注册；法律适用；欧盟商标法；德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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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商标恶意注册现象，不仅严

重扰乱我国商标注册秩序，而且侵害其他市场主体

的正当权益，对我国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造成恶劣

影响。 因此，有效遏制商标恶意注册成为我国《商
标法》第四次修改的主要任务。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商标法》第四次修改通过。 其中，第 ４ 条第 １ 款明

确规定，商标恶意申请不予获准注册；第 ３３ 条、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分别新增条款，将恶意注册作为异议和

无效宣告的理由；新增第 ６８ 条第 ４ 款并修改该条第

１ 款，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及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

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商标法》从总则到分则相

关条款的修改，无疑为有效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奠定

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然而，该法既未在相关条款中

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内涵、认定标准和考量因素，也
缺乏对恶意注册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具体适用条款。
换言之，修改后的《商标法》虽然对商标恶意注册进

行规制，但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难点，相关法律规范缺

乏可操作性。 鉴于修改后的《商标法》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生效，商标确权机关和法院急需统一法律

适用的标准，本文借鉴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

进行规制的法律适用方面的经验，提出解决我国规

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建议。

一、欧盟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对恶意的商标注册行为进行规制，是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完善商标法制进程中极为关注并

深入探讨的问题。 欧盟及其成员国经过几十年的研

究和磋商，建立了一套欧盟层面和成员国国内层面

相统一的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体系。 这套严格

的法律制度采取注册前不予获准、注册后无效宣告、
追究侵权行为的民事赔偿责任等机制和方式，对商

标恶意注册进行有力打击。 下文以欧盟为例，评介

区域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以德国为

例，评介国内法层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规制。
１．欧盟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

为实现欧盟商标制度一体化，经过多年磋商和

会谈，欧盟逐渐构建了两套平行的商标法律制度：在
欧盟内部统一且独立于各成员国国内法的《欧盟商

标条例》①，以及用于调整各成员国国内商标法律制

度的《欧盟商标指令》②。 欧盟希望通过这两套法律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６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委 ２０１９ 年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科创中心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
作者简介：王莲峰，女，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导，华东政法大学商标法研究所所长（上海　 ４５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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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逐步达到欧盟法规与各成员国国内法律相统

一的目标———消除欧盟范围内因法律差异而产生的

影响，减少内部市场交易成本，保障商品自由流通，
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欧盟商标恶意注册法律制度并非一蹴而就，而
是其成员国经历十几年的讨论和磋商，最终建立起

来的。③在《欧共体商标条例》的拟定阶段，荷兰于

１９７８ 年提出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构想，即恶意

的商标注册不予获准。④德国于 １９８４ 年提出关于真

诚使用意图（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 ｉｎｔｅｎｔ－ｔｏ－ｕｓｅ）的提案，即商

标注册人应当具有在特定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该注册

商标的意图。⑤随后，德国放弃这一主张，转而支持

荷兰提出的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建议。 德国的主张

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
德国当时存在注册商标以便待价而沽的不当行为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ｒｋ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这种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⑥如果将恶意注册纳入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

由，就好比新增一个安全阀，在授予拟制的商标权利

之前，将恶意申请直接排除在外。 最终，１９８８ 年《欧
共体商标指令》以及 １９９３ 年《欧共体商标条例》都

采纳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立法规制的建议，欧盟范

围内初步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商标保护标准。
２．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立法及其

特色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的《德国商标法》是在当

时商标法欧洲化的浪潮下，依据 １９８８ 年《欧共体商

标指令》转化而来的。 １９９５ 年《德国商标法》对规制

商标恶意注册的转化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只把

“商标恶意申请”作为商标无效的理由之一：根据该

法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利害关系人有权对恶意注

册的商标提起无效宣告。⑦后来，德国立法加大对

《欧共体商标指令》的转化步伐，２００４ 年《德国商标

法》第 ８ 条第 ２ 款“绝对理由”的具体情形中新增第

１０ 项“恶意的商标申请”⑧，即将恶意的商标申请纳

入阻碍商标注册的绝对理由。 此举有利于将不正当

的商标申请扼杀在萌芽阶段，减少由此引发的商标

无效宣告和诉讼，达到节约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保
障法律稳定的目的。⑨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立法规

制不仅体现在商标法中，还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 ２０１５ 年修订，对原

第 ３ 条的一般条款进行拆分，实现了该法内部竞争

者保护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平衡。⑩对竞争者利益

的保护主要规定在该法第 ４ 条，其中第 ４ 项“阻碍竞

争”是该条的兜底条款。 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第 ４ 项关于禁止不正当地阻碍竞争者的规定

分析，具体的阻碍竞争行为包括散布谎言以损害竞

争对手的名誉等。申请人恶意注册商标，意在侵害

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标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
该行为在无法受到《德国商标法》以及《德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４ 条第 ４ 项之外其他具体条款规制的

情况下，可能归于“阻碍竞争”的范畴。在现实生

活中，面对案情较为复杂的商标恶意注册案件，德国

专利商标局的行政纠错制度暴露出局限性，对此，利
害关系人可依照《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寻求司法

救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欧盟和德国对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执法实践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和德国在立法层

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规制设计了具体的规则，如将

商标恶意注册作为禁止注册的绝对理由，相对人可

以请求司法救济等，但对“恶意”的具体判定标准并

无明确规定。 值得肯定的是，欧盟法院以及德国法

院在具体判例中逐步明确了“恶意”的法律内涵及

认定标准，并对恶意注册对他人造成损害时利害关

系人依法寻求救济的途径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１．德国法院对商标恶意注册的内涵及类型的

界定

商标恶意注册不同于一般的商标注册，对其进

行认定需首先对“恶意”进行界定，而对于“恶意”一
词，《欧盟商标条例》 《欧盟商标指令》 《德国商标

法》均未给出明确的定义。 在“世界杯 ２００６”案中，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解释了“恶意”的法律含义。
该案的基本案情是：德国专利商标局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初核准了国际足球联合会（法文简称 ＦＩＦＡ）
提出的在多个类别的产品和服务上对“ＦＵＳＳＢＡＬＬ
ＷＭ ２００６”和“ＷＭ ２００６”的商标注册申请。随后，
德国专利商标局收到大量的无效宣告请求书，认为

这两个标志因“恶意申请”而不得作为商标获得注

册。 依据《德国商标法》的规定，恶意申请属于禁止

注册的绝对理由。 德国专利商标局随即宣告这两个

商标无效。 对于这两个标志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构

成要件，是否属于恶意注册，各方争议不断。 最终，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这两个商标无效，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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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公众普遍认为这两个标志是对足球事件的

客观描述，标志本身缺乏显著性。 但德国联邦最高

法院否认对“恶意注册”标准的适用，原因有二：其
一，法院无法认定 ＦＩＦＡ 在商标注册时缺乏真诚使

用该标志的意图；其二，同样无法证明的是，ＦＩＦＡ 对

上述商标申请注册仅出于有悖于公序良俗的目的。
在该案判决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恶意”的法律

内涵予以明确：“商标注册人取得拟制的商标权，是
以日后达到对第三方不正当或是违反公序良俗的阻

碍为目的的，认定为恶意。”换言之，该案中德国联

邦最高法院认为，所谓恶意，是指申请注册商标的目

的是阻碍第三方竞争，而非自己使用，具有非正当性

或者违背公序良俗。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世界杯 ２００６”案，对

“恶意”这一法律术语进行了解释。 分析其判决书

的表述，并未创设新的法律含义，而是以既有成熟的

法律标准为依托，以《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３ 条

第 １ 款（关于不正当性的一般条款，规定不正当的

商业行为是不合法的），以及《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６
条关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

式故意加害于他人者，有义务向该受害人赔偿损

害）为参考。这一解释不仅适用于 １９９５ 年《德国商

标法》第 ５０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的商标恶意注册的

无效宣告，还适用于 ２００４ 年《德国商标法》新增条

款（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０ 项）规定的阻碍商标恶意注

册的绝对理由。

２．德国专利商标局采用“明显恶意”的审查标准

上文谈到，《德国商标法》引入“恶意商标申请”
作为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绝对理由，但立法者不希

望将不合理的调查责任强加给商标主管部门以加重

其审查压力。 因此，德国专利商标局对《德国商标

法》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４ 项规定的绝对理由进行审查

时，采取的是“明显恶意”标准。 对此，《德国商标

法》第 ３７ 条第 ３ 款明确规定：“仅当欺骗的可能性

或恶意明显时，才根据第 ８ 条第 ２ 款第 ４ 项或第 １４
项驳回申请。”换言之，德国专利商标局一般推定

商标注册人具有使用该注册商标的意图，但存在

“明显恶意”的情况能推翻此推定。

德国专利商标局采取“明显恶意”的审查标准，
这种折中的办法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在申请商标注

册的过程中，有些申请虽然满足“恶意”的内涵，但
这种“恶意”的显露很可能因缺乏明显性而使该商

标申请仍获核准。 对此，《德国商标法》作了立法体

系化设计，并配合德国专利商标局采用“明显恶意”
标准对商标申请进行审查。 在商标获准注册前，在
先权利人可以根据《德国商标法》第 ４２ 条，在商标

注册公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对注册商标提起异议。

在商标获准注册后，依据《德国商标法》第 ５０ 条第 ３
款，德国专利商标局在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 ２ 年内，
可主动宣告恶意注册的商标无效。 依据《德国商标

法》第 ５４ 条第 １ 款，任何人有权不受时间限制地向

德国专利商标局提起无效宣告的请求，但申请人应

提供具体材料以证明商标所有人具有第 ８ 条第 ２ 款

第 １４ 项规定的“恶意”。 德国商标主管部门以及自

然人都可以对此类恶意注册的商标启动纠错程序，
而且自然人的无效宣告请求不受时间限制。 这些立

法规定和审查标准，足以说明德国立法对商标恶意

注册的容忍度之低。 但基于商标权的私权属性，德
国立法并没有设立对商标恶意注册的惩罚机制。

３．欧盟法院提出的认定商标恶意注册需要参考

的因素

２００９ 年，欧盟法院在“Ｌｉｎｄｔ ＆ Ｓｐｒüｎｇｌｉ 诉 Ｆｒａｎｚ
Ｈａｕｓｗｉｒｔｈ”案中对“明显恶意”的认定提出了具体考

量因素。 在该案中，原告 Ｌｉｎｄｔ ＆ Ｓｐｒüｎｇｌｉ 股份公司

是一家注册地在瑞士的巧克力和糖果公司；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原告就生产一款与该案诉争商标相

似的小金兔形巧克力；１９９４ 年起，原告在奥地利销

售此类巧克力，并于 ２００１ 年将此类巧克力包装为一

只坐着的金色巧克力小兔，脖子系一条红色丝带挂

铃铛，且兔身标明棕色“Ｌｉｎｄｔ 金兔”字母，该立体标

志被成功注册为欧盟范围内的共同体三维商标。 被

告 Ｆｒａｎｚ Ｈａｕｓｗｉｒｔｈ 有限责任公司为注册地在奥地利

的巧克力和糖果商，其于 １９６２ 年起销售小金兔形巧

克力。 原告在注册该诉争商标前，就以奥地利竞争

法或奥地利工业产权法对与其小金兔形巧克力外形

相同的巧克力生产商提起诉讼；原告成功注册该商

标后，对与其小金兔形巧克力的外形有混淆可能的

巧克力生产商提起诉讼。 该案中，原告宣称被告生

产和销售的小金兔形巧克力在外形上与其三维商标

易引起混淆，认为被告侵害其商标权并要求被告停

止在欧盟范围内的侵权行为；被告提起反诉，认为原

告恶意注册此三维商标，并依据《欧洲共同体商标

条例》第 ５１ 条第 １ 款 ｂ 项（现为《欧盟商标条例》第
５９ 条第 １ 款 ｂ 项）请求宣告原告的三维商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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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地利最高法院请求欧盟法院先行裁决。
欧盟法院在该案裁决中强调，各国法院应根据

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将商标申请人提交

商标申请时的所有相关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特别

要考量以下 ３ 点。第一，商标申请人知悉或者应当

知悉他人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先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且存在混淆可能的商标的行

为。 需要注意的是，欧盟法院明确表示仅满足这一

条件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商标申请人的注册恶意。

第二，依具体的客观情况推断商标申请人具有阻碍

意图。 商标申请人的阻碍意图是构成商标恶意注册

的关键，但阻碍意图作为主观要素，只能参照具体的

客观情况予以评定。欧盟法院还特别强调，缺乏商

标使用意图的商标注册行为阻碍第三方进入市场，
应直接认定为存在阻碍意图。第三，考虑在先使用

人和商标申请人的正当利益应受保护的程度，权衡

双方利益。 如果在先权利人具有正当利益，如部分

社会公众已将该注册商标理解为在先使用人的来源

指示，就应认定商标注册人存在注册在先权利人商

标的恶意。

欧盟法院在该案先行裁决中的措辞是“考虑所

有相关的因素，特别是以下几点”，这表明上述 ３ 方

面评价具有指导性意义，但并不绝对。 各国法院在

判决案件时应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量案

件相关因素。 为保证欧盟法律的统一适用，欧盟法

院的这项先行裁决对各成员国均有约束力。 换言

之，德国专利商标局和各级法院对商标恶意注册进

行认定时必须参照这项先行裁决确立的标准。

三、《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商标恶意注册的

利害关系人提供救济

　 　 《德国商标法》对“恶意商标申请”的规定并不

排除其他法律的适用。 依据《德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 ４ 条第 ４ 项，如果申请注册商标以排除和阻碍

他人的商标使用为主要目的，适格当事人就可请求

司法救济，以“阻碍竞争”为由提出停止侵害的请

求，以撤销该注册商标。 比如，在“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商
标纠纷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抢注他人

商标的行为，可推定为具有阻碍意图，可能落入“阻
碍竞争”的范畴。 换言之，注册人抢注商标的不正

当商业行为，意在侵害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标

志所有人的正当利益，在无法受到《德国商标法》以

及《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他具体条款规制的情

况下，利害关系人可以适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４ 条第 ４ 项“阻碍竞争”条款进行维权，请求撤销

已注册的商标。
“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商标纠纷案的具体案情如下。

原告是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的美国公司，专卖“Ｈｉｐ
Ｈｏｐ 风格”的服装，该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４ 日在服装

类别上申请注册了包括“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文字和图形

的商标，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４ 日获得商标注册；经过原告

广泛宣传，２０００ 年春季，该品牌服装已在美国和欧

洲服装行业享有较高声誉；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原告

以“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文字和图形向欧共体市场协调局

申请注册欧共体商标。 被告是德国一个纺织品零售

批发商，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８ 日，也售卖“Ｈｉｐ Ｈｏｐ
风格”的服装；被告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向德国专

利商标局申请在服装和鞋帽商品上的 “ ＡＫＡ⁃
ＤＥＭＩＫＳ”文字商标，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 日获得商标注

册。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被告通过其被许可人警告原告在

欧洲的特许经销商构成商标侵权，原告遂根据《德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４ 条第 ４ 项向法院起诉，认为

被告属于恶意抢注并以阻碍竞争为目的，请求法院

判决 被 告 停 止 侵 害， 撤 销 被 告 抢 注 的 “ ＡＫＡ⁃
ＤＥＭＩＫＳ”商标。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支持原告

的部分主张，主要理由有 ４ 点。 第一，根据商标权的

地域性原则，只保护本国的商标注册权，但在特殊情

形下，申请人已知晓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可能导致

其申请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此时商标法的地域性与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不相冲突。 结合本案，原告

没有可在德国受保护的商标法上的权益，因其既未

证明被告抢注商标时其已在德国使用该商标，也未

充分证明被告抢注商标时其在德国有足够的知名

度。 结合相关案情，被告作为申请人应该知道国外

已有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注册了相同或近似的商

标，而且已注册商标的商品可能进入德国境内，但被

告依然申请注册与该商标相同的商标，此时可推断

其申请行为具有不正当竞争性。 第二，被告应当知

晓原告的商标但依然进行注册，主观上存在恶意。
因为原告的商标是臆造词汇，而被告注册的商标与

之完全相同；另外，原被告双方均为从事时尚服装的

行业，被告应了解原告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行为具

有“傍名牌”的嫌疑。 第三，根据商业惯例，企业发

展多是先立足于国内，随后扩展至国外市场。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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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告于 ２０００ 年春季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其
影响力已超出美国市场范围。 被告的商品尽管在德

国市场有较好的销售，但主要源于原告商品的商标

和品牌在美国的影响力，可推定被告知晓原告将会

进入德国市场进行销售。 第四，被告具有阻碍竞争

的意图。 尽管被告将注册商标用于自己的商品上，
但其注册的商标和原告臆造的商标一样且复制了原

告商品的设计和款式。 同时，根据二审中的陈述意

见，被告在与原告的和解谈判中要求独家销售权。
根据以上事实，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推定被告使用商

标的目的不是进行自由竞争，而是将原告排除出德

国市场，被告申请“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为注册商标的行

为具有不正当性，可以适用“阻碍竞争”条款进行规

制。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恶意的商标申请主要有两

种情形。 第一，属于欧盟法院强调的意图阻碍第三

方进入市场而注册商标的行为，特别是“投机商标”
注册。“投机商标”注册指商标申请人在无使用意

图的情况下注册商标，只为日后向他人收取注册商

标许可使用费。第二，属于“阻碍商标”的注册行

为，即商标申请人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已知他人

对某一标志存在受保护的利益，仍在与他人相同或

相似的产品或服务上注册与该标志相同或相似的标

志，以达到阻碍他人行使在先权利或继续使用这一

标志的目的，或者以注册商标的排他性作为不正当

竞争手段。上述“ＡＫＡＤＥＭＩＫＳ”案中就存在此两种

情形。 此两种情形也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４
条第 ４ 款“阻碍竞争”规制的典型行为，即通过取得

标志权以阻碍竞争对手。德国法官审理此类案件

时，一般进行两步检验：首先，考虑商标注册人是否

存在阻碍或排挤竞争对手的主观意图；其次，考察竞

争对手开展商业活动是否实际或可能受阻。 法官还

会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商标相似度、商品包装装潢和

样式的近似度、商标知名度、行业惯例等因素，并衡

量双方利益后作出判决。

四、我国对商标恶意注册进行规制的法律适用建议

为提升我国《商标法》的实施质量，笔者借鉴欧

盟和德国的实践经验，对我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

法律适用提出以下建议。
１．明确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

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后，第 ４ 条 １ 款新增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恶意申请”应予驳回的规

定，其中“恶意”的界定是一个法律适用难点。 欧盟

和德国对商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值
得我国借鉴。 鉴于当前我国商标恶意申请注册愈演

愈烈的严峻局面，笔者建议，相对于欧盟和德国的

“明显恶意”标准，我国可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即“可
能恶意”标准———对可能存在恶意的商标注册人，
商标局可要求其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

件。 此处的“可能恶意”，应理解为商标注册人可能

具有阻碍他人正当使用商标的目的。 具体而言，注
册人明知或应知第三人已使用该标志却仍进行抢先

注册，或者注册人投机性地批量进行商标注册，均可

归入“可能恶意”的范畴。
对“可能恶意”的认定，可以借鉴欧盟法院对

“明显恶意”的评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第一，对
可能构成注册他人在先使用标志的行为，可以考虑

两种情形。 其一，商标申请人知悉或应当知悉他人

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先使用与其注册商

标相同或近似且存在混淆可能的标志；其二，依具体

的客观情况推断商标申请人可能存在阻碍意图，即
以达到阻碍他人行使在先权利或继续使用这一标志

为目的，或将注册商标的排他性作为不正当竞争手

段，如恶意转让或诉讼等。 第二，对可能构成囤积注

册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对商标注册人的

主观因素进行评定。 主要审查注册人是否具有商标

使用意图，是否对一定数量的商标进行投机性注册，
是否存在以囤积注册商标为牟利工具的目的等。 上

述关于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评定因素，与我国商标

局发布的《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对《商标法》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中“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审理要求大体相

似。 二者的区别在于，采取“可能恶意”标准时，申
请人应当提供善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

２．商标局对疑似恶意注册的申请人可要求其提

供使用意图的证明

实践证明，欧盟和德国将商标恶意注册作为实

质审查的绝对理由，能有效遏制此类不当行为。 我

国现行《商标法》第 ４ 条第 １ 款也规定对恶意的商

标注册申请应当驳回，商标局对商标恶意注册可以

实施主动审查。 为强化审查机构的职责，笔者建议：
对疑似恶意注册的申请人，商标局可要求其提供善

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证明文件；申请人无法提供相

关文件的，不予注册。 申请人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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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能恶意”即可排除。 一方面，商标局有权对可

能恶意的商标注册申请实施主动审查，其职权范围

得以扩大。 另一方面，申请人可以通过提交相关文

件证明其注册并非恶意，以保障自身权益。 随着我

国商标注册申请数量不断增长，商标局的审查任务

日趋繁重。 如果要求商标局对所有申请主体进行善

意使用或使用意图的审查，只会增大其审查压力，降
低行政效率。 因此，商标局进行善意使用或使用意

图审查的对象应限于可能存在恶意的申请人，而非

所有申请主体，从而不会撼动我国“申请在先注册

取得”的商标确权模式。
如果商标局认为商标申请人存在“可能恶意”，

该申请人又无法提交相关证明文件，此时申请人不

被获准授予商标权。 商标主管部门主动承担这一审

查任务，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恶意注册的不法行为。
当恶意的商标申请未被实质审查阻挡在外时，根据

我国现行《商标法》第 ３３ 条，任何人得以在规定时

间内依据该法第 ４ 条第 １ 款提出异议，或者根据该

法第 ４４ 条第 １ 款，由商标局宣告商标无效或由其他

单位或个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 如此，打击商标恶

意注册的立法就能毫无缝隙地穿插在各个环节，让
恶意注册者无从遁形。

３．适用《侵权责任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追究

恶意注册者的民事责任

商标恶意注册者滥用商标权以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行为，严重扰乱商标注册秩序，不仅浪费行政资

源，还损害公共利益。 对此，我国现行《商标法》第

６８ 条增设 １ 款，即“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

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 该规定与《商标

法》第 ４７ 条第 ２ 款“因商标注册人的恶意给他人造

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相呼应，进一步明确了恶

意注册人在一定情形下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

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但是，如何适用上

述条款，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司法实践中，在我国《商标法》第四次修改之

前，人民法院一般适用《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在先权利人提供民事救济。
比如，２０１７ 年“科顺诉共利”案中，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只要是滥用商标注册制度，恶意注册商

标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均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制的范

畴。”恶意注册人的不当行为致使他人遭受损失，

满足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因而具有侵权法上的可

责性。 该案中一审、二审法院都适用《民法通则》第
１０６ 条第 ２ 款、《侵权责任法》第 ６ 条第 １ 款，判决恶

意注册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近年来的其他案件中，法官们也开始适用

《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的条款，判定“知产流

氓”承担侵权责任，并探索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构

成要件及赔偿标准。 此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也是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
所不同的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并无类似于

《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阻碍竞争”条款的竞争

者保护条款。 对于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法院一般适

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即该法第 ２ 条进

行规制。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水宝宝”
案是此种法律适用的标志性案件之一。 该案中，恶
意注册人将拜耳集团旗下的一款防晒霜的两个图案

注册为商标，随后对拜耳集团发起一系列大规模、持
续性投诉，导致拜耳集团遭受严重的声誉贬低及经

济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明知原告对涉案图

案享有在先权利并在先使用于涉案产品上，仍利用

原告未及时注册商标的漏洞，将该图案的主要可识

别部分申请注册为商标，并以该商标对涉案产品发

起投诉以谋取利益，欲通过直接售卖商标而获得暴

利。 被告的获利方式并非基于诚实劳动，而是攫取

他人在先取得的成果及积累的商誉，属于典型的不

劳而获，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

序，应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规定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依据《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２ 条，认为该案被告注册他人商标并

进行恶意投诉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最终判决被

告赔偿拜耳公司 ７０ 万元的经济损失。该案的裁判

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不仅将“职业商标抢

注人”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而且从

司法上表明了在无其他可具体适用法条的情况下，
单独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打击职业商标

抢注人的可能性。 “该案件的审理也为日后有类似

境遇的其他企业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打击恶意抢

注、恶意投诉行为时提供了突破性的解决方案。”

恶意抢注人不仅会无利可图，还会因不正当竞争行

为和恶意诉讼而承担更为严重的赔偿责任等法律后

果和违法成本，这无疑有利于打消潜在行为人通过

商标恶意注册获得利益的动机。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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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商标法》对商标恶意注册

行为进行了规制。 为统一法律适用，可以借鉴欧盟

和德国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法律实践经验，明确商

标恶意注册的认定标准和考虑因素，授权主管部门

在商标核准阶段对疑似恶意的商标注册行为实施严

格审查，要求申请人提供使用意图的证明；对恶意提

起侵权诉讼的，相关权利人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抢注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

起损害赔偿之诉，增加其恶意注册的成本，阻断其不

劳而获的路径。
感谢郑敏渝博士对本文德语案例资料的翻译及

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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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１）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

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具有较强显著性的商标构成相同或者近似的；
（２）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多件商标，且与他人字号、企业名称、
社会组织及其他机构名称、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等构成

相同或者近似的；（３）系争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大量商标，且明显缺

乏真实使用意图的；（４）其他可以认定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

情形。 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浙 ０６ 民初 ２６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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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朝民（知）初字第 ２２６２０ 号民事裁定书，
中国 裁 判 文 书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ｓｈｕ． 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Ｚ０ＢＸＳＫ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ｄｏｃＩｄ ＝ ８ａ３５８９０ａｅ９６９４９３０ｂ１６ｅａ９ｃ６
００３１ａ６８ｄ，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２０１７ 年审结的一起案件的裁判要旨中提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

讼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仍
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故意针对他人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１．行为人提起

知识产权诉讼无事实或者法律依据。 常常表现为行为人没有知识产

权权利或者行为人虽然享有形式上‘合法’的知识产权，但因该知识

产权系恶意取得等多种原因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 ２．行为人提

起诉讼在主观上具有恶意。 在行为人恶意取得知识产权的情况下，
其取得知识产权时的恶意，可以作为认定其提起诉讼时具有恶意的

依据。 ３．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给他人造成了损失，且损失

与行为人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具有因果关系。 恶意提起知识产权

诉讼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恶意诉讼行为人承担的赔偿数额

应当以受害人的损失为限。 在受害人的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
以综合考虑受害人现实的经济损失以及预期利润的损失等相关因

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该案中，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一审法院的判

决，根据《民法通则》第 １０６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在《法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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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登声明以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１００ 万元。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苏民终 １８７４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

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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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２ 条第 １ 款规定：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
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浙 ０１１０ 民初 １８６２７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ｎｓｈｕ．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ｗｅｎｓｈｕ ／ １８１１０７ＡＮＦＺ０ＢＸＳＫ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ｌ？ ｄｏｃＩｄ ＝ ａｄ４４０９５１ｆ０７０４３８ｃａ０５ｆａ８ｆ５００ａｄ７６ｃｆ，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 
参见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还敢恶意抢注商标？ 职业商标抢注人

首次被判不正当竞争！》，搜狐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２４４５２４５９１
＿９９９０１８７４，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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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召开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河南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 ２０１９ 年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 这次会议

由河南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主办、河南大学法学院承办，会议主题是“乡村振兴与平安乡村

建设法治保障研究”。 河南省政府参事、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会长胡向阳，省政府参事、省

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占仓，省委农办原副主任、省法学会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乡村法治

研究中心常务理事郑林，以及来自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省

社会科学院等省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 １００ 余人参会。 河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王桂主持开幕式，
河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院长蔡军致开幕辞。 张占仓研究员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题作

了精彩的主题报告，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进行阐释，并提

出相应的发展举措。 年会征文获奖论文作者分别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粮食生产保障立法、生
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等议题作了发言。 会议对优秀论文作者进行了表彰，并
对新增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事项进行表决。 胡向阳会长在总结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本次年会的丰硕

成果，提出研究会工作要讲政治、讲业务、讲方法、讲奉献，立足河南发展的大局开展专题研究，全心全意

服务于河南“乡村振兴、平安乡村”建设。
《中州学刊》副社长、研究员邓小云作为常务理事应邀参加了会议。 （邓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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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

“能源正义”及其中国化∗

———基于电力法制的分析

王 明 远　 　 　 孙 雪 妍

摘　 要：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先驱的电力市场改革，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

“去监管化”“资产私有化”手段，强化市场在能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电力行业经济效率提升。 随着改革的

深化，市场力量扩张使立法与政策制定以经济效益、财产权保护和法的工具理性为“风向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权利分配不平等、环境与生态成本过大等“市场失灵”问题相继出现。 在此背景下，近期兴起的“能源正义”理论得

到学术界高度认同，它以保护个人权利为价值归宿，公平分配人际间、代际间能源利益和负担，是一种应用于政府

能源决策的分析框架，为电力市场改革提供道德目标和价值理性。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
布以来，我国电力法制的中心思路从高度行政管控逐步向自由市场下的适度监管过渡。 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电

力体制存在的“非正义”现象多是计划经济下政府过度干预所致。 电力法制的发展要兼顾两个面向：确立市场机制

下竞争自由的能源分配制度，对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严重不平等进行制度性预防；保障公民能源权利与人们的环

境权益、代际利益，在能源分配中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
关键词：能源正义；电力市场；能源监管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０－１０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 ３０ 年间，市场自由化成为全球电力改革的

基本趋势。 三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及全球气候变暖等

客观现实引发了人类对能源结构转型及能源可持续

发展等议题的深思：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面临电

力供应安全的挑战，虽然能源供应根源于经济发展，
但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政治威胁、社会动乱甚至恐

怖主义等多重因素使能源供应更为复杂和棘手①；
以尊重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人权观对能源分配的

公平性提出疑问，隐藏在科技文明塑造的繁荣图景

背后的是能源匮乏和分配失衡的真相。②

以资产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电力

市场改革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在英美等工业化

国家，基础设施国有化、供电特许经营、垂直垄断和

发电计划等传统的能源监管手段逐步被以经济效率

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倡导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的监

管所取代，能源法学者将这一新的趋势概括为“市
场竞争导向的政府监管”③。 从长期效应来看，开放

的市场有助于引导电力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以及电力

产品与服务的消费两方面的理性投资，最终向消费

者传导福利。④然而，市场手段存在调整失灵的风

险，纯粹经济价值与社会普遍福利之间的矛盾难以

弥合。 电力行业的国家战略性及公共事业属性决定

了适当程度的政策干预和法律保障的必然性，此种

调控手段不能完全以经济效率为导向， 而必须从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本文的研究和写作得到台达集团中达环境法学教育促进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王明远，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孙雪妍，女，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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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平和公众福利的角度对市场失灵引发的利益失

衡进行纠偏，以达成一种个体权利受到有效保护的

电力市场。
在电力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决策以科技创新与

经济效益为偏好，往往忽视个体权利保障和对政策

正义性的关切。 “能源正义”这一能源法领域的新

兴概念不仅提供了法哲学层面的思考方向，其基本

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还可以指导立法者与监管者在

市场规则制定、法律实施、能源类型选择、项目决策

等场景中采取一定行动，将公众普遍接受的正义、平
等价值理念融入决策，进而积极影响个人、企业的能

源生产和消费行为。
“能源正义”的本质是正义特别是“分配正义”

这一古老议题在新兴的能源社会关系领域的应用与

发展。 本文试图探讨的是：“能源正义”的根本价值

立场是什么？ 在其价值维度上构建的政策分析框架

如何指导电力领域的立法与政策制定？ 这一西方舶

来的理论话语，其内涵能否适应我国电力市场改革

的现实土壤？ 回归到规范立场，我国电力领域存在

何种“非正义”现象亟待电力法制⑤介入纠正？

二、“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与体系：西方观点

（一）“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

“能源正义”代表现代能源法制构建中的一种

基本价值立场，它以“正义”原则评价能源政策制

定、能源生产体系、能源消费、能源安全、能源结构转

型中政府决策的正当性。⑥“能源正义”追求能源法

律、政策制定过程中一种普遍的、回归个人权利的

“正义”，强调人类个体是道德、价值、权利与义务的

终极单位，每个人在能源法秩序下享有平等道德地

位和权利义务。⑦

由此可见，“能源正义”与“个人所应得的权利

或利益”紧密相关。 为保证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事

物，需要运用政策或法律的强制力量完成物质财富

及非财产权利的分配，这就涉及历史上不同“分配

正义”观所争论的焦点问题：在分配的依据上，个人

权利、贡献、需求或才干，将何者作为基础最合乎道

德标准和要求？ 在分配的限度上，平均主义、平等主

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代表严格程度不同的正义，更暗

示着国家强制力对市场分配的不同干预程度，以何

者作为原则最符合当代正义观的诉求？ 历史上，关
于“分配正义”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最早产生的“分配正义”理论被称为“严格平均

主义” （Ｓｔｒｉｃｔ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它以最简单的方式理

解分配的正义性，提倡物质财富、负担和社会服务的

平均分配，数量上不均等即可视为非正义。⑧尽管该

主张与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自然法观念

高度契合，颇具道德感召力，但其注定只能存在于一

种理想化的社会蓝图之中而无法充分融入现实生

活。 这是因为，它忽视了个人能力、效率、贡献的差

异性，一味强调财富的平均化。 即使财富的初始分

配达到了平均主义，在人类劳动创造的过程中，仍然

无法避免能者与弱者在消费与积累财富上的差异所

导致的不平均结果。 以时下的观点来看，“严格平

均主义”在道德基础上亦欠缺说服力，它纵容无能

与懒惰，缺乏对劳动的必要激励，客观上只会导致社

会普遍贫穷的后果。⑨

第二种“分配正义”观以平等为价值取向，认为

最理想的分配方式既可以激励社会总体财富增长，
又尊重个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平等权利，
“正义”一词在此等同于权利平等而非数量平均。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由罗尔斯在《正义论》中

提出，依其所见，“分配正义”包含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的调整对象是公民基本自由权（包括选

举与被选举的自由、集会与言论自由、良知的自由、
个人财产的自由以及免于受到恣意逮捕的自由），
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这一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

自由权，其所享有的基本自由权与他人的同类型权

利是相容的。 第二个原则的调整对象是物质及财产

权利、劳动权，它又包含两个子原则：其一，各项职位

及工作机会应当均等地对所有人开放；其二，在不损

害公民基本自由权和公平就业权的前提下，允许以

差别分配调整经济、社会不平等，使社会中的最劣势

公民（“最少受惠者”）受益最大。⑩罗尔斯理论的突

出特点表现在对“最少受惠者”以特殊保护的“差别

原则”上，他主张通过有限的差别待遇纠正因个人

能力、机遇不同而造成的实质不平等，为了改善“最
少受惠者”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度牺牲社会总体效

率。 但是，差别分配的目的仅限于将“最少受惠者”
的绝对经济水平提升至其基本人权得以保障的程

度，并不改变个人之间相对的经济地位。不难看

出，追求平等的“分配正义”观更关怀个人生存和发

展的需要，在这一前提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反对以

公共利益为名盲目追求社会生产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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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正义观以自由为核心价值，反对“平均

主义”“平等主义”的根本逻辑，不赞同将实质平等

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目标。 实质平等势必在一

定程度上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人为地追求平等会增

加政府在生产要素流通上的约束条件，降低扩大生

产的动力，最终会导致对多数人更大的不平等。 自

由分配原则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

设之上的。 对于依赖何种力量实现“分配正义”，哈
耶克曾作出经典论述：“市场机制是最自由、最有

效、最公正的，由此产生的财富分配状况无可厚非，
自由必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回到前文提及

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关系，自由分配正义要求

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和最强意义上的市场。 申言之，
在这种观念下，市场机制被认为是天然正义的。 威

尔·金里卡曾经对自由主义倡导者（如哈耶克、诺
齐克）所持观点的逻辑正当性作出总结。 他指出：
在初始状态下，世上的一切物品都是无主物，而人只

能以自由意志支配自己。 此种条件下，每个人可以

不成比例地对某些物品拥有绝对权利，此种占有若

不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即被视为正义的；一旦私人财

产的所有权被初次确立，就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

由市场来保障交易的进行。 只要财产所有者的初次

取得行为合法，判断“分配正义”的标准就变为转让

行为是否符合市场等价交换原则。 自由主义的最终

目标在于刺激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总量迅速扩

张；在对个人经济权利的态度上，它更倾向于经济与

价值无涉的立场，体现了一种“患寡而不患不均”的
哲学思路。

能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首先作为一种商品存

在于市场交易中，同时又对现代社会的福祉至关重

要，能够为人类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等基本人权

之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这一事实不因地域、
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从这一角度理解，
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使个人获取能源的

权利得到保障。 有学者这样定义“能源正义”：它旨

在为不同地域的人类个体供应安全的、价格适当的、
可持续利用的能源；每个人享有能源权利的基础在

于，人类个体是人类普遍共同体的成员，不因国籍、
身份、宗教信仰、种族或出生地等的不同而受到不同

的对待。可见，“能源正义”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

实现“分配正义”。
笔者认为，“分配正义”中的“自由”与“平等”、

“市场”与“政府”并非决然对立；“能源正义”理论

是能源市场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试图

用“平等正义观”矫正、补充“自由正义观”。 在依赖

市场力量创造社会总体财富达到较高水平之后，市
场自由势必不断加大个体之间的贫富差异，“最少

受惠者”的基本能源权利受到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

下，人们意识到能源市场的角色应当定位为实现政

策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手段而非天然的道德目的。
当市场自发调整的结果不符合能源普遍供应和环境

保护等社会性目标时，必须依靠国家进行干预和调

整。 由此，“平等”更有助于解释“能源正义”的重要

道德意义：它强调对个人价值的尊重，考虑每个人的

福利，避免对个人或群体的完全忽略，使纯粹的经济

总量增长让位于机会平等的增长、共享式增长和可

持续的增长，更符合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包容式增长

的基本理念。

（二）“能源正义”的结构框架：“分配正义”“法
律承认”与“程序正义”

１．“分配正义”
如前所述，“分配正义”是“能源正义”的最基本

内容，其调整对象主要是能源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如
能源项目的选址及服务分布是否能够公平地覆盖不

同的社会群体，同时关注项目产生的环境负担如何

分配。能源的自然分布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分配

正义”呼吁通过制定政策来缩小能源富集地区与能

源匮乏地区之间能源获取机会的差异。 在实践层

面，“分配正义”除了评价基础设施建造的选址正当

性，还关注能源产品和能源服务的可获取性。 从消

费者的立场出发，“分配正义”的标准超越简单获取

电力，上升到对消费者能源服务自由选择权的保障。
２．“法律承认”
“能源正义”认为：强调个体的人权与尊严，通

过能源供应促进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经济

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基础权利实现是能源政策与法律

的合法性基础。 “法律承认”解决的是“能源正义”
的本源性问题，即判断一项能源决策是否顾及不同

文化或宗教背景者、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 “法律

承认”特别重视平等参与，不允许以威胁、忽视、曲
解、控制等手段损害弱势群体的参与权。贫困人

口、老年人、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往往在能源决策中

被贴上受教育程度低、非理性、保守主义等歧视性的

标签；政府往往更信赖专家的结论而忽视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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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企业往往依靠经济及科技优势，故意向社会

公众散布误导性信息或迫使公众接受不公平的交易

条件，使弱势群体被迫承担过重的义务。 “法律承

认”是建立在“平等正义观”之上的一个群体识别过

程，即识别“谁”在能源决策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虽然各国宪法没有明确要求立法者给予弱势群体

“特殊优待”，但的确应当关注他们的能源权利，保
证市场竞争不会在事实上加剧公民身份的不平等。
因为“市场遮掩着社会偏见，不但对消费者在市场

中的不平等沉默无语，而且还对其加以强化”。
３．“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作为“能源正义”的第三个框架性

内容，是“分配正义”的实现手段。 “程序正义”的核

心是为能源政策的一切利益相关群体提供平等的程

序保护。 根据 １９９８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

的《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

律的公约》（学界通称《奥尔胡斯公约》），缔约方必

须在立法框架内向公众散发环境方面（包括交通、
能源、矿业、农业等领域）的行政措施、环境协议、政
策、立法、计划方案等信息；建立公众参与环境相关

项目、计划的透明、公正的框架，并尽力促进公众参

与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规则和法律（其中包

括能源领域的项目和计划）的制定。这些规定被认

为是“能源正义”得以实现的程序基础。 达伦·麦

克利等学者特别强调保障“程序正义”的三种主要

方式。

第一，动员地方参与。 能源项目所在地的居民

是能源决策的直接利益相关人。 以农业为主要生产

方式的居民包括一些原住民，其生产生活极大地依

赖当地的环境和生态系统，贫困程度越高的地区，居
民对能源项目的环境负外部性的承受能力越小。 因

此，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以保证当地居民尽早

参与能源决策流程，并使其意见得到合理的反馈与

采纳。 当地居民参与能源决策程序，还可以对专家

的知识提供有效补充：当地居民基于长期的生产经

验，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特性和资源禀赋特征具有高

度敏感性，其经验性的知识往往比一般科学规律和

理论更为实用。 与工业城市中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不

同，当地居民对世代居住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一种乡

土情结，这使他们成为最关心自然保护的群体。 将

当地居民的知识与经验作为能源决策的考虑因素，
可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逐利性能源政策出现。

第二，从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个层面建

立自下而上的信息公开机制。 “程序正义”的两个

抓手是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很多国家的法

律都将调查公众意见、召开公众座谈会等作为能源

与环境决策的常规程序。 传统的信息公开机制主要

由企业作为信息提供方、公众作为信息获取方。 德

尔玛等学者认为，公开居民能源消费信息有助于加

强能源普遍服务和能源可持续利用：居民可以将其

电力消费习惯反馈给地方电力供应机构；电力监管

机构可以通过智能电表等新设施的普及，收集并公

开居民的能源消费习惯；居民也可以获得区域电力

消耗的日期信息，通过“价格信号”错峰用电，以节

约能源支出。

第三，建立实质公平的代表机制以反映不同群

体的诉求。 公众参与中的代表构成会影响能源决策

结果。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一项统计，在瑞典、德国和西

班牙，超过 ６４％的能源公司没有女性管理人员；在
世界前 ２５０ 强的能源公司中，董事会席位和高级管

理人员中白人男性的数量超过 ８４％。女性和少数

族裔的观点缺乏表达通道，最终会导致政策的中立

性丧失。 能源决策的正义性并不局限在经济平等这

一个方面。 “程序正义”之所以要求无歧视地保障

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参与权，深层原因在于公民身份

不应因性别、种族、社会阶层等因素而有所差异，这
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它可以保证决策过程的公信力

与合法性，与高质量的决策结果是同等重要的。
（三）“能源正义”的评价指标

有关“能源正义”的学理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
该理论对推进实践发展有重要意义，欧美等地已积

累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 ２０１７ 年，英国能源研究

委员会（ＵＫ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将“能源正义”
列为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基于“正义”内涵的包容

性与价值判断的多样性等特点，对“能源正义”给出

一个精确的、描述性的概念并非易事。
２０１６ 年，本杰明·Ｋ．索瓦库等能源政策专家将

“能源正义”定义为：“一个公正分配能源利益和能

源负担的全球能源系统，以及一种广泛代表民意的、
中立的能源决策机制。”相较于其他观点，该定义

更偏重于建立“能源正义”的核心评价指标，以构建

具有适用性、较强可操作性的决策评价标准，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能源正义”仅限于道德口号的问题。
他们认为“能源正义”包含 ８ 个评价指标，即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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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获取性、价格可支付性、决策程序正当性、政策透

明性及问责制、可持续性、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

共同责任。
在法制语境中，抽象的正义并不存在，制度的正

当性取决于被其干预的基本权利的样态。对于由

上述指标组成的评价框架，需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

法律和政策，以多元化路径保障个体能源权利的实

现。 具体而言，该框架中每个评价指标所对应的制

度路径如下：“可获取性”通过引导资本投向提高耗

能效率的项目以及升级基础设施而实现；“价格可

支付性”通过对贫困人口、老年人口住宅的取暖和

制冷设备免费改造计划 （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以及对老旧房屋的设备改造而实现；“决策

程序正当性”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及能源项目

信息的免费公开而实现；“政策透明性及问责制”通
过“采掘业透明度计划”，由政府定期向大众公布能

源公司缴纳的能源、资源税费和政府从石油、天然

气、采矿公司收到的所有收入信息，改进能源企业的

信息披露而实现；“可持续性”通过增加零售端电

价、对新能源项目给予补贴以及为后代建立自然资

源基金而实现；“代内公平”通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七）倡导的路径实现；“代际公平”通过激励

环境友好型项目、建立绿色债券市场而实现；“共同

责任”通过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筹集

绿色气候基金而实现。

三、我国电力法制中的“能源正义”

（一）“能源正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西方电

力市场之差异分析

“每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正义范式都建立在一

个共识上：任何一个社会规范理论都存在于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或全球的经济制

度决定了政策的选择偏好。”一方面，能源贫困、能
源决策机制不民主、环境与生态价值受损等全球性

问题普遍存在，要求能源政策遵循一种普遍性的、无
地域差别的正义观念，保障个体在全球能源秩序中

平等的道德地位和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

地方性的、国内或国际层面的能源制度都涉及具体

的正义问题，相关决策必须顾及能源类型、地域、社
会制度与经济水平等因素，因而难以构建统一的政

策评价指标。 从这一现实出发，笔者认为“能源正

义”概念应当同时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宏观

“能源正义”是一种普遍的能源正义观，可从道德标

准、价值目标上为一切能源决策提供引导，解决的是

能源法制的立场判断问题；微观“能源正义”则作为

一种分析工具和决策工具存在，从不同制度路径保

障个体的能源权利，强调正义的规范性表达。 亦即，
“能源正义”的理论根源和结构框架不因国别、地域

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具体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需

要从历史的、差异化的视角分别建构，唯有如此，方
能实现该理论之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能源正义”的实现以及能源利益与负担的公

平分配，需要凭借现代能源领域中社会、市场与政府

这三种机制与力量的合理分工和适当配置。 在西方

国家，“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渗透到能源领

域，形成了电力市场化改革浪潮。 在电力这一传统

上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资产私有化” “去监

管化”成了电力市场改革的两大特征。 电力资产私

有化改变了长期存在于电力行业的国有资产垂直一

体化格局及由此引起的高度垄断，是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的前提。 相应地，电力监管的重心从价格管制

转移到竞争秩序维护。 在有效防控企业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前提下，“去监管化”要

求政府尽可能减少市场干预，以最少的行政成本提

升经济效率。 电力监管改革的深层逻辑在于，尽可

能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利用市场的价格信号平衡

供需，激励经济效率最高的投资，同时淘汰过剩产能

和落后技术。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英美等国家的电力竞争

市场已具相当规模，如竞争性批发市场已占美国电

力供应超过 ６０％的份额，其余由垂直垄断性电力公

司供应的电力中也存在竞争性的第三方新能源供应

商，多数发电商和售电商已经适应不断提升经济效

率、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然而，市场总是存在失灵

的风险，在“新自由主义”语境下，政府监管名义上

以“提升经济效率、实现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实
则可能因疏于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而偏离公共利益。
更少的政府干预可以提升私营部门的生产效率，但
往往以牺牲电力行业的长期稳定性、能源的普遍服

务等社会福利为代价。 抽象的公共利益不等同于个

体利益的总和，其承载着公平、正义、和平等价值功

能，在特定情况下致力于遏制自由主义的过分发展

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等消极影响。弱势群体承受着

较重的经济负担和环境负担，却往往无法享受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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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展的经济效益，甚至不能获取充足、透明的信

息，在能源决策中的参与权有时也会被剥夺。 这些

现象使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公共利益”难以充

分实现。 在现阶段的西方国家，“能源正义”理论的

首要任务在于保护弱者的权利和机会公平，以“人
本化”思维遏制自由市场的过度膨胀和公共服务的

不当萎缩。
在我国，历次改革并未建立起真正的电力市场；

在价格机制方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以下称“９ 号文”）发布之前一直采用

发电上网定价方法，由国家发改委会同省级政府主

管部门确定固定的上网电价；在发电数量上，主要

由主管部门采取行政命令手段为燃煤机组分配指定

的发电小时数；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大

电力辅业集团均以国有企业形式拥有绝大部分电力

资产。 显然，“资产私有化”“去监管化”这两项西

方电力市场发育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并未出现。 事实

上，我国电力领域长期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呈
现出行政高度干预的产业特征，主要表现为“政企

合一、管办不分、垂直一体、垄断经营”；省级政府

的地域保护阻碍了跨省区域市场的发展；电力行

业没有形成多买多卖的竞争性格局等。
电力市场建设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过程。 英美

等国面临的“能源正义”挑战根源于市场过度自由，
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市场化不足

和行政干预带来的“分配正义”问题，核心问题是由

“政府失灵”导致的监管理念偏离、行政干预价格、
政府控制企业、电力监管中的裁量权滥用等。 西方

学者提出的“能源正义”理论意在解决能源法治的

立场判断和价值目标问题，目的在于抑制市场经济

条件下经济理性过度膨胀以致阻碍能源系统发挥增

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弊端，保障公民通过获得充足、清
洁的能源而维持基本生存条件。 这种理论下宏观意

义的“能源正义”对我国电力市场改革与电力法制

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与传统理论相比，“能源正义”理论的优

越之处在于为长期主导能源决策领域的“成本—效

益分析”提供多元化的新思维，在经济利益与成本

考量之外，将能源开发使用造成的环境负外部性、社
会不公正计入能源成本，将能源服务的社会福利效

应、能源转型的环境效益计入能源效益。 “能源正

义”理论与“环境正义”理论有同样的价值诉求，都

对电力的绿色发展有所助益。
其次，虽然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的基础条件与进

程落后于英美国家，但市场自由化已经成为电力行

业的发展趋势。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

出，要在 ２０２０ 年建成电力现货市场； “９ 号文”也

将坚持市场化改革作为电力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

则。 不难想象，如今英美国家面临的“能源正义”问
题，在我国电力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时也会出现。
以“能源正义”理论的精华来指导我国下一步电力

改革方案，可以起到杜渐防萌的作用。
最后，“能源正义”理论呼吁一种以市场为能源

分配的基础力量，同时优化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的

能源决策模型。 就我国而言，政府对能源产业的强

势入侵是改革进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科学有效的

能源监管要求政府行为有法可依且各职权部门的权

责利相统一。 近几年来，我国能源行业要求国家进

行“放管服”改革，即尽量尊重市场规律，减少政府

对能源行业资源配置的干预，并特别强调权力运行

的规范性。 “能源正义”理论框架特别是其中的

“程序正义”部分，提供了一种以程序规范实体权力

的思路，即要求政府将公平程序作为评价其监管绩

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且减少其过度干预市场和滥

用行政裁量权的行为。 在我国“大政府、小市场、小
社会”的能源产业格局下，上述理论特别有利于强

化政府责任。
当然，价值目标可以赋予“能源正义”正当性和

实质理性，却不是“能源正义”规范性的直接表达，
只有将“能源正义”的价值目标落实为调整社会关

系，规定公民、企业和政府机构之权利（力）、义务的

能源法律与政策，“能源正义”理论才具备法规范的

一般形态及相应的工具价值。 考虑到英美国家政治

体制、市场成熟度、现实问题与我国存在高度的差异

性，微观层面的“能源正义” （即“能源正义”的评价

指标和制度路径）不适宜直接指导我国电力立法与

政策制定。 下文结合我国电力行业的现状，厘清我

国电力法制背景下“能源正义”的核心内涵，探究

“能源正义”理论的本土化路径。
（二）我国电力法制中“能源正义”的内涵

１．“分配正义”之一：适度市场化

“９ 号文”是当前我国电力改革的核心指导文

件，它要求改革必须遵循五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安

全可靠、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保障民生、坚持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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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坚持科学监管”。 该文件重启了电力改革，
其核心措施是：通过电价改革带动电力市场化，上网

电价和销售电价由市场自主调节，输电电价和配电

电价由国家独立核算确定。 电力市场改革工作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进“直接交易”试点，实施

发电厂与需求体之间通过中长期合同直接竞价交

易；二是逐步放开售电市场，允许所有符合准入条件

的企业开展售电业务，构建多元化售电主体；三是压

缩主管部门对发电机组运行时间的分配，逐步放开

发电计划。
发达国家电力市场的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 在

发展中国家，电力资产公有化、垂直一体化降低了市

场效率，但客观来说，其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

要性。 国有发电公司及电网公司将其大部分利润上

缴给国家，由垄断经营产生的盈利即可转化为公共

福利而非私人财富；从系统性效率的角度观察，垂直

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可以减少发、输、配、售电环节公

司谈判与合作的成本；建设电力资产需要大量资金

投入，国有企业由于资质与规模上的优势，融资成本

会远低于私人公司，对电价调控的承受能力更佳。
除这些竞争优势以外，囿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规模、
资本市场完善度、电力行业的巨额沉没成本、信息透

明度、区域壁垒等现实问题，电力资产的完全私有化

（即发、输、配、售电环节全部向市场开放，放弃零售

电价管制）会遇到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挑战，因此，适
度市场化路径更利于实现“能源正义”中的“分配正

义”，路径设计应该围绕下述重点展开。
第一，实行发电与输电分离，组建独立的电力交

易机构。 在“９ 号文”的配套文件《关于电力交易机

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中，交易机构的基

本职能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政府监管下为市场

主体提供规范、公开、透明的电力交易服务”。 独

立性的交易机构以维护竞争性、中立性和透明化的

电力市场运行为目的，负责电力供需之间的协调，按
照输电、需求的实时波动来平衡系统，在电力现货市

场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美国，跨州的电力市场以区

域输 电 组 织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ＴＯ）为核心，这些组织拥有电网控制权，按照“输
电开放准入”政策，以一定的输电费率，向发电者提

供无歧视的服务，任何发电商都可以获准输电。
ＲＴＯ 按照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批准的输电价格进行计划、运营

和调度，提供开放式输电服务。 ＲＴＯ 拥有多家买卖

方，可以组织实时市场竞价并接受最低市场报价，即
时开展调度和清算，使电力价格真实反映发电成本，
从而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满足服务需求，传递真实的

价格信号。 独立交易机构的长期价值在于引导理性

投资，将高成本、高排放的过剩产能自然淘汰，并通

过对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适当调度，促进能源结构的

优化和转型。电力交易机构的中立性在实现分配

公正中尤为关键。 在匹配交易双方时，该机构不得

对某些资源拥有方提供特殊便利。 ２０１６ 年，我国首

家电力交易机构———北京电力交易中心采用国家电

网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形式组建完成，随后，二十余家

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相继成立，其中除电网全资子公

司外，还存在少数股份制公司形式的电力交易机

构。为平衡电力交易机构中各市场主体的利益，国
家能源局指导组建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作为交易机

构内部制定交易规则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构。该

委员会由来自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电网

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代表组成，这一机构组成方式

可以确保电力行业各主体的利益在竞争中得到平

衡，对保证电力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和流动性具有突

出意义。

第二，规范售电侧市场。 售电侧开放是指在售

电环节引入竞争，允许所有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开

展售电业务，赋予电力用户自由选择权。 与依托电

网企业或发电企业的售电公司相比，独立售电公司

存在“先天不足”：既不像电网供电公司一样拥有成

熟的服务网络和服务渠道，也不像电厂售电公司一

样具有锁定低价电力的天然优势，因而面临极大的

竞争压力。 我国已有 ３００ 余家独立售电公司注销，
这些企业多为民资背景，另有 ５０ 余家售电公司的营

业执照被吊销。独立售电公司的存在对于丰富服

务品种、构建多元市场、防止垄断损害用户能源服务

选择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独立售电公司完全

退出市场，售电侧企业事实上形成发、售一体化及

输、配、售一体化两种格局，就会增加垄断的风险。
在发达国家，独立售电公司的经营优势主要在于向

中小用户提供精细化、综合化的电力服务，如为用户

提供个性化套餐式电价、分时段或季节定制电价套

餐，根据用户消费习惯，提供经济分析及节能方案

等，这些对于保证居民以公平、适当价格用电有显著

６６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价值。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向新生的独立售电企业

提供适当政策扶持，加强监管措施以规范售电市场，
重点着力于防止传统电力企业凭借规模优势，通过

恶意竞争而挤占独立售电企业的生存空间。
２．“分配正义”之二：电力市场生态化

正义的能源政策会合理安排能源结构，控制能

源消耗速度，保证能源永续、稳定、安全供给，满足人

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对于不可

再生能源，强调以保存和不耗竭的方式予以利用；对
于可再生能源，强调在保持其最佳可再生能力的前

提下予以利用。 在我国，清洁能源已经进入高速发

展阶段，能源结构总体优化的主要阻力并不是科技

水平滞后，而是可再生能源政策与传统能源体制机

制衔接不畅、全局性能源规划缺失以及政策目标的

定位存在偏差等。 能源政策与环境政策密不可分，
正义的决策会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我

国电力市场“生态化转型”阶段，有若干具体问题特

别值得关注。
第一，协调能源规划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使二者

合理衔接，重视可再生能源对并网灵活性的需求。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

保障性收购制度”，但在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造

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 如 ２０１７ 年我国风电年发电

量 ３０５７ 亿千瓦时，弃风电量 ４１９ 亿千瓦时。“弃风

弃光”现象在我国西北地区尤为严重，２０１７ 年甘肃、
新疆两地的弃风弃光率都超过 ２０％。可再生能源

具有天然不稳定性，风力、日光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及

发电的非持续性，都大大增加了储能和跨区域输送

的难度。 而我国电力现货市场薄弱，对煤电机组发

电小时数均以年度合同形式进行调度，导致调度系

统僵化，很难与新能源上网政策相兼容。
第二，善用价格调节机制，淘汰落后产能。 合理

的电价不仅应当包含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应当包含

相应的环境成本。 申言之，符合可持续性要求的能

源政策必须处理电力生产的环境影响。 但是，电力

政策往往是按照用户的偏好架构的，尤其致力于降

低工业终端用户的电价，在产能过剩的现实下，电价

补贴将使电价更加偏离真实成本。 在我国，政府定

价过度补偿了煤电投资，价格机制不利于落后产能

的淘汰。 在未来改革中，应当在电力价格机制中强

化环境因素。
第三，从长期规划的角度制定综合能源规划，从

更为广泛的公众利益层面衡量能源的成本收益水

平，理性考虑各种能源类型是否符合代内公平、代际

公平的要求。 任何一种能源消耗都不是“免费的午

餐”，一定会带来某种形式的负外部效应，或体现为

环境损害，或体现为人权、发展等方面的社会风险。
如风电场建设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并造成土地

功能退化、水土流失等损害，其运营过程中会造成噪

声等形式的污染，干扰居民生活和野生物种栖息；核
电站运营隐藏着核泄漏和爆炸的风险，会产生难以

处置的放射性核废料，从而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使人

们承受事故威胁和生态代价。 因此，政策制定者必

须审慎地按照能源的特点，规划能源结构，避免非正

义后果的发生。
３．“程序正义”：监管法制化与监管透明化

电力监管是连接法律、政策与产业运作的纽带。
监管机构承担着日常监管职责，能够把握行业的变

化动向与政策实施中的现实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电力监管机制的缺陷表现在：监管原则与权

力依据模糊；执法手段单一、强制力不足；监管程序

不透明。 英美等国的电力监管规则通常都确立了层

次分明、功能多样的执法手段，根据企业违法的形式

与后果，设置了严格细致的处罚标准，并特别强调监

管行为的程序合法性，防止监管机构滥用行政裁

量权。
现代能源监管以法定化、人本化、柔性化为发展

趋势。 法定化与“能源正义”中“程序正义”的内涵

相似：一切监管流程必须是有法可依的、可预见的、
公开透明的。 我国电力监管的常用手段包括披露典

型问题、约谈监管对象、电力稽查等，执法缺乏统一

的制度性规范，在规则适用上缺乏一致性。 监管机

构“闭门操作”的模式，实质上增加了滥用裁量权的

风险。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监管机构的行为通

常会受到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 例如，英国燃气和

电力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执法指南为该机构的日常执

法工作提供了详尽的行为准则与程序性规范，其中

的具体法律依据主要包括能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个方面的法律。在美国，联
邦和各州能源监管机构的权力、职责和执法程序均

受法律规制，相关企业的证据和证词也要受到利益

相关方和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监管机构的决定具

有法律效力，如果企业对监管机构的决定不服，其只

能通过州法院或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一般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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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专业意见的信赖，法院会支持监管机构的决

定，但如果监管机构滥用权力、曲解法律或有执法程

序上的瑕疵，法院则会推翻其决定。 这既保证监管

机构拥有足够的权力、资源以履行职能，又能对监管

机构行使权力进行必要的制约。

监管的柔性化与人本化是对监管者与被监管者

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 传统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

人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柔性化与人本化的监管则

提倡双方之间良性、有效互动。 电网公司、发电厂、
售电商不应该被迫回应监管要求，而应在符合政策

的前提下自发地选择对企业及社会公众有利的行

为。 这从源头上要求政策制定部门了解监管对象的

实际需要，设计激励性的监管措施，对企业符合公共

政策的行为进行实质奖励。 同时，监管是为市场服

务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监管机构提供的并不是“制
裁”，而是“服务”。 现代监管强调在沟通与协调过

程中达成规制目标，赋予执法手段一定的“弹性”与
“柔性”，创新执法手段往往能以最小的执法成本和

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最小的方式，达到充分的执

法效果。 如在英国电力监管领域，对于涉嫌存在不

正当竞争、垄断市场、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的企

业，燃气和电力监管委员会常要求其作出经营者承

诺，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如果被调查企业向监管机

构作出停止、修正或从事特定行为的承诺，并且承诺

内容足以消除相关影响，执法机关即接受承诺并终

止案件调查。上述措施可以迅速解决纠纷，节约大

量执法成本，并且经由执法机构提供的对话平台，使
受损害的消费者、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可以通过

协商参与到案件的实质决策中，有利于保障救济措

施对各方利益的平衡。

四、结语

“能源正义”理论为能源法制建设提供了人本

化、生态化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也提供了相应的

评价指标和制度路径，有利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保证能源产业创造的社会福利普遍化。 我国电力

市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政策与法律导向对于

改革成果事关重大。 公正分配电力改革的利益与负

担，保障不同社会群体的基本能源权利，创造公民平

等参与能源决策的程序，是“能源正义”的核心内

涵，也是我国电力立法、政策制定中必须着力改进和

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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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和五大发电集团（国电集团、
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２０１７ 年，国电

集团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集团。 参见沙亦强：《电力

改革要处理好五大关系———访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兼研究室主

任俞燕山》，《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 《东北电改启

动艰难：省间地方保护主义壁垒需打破》，新浪财经网，ｈｔｔｐ： ／ ／ ｆｉ⁃
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ｈｉｎａ ／ ｄｆｊｊ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４ ／ １８４２２２８７４９７８．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电力发展

“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参见国家能源局：《能源行业

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能发法改〔２０１９〕５ 号）。 
参见徐小东、凡鹏飞：《电力交易机构将是推动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

的重要标志———解读〈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

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ｃｆｂ ／ ｊｄ ／
２０１５１２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２５＿７６８６９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美国电力

市场发展史观〈基本规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ｃ．ｏｒｇ．ｃｎ ／ ｇｕｏｊｉｄｉａｎｌｉ ／ ２０１７－０１－１７ ／ １６３８５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重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

立，其股权结构中引入了电网外的第三方机构，是国家电网经营区域

内第一家股份制电力交易中心。 市场管理委员会是北京电力交易

中心的市场主体按类别推荐代表组成的自治性议事协调机构，在制

定交易规则等方面发挥作用。 其中，发电方代表 １２ 位，由四川、山
西、内蒙古等主要送电省（区）政府电力主管部门各推荐电力企业代

表 １ 位，五大发电企业及主要参与跨区送电的三峡集团、国投电力集

团、国家能源集团、华润集团各推荐代表 １ 位；购电方代表 ７ 位，由江

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北、河南、河北等主要受电省（市）政府电力

主管部门各推荐电力企业或用户代表 １ 位；电网企业代表 ５ 位；第三

方代表 ５ 位。 市场管理委员会实行按市场主体类别投票表决等议事

规则。 《关于电力交易机构组建和规范运行的实施意见》提出：
“为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充分体

现各方意愿，可建立由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售电企业、电力用户等组

成的市场管理委员会。 按类别选派代表组成，负责研究讨论交易机

构章程、交易和运营规则，协调电力市场相关事项等。 市场管理委员

会实行按市场主体类别投票表决等合理议事机制，国家能源局及其

派出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派员参加市场管理委员会有关会议。
市场管理委员会审议结果经审定后执行，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

和政府有关部门可以行使否决权。”《大批售电公司黯然离场，留
下的该如何前行》，能源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１６０４９３５２６３３１４１０９１２０＆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ｐｃ，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７ 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中央人民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０２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６３０９６． ｈｔｍ，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Ｇａ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ｆｇｅｍ．ｇｏｖ．ｕｋ ／ ｏｆｇｅ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８９７５５ ／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２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
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ｄｆ．参见谢开：《美国电力市场运行与监管实例分析》，中
国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４０ 页。 参见焦海涛：《反垄断法承诺制

度的功能解释———从我国的实践案例切入》，《财经法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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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正义”及其中国化———基于电力法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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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

———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靳 永 翥　 　 　 莫 桂 芳　 　 　 赵 远 跃

摘　 要：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
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 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

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

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 “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

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 作为一种新兴

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

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关键词：数字革命；社会共同体；“智慧信任”；智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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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任资本：一种情感回溯

在最广泛的含义上，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或某团

体期望的信心。 “哪里有信任，哪里就有不断增加

的经验和行为的可能性，哪里就有社会系统复杂性

的增加，也就有能与结构相调和的许多可能性的增

加，因为信任构成了复杂性简化的比较有效的形

式。”①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关系、一种

相信的情感表达，有着极大的价值，也是一种重要的

资产。②社会心理学认为信任可折射出人们的基本

信念③，经济学家意识到信任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

组织的运作效率④，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杰出代

表詹姆斯·科尔曼曾将信任作为使参与者能够更有

效地共同行动以取得共享目标的社会生活特征⑤。

概括而言，学界对信任的界定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
是根据社会发展理论和个人学习理论，认为信任是

源于经验的个人特质；二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信任产生于资源互换过程中，是一种愿意与他人交

换的行为取向。⑥在众多非正式制度中，“信任”被

普遍认为是除物质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

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⑦而且，信任

在解决一些治理问题以及化解集体行动困境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⑧

农村村庄和城市社区是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具象

化表现的主要空间承载基础。 相比于流动性弱、聚
居规模小的农村，从陌生个体组成的城市社区更能

直观观察中国社会信任的流变过程。 近年来，社会

治理重心不断下移，治理目标不断多样化，治理主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
∗基金项目：四川师范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课题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社会共同体实证分析”（２０２０ｓｃｄｇ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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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研究员（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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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诉求碎片化与多元化倾向显著，社区治理失灵

问题作为巴托“市场失灵”和沃尔夫“政府失灵”的
衍生品⑨，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显然，具备正式权

力与非正式约束双重特征的城市社区，其治理方式

也应有别于依赖纯粹正式权威介入的政府治理或产

权明确的市场调节。 从传统农耕文明社会“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到现代工业文明城市生活“相见不相

识”，自由流动意味着人际关系主要以“共在”为基

础，而不再依赖传统血缘或地缘关系。 囿于治理方

式落后、治理环境复杂、治理人才缺乏等不足，我国

基层社会治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常常陷入居民认同

感与社区归属感双重流失的困境。
“智慧信任”模式为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关系动

态演绎提供了有益的事实要素。 相较于基于熟人关

系的人际信任和依附于外在规则的制度信任，“智
慧信任”与只依托于信息社会数字科技的技术信任

不同，其体现了技术理性和人文价值双重诉求，重塑

着基层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二、信任流变：从传统到现代

韦伯将信任区分为建立在私人关系之上以血缘

性社区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和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的

普遍信任。⑩卢曼从社会学视角将信任区分为人际

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以人与人交往中建立的情感

联系为基础，后者以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

则、法纪制度的管束制约为基础。张康之认为中国

历史存在农业熟人社会时期的习俗型信任、陌生社

会产生的契约型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制度设计生成的

合作型信任三种信任类型。杨宜音以华北农民和

都市人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

方式探讨了现代中国人进入陌生环境后由“外人”
变成“自己人”的信任建构逻辑过程。与西方学界

将信任直接置于市场经济中分析“理性经济人”不

同，中国社会的信任模式经历了一个从“熟人圈子”
到“陌生分化”的流变过程（如表 １）。

表 １　 三种信任模式概貌

信任模式 社会时期 核心特征 表现形式

人际信任 农耕社会 情感主观性 熟人交流，简单
制度信任 工业社会 契约强制性 陌生流动，复杂
技术信任 信息社会 技术刚性 两者兼有，多变

　 　 １．人际信任消减，熟人社会趋于碎片化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充分阐述了熟

人社会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特征并用“差序格局”
来概括和解释。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传统

农耕生产方式（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

公社为代表的集体合作式生产方式）在无形中要求

劳动者只有在稳定的熟人关系中获取信任进行社会

劳动，才能提高劳动效率，创造社会财富。 此时的社

会信任模式具体表现为人际信任，即以具体熟识关

系来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意向。 这种基于“关
系本位”的熟人信任并不源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

性”。 这一非普遍性的特殊信任模式仅限于小范

围内的熟人交往，推动固定范围内的人们走向合作

的同时也会制约更广泛的经济合作推广。 １９７８ 年

以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城
乡二元社会分化明显，城市与农村相互封闭、隔离，
城乡带有各自的“圈子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

经济保持快速发展态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吸引大

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壁垒逐渐松动。 ４０ 多年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红利和户籍制度改革

推动人口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城市人口规模显著提

升、城市公共地理空间越来越大。 随着人口流动性

不断增强，城市社区内部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熟人社

会日趋碎片化，传统人际信任模式在人员高速流动

的大都市社会生活中日益显得“格格不入”。
２．制度信任缺失，外在规则供给不足

不断发展的工业文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从

乡村进入城市，自 １９７８ 年以来，每年农村向城镇转

移的人口数量都以千万计，多年以来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都保持近 １．０４％的增长幅度。城市生活

逐渐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社会生活的重心，与此同时，
传统乡土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原本根植于乡土社会

的简单人际信任关系失去了生存土壤。 “对陌生人

无感情和普遍的信任要变得可信和有保证，就必须

有其他因素作为媒介。”非正式的宗族习俗约束并

未有效消减各种基层社会治理棘手问题的发生频

率，因此，仍需“一剂稳定药方”应对社区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风险和复杂性矛盾。 由于制度

能建立特定信任关系，调节特定范围内社会关系的

信任值，所以以非人格化为特点的制度信任模式逐

渐成为工业社会的主流信任形态，契约观念慢慢深

入人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居民委员

会从而确立具有普遍制度意义的城市社会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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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的一

系列“社区建设”制度，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一直是

政府进行城市社区管理的主要方式，“政社合一”的
双重属性使得居民委员会实际上演变为具有“行
政—社会”双重属性的行政区划结构。 新时代，政
府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国家行政权力逐步退出

部分社会领域，基层社会治理提倡居民通过自助、互
助、他助等多种形式实现社区自我服务和自主发展，
但是在具体社区治理实践中仍存在许多涉及交叉管

理或无人负责的空白（抑或模糊）地带，成为阻碍社

区良性自主发展的主要难点。 自上而下的“社区建

设”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在现实治理层面呈现出

难以调和的矛盾，政府行政调控机制和社区自治机

制在实践层面的有机结合仍处于探索阶段。
３．技术信任错位，内在人文价值流失

人类社会进入 ２１ 世纪后所呈现出的数据井喷

之势是近代以来长期追求数字化的结果。大数据

为人类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维度，数据治

国亦成为绝大部分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

择和典型范式。 大数据和“互联网＋”为技术治理创

造了物质技术条件，不断发展的数字信息技术和个

人智能设备推动各类信息交流媒介走进普通人的日

常生活，也被应用于基层社区治理。 支持居民在社

区网络空间表达社会参与意愿，成为重建社会治理

结构和重塑社区共同体信任的新手段。 在此背景

下，产生了依托于信息技术的技术信任模式。 通过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方式实现治理精细

化本是技术信任模式应用于社区治理的最大优势，
但是在实践操作层面，如果仅倚重“用数字说话”的
单一标准，那么治理行为本身就会被数字裹挟。 各

种信息平台在给人们带来便利数据服务的同时，也
使社会不得不在无形之中接受数字的威权，价值理

性所倡导的“真善美”在冰冷的数字计算和弱约束

的虚拟机算器网络运行中变得扑朔迷离。 彭亚平将

技术治理的悖论总结为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

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单纯技术治

理模式在基层社区治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重视智能

设备、网上服务平台等技术性工具的开发和应用而

忽视对居民实际需求的考量以及使用新技术后的应

用培训工作，不利于社区技术信任的真实建构。 随

着数字社区规模不断扩大，其权力集中的特质也

将逐步增强，数字技术的异化使数字威权和数据独

裁似乎成为大数据时代无法避免的厄运。

回到城市基层治理场域，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社会转型过程中兴起的西方社区不同，中国社区的

发展路径遵循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转型的历史轨迹。 在不断巩固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制逐渐被建构为替代传统单位

制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社区内部人际关系逐渐脱

离血缘、地缘、情缘、业缘等各种传统关系，呈现出鲜

明的“共在”特征，社区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信任

关系也随社会发展浪潮不断变化（见图 １）。 ２０１４
年，《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 ２０２０ 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党

的十九大报告也首次提出“智慧社会”的概念，以期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在政策引领

和时代召唤下，许多城市在充分依托大数据平台的

基础上深度应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技

术，走上智慧建设之路，逐步推进智慧治理。 建设智

慧社区开始成为推进智慧城市发展的重要一环。

图 １　 我国城市社区信任动态变迁过程

三、沙南模式：培育“智慧信任”的地方样本

在“人际信任消减”“制度信任缺失”“技术信任

错位”的多重困境下，智慧治理情景是否能够孕育

一种可以弥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技术信任之不

足的新型信任模式，以透过“失灵表层”挖掘“治理

深层”的方式推动社区治理回归公共行政价值理性

与工具理性融合之轨并走出治理失灵的困境？ 为回

答这个疑问，笔者尝试以沙南社区智慧治理为例揭

示数字革命背景下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生成轨迹，以
期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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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沙南模式———“智慧信任”模式的情景样本

沙南社区是贵阳市南明区下辖的 １９ 个社区之

一，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属贵阳市的城郊接合

部。 目前，社区总人口 ６２１８７ 人，在社区 ４．０２ 平方

公里的范围内，有 １０ 个居委会、４１ 个小区、３５０ 余栋

楼宇、６４０ 余个单元。社区流动人口多，信息采集

难度大，综合管理困难，属于典型的“过渡型社区”。
为推动基层社区运行体制改革创新，提升社区服务

能力和治理水平，沙南社区作为南明区“新型智慧

社区”试点建设单位，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初开始试运行

４ 个网格，正式开展共建、共治、共享的“智慧社区”
建设。 以此为肇始，沙南社区开始了至今已历时 ４
年的智慧治理实践探索（见图 ２）。

图 ２　 沙南社区智慧治理过程

（１）数据输入，条块对接。 “新型智慧社区”项

目确定后，沙南社区以网格为基础服务单元，在各居

委会分别设立网格化管理责任公示栏。 居民只要浏

览社区内各小区、街巷的“沙南社区网格公示牌”，
就可一目了然地知晓日常业务事项的办理流程。 同

时，社区通过技术手段将管理中心、工作平台及各功

能模块系统有机融合起来，并重视后续的实践应用，
为此社区专门开展基层社工的应用操作培训工作，
要求社区基层工作人员都能够利用平板电脑登录社

工移动工作平台进行日常走访、数据录入、信息采集

以及数据更新等工作，确保电子政务落到实处。除

此以外，沙南社区还通过社工移动工作平台开发了

“数据分析”功能，实现了各部门（层级）新旧数据的

互联互通，打破过去以公安、民政、计生等垂直系统

各自数据之间条块割裂的被动局面，建立社区、居委

会、网格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并制作涵盖党政、民办、
综治等内容的网格基本信息收集手册，实现了条块

数据有效对接。

（２）服务输出，政企合作。 自 ２０１６ 年开展“智
慧社区”建设伊始，沙南社区在南明区政府引导下，
采用政企合作型的 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由南明区政府牵头，沙南社区

与北京华电南自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南

智有限公司，共同搭建资源整合、流程优化、开放互

动的服务平台。 沙南社区还开展与四川天府银行的

平台合作，社区居民可使用天府手机银行 ＡＰＰ 服务

平台自行缴纳社保、养老保险等费用。沙南社区还

规定居民到窗口办事时咨询的第一位窗口工作人员

为首问责任人，此人需尽职尽责处理居民的业务诉

求，若办事居民对窗口工作人员不满，可在线投诉后

由平台进行反馈。 沙南社区以各项便民优化服务举

措认真解决社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打
造“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基层治理新局面。

（３）参与反馈，重建信任。 信息技术介入社区

治理以后，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各种非正式机制鼓励

当地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 例如：以“幸福

快车”服务模式调动社区积极分子的参与热情；设
立“３６５ 民情服务站” “法律援助站” “视频接待室”
和“流动人口协会”等便民服务平台及时了解、反馈

社情民意。 在 ２０１４ 年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室的基础

上，沙南社区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由司法干部、社
区干部、专家调解队伍和妈妈调解小分队组成的

“四位一体”调解队伍和“专群结合”、内外协同的基

层群众矛盾调解工作网络，逐步实现“一般家庭邻

里矛盾不出居委会，较大家庭邻里矛盾不出社区”
的治理愿景。 ２０１８ 年，沙南社区还成立了 １０ 支“沙
南社区志愿者义务巡逻队”，志愿人员都是社区的

常住居民和治安积极分子。 巡逻队每天实行错时巡

逻、重点巡逻相结合的灵活巡逻方式，特别巡查重点

区域和重点人员，每次巡逻都有巡逻记录，并不定时

地在社区做治安宣传活动。

结合贵州省普遍存在的“多民族共居”的省情，
沙南社区专门建立少数民族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新

机制，就地解决一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就医

以及子女入学困难等问题，积极开展邻里联谊少数

民族运动会和少数民族就业招聘会等活动，为社区

关系和谐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２．见微知著———“智慧信任”服务社区建设

经过近 ４ 年的实践探索，沙南社区已初步形成

了以政府为主导、社区组织积极行动、多方力量协同

参与的“新型智慧社区”的治理新局面，社区整体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着智慧治理模式逐渐完善，社
区技术化、网格化治理形态日益成熟，社区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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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以人为本，“智慧信任”也逐渐在社区秩序和组

织关系中生根发芽并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智慧信任”得以生成的关键是将以人为

本的治理理念融于先进技术，并依靠以信息技术为

支撑的各类服务平台建设基层社区治理“共建共享

共治”的新格局。 抛开纯粹技术至上的“技治主义”
思维，沙南社区从了解社区、熟悉社区开始，通过建

立网格管理责任制实时了解社区动态，提升社区组

织对居民社会诉求日益多元化的应对水平。 除此之

外，沙南社区积极推动网络应用技术与公共服务相

融合，在引进“爱南明 ＡＰＰ”“社会和云”“四川天府

银行 ＡＰＰ”等平台时，注意结合居民的实际需求剔

除冗余数据以简化社区事务办理步骤和业务办理流

程，而且充分利用颇具地方特色的“沙南字典”的数

据基础，不断完善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将社区内

“人、事、物、地、组织”等要素合理聚集整合，积极弥

补治理规则供给不足的现实状况。 在此基础上逐渐

生成的“智慧信任”有效提升了社区政务的运行效

率，极大降低了社区失序风险，并有力推动“互联网

＋公共服务＋基层治理”新模式不断完善。
第二，“智慧信任”的内核是以社区共识激发民

主参与、整合多元价值，以政情民意有效互动推动社

会治理事务“化繁为简”。 沙南社区高度关注社区

治理最基本微观参与主体———居民的诉求，紧跟区

委提出的“三区打造”战略，在当地政府带领下开展

政企合作，共同开发利用各类推广平台，号召社区居

民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鼓励群众以主人翁身份

参与其中。 社区服务中心重视与社区居民的日常交

往，通过情感关联将陌生关系逐渐转化为熟人联系，
在积攒正向情感中注入民主要素，推进各主体间良

性互动，进而提升社区综合治理能力。
以“智慧信任”为基础的智慧治理突出政府、社

区组织、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等

多方主体力量智慧参与社区建设。 这种智慧治理网

络一改以往传统刚性管理方式，不断寻求技术应用

与社情民意表达（即“工具与价值”）之间的平衡，以
不断完善社区服务系统为突破口，持续推动智慧治

理实践向纵深发展。 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智
慧信任”是智慧治理保持前行的内在动力，唯有重

视多方联动合作、数据运用与社会关怀互动才能不

断巩固“智慧信任”。 总而言之，沙南模式的实践经

验对于智慧社区从“块治理”迈向智慧城市“链治

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研究“智慧信任”的功能

价值提供了地方样本。

图 ３　 “智慧信任”运行逻辑框架

四、“智慧信任”：大数据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在智慧治理如火如荼开展之际，以“数据＋情

感”为特征的“智慧信任”模式因其兼顾信息技术与

治理的人本价值，体现了技术理性和人文感性的双

重诉求。 结合沙南社区治理实践，可以发现，作为一

种信任形态，“智慧信任”并不是凭空产生或单独出

现的，它需要必需的外在条件，其于信息技术应用中

促进人际交往，于人际互动中满足个人期待，于社区

个体自身情感累积中影响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和价值

观念，最终促使社区各主体对社区运转予以良好评

价和积极认同，进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换言之，
“智慧信任”沿袭原有的熟人情感关怀，尊重当地文

化传统，在情感培养中运用“非正式策略”构建治理

主体间信任关系，以信息技术的优势弥补基层社会

治理“正式机制”的不足，充分发挥基层社会治理多

方力量的合力效应（见图 ３）。
１．“智慧信任”的运行特点

“智慧信任”发于智慧治理情境，用于社区治理

过程，嵌入社区秩序和主体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应
用技术是基础，重塑信任是目标，整合价值是归属。
如此，“智慧信任”才可深刻影响社区治理效果。

（１）以技术手段为基础支撑，为秩序重构提供

技术保障。 数字革命背景下，传统技术工具略显乏

力，基层社会治理道路尤为艰难。 以大数据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着社区治理驶入快车

道，即回应时代要求，全方位重塑社区管理模式与事

务办理流程。 面对纷繁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和

多元主体，基层治理千变万化的议题背后离不开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协调。 数字变革除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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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高大上”的大数据产业，也为“接地气”的地方智

慧治理模式创造了重要外在条件。 以信息技术为支

点的智慧治理不仅影响着沙南社区自上而下的政府

行政治理运行模式，也催生了自下而上的居民共同

参与的治理新模式。 “一站式”社区服务平台构建

“１５ 分钟服务圈”、区域网格联动多主体主动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网格化管理和精确化服务共同勾勒出

沙南基层治理新图景。
实现技术功能与人本价值的耦合互通是“智慧

信任”的主要特色，即“智慧信任”虽以技术应用为

基础，但极力避免陷入“技术依赖”抑或“技术崇拜”
的极端。 它提倡在大数据技术与社区治理互动的整

体框架中全面深入了解现实问题，追求治理理念与

信任价值的充分融合，通过积极整合离散无序的各

类信息资源，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在推动社区治理规

范化、协同化、精细化发展过程中，回应社区多元诉

求，为社区秩序重建提供重要的技术性驱动力。
（２）以重建信任为目标导向，为关系再造提供

现实可能。 在传统信任模式转向“智慧信任”模式

的过程中，以熟人间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内

聚力开始裂变并逐渐趋于解体，城市社区面临“过
疏化”和“原子化”双重叠加的困境，社区居民认同

感与归属感日益边缘化。 条块体制僵化、传统技术

落后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分散流动，社区居民信

任鸿沟难以逾越。 其实，真正阻碍人们相互信任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相遇成本问题，如果能将相遇的成

本降到零或接近于零，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一个主要

障碍就会被排除。从层级精简的“一社多居”到独

具特色的“远程视频服务”，电话、短信、网络等“在
线交流”平台丰富了社区居民反映问题、解决问题

的渠道，每月一次探访“敲门”行动为沙南社区开出

了一份份整治“措施单”。 无疑，以大数据技术为支

撑、以人文关怀为内核建立的“智慧信任”给社区成

员零成本相遇提供了重要契机。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不能运作于真空之中，智慧

治理也必然处于多变社会网络，才可最大限度激发

主体能动性。 “智慧信任”要求行动者不可机械运

用既定文本或刚性治理规则，应拥有理解构建新治

理情境的随机应变能力。 通过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以

及拓展主体需求的共述路径，“智慧信任”将社区各

行动者融情于景、因事制宜，进而再造社区多元主体

关系。 这意味着，“智慧信任”增加了社区治理各主

体的相遇意愿倾向，阻止社区居民日益“宅”化，鼓
励社区居民逐渐回归社区公共生活，并最终重新形

塑社区共同体价值理念，为社区治理注入新力量。
（３）以价值整合为内在归属，为社区内聚力提

供根基。 治理不同于管理，回归治理本质，就需要在

治理过程中尊重本区域既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吸纳

和利用本地内生性的社会规则来塑造本区域的社会

秩序。长期以来，基层社会治理过于注重技术治理

的应用方式，习惯从技术层面回应和解决各类社区

治理问题，却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社区治理在文化

生活方面的社会属性，因此难以形成能够兼容并蓄、
具有整体指导意义的治理价值，“价值碎片”问题普

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很多社区拥有诸多正

式组织架构，制定了各类规章制度，但在社区治理实

践中仍难以形成维护社区治理结构和正常秩序的内

生动力和内生机制。
社区是以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程度内聚

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存在的前提是社区居民

之间的互动。为推动社区居民互动参与，沙南社区

动员社区内有一技之长的爱心人士、社会团体主动

参与，搭建电子时代志愿服务供需平台，以大数据应

用和社区集体参与的“智慧”手段将民意嵌入智慧

治理；用积分形式建立“绿色丝带爱心银行”，搭设

“生人”向“熟人”华丽转变的信任桥梁，达到社区服

务居民、居民反哺社区的目标。 以“智慧信任”挖掘

社区治理深层次的因果关联需求，重塑社区价值理

念，形成新兴社区内聚力，使其成为多元价值的黏合

剂，让如散沙般的社区能够最大限度获得治理认同

便是“智慧信任”价值所在。 作为一种未来社会信

任的趋向，“智慧信任”具有整合社区服务平台和社

区多元价值的潜力，有利于社区秩序的重构以及新

型社区关系的再造。
２．“智慧信任”的功能展现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对社会进行了

全方位的赋权，带来了丰厚的信息红利，但也促逼社

会主体适应信息技术的要求和挑战。诚然，结合理

性与感性、互通技术与价值的“智慧信任”模式不仅

顺应我国智慧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需求。
（１）“智慧信任”具有降低行政运行内耗的明显

优势，通过针对服务与靶向治理减少运行成本。 掀

开社区治理的外衣，社区治理的本质即为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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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观制度安排，是政府意志在社区生活领域的拓

展延伸，所以无论在社区治理研究还是在社区实践

方面都带有或多或少的行政色彩。 布坎南认为行政

组织都有一种对外扩张的内在趋向，这种扩张行为

常常是自发和无意识的，其结果就是组织机构臃肿，
行政成本高昂与治理效率低下。同样，社区治理也

难以摆脱行政惰性与入不敷出的痼疾，以致不少社

区治理程序陷入有头无尾的泥潭之中。 紧抓社区治

理创新应用的契机坚持“瘦身”的沙南社区以“大数

据＋”为抓手，用充满人文关怀又饱含技术理性的

“智慧信任”方式拓展了社区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使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逐步走向现代化。

由此可见，作为基层治理介质，基于大数据技术

应用产生的“智慧信任”是对社区大数据治理中行

政运行内耗问题的及时回应，也是对如何实现大数

据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的有效回答，并为推进社区

治理重心下移和服务下倾增添了新的内生动力。 不

难发现，“智慧信任”在重建政府与居民之间对话机

制、延伸对话弹性空间、促进政民结构扁平化发展等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智慧信任”模式追求

在高效完成社区治理任务的同时逐渐累加居民对社

区治理的忠诚投入与信任依赖，并最终实现提升社

区公共服务水平和节约政府行政成本的双赢局面。
（２）“智慧信任”有利于规制个人理性行为，在

差异诉求与本位理性互动中谋求平衡。 伴随社会结

构深刻转型，社区治理历经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

区制的制度转换，社区居民亦随之趋于原子化。
在社区日常活动中，个人理性化利益诉求和公共价

值相互渗透、交织影响，社区生活乃至社区治理逐渐

变得碎片化和繁杂化。 从应然层面上来说，理性的

实践逻辑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实进路，其落脚点在

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以及寻觅到公共利益实现

的路径。但从实然层面上来看，社区已不再受缚于

传统单位大院的物理和社会空间，个体理性不再完

全服从集体理性，传统信任功能被极大削弱。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不

仅需要国家法律制度的外部推动，也需要以重构共

同体为目标的源于社区自发行为的内生力量。 唯有

如此，才可兼顾规制个人理性与回应个体诉求的双

重治理目标。 沙南社区智慧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智
慧信任”，实质上是一种非正式约束，抑或称之为柔

性规范，它将个体价值浸润于各种丰富的非正式化

互动规则中，兼容现代性的时代要求和传统性的价

值底蕴，促进公序良俗在智慧社会拔节生长。 通过

修复弥补社区关系网络，“智慧信任”使个人可选择

的成本更贴合于社会成本，有效促进多元主体在共

同区域相互认识、彼此协商，在减少个体搭便车谋私

利现象的同时也引导多元行动主体走向共同对话，
并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

（３）“智慧信任”能够消弭治理失灵空隙，在网

格管理的同时弥合精细对接的需要。 伴随城市基层

治理深度、广度的不断拓展，由技术运作或主体互动

衍生的权、责、利分配机制急需科学合理的治理系统

加以约束。 如果核心价值因各种治理活动过程中的

缺陷而被忽视，或者没有核心的手段和办法来保障

核心价值的表达和回应，抑或在价值聚合的过程中

发生扭曲，那么治理失灵便有可能发生。基层社会

治理失灵促使社区治理逻辑由“低效”走向“无效”，
较大的治理费用进一步降低了社区治理的可信度，
以致社区治理难以获得社区居民的有效支持。

面对千篇一律的社区治理方案以及治理成效不

足的现状，“智慧信任”具有由表及里激发政府、市
场、社区公民协同治理的三阶作用。 在沙南社区的

样本中，“社区管理”改为“社区治理”，“单向治理”
转为“双向互动”，“一元独治”走向“多元共治”，
“最多跑一次” “打通最后一公里”变成“服务零距

离”。 由此可见，“智慧信任”模式能够有效优化和

整合蕴含在各层级、部门以及参与主体中的资源、优
势，从而应对和解决传统社区治理中遗留的“老、
大、难”问题。 构建“智慧信任”的深层意义在于：实
现多元主体间的深度融合，摆脱传统“一刀切”社区

治理模式，在网格管理与精细对接过程中找到立足

点，构建灵活、稳定的治理体系，压缩社区失灵的可

能范围，避免基层社会治理失灵的困境。
（４）“智慧信任”有助于促进社区共识的达成，

重拾并厚积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 随着我国城市化

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空间结构不断扩展、重构，社会

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利益化，
社区日益沦为单纯的物理空间。 要重塑具有共同价

值取向且社区成员之间高度熟识的理想社区形

态，就要弥补信任裂痕，重塑互惠互利的信任机

制，重视社区居民合理的个体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
传统文化中“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价值以及

“以和为贵”的理念追求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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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重要社会文化价值和功用，而且持续影响着今

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交际倾向。 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

思想财富既是“智慧信任”的内在根基，也是“智慧

信任”的发展动力。 培育、巩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

属感与认同感即是对传统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实践出真知。 在沙南社区智慧治理实践中，

“智慧信任”真正成为社区居民意见表达的传输纽

带，推动着社区居民意见反馈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有效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积极性，
从而使社区治理与居民服务能够实现无缝对接。
“智慧信任”以社区地理空间和现代信息技术（设
备）为载体，以“一切为了群众”的内在价值为依托，
这一技术加情感的复合治理形式较大地提升了居民

对社区的可信度与依赖度，吸引诸多新兴主体参与

社区治理，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累积，有力推动着

社区共识的达成以及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五、迈向良序与善治：“智慧信任”的前瞻性思考

数字变革时代，大数据引导社会生活走向智慧

化、数据化，各类治理主题交织缠绕于社会日常运转

中。 工具的设计和应用既考验政府在新常态下的治

理现代化能力，又考验作为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社

会多元主体自觉自省的道德自律、文化自觉和规则

共同维护的公共责任与公共精神。从信任变迁视

角来看，尽管理论界关于信任模式的分析路径莫衷

一是，但信任的最终作用仍应落脚于简化社会复杂

性。 于智慧治理情境孕育而生的“智慧信任”是一

种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体现人文价值诉求的新型

信任模式，并将日益成为构建社会信任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治理秩序看，“智慧信任”构建了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与社会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从治理关系看，“智慧信任”描绘了一幅基层社会治

理主体间良性互动和多元利益整合协调的新图景。
概而言之，“智慧信任”已成为当今大国治理体系的

重要一环，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国家技术装置，循序渐

进地影响着社会成员关系，润物无声般地激发社区

公民以“参与人”身份和“主人翁”态度积极参与基

层社会建设实践并正向表达公共精神，引导人们理

性认识并合作解决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治理乃至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作为一种社会信任的新形态，“智慧信任”必须

有其落地生根开花的生存土壤，即必须回归社区智

慧治理场景中。 因此，社区智慧治理行为需嵌入中

国治理制度安排和结构系统中，以促进政府行政良

好运转。 同时，在社区智慧治理过程中应注重以先

进理念和技术革新思维吸纳市场力量，充分发挥社

会组织的纽带作用，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治理参与

度和幸福获得感，并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智慧治理各

主体的共赢。 唯有如此，“智慧信任”才会真正成为

赋予基层社会治理温度与厚度的有力介质。

注释

①参见［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

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 页，第 ２０—３０
页。 ②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以相互交换的方式对他人予以回应，这
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 因此，个人信任经过相互感染和扩散后能

够形成社会信任，并最终成为一种作用于社会交往和影响社会文化

的现实力量。 ③Ｓｅｅ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Ｂèｇ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ｉ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Ｐｅｏ⁃
ｐｌｅ： Ｊｕ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 ｐｐ．３７５－３８２．④Ｓｅｅ Ｏｒｔｍａｎｎ，
Ｊｏｈｎ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Ｃａｒｌ Ｂｏｅ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０，Ｖｏｌ． ３， Ｎｏ．１， ｐｐ．８１－

１００．⑤Ｓｅ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Ｃ． Ｇａｍｓ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９１，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３， ｐｐ．１９－２５．⑥参见曾润喜等：
《媒体信任与人际信任的关系及社会交往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数据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⑦Ｓｅｅ Ｇｕｉｓｏ 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ｏｔｅｓ， ２０１２，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２， ｐｐ．１－２６．⑧Ｓｅｅ 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 Ｔｒｕｓｔ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ａｎ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９，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４， ｐｐ．２３５－２５２．⑨参

见李琳等：《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及其路径重构———制度理性与技

术理性的双重分析》，《观察与思考》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 ⑩Ｓｅｅ Ｍａｘ Ｗｅ⁃
ｂ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１， ｐｐ．１－ ３０．参见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

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参见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

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

重建》，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０—４５ 页，第 １０—１１ 页。 参见李

晓超：《〈 ２０１６ 年统计公报〉 评读》，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ｓｊｊｄ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８＿１４６７３５７． 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参见马克·Ｅ．沃伦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

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０７ 页。 参见张康之：《数据治理：认识与建构的向

度》，《电子政务》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参见彭亚平：《技术治理的悖

论：一项民意调查的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社会》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数字社区，就是通过数字化信息手段将管理、服务的提供者与居民实

现有机连接的网络系统。 参见唐皇凤：《数字利维坦的内在风险

与数据治理》，《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参见《关于促进智

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ｇｏｎｇ⁃
ｂａｏ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０６０１９．ｈｔｍ，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８ 日。 参见许

巧英：《沙南社区：“数治”手段强管理，“智慧”服务惠居民》，贵阳市

７７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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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Ｍ 向调研人员介绍：“以前我们录入一条信息需要 １０ 遍以

上，现在拿着 ＰＡＤ 就可以随时随地采集信息，效率也提上来了。 如

果需要更新信息，只要通过社区管理系统更改录入一键搞定。” （访
谈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智慧社区调度中心工作人员 Ｊ 对调研

人员说：“过去的时候，每个部门都需要采集数据，容易重复采集录

入。 现在数据一次性录入后，平台就会自动分析大家在社保、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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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智能化服务设备，也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我们的公共服务

平台系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技术带来的便利。”（访谈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对此，另外一位访谈对象———沙南社区个体经营户 Ｆ 进

一步证实：“这个社区搞智慧治理这一块确实不错，我们都很满意。
我有时间就会去看看民生项目公开栏张贴的公示内容来了解社区服

务中心最近都做了些什么。 现在我缴税都是直接用天府银行的

ＡＰＰ，省了每个月往返跑。” （访谈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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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负责和关心，觉得很安心。” （访谈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学雷锋服务站点值班人员 Ｌ 拿着刚刚举办过的活动资料给笔者说：
“这是我们前几天开展‘携手扶贫济困　 助力脱贫攻坚’活动时公示

的捐款名单。 除了国家拨款，我们很多居民也为扶贫工作捐献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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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治理研究专题】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曹 海 峰

摘　 要：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

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 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

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 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

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

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关键词：新兴风险；风险治理；技术变革；治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７９－０８

一、引言

近年来，新兴风险的概念开始在国内外风险研

究领域兴起，并逐渐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

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 随着各领域新兴风险

的不断涌现，如何强化顶层设计以有效应对各种复

杂的新兴风险，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新兴风险最早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由经合组织

（英文简称 ＯＥＣＤ）提出。 ２００２ 年前后，针对国际投

资领域经合组织开展了一项关于新兴风险的系统性

研究项目，并将其作为《经合组织国际期货计划》的
一个子项目。 该项目主要研究了对国际投资构成风

险的来自于环境、技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各种系

统性问题，并关注此类风险可能对投资产生的其他

影响。 最终，项目报告提出了一个关于系统性新兴

风险的管理框架。 随后，经合组织又将这些关于新

兴风险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个专项报告———《２１ 世

纪的新兴风险：行动日程》①。 此外，国际风险治理

理事会（英文简称 ＩＲＧＣ）较早地从公共安全治理和

风险新发的角度提出了新兴风险概念，以此涵盖新

兴领域出现的或因环境变化而呈现的各种新特质风

险，并将其划分为不确定性新兴风险、系统性新兴风

险和非预期性新兴风险三大类。②国际风险治理理

事定期会发布一些与新兴风险相关的年度研究报

告，主要探讨新兴风险的动态变化、如何有效开展公

共安全治理以及新兴风险治理等问题。③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新兴风险领域并

做了很多开创性研究。 张海波及其研究团队较早在

国内引入新兴风险概念，并主要从公共安全领域对

其开展了先驱性研究工作。④张海波将新兴风险定

义为新近表露的风险，并将新兴风险与应急管理结

合起来研究，以探索预防应急失灵的有效策略。⑤潘

頔在研究中指出，新兴风险可归为两大类型，即未知

领域产生的新风险和陌生情境下可能会发生异变的

传统风险，并以金融风险为案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研究。⑥胡尚全在李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面向新兴风险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阶段性成果中指出， 新兴风险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情景构建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研究”（１４ＢＧＬ１３６）。
作者简介：曹海峰，男，中共中央党校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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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现的风险，其发展和演化包含“新近出现”和
“不确定性”两层核心内涵，并将这一概念引入城市

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领域，以期从制度、资源、工
具、社区网络等角度提出应对新兴风险之策。⑦

上述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

新兴风险问题的广泛关注，具有各自独有的学术价

值与社会意义。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
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进一步认识新兴风险，拓展风

险治理理论的研究维度，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

兴风险治理体系。

二、新兴风险的范畴框定及其主要特点

通过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对新兴风险的定义以

及结合当前党中央对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本文认为：新兴风险是指新近出现或正在

改变的，对国家和社会系统可能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需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防范和处置的风险。 因此，应当从新兴风险自身的

生命周期入手正确认识新兴风险的发生和发展，并
将其视为风险演化发展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同时，还
应将目光聚焦于新兴风险的“突现”特征，密切关注

新兴科学技术等“硬件”革新或重大社会制度等“软
件”变革，保持其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系统造成负面

影响甚至重大危机的警惕。 新兴风险的持续阶段是

以其本身出现并造成后果为开端，直到风险在技术

和社会层面被有效控制、充分认知并转为常规风险

而宣告结束。
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本身即蕴含着风险，

风险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副产品”。 新时期，随
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向纵

深方向发展，社会软硬件环境不断发生着翻天覆地

的变化，各种新兴风险亦随之而生。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新兴风险的属性变化和更新换代速度之快不断

超出一般预期，甚至颠覆大众认知，风险治理领域许

多“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问题日渐凸显。 新

兴风险除了具备发生不确定性、后果严重性、过程模

糊性等风险共性特征外，还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
１．新兴风险的表现形式具有非预期性特点

较之传统风险，新兴风险的发生概率及后果的

严重程度往往难以在事先被确切知晓，一般以“突
现”的形式显现出来而令人猝不及防。 这也是新兴

风险区别于传统风险的显著特征。 在科学技术层

面，新兴风险的发生诱因主要缘于以下三方面的变

革或变化。
第一，当今社会各领域新兴科学与技术方法的

出现和进步速度日新月异，由此带来的是各种新材

料、新产品、新工艺、新业态的蓬勃兴起和广泛应用。
然而，很多情况下新兴科技应用于社会后可能引发

的风险是难以事先确知的，其可能的不良后果有时

需要长时间实际应用后才显现或为人知，这就为新

兴风险埋下了伏笔，此类新兴风险可归结为新兴科

学技术方法本身隐含的风险。 如 ２０ 世纪中叶影响

欧美近 ５０ 个国家数百万名孕妇的“反应停”药品事

件，其副作用直到若干年后大量畸形残障婴儿出生

后，方才引起全球的普遍重视。⑧

第二，受认知水平、能力经验、知识储备等多方

面限制，人类对于新兴科学技术与社会结合后引发

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认知水平明显滞后于对科技本身

的认识，很多国家现有的风险辨识、评估、控制、缓解

等风险控制手段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监管体制等对

于一些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后果缺乏有效防治能

力，新兴风险可能因此难以被规避。 例如，如何看待

自动驾驶汽车⑨、生物合成、转基因食品⑩等新兴技

术在大规模推广应用后可能形成的技术层面或社会

层面风险，目前全球范围内尚未达成广泛共识，相关

的风险管控措施和法律法规制度等仍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第三，新兴科学技术应用的环境或方式方法发

生变化后也可能引起风险属性的“变异”并由此导

致新兴风险的出现。 如 ２０１８ 年在委内瑞拉总统阅

兵式上发生的无人机被用于恐怖袭击的事件，引起

各国对无人机应用领域和使用方式的广泛担忧。
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层面的变革同样可能引发新

兴风险。 经济社会各项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要求整

个社会系统要能够同步承受这种制度变化带来的冲

击，但是，多数情况下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往往不可

避免地存在一定的惯性力量。 如果系统无法在短期

内适应这种变革，就有可能引发新兴风险。 如 ２０１６
年年初我国股市熔断机制的相关政策发布后，引发

了国内股市短期内的剧烈震荡，这种负面后果是很

多人始料未及的，可将其归为“软性”新兴风险。
２．新兴风险的作用效果具有系统性特点

这里的系统性主要表现为各类风险要素交织叠

加共同作用于社会系统并产生具有“多米诺骨牌”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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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严重连锁危机。 现代风险社会中，各种风险

因素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相互牵连，呈现出明显的

非线性和网络化特点。 尽管人们对于风险构成要素

中的每一类都不陌生，有些已为社会所熟知，但是，
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合成作用于经济、社会、环境等系

统，就极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测的系统性新兴风险。
例如，近年来各地雾霾频发，给生态环境、公众健康

乃至社会良性发展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已成为引

起广泛关注的一类重要新兴风险。 究其原因，尽管

人们知道可能涉及到工业生产、交通出行、气候气象

等诸多方面的常见诱发因素，但其具体成因和作用

机理极其复杂，尚未形成统一定论。
３．新兴风险的可能来源具有输入性特点

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不断深化，
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长期性和复杂性考验；同时，“一
带一路”建设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国际安全环境

日益复杂。 当前各类陌生的、非常规的外部风险不

断输入并影响国内，然而却很难在源头上对这些外

来风险进行主动干预，因而此类外部安全因素极有

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输入性新兴风险。 例如，埃博

拉等境外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跨境传播风险、全球气

候变化带来的生态安全威胁风险、国际恐怖主义活

动外溢对国内安全带来的风险、境外黑客攻击国内

重要网络基础设施和工业控制系统带来的风险

等，诸如此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大致均可归为外部

因素导致的输入性新兴风险。
４．新兴风险的演化发展具有动态性特点

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公众风险认知能力的改

变、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变化等，都有可能引发新

兴风险属性的动态演变。 这种演变既有可能是同一

类型新兴风险自身要素（如发生概率、波及范围和

严重程度等）的快速变化，也有可能是由此诱发或

衍生出其他领域的新兴风险，还有可能是新旧风险

动态耦合为迥异于以往类别的全新类型风险。 除此

以外，一些原本已经常态化并被社会公众所接受的

常规风险也可能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由大家见

怪不怪的“灰犀牛”风险逐渐演变为令人猝不及防

的“黑天鹅”风险。 这类风险由于长期未造成灾难

性后果，久而久之极易被大众忽视和淡忘，长此以

往，很有可能会在民众快要将其遗忘之时降临，而当

它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特点

便与新兴风险无异。例如，“３·１１”东日本大地震引

发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即为此类再发新兴风险

的典型案例。 由于此前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数十年未

曾发生过重大核事故，日本政府盲目自信，对此风险

未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地震发生后事态不断升级，
最终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定义为最高等级的核事故。

基于以上对新兴风险的特点分析，本文初步提

出一个新兴风险治理体系的框架模型（如图 １ 所

示）。 该框架主要基于四个关键要素而构建：要素

一为风险输入端，即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革新以及

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制度变革，此两种变革均有可

能引发前所未有的新兴风险，且以科技变革为主因。
要素二为新兴风险的本体特征，即非预期性、系统

性、输入性和动态性。 要素三为当前针对新兴风险

的防治工作在基础理论、社会认知、技术及制度等层

面存在的主要困难以及亟待突破的瓶颈。 要素四为

开展新兴风险治理的若干关键切入点，包括理论构

建先行、多元主体参与、法律体系支撑、纵向横向跨

界合作以及重点技术突破等核心内容。 后文将对当

前新兴风险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在此

基础上论述具体的应对策略和路径选择。

图 １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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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新兴风险研究面临的主要困境

１．在理论层面，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

和框架范式已难以满足新兴风险研究的研究需要和

理论要求

从近几年新兴风险多发的领域及其表现出来的

性状特点来看，新兴风险研究是一项典型的复杂交

叉学科研究。 其中，不仅需要各类风险自身所涉及

的具体技术学科和管理学等专业知识，还需要科学

社会学、社会伦理学、安全经济学、生态文明学、网络

社会学、文化学、科学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的广泛支

持。 传统风险治理理论已较为成熟，研究边界相对

固定，基本上是以各类常见风险作为具体的研究对

象，研究目标明确、集中，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基本

上只立足于管理学的基本逻辑和学理基础。因此，
套用既有的以治理主体和管理流程为主要对象的传

统风险治理理论体系和思路范式已难以满足新兴风

险研究跨学科、跨领域、多视角、系统化的研究要求。
２．在认知层面，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的风险

认知社会文化基础还比较薄弱

在新兴风险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打造积极、科
学的风险认知社会文化基础是必不可少的。 当前，
社会各方对新兴技术的正面积极作用关注度较高，
对其可能引发的新兴风险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 全

社会对新兴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认知能力不足、防
范意识不高，是制约社会组织、广大民众以及大众媒

体新兴风险社会监督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全

社会普遍敬畏和重视新兴风险、广泛关注和研究新

兴风险进而主动防范和化解新兴风险的良好风险文

化氛围尚未建立起来。
从政府角度看，当前各国政府普遍高度关注新

兴技术的积极作用并持续加大新兴技术创新的支持

力度，对其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进步以及国家

竞争力的提升等正面积极效应保持着高度热情，因
此一般也会将政策和资金支持的重点放在发展技术

本体方面。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高新技术背后潜

在风险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 许多高新技术在实践

应用中可能产生的新兴风险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

的累积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如果在新兴技术发展之

初就将过多的关注投向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就极有

可能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这对政府而言的确是一个

两难选择。 从各国的实践情况看，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在对新兴风险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存在较为普遍

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和“先上车后买票”的思维

方式。
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公众和各类媒体对于新兴

风险的关注度和认知能力尚存在明显不足。 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面对新兴技术，社会舆论和广大媒体感

受和认知到的主观建构风险与现实中存在的客观风

险之间往往存在明显偏离，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 比如，在新兴技术未引发显著危险之前，
社会津津乐道的多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生

产生活方式的巨变，少有人去做关于新兴风险的前

瞻性思考；当新兴技术在实践应用中显露负面效应

并造成严重危机时，人们常常紧盯新兴技术的潜在

风险不放，甚至夸大风险，将之批判得一无是处。
３．在技术层面，当前非常有限的新兴风险管控

手段和治理方式方法难以满足新兴风险防治工作快

速发展的现实需求

从新兴技术本体的角度看，当前针对技术研发

过程中原生性新兴风险管控手段的开发显著不足，
而且明显跟不上新兴技术本身的研发速度。 客观

上，由于新兴技术具有前瞻性、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

性，内嵌于其中的威胁和风险往往只能被其发明者

或创造者等极少数人所知晓，极端情况下甚至发明

者在技术诞生的早期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其风险状

况。 这使原生性新兴风险管控技术在研究、开发和

应用过程中面临极大的技术性挑战。 在市场经济环

境中，对企业而言经济价值始终是第一位的，很少有

企业和机构愿意在新兴技术开发的前期投入大量资

金和精力研究新技术的潜在风险，自然也就谈不上

对原生性新兴风险管控技术手段的大力研究和创

新。 工业革命以来，机械、电能、航空、核能、信息、网
络等工业领域以及医药、材料等众多其他领域的无

数鲜活事例证明，对于新兴技术开发过程中伴随的

原生性新兴风险管控技术手段的实质性研发工作，
多数要等这些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且与经济社会深度

融合，甚至发生“第一次”事故并造成举世瞩目的重

大损失后，才能得到间断式的向前发展。 正如英国

著名社会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提出的“对技术的

社会控制困境”所描述的那样，一项技术的社会后

果难以在其生命周期的早期被预料到，而当其负面

后果逐渐显现时，该项技术可能早已成为整个经济

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此时虽然知道要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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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控，但却苦于没有现成的办法而无法对其进

行有效控制。

从普适性的新兴风险管理技术角度看，目前各

国尚未开发出适合新兴风险特点的风险管理技术方

法体系。 究其原因，一是带有权威性、指导性的新兴

风险识别、评估、管控以及效益分析等管理方法系统

尚未建立。 新兴技术的安全成本效益边界到底在哪

里？ 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平衡技术发展与新兴风险的

关系？ 对新兴风险的管理到底应当包含哪些基本的

要素和流程？ 像上述新兴风险管理涉及的基本问

题，目前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尚未达成有效共识，新兴

风险管理技术方法体系构建工作任重道远。 二是已

有的新兴风险管理体系系统性不足。 零散的关于新

兴风险管理的方法多为就事论事，就风险谈风险，缺
少对技术背后的社会伦理、法律、道德等人文社会要

素的综合考量，包含新兴技术的自身风险、衍生自然

技术风险、人文社会风险等全要素的系统性新兴风

险管理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 三是针对新兴风险的

快速反应体系尚未形成。 新兴风险的陌生性和突发

性对相关部门的事后快速反应能力提出了很高要

求，为此，必须建立起涵盖源头风险管理、过程安全

管理、后端应急管理全过程的一体化新兴风险治理

体系。 但是，当前全社会对此并未做好充分的理论

和方法准备，主流风险管理技术方法难以满足对新

兴风险进行主动辨识、动态监控、先期干预和及时处

置的防治要求。
４．在制度层面，新兴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尚未健全完善，针对新兴风险预防和监管的相关制

度建设有待加强

治理新兴风险，制度建设必须先行。 这样才能

真正从源头上防范新兴技术发展应用和社会经济制

度变革可能引发的新兴风险。 如果缺少制度的规制

和法律的约束，新兴技术即使再先进，一旦失控也可

能会成为“脱缰野马”。 从全球范围的法制建设情

况看，各国针对新兴风险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制度

化建设进程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需要，真正能够主

动作为，建立起具有前瞻性的新兴风险治理法律法

规体系的国家尚不多见。 以往大量的风险治理制度

化建设实践证明，与新兴风险有关的重大法律调整

和制度变迁，无不是在新兴风险造成了重大后果和

严重社会负面影响后，才被各国提上议事日程。 此

外，从新兴风险监管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国内相关法

律法规中对于新兴风险的监管主体、监管边界、企业

责任、处罚依据等关键性内容，尚无明确规定。 由于

新兴风险属于社会风险治理领域典型的“交叉点”
或者说“结合部”，新兴技术的行业主管部门、应急

管理部门、公安及网信管理部门还有其他监管部门

均有可能涉及其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阶段，因此，有
必要在法律法规中提前对它们各自的监管权限和监

管界限进行权责约定，以解决不同部门监管职责交

叉和边界模糊的情况。 同时，对于相关技术研发企

业和机构的安全主体责任边界及其越界后的处罚标

准，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并未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
亟待从政策法律层面对上述情况加强制度设计。

四、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１．筹划构建适合新兴风险特点的风险治理理论

框架体系

新兴风险治理理论体系已经超出了传统风险治

理理论框架所能容纳的边界，因此，要高度重视理论

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传统风险治理理论，紧紧把

握新兴风险研究跨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的本质特

征，从两个维度构建起适合新兴风险特点的风险治

理理论体系。 维度之一是要关注新兴技术发展背后

所隐含的人为技术风险和衍生的社会安全风险，应
将新兴风险视为技术本体研发和应用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并以此作为开发新兴风险辨识评估、
管控等治理技术方法的理论指导方向，推动形成新

兴技术本体与安全风险控制技术同步研发的理论方

法体系。 维度之二是要将相关学科中涉及新兴风险

的关键性理论要素与传统风险治理理论框架有机融

合起来，并以此打造新兴风险治理理论体系的“内
核”。 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交叉学科理论要素至

少应包括社会伦理学中新兴技术的社会伦理约束、
科学社会学中新兴技术的社会学属性及其在社会视

阈内的风险、安全经济学中社会可接受的新兴风险

水平以及技术与安全的边际效应、生态文明学中新

兴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学的负面影响、网络

社会学中网络视阈下的新兴风险及其传播与放大等

若干问题的理论探讨。 同时，我国还要进一步加大

对新兴风险治理理论体系研究的政策支持力度，鼓
励有关科研单位和智库机构开展前瞻性研究，并为

之提供必要的资助，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和节点上

能够率先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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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亟须加快构建多元参与的新兴风险治理体系

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不同作

用，积极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
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新兴风险治理格局。 由于

新兴风险治理需要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厘
清不同主体的定位和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１）政府应发挥好主导作用，重视顶层设计，完
善相关政策，为新兴风险治理把握好总体方向，发挥

好“总策划”“总指挥”和“总协调”的角色。 一是，
应将新兴风险治理体系作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公

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国家

安全策略和公共安全策略等相关政策时，将新兴风

险治理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纳入整体的政策考量。 二

是，要根据新兴技术的发展情况对政策进行适时动

态调整，保持政策的灵活性，以确保宏观策略能够始

终紧跟新兴风险的发展脉络，争取防范和化解重大

风险的主动权。 三是，应进一步强化新兴风险治理

合作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新

兴风险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 四是，要加强对各参

与主体的有效监管和积极引导，明确各方在治理体

系中的职责边界，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惩罚相结合

的办法，引导各方有序参与治理活动，特别是要加大

针对有关企业和机构刻意隐瞒或放任新兴风险后果

发生发展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２）科学家要充分发挥在新兴风险治理体系中

的方向把控、伦理引导、学术支撑和知识引领等积极

作用。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相关技术

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对新兴风险有着天然的敏感性

和相对超前的认知水平，在新兴风险治理体系中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在构建新兴风

险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和利用科学家

的学术优势，积极发挥他们的决策智囊作用；又要倡

导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人员在工作中坚守

道德底线和伦理价值。 科学家们要敢说真话、勇于

担当，积极发表关于新兴风险的真知灼见，向政策制

定者建言献策，正向引领新兴技术发展和新兴风险

治理的方向。 要鼓励科学界客观准确地向社会公众

传递关于新兴技术和新兴风险的科学知识，提升全

社会对新兴风险的认知水平，畅通自下而上的意见

反映渠道，鼓励科学家大胆发声。 同时，学术界要完

善针对新兴风险的学术信用体系建设，将那些罔顾

重大潜在风险并为明显带有争议性甚至是危害性的

新兴技术代言、站台或背书的科研人员列入“黑名

单”，情节严重的还要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３）有关企业和机构应更新安全理念，严格落

实新兴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企业要将安全效益置于与经济效益同等重

要的位置，在技术研发资金中留出一定的比例，专门

用于对原生性新兴风险控制手段的技术研发和创

新。 在新兴技术开发之初，就要充分考虑到系统内

含的各种风险因素，并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控制措

施。 要切实担负起新兴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同步

开展新兴风险识别、评估、管控和消除等各项工作的

重任。 同时，要加强与重要技术用户的风险沟通，事
前做好风险告知，事后进行风险共担，以形成新兴风

险治理的“利益共同体”。
（４）应加快提升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高民

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 公众参与是新兴风险治

理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应通过听证会、咨询会、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畅通公

众参与风险治理的自下而上渠道，加大政府、科学界

与公众的风险沟通力度，提高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

度。 特别是对于新兴技术可能引发的社会伦理方面

的新兴风险以及重大社会制度变革可能引发的新兴

风险，在开展风险评估时，必须充分吸纳广大公众参

与，并广泛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 要推动建立旨在

提升公众认知程度和参与意愿的新兴风险公众参与

体系，进一步明确公众参与新兴风险评估和治理体

系建设的范围与形式，完善公众参与的关键内容与

核心任务。
（５）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和广大媒体在新兴风

险治理过程中的监督作用。 具体而言，一是有关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要着

手研究建立完善的新兴风险管理相关行业标准，协
助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新兴技术企业的退出

机制，为有效防范与化解新兴风险筑牢行业自律的

“第一道防线”。 二是各类媒体在新兴风险治理中

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与监督的积极作用。 在如何看

待新兴风险问题上，广大媒体需要担负起营造科学、
客观、正义的舆论氛围的责任，既不任意夸大也不主

观缩小新兴风险的风险程度，引导公众用科学的态

度去认识和对待新兴风险问题。 同时，还要积极发

挥媒体单位的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对于可能引发

严重技术性灾难、颠覆传统社会伦理、危及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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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等新兴风险问题的重大技术实践应用，要允许

媒体以规范的公开平台支持科学界和相关民众就相

关议题积极发言发声。
３．要加强新兴风险立法研究，加快完善新兴风

险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各项治理活动提供

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执法依据

具体而言，一是要详细梳理既有的新兴风险相

关法律法规，从宏观上强化不同法律之间的相关条

款内容对接，避免出现模糊、“打架”情况。 新兴风

险牵涉的领域多，覆盖面广，而且重大技术新兴风险

与人文社会新兴风险在表现方式、负面影响等方面

都存在很大差异，防治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

规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必须先厘清不同法律法规

中有关风险防治的条款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要将重点放在明确各相关方在新兴风险的产生、防
范、监测和处置化解等不同环节上的法律责任，做到

法律边界明晰、各方职责明确。 同时，还要加快修订

完善有关新兴风险监管的法律条款，进一步明确监

管各方的监管职责、企业机构等被监管方的主体职

责，细化相应的罚则标准，使监管方和被监管方的各

项活动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二是要高度

重视对新兴风险立法的前瞻性研究。 由于新兴风险

的发生不确定性和过程模糊性等陌生化特点非常突

出，所以单靠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显然已难以

跟上形势发展的步伐。 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开

展专门针对新兴风险的前瞻性立法研究。 可按照先

重点突破、后全面推进的原则，先解决技术发展快、
紧迫性强的重点领域的立法需求，比如积极吸纳理

论界和学术界人员参与，有针对性地加快推进人工

智能、基因编辑、自动驾驶、无人机等重点领域的相

关立法工作；待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集中力量开展

针对新兴风险普遍性规律的深入研究，制定带有普

遍指导意义的通用性法律法规，并将其作为各行业

研发新兴技术和开展新兴风险管理的基本准则。
４．要加快建立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跨地区

的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由于新兴风险具有典型的系统性特征，要对其

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加强跨界合作。 唯有如此，方
能更好规避因风险叠加而导致系统性重大新兴风险

发生的情况。 横向上，要加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

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力度，纵向上，要优化府际之

间、产业上下游之间等的协同路径。 除此之外，还要

加强各相关方之间的风险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建

设，增强相互间的常态化交流与互动，增进风险治理

行动各方的互信力度，尽快构建起完整的新兴风险

治理网络架构。
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因新兴风险防范跨界合作

失灵而导致重大危机的事件屡有发生。 例如，在“９
·１１”事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航空局与联邦

调查局等有关部门之间，在事发前未能就飞行学员

异常举动、可能将大型客机作为恐袭武器、恐怖分子

的前期准备行动等相关情报信息进行有机整合，也
未能对这一新兴类型的恐怖袭击风险（此前全球范

围内未发生过以大型商业航空器作为自杀式恐怖袭

击武器的真实案例）产生足够警惕并采取有效预防

或干预行动，以致最终酿成惨剧。 该事件充分暴露

出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间对恐袭风险信息分享滞

后、缺乏交流沟通以及信息传递存在“梗阻”等典型

的风险治理薄弱问题。 因此，未来我国在构建新兴

风险跨界治理模式的过程中，要认真吸取类似事件

的惨痛教训，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优势的基础上彻

底打通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跨领域等不同主体

之间风险沟通的信息壁垒，形成新兴风险治理的最

大合力。 为此，各部门、各行业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政

治站位和风险敏感意识。 对于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

重大风险隐患，要保持风险系统性连锁反应的防范

意识，注重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机制建设，形成信息

及时共享以及各方联合研判的良好治理局面。
５．要加大对新兴风险监测预警和管控等技术方

法的研发力度，建立科学的新兴风险治理技术保障

与方法支撑体系

具体而言，一要加快新兴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 新兴技术研发企业（机构）、政府有关部门以及

其他相关机构要加快开发针对新兴风险的监测与预

警技术平台系统。 要将新兴风险监测预警平台系统

与新兴技术本体的研发系统进行有机融合，将风险

监测预警工作嵌入技术开发的全流程，加大对原生

性、应用性新兴风险的监控、发现和预警行动力度。
二要加快开发新兴风险评估系统。 应在新兴风险治

理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新兴风险评估系

统的核心内容、评估流程、评估标准和依据等关键要

素，在各类具体的风险评估过程中应综合考量科学

技术、人文社会、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三

要加快建立融风险管理和应急准备于一体的新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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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预防化解和应急处置体系。 针对各类重大新兴风

险，应采用当前国内外较为先进的重大风险情景构

建方法，预判各种可能的极端场景及其后果，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精准评估，提前做好应急准备，牢牢把握

防范与化解新兴风险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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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治理研究专题】

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社会学解析∗

王 伯 承　 　 　 张 广 利

摘　 要：随着国家社会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特大城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 新时期，方便快捷的地铁已成为特大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 与此同时，风险突发、复合叠加、时空压缩、
危害全面等新兴风险特质在地铁安全风险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一是风险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风险具有

全局性和系统性；三是风险隐患主要源于人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四是一旦发生事故，伤亡多，
应急处置难。 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特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显著区别。 西方国家因

恐怖主义活动、阶级（阶层）冲突等造成的地铁安全事故数量比较多且后果特别严重；中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安全事

故却相对温和，但是对恶性的、危害严重的安全事故风险亦不能放松警惕，亟须提前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
关键词：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防控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８７－０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升，交通需求也从“走得了”发展为“走得好”，地铁

因其准时、高效等优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与

此同时，社会也不得不应对地铁安全风险的可能危

害。 纵观世界范围内的地铁安全事故，其后果触目

惊心。 新时期，中国特大城市体量不断扩张，地铁通

车里程持续飙升，防控地铁安全风险日益成为维护

城市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进入新时代，其中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报告还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

战”的首位。 近代以来，中国这个历经沧桑的文明

古国极度渴望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今天经济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人均 ＧＤＰ 突破 １ 万美元，中华民族

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兴旺、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与此同时，环境污染、贫富

差距、各种各样的“城市病”等现代社会风险日益严

重。 深刻的社会转型和急剧的社会变迁推动着身处

其中的人们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①，或
者说进入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发展阶段。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越来越

多地面临来自城市空间、社会结构、社会矛盾、社会

秩序、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领域风险的挑战和压力，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变得越来越突

出。 中国地铁修建审批准入的基本条件，是 ３００ 万

以上的市区人口。 这已经远远超出 １００ 万人的国际

特大城市的人口体量标准。 因此，我国特大城市首

要风险要素是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因素本身就

会加剧其他风险的量级。 随着特大城市体量不断扩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系统治理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８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

金项目“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差异性呈现及其精细化治理研究”（１９ＹＪＣ８４００３９）。
作者简介：王伯承，男，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讲师，社会学博士（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

张广利，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７８



张，地铁以其高承载量、高行驶速度、地下运行等优

势逐渐成为特大城市交通事业发展的重点，与此同

时，风险突发、复合叠加、时空压缩、危害全面等一系

列新兴风险特质在地铁安全风险领域表现日益显

著。 火灾、爆炸、恐怖劫持、有害物质泄漏、列车脱

轨、列车追尾、踩踏、自然灾害、重要设备严重故障等

都会直接影响地铁正常运行，并导致较大面积交通

瘫痪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 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就必须重视防控地铁安全风险。

二、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基本特点

当前世界范围内特大城市地铁安全事故层出不

穷且后果严重。 虽然造成事故的原因以及事故的表

现形式各有不同，但这些事故大多呈现出一些基本

特质：一是风险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风险具

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三是安全风险隐患主要源于人

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四是一旦

发生事故，伤亡多，应急处置难。
１．地铁安全风险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

希·贝克在《自由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风险

是一个传统终结的概念”②。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现
代社会风险就是指人们之前把握的规律被打乱，人
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呈现出新的不为人所尽知的、不
确定的新特点、新趋势，即风险的不可感知性、不可

预测性、不可控制性、更强的扩散性、人为性和更大

的伤害性。③所有这些都具有现代性背景下风险的

鲜明特质，地铁安全风险亦是如此。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上海地铁 １ 号线列车碰撞事故，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 事故调查结论显示：风险事故的根源在于

２００１ 年的一次技术失误。④稍后，１ 号线再次接连发

生两起事故，一次列车故障晚点，一次变电箱冒出浓

烟，几处站点因此被封闭。 同一条线路一天之内发

生多起事故的报道瞬间传遍上海，一时间舆论哗然。
可见，风险自身具有隐匿性，８ 年时间的藏匿转化为

瞬间的事故爆发，这充分说明了现代社会风险的不

确定性和爆发的突然性。
２．地铁安全事故风险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

地铁是一个涉及多领域的庞杂系统，包括基础

设施、车辆、轨道、附属设施、供电、供水、通信、机电、
通风等各个环节；此外，地铁连接着城市大部分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重要场所，将城市的政治敏感区域、

商业核心地段、住宅密集区域串联成网，而且地铁是

辐射极广的地下交通设施，穿行其中的电、水、气、通
信等市政设施管道复杂密集，一处受害常常波及其

他，继而形成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城市相关运行体系

大面积瘫痪。 虽然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其自

我更新和纠错能力不断提升，但基于外界干扰因素

和技术自身的有限性，这些设施仍然存在发生故障

的可能，进而对地铁安全构成威胁。 对于特大城市

而言，地铁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四通八达、高效运行

的重要支撑，地铁的正常运行是保障城市交通体系

高效运转的关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上海地铁 １ 号线再

次发生故障停运。⑤事发后，在没有更好可替代出行

方案的情况下，大多数乘客只能就地“死等”，一时

间整个 １ 号线各个站点人满为患、水泄不通，相应站

点附近的交通濒临瘫痪。 特大城市交通对地铁的依

赖性以及地铁在市民日常出行中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
３．人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

是加剧地铁安全风险量级的首要因素

地铁不仅以其清洁、高效、准时的优点受到绝大

多数市民的青睐，也极大地缓解了因地上空间不足

而产生的交通拥堵问题。 例如东京地铁新宿站是世

界上公认的客流密度最大的地铁站，拥有 １７８ 个出

入口，复杂的空间布局使该车站的抗风险能力极为

脆弱，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各种小型事故或骚乱事件。
就地铁总体客流量而言，中国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国内特大城市地铁的日均客流量

排名前 ３ 位的，依次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为

１１４８．３ 万人次、１１２２．５ 万人次和 ８９９．５ 万人次。⑥以

上海地铁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９ 日的客流量为例，当日总客

运量已达到 １２２３ 万余人次，其中有 ４ 条线路客流量

突破 １００ 万人次。⑦国际知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玛

萨·艾伯森·法曼用“脆弱性”⑧来形容现代社会

的个体特征，由一个个分散的社会个体构成的总体

社会便造就了地铁场域的“风险社会”实体。 上海

地铁 １ 号线在黄浦江西岸贯通南北，采用全国最大

的地铁车型，依旧不能满足需要；因为缺乏可替代性

方案，所以 １ 号线是上海轨道交通最为繁忙、最重要

的大动脉，人流量大，抗风险能力弱，这些也是该线

路事故频频见诸报端的重要原因。
４．应急处置困难是事故发生后的主要难点

地铁运行系统封闭，大多分布于地下隧道，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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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风险能力本就比较脆弱；此外，地铁交通往往人

流量大、人口密集，因此，一旦发生地铁事故，极易产

生“点堵、线瘫、面乱”的叠加效应⑨。 如果地铁运

行系统内发生火灾或爆炸事故，短时间内密集人群

聚集在狭小空间内，很难及时逃生；加之事故产生的

浓烟、毒气难以及时排除，非常容易造成大规模人员

伤亡的灾难性事故。

三、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十大诱因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安全事故的诱因是自然灾

害因素，地质灾害、台风、海啸、暴雨等是地铁安全运

营必须面对的“不可抗力”或者说“难抗力”。 但是，
随着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很多

自然灾害是可以预测并提前应对的。 当前不可忽视

的是，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对地铁安全运营的影响。
分析全球已发生的地铁安全事故，可以发现很多地

铁安全事故来源于人类活动及其技术设计缺陷或制

度安排不当，而且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宗教对立、贫
富差距等酿成的恐怖主义活动或报复社会事件等，
越来越成为地铁安全风险的重大隐患。

１．暴恐事件导致的地铁安全事故

地铁里人群密集、通风条件有限，在这种封闭空

间中针对大批人群所实施的暴力袭击，其结果通常

是灾难性的。 恐怖袭击的主要形式包括爆炸、投毒、
绑架或劫持人质、纵火、暗杀、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等。 全球公认的世界性特大城市伦敦、纽约和东京

均发生过地铁恐怖袭击事件。 自 １９８７ 年伦敦克罗

斯地铁站爆炸案发生以来，国际上针对地铁的恐怖

袭击层出不穷。 １９９５ 年发生在日本东京的“３·２０”
地铁恐怖袭击案是二战后日本本土遭受的最为严重

的袭击。 邪教组织通过在地铁车站和车厢释放毒气

实施袭击，并造成 １５ 人死亡、５０ 多人受伤、数千人

出现短暂性失明的严重后果。⑩

２０００ 年以来，恐怖主义事件在地铁这一公共空

间不断上演。 例如，２００５ 年“７·７”英国伦敦地铁恐

怖爆炸案共造成 ５２ 人死亡、７００ 余人受伤，在世界

范围内引起大众对地铁安全的心理恐慌。最近几

年影响比较大的有 ２０１７ 年“９·１５”伦敦帕森斯·
格林地铁站爆炸事故、２０１７ 年“１２·１１”纽约—新泽

西港务局车站爆炸事故。可见，针对地铁交通实施

的恐怖袭击活动从未停止，特别是以基地组织为代

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区域分裂主义与独立势力把

人员流动甚巨的地铁作为自己宣传口号和表达意志

的重要公共场所。 ２０１９ 年，香港暴乱分子频繁利用

地下交通空间制造暴力冲突事件，其暴力犯罪行为，
明显具有恐怖主义性质。

２．特大城市高密度人群中的社会心理问题

高密度人群（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是指在一个

相对窄小空间内的集聚群体。 社会个体基于这种特

定的物理环境和身心处境，会产生相应的心理和行

为问题。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通过对

城市中高密度人群的接触，研究这类群体中人与人

之间的敌对与无情，并得出结论：人口的高密度及其

产生的病态心理会导致越轨行为的增加。从某种

意义上讲，特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瞬时、表面和片段

性的互动或接触之于个体的群体归属感都是无意义

的。 这主要是因为特大城市中高密度人群中人与人

之间形成的“弱关系”消解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传统情感纽带，从而导致个体的集体意识泯灭；与
此同时，新的维系纽带尚未形成，碎片化的个体常处

于孤立的原子化状态，这极易诱发个体心理和行为

的失范，进而形成社会心理问题。 孤独个体的失范

行为在地铁空间的“展演”，折射的正是特大城市高

密度人群中的社会心理问题。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韩国大邱市地铁中央路站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１９８
人死亡、２９８ 人失踪。 之所以说失踪，是因为大量死

亡者被烧成骨架，当场无法辨识。 经调查，纵火人因

为生活遭受挫折，认为“与其孤独地死去，不如与其

他人一起死”。
３．地铁及其附属设施陈旧或升级滞后

地铁附属设施事故主要包括车站、上下行楼梯、
扶梯、电梯、站台乃至便利店等商业类设施，上述设

施如果出现意外状况，同样会成为地铁运营中的安

全隐患。 由于发达国家的地铁建造较早，一直运行

到现在，不可避免存在设施陈旧、滞后的问题。 一旦

地铁及其附属设施过于陈旧或没有及时升级，就容

易出现机电类故障事故或电气类故障事故。 １９８７
年“１１·１８”英国伦敦地铁站的严重火灾事故，就是

因为地铁自动扶梯没有及时更新新型防火材料而成

为引火点所造成的。２０１４ 年“７·１５”莫斯科地铁

脱轨事故的起因也是源于没有及时对地铁设备进行

更新换代。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日本东京地铁银座

车站因不明物质燃烧引起火灾事故，事后查明是地

铁附属设备陈旧与老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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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地铁超高负荷运行的潜在风险

联合国通常将 １００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划定为特

大城市。 然而，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体量是国际标

准的 ５—１０ 倍。截至 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人口密度最

高的东城区、西城区就超过 ２ 万人 ／平方千米；上海

市则有 ８ 个区的人口密度超过 ２ 万人 ／平方千米。

由此可见，中国特大城市地铁线路的人口负荷远高

于西方国家。 从其他指标来看，世界上最长的地铁

线路乃至跨区域跨省线路都在中国的特大城市中运

行。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上海轨道交通网络规模位

居全球第一，有 １５ 条轨道交通线，运营长度 ７８４．６
千米。但是按照北京的地铁规划，上海的世界第一

很快要被北京取代。在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催

生下，中国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地铁热潮，全国的地铁

建造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持续上马的地铁项目和不

断更新的地铁网络会形成所谓的特大城市局部空间

极化而衍生新型“空间”维度的马太效应，也就是常

发生的一种城市交通现象，即越是繁忙拥挤的枢纽

位置，会在不断扩大的网状版图里越来越繁忙拥挤。
目前特大城市地铁单位面积人口负荷持续加重的现

象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地铁安全风险。
５．“地铁热”背后潜在的制度风险

当下，地铁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城市生活的重要

标志，因此一、二线城市都在积极推动各自城市的地

铁项目。 同时，已经开通地铁的特大城市则是力争

开拓更多、更长的线路。 ２０１０ 年上海地铁的运行里

程仅为 ４００ 千米左右，十年左右时间，这个数字增长

了将近 １ 倍；截至 ２０１９ 年，在中国已开通地铁的城

市当中，有 １３ 座城市的地铁运营里程超过 １００ 千

米，而且上海、北京、广州的地铁通车里程已把纽约、
巴黎和东京甩在身后。

这股“地铁热”的背后，缓解交通压力固然是一

个重要原因，兼顾特殊时期可用作防空洞、军事指挥

所等国防设施的战略需要也是实情。同时也要看

到，地铁项目加速上马背后鲜明的经济考量。 在城

市空间极度紧缺的特大城市，地铁成为拉动经济增

长的“按钮”和“钥匙”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基于

地价、房价的“廊道效应”，“地铁开发对于地价无

与伦比的拔升能力”也是中国特大城市不断扩展

地铁交通版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动机。 从南到

北，从东到西，在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特大城市都

不满足于既有的地铁或轨道交通规模，仍在致力于

拥有更多的线路和更长的通车里程，这背后的潜在

风险值得引起警惕。 建造地铁对于预设区域地形地

貌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并非任何城市任何区域都

可以修建地铁。 然而，现实中很多地铁项目是以边

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在进行，因此造成的惨

痛教训不一而足。 杭州地铁轨道坍塌事故、大连

地铁通道坍塌事故等，说明一些城市在建或已竣

工的地铁线路本身处于不适合建地铁的地段或地质

条件极其恶劣的区域。
６．地铁系统故障或人为操作失误

我国是地铁建设的后发国家，在高速度、大规模

的地铁建设中，配套设施维护、人员操作等方面难免

出现管理漏洞。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铁设施更新换

代滞后及其老化风险等问题，中国后发式的现代化

往往能采用最新技术和新设备，此时“与人有关”的
风险因素成为地铁安全风险防控需要关注的一个重

要方面。 例如，２０１１ 年“７·５”北京地铁踩踏事故的

起因，就是 ４ 号线动物园站 Ａ 口上行电扶梯因日常

维护不当发生设备故障，原本上行的电梯突然变为

快速下滑。２０１１ 年“９·２７”上海地铁 １０ 号线追尾

事故也是人为操作失误造成的典型案例。

７．自然灾害诱发的地铁安全风险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是一个自然灾害

大国。 面对雷电、地震、暴雨等突发性很强的自然灾

害，如果缺乏科学有效的应对机制，就很难避免严重

的地铁安全事故。 这些年来，因自然灾害诱发的地

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

点。 例如，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７ 日，受台风“麦莎”影响，上
海市区淮海路等多条道路因暴雨严重积水，并倒灌

地铁 １ 号线区间隧道，导致列车停止运营 ５ 小时。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暴雨导致武汉市区主干道大面

积严重积水，许多地铁站发生雨水倒灌，以致市中心

部分地铁路段临时改线；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武汉地

铁多个站点再次因连日阴雨出现大面积渗水点或漏

水处，以致不得不在站台站厅摆放桶、盆接水，安全

隐患显而易见。

８．乘客意外事件诱发的地铁安全风险

一般意义上乘客意外事件诱发的地铁安全事故

风险最多见的是踩踏事件，然而现实发生的乘客意

外事件已不局限于此，在庞大客流和高速运行的地

铁环境中，任何小的事端都会诱发相应的蝶变效应。
譬如在地铁散发小广告、扫码、兜售、吃零食、打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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嚏、推搡、抢座等个人行为甚至对于新政策的不同理

解都可能成为风险的诱因。 诸多乘客意外事件大致

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乘客主观偏差行为事故。 譬如

２０１８ 年“１２·２５”上海地铁 ３ 号线乘客擅自翻越电

动栏杆致死事件、２０１５ 年“８·２”武汉地铁 ２ 号线

地铁抢座骚乱事件。 二是乘客非主观行为诱发事

故，这类行为往往不受乘客主观意志支配。 典型案

例是 ２０１５ 年“４·２０”深圳地铁 ５ 号线乘客低血糖晕

倒诱发的踩踏事件。三是其他一些新型突发事件。
例如：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８ 日早高峰时段，在上海地铁 ４
号线海伦路站，基于“左行右立”政策的不同理解，
两名乘客发生争执引发地铁通道秩序紊乱；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深圳地铁 ７ 号线有人为拍摄小视频赚取

点击率，在列车上突然大喊“趴下”，并同时做出俯

卧在地的诱导动作，顿时引发车厢一片混乱。

９．特大城市阶层分化引发的冲突问题

路易斯·沃思通过对西方特大城市的经验研究

认为，巨大的人口规模造成专门化分工，这种专门化

导致人们以利益特殊性来组织彼此的关系，进一步

产生社会分裂和碎片化。对以伯吉斯为代表的大

部分西方社会学家而言，许多特大城市变得越来越

无法统驭的主要原因，是阶级（阶层）分化在空间维

度上表现出来的空间分化。这对于城市地铁空间

来说，也是一种潜在风险———随着地铁交通网络的

扩张与延展，城市地铁系统连接的区域往往能贯穿

郊区到市区的任何角落。 西方国家长期的阶级分化

和种族隔离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引发大量

地铁暴恐袭击活动，已严重影响城市社会安全。
不同于西方国家特大城市中的阶级分化、种族

歧视与暴力冲突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缺

陷导致的。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很好的民族政策一

定程度上规避了这一风险。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新
时期，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在

一定层面上还顽强延续着，在特大城市的时空维度

上，贯穿市区、郊区、农村的地铁轨道交通承载来自

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人群，无形中增加了特大城市

因阶层分化而发生地铁安全事故的风险。
１０．特大城市报复社会事件

新时期，我国社会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极端化冲

突风险同样存在，且主要表现为时有报道的报复社

会事件。 特大城市的人口体量加剧了社会领域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频率，进而也带来了个体与他人或组

织机构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如发生于个体之间的

人际纠纷、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劳资纠纷（甚或冲突）
以及制度安排或制度执行过程中个体被迫遭受的管

制和规训。 诸如此类的矛盾纠纷往往与利益受损及

心理创伤相伴而生，如果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

解决，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受伤个体内心随时可能

被唤醒的“相对剥夺感”极易诱发报复社会的突发

事件。 和前面的暴恐袭击不同，报复社会事件的行

动者多是为了报复社会以泄私愤，而地铁及其附属

空间就是“最好的展演舞台”。虽然报复社会事件

的危害性较之恐怖袭击偏小，但该类事件与普通民

众日常生活的公平正义诉求密切相关，风险藏匿于

更为庞大的不确定的多数普通人。
因此，不能任由上述类型的风险因子持续叠加、

累积。 为了避免 ２００４ 年香港地铁纵火案、２０１７ 年

“２·１０”香港地铁尖沙咀站火灾事故等类似恶性事

件再次发生，需要全力以赴应对各种极端化矛盾可

能诱发的特大城市地铁安全事故。

四、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防控维度及应对逻辑

自从乌尔里希·贝克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
的概念，全球范围内旋即掀起了一股风险社会研究

热潮。 随着吉登斯、拉什等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技

术风险、制度风险和文化风险的三大研究进路。相

应地，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首先是技术设计缺陷或技术操作失误的潜

在可能，其次是制度安排、政策规划的制度化风险，
最后是作用于特大城市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社会文

化心态风险。 因此，需要从诱发地铁安全风险的以

上三个维度出发，探寻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防控

的可能路径。
１．针对技术风险问题

虽然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程度，但科学技术始终存在着自身的不确定性与

局限性。 对许多普通人来说，科学代表着客观、正
确、合理，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与遵从。 但是，
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

并广泛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开始逐渐了

解到科学技术的可变性和局限性。针对地铁安全

的技术风险问题，除了依靠科技工作者的不断攻关

和发明创新以外，在日常运行中还需做好以下三方

面的工作。 其一，要对各种设施设备做好日常维护、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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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更新的工作，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尽力将风险

消灭在萌芽状态；其二，提高新型先进科技在地铁安

全防控中的实践应用水平，如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技

术，为人流预警、信息发布等提供可靠依据；其三，地
铁运营与管理部门应时刻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地铁安

全态势，从过往事故中汲取教训，杜绝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诱发事故的潜在风险。
２．针对制度风险问题

基于特大城市地铁规划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制

度化风险，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严格地铁项目的审

批与监管程序，有效督促相关规划机构、建造方和运

营方不断提升规划管理水平、轨道交通建设水平和

安全运营能力。 具体对策主要体现在地铁规划与建

设、轨道交通多制式发展、运营与维护、应急管理等

方面。
第一，地铁规划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质

地貌、自然灾害的影响。 对于轨道交通线路设计、站
点选择、换乘节点安排，地面公交接驳方案、地下空

间和地上空间的设计与施工等都需要进行广泛咨询

与深入研究，重视不同空间的连接、联通问题，确保

事故发生时能及时展开多种形式的有效救援。 此

外，针对部分压力过大或可能过大的地铁线路和站

点，需提前做好交通可替代方案设计，以防某个地铁

线路失效或站点受阻而使整个城市交通系统受到严

重影响。
第二，要灵活选择轨道交通制式以规避地质灾

害和稀释地下轨道负荷。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中国大

陆地区共有 ３５ 个城市建设并开通了轨道交通，在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中，地铁占比为 ７５．６％。我国

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土地制度非常有利于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者灵活地选择轨道交通制式———根据实际情

况，采用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悬浮等多制式发

展形式，利用地上轨道线路建设和增加轨道交通线

路总里程等办法，规避地质灾害和稀释人口负荷对

地下轨道安全造成的压力。
第三，应做好地铁运营与维护工作，严格执行国

家各种强制性标准。 制度（机制）风险不仅存在于

地铁规划与建设环节，还更多地隐匿在地铁的日常

运营与管理过程中。 鉴于安全制度不健全、安全制

度无效或部分无效、安全规章制度不执行等问题是

目前地铁安全制度风险的主要来源，亟须提升地铁

运营或监管部门执行各项安全制度的力度。

第四，有必要尽快将特大城市地铁安全应急管

理工作纳入市应急管理局统一指挥体系。 在国务院

新一轮机构调整中成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

急管理部的背景下，为了增强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

险防控能力，有必要尽快将城市地铁安全应急管理

工作纳入应急管理部门的统一指挥体系，形成分工

明确、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联动机制，并适时

进行各种形式的应急联动响应演习（演练）。 针对

可能发生的地铁暴恐事件，要坚持预防为主、统一领

导、分工协作的原则，不断完善地铁反恐怖防控体

系，建立行业间反恐怖防范协作机制，利用新型先进

技术对潜在的暴恐行为进行布控，不断提升地铁安

全保障能力。
３．针对社会文化心态风险

社会心态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作为一种动态

社会心理现象，它既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又对社会存

在和经济发展起巨大影响作用。就整体而言，经过

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大踏步发展，社会大众的民主意

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社会心态日

趋理性与成熟。 但是，公众的个体义务意识、公德意

识尚没有伴随自身权利意识的显著增强而明显提

升，同时因经济利益分化速度较快，贫富差距、阶层

差距、群体分化等社会问题导致“被剥夺感”、心理

失衡、孤独、焦虑等负面社会心态凸显。 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如果任由负面社会心态弥散，其结果不堪设

想。 因此，应重视从社会文化心态的角度入手，做好

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工作。
第一，要营造好地铁这一公共空间的和谐氛围，

减少不和谐因素诱发的冲突事件。 总览国内外的地

铁安全事故，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一些意外事件

导致的；特别是报复社会事件，看似随机发生的偶然

事件，实际上都是行为人心态上的失衡，在无法疏解

的情况下持续发酵造成的，很多情况下任何一个极

小的事件或行为都有可能成为行为人情绪燃爆的

“导火索”。 因此，作为特大城市重要的基础公共服

务设施和公共空间，良好的地铁乘坐体验对于广大

乘客而言有着不容忽视的精神价值。 增强地铁空间

的和谐氛围，就要努力营造优良的乘车环境，倡导文

明乘车、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地铁营运

部门应适时开展广泛的地铁乘坐满意度调查，及时

处理民众反映的问题，认真整治不文明行为。
第二，要强化特大城市市民安全乘坐地铁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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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意识。 针对地铁物理环境封闭性和其间人流高度

密集等特点，乘客要有相应的安全意识和避险意识。
既要坚持向广大市民普及安全知识和应对突发事件

的基本技能；又要强化相关管理部门的风险意识，提
高自身风险防控能力和地铁安全保障能力。

第三，要及时在正规媒体和权威平台发布事故

信息，防止以讹传讹。 风险文化理论认为，实体风险

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实现相应的转化，即“风险已

经成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感情的核心”。 虽

然地铁安全事故风险主要集中在地铁车厢安全风

险、地铁站台安全风险、地铁建筑及其附属物安全风

险，但是在新媒体时代，地铁安全事故在网络上的发

酵，有异化或持续扩大化的倾向。 因此，政府需要加

强媒介治理与引导，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

五、小结

新时期，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地铁轨道安全是

其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基于世界范

围内地铁安全事故的梳理，可以发现部分事故的诱

因是自然灾害的因素，但更多的地铁安全事故还是

来源于人类活动及其技术设计或制度安排，特别是

人类社会的种族歧视、民族矛盾、宗教对立、贫富差

距酿成的恐怖主义或报复社会的事件等越来越成为

地铁安全风险的重大隐患。
中国特大城市体量不断扩张，地铁通车里程持

续飙升，地铁安全风险防控任务十分艰巨，时间十分

紧迫。 在追逐美好生活的新时代，这是中国人特有

的“幸福烦恼”。 现在，中国的地铁系统用精湛的技

术、出色的安保、一流的基础设施，承担了世界上绝

无仅有的庞大人口体量，并长期保持平稳运转，不断

满足国内特大城市市民的出行需要。 从基本国情、
人口体量、国家性质及其制度安排、城市发育程度等

角度来看，中西方地铁安全风险有着鲜明的差别，这
主要体现为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阶级（阶层）冲突

造成的地铁安全事故数量特别多、后果特别严重；中
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安全事故则相对温和。 但在新时

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大环境下，特大城

市的空间分化所造成的群体对立与冲突问题以及报

复社会事件在地铁场域的“展演”，越来越成为中国

特大城市地铁安全运行的威胁，因此对恶性的、危害

严重的安全事故绝不能放松警惕，亟须提前做好预

防和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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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其主线起自嘉定区嘉定北站，途经普陀区、长宁区、徐汇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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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参见高朋：《“轨道＋土地”的轨道交通建设模式的理论与实

践———以北京市大兴线为例》，《城市问题》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参见

张旷成等：《杭州地铁湘湖站“０８．１１．１５”基坑坍塌事故分析》，《岩土

工程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Ｓ１ 期。 参见张国军等：《大连地铁隧道施工

风险评估》，《铁道建筑》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参见罗时：《频发电梯

事故折射出什么》，《劳动保护》２０１１ 年第 ８ 期。 两列列车在豫园

站至老西门站下行区间发生追尾事故，２９５ 人因此受伤，事故原因是

地铁 １０ 号线新天地车站电缆孔洞封堵作业造成地铁信号失电，车站

列车自动监控面板黑屏，加之地铁运营由自动系统向人工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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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市 场 自 由 的 伦 理 限 度

甘 绍 平

摘　 要：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创造发明的一种精巧的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有效机制。 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其本身无

所谓道德与否。 但从市场经济能够带来极大满足民众需求之结果的角度来看，它与伦理道德是有关联的。 市场经

济这种意义上的道德并不体现于企业家的素质之高尚与动机之善良，而在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的功能与结果的合

道德性。 具体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能够导致有道德意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中能够反映出

一些诸如自由、平等、诚信等重要的伦理原则。 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有着自由的价值内蕴，但市场经

济的自由并不是万能的，而是需要有其自身所无法创造的框架性条件的约束与保护，这一框架性条件充满着伦理

道德的意蕴。 没有国家建构的框架条件的保驾护航，市场经济就难以避免从自由到自毁的命运。 换言之，市场自

由的充分展开，亟须伦理道德的约束与矫正。
关键词：市场经济；伦理限制；自由；框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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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伦理学史中，亚里士多德、康德、边沁、密
尔、霍布斯、洛克、卢梭都是彪炳史册的思想巨星、体
大思精的学术泰斗，但在思之深刻、见之深远方面毫

不逊色的亚当·斯密，却无法享受如此驰名宇内、光
耀千古的隆重地位。 在伦理学原理的研究中，德性

论、功利主义、义务论、契约主义作为核心道德理论

各霸一方，形成了四足鼎立、大体恒定的学术格局，
尽管斯密的卓越贡献与功利主义和契约主义的理论

各自的精进密切相关，但是他未能被列入其中的任

何一派。 斯密的这种看似不公的历史待遇或许与著

名的“亚当·斯密问题”脱不开干系。 斯密既是道

德哲学教授，更是市场经济学说之父。 作为伦理学

家，他写了《道德情操论》，力陈同情原则；作为经济

学家，他撰了《国富论》，强调自利原则。 按照传统

的并且直到今天仍然十分盛行的观点，道德与市场

是完全对立的两极，斯密的道德学说与其经济理论

正相冲突，在他身上体现了市场与道德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所谓“亚当·斯密问题”。 即便是在当今，斯

密问题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例如，根据调查，尽
管德国有一多半的民众已经长久地生活在市场经济

中，并享受到了该体制所带来的极大的物质繁荣，但
他们仍会拒斥市场与竞争。 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

与团结的道德要求是截然对立的，企业在竞争中只

致力于盈利，市场经济里的企业活动本身没有道德

质量。 可见，或许正是由于斯密问题产生的困扰，他
在伦理学史中的尴尬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

按照斯密本身的立场，所谓斯密问题根本就是

一个伪问题。 因为斯密的理论贡献恰恰就在于，他
揭示了市场经济这一人类发明的伟大工具或重要机

制，通过极大激发人们的自由活力和创造性潜能，而
产生出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道德的结果；他的这一

发现，在人类伦理学思想史上毫无疑问具有里程碑

式的重大意义。
早在斯密之前，曼德维尔（Ｂｅｒｎａｒｄｄｅ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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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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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蜜蜂的寓言》中就提出过私之恶能够成就普

遍的公益这一思想。 他指出，蜜蜂都是个体性的而

且也是自私的，在没有任何道德动机导引的情况下

它们却建构出了一个繁荣的整体。 曼德维尔由此得

出一条结论：个体的私欲恰恰才是社会繁荣的源泉。
两代人之后，斯密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把蜜蜂的工

程视为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效果，在看不见的手的导

引下，无数单个的自利之聚合可以走向一种整体益

处的产生与优化。
曼德维尔的蜜蜂工程到了斯密这里转变成了市

场经济。 在斯密看来，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发明

之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行为主体的自利为动力，以
行为主体的劳动分工为前提，以建立在供求关系基

础上的价格确定为手段，以自由竞争为持续激励，通
过自主交换来满足所有当事人之需求，从而实现整

个社会普遍富裕的自发的、匿名的调节机制；它体现

了一种通过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分工、供求、价格

与竞争机制）而使所有的人的自利活动相互激发与

相互作用，最后导向全社会的普遍受益的精巧模式。
市场机制第一个因素就是行为主体逐利的动

机。 大家都知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的晚餐并非来

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

自身利益的关切。 自利是所有参与市场经济者的唯

一动力，当然这同时也取决于市场经济系统内在的

逻辑要求：如果企业家无法获得应有的利润，则他自

然就会被淘汰出局。
市场机制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劳动分工。 因为劳

动分工才会引发市场交换，故劳动分工是市场经济

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之所以

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原因就在于劳动分

工是经济繁荣的重要源泉，它极大增强了劳动者的

技能、经验与知识，明显地激发了社会生产的能力以

及劳动者创造性的活力。 “在亚当·斯密看来，劳
动分工是所有进步的源泉以及一个民族繁荣之最强

大的杠杆。 其好处只有在一种交换经济中才能显

现。 交换过程之决定性的因素是市场。”①

市场机制的第三个因素是基于供求关系上的价

格生成与确定。 劳动分工必然导致商品交换，面包

师生产面包不只是为了家人食用，酿酒师做那么多

的酒的目的也在于出售。 当市场上的供求双方对商

品的价格达成一致时，则商品被出售，买卖获得成

功，双方各自的需求得以满足。 对于商品的价格而

言，出售者期待越昂贵越好，购买者则希望越便宜越

佳。 而商品价格的最终确定，并不取决于买卖的任

何一方，而是取决于市场中商品的供求关系。 如果

某商品供者多而求者少，则价格下降；反之，如果商

品的供者少而求者多，则价格上升。 市场价格反映

了商品的存量之多少。 同时，价格也成为供求双方

下一步行为的指示器：对于供方而言，如果某商品出

现了高价，则投资就会被吸引过来，供者就会数量大

增，而东西多了，则价格自然就会下降；对于求方而

言，如果出现高价，则就会降低购买的意愿，商品越

来越多却卖不出去，价格自然也会降低。 在这种供

求双方的作用下，商品短缺的状况很快就可以得到

克服，商品的价格也就难以保持高位。 在商品价格

的调节下，生产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得以组织与运作，
而最好的产品与最低的售价的出现也会大大有益于

普通消费者。 在供求关系的平衡中形成的物品的价

格，直接反映了产品生产者劳动的价值，使得在时空

中各自完全分离的劳动者们单个的决断，有了一个

共同的导向，让形形色色的、其观念与立场截然各异

的人群，获得了一种一致的追求。
市场机制的第四个因素是生产者之间的良性竞

争。 只要生产不是由独大的一家来垄断，则不同生

产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 任何一位生产者都希

望自己的产品受到市场的接纳，赢得消费者的欢迎，
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只有让产品的质量提高、品种多

样且价格下降。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生产者。
一个成功出售其产品者的成就，或许很快就会被做

出更大努力的竞争者所取代，市场上旧有的商品也

有可能迅速被质量更高、价格更优惠的新产品所排

斥。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在竞争的作用下通过创造性

摧毁的过程，而产生了有益于整个社会大众的结果。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人的自利心为基

础、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极有效率的经济模式，它通

过一只看不见的手，让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交换活

动自我获利的同时，不自觉但却又是有效地促进了

整个社会的公益。 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创

造了以往任何一种其他组织形式都难以实现的、任
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不曾想象的巨大的社会繁荣。 它

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生存的必需品在正常

条件下不再匮乏的幸福时期，使所有的人理论上都

有机会享受物质产品的丰富、基本需求的满足、健康

状况的改善、人均寿命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长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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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的实现。 众所周知，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欧洲曾经有一个几千年以来在技术、科学和经济上

都不如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历史，五百多年以前，也就

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与中国、印度、伊斯兰地域

也还是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上。 重大的突破开

始于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的经济形式。 恰恰是市场经

济的系统运用才使得西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站到了

世界的前沿。 市场经济呈现出一种在自由与和平的

前提下，通过合作与竞争来满足所有当事方之需求

的行为模式，它不仅贯穿与支配了经济领域，而且也

对社会其他领域，包括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不仅企业家要拉住顾客，政治家也应赢得选民，
作家也需吸引读者。 竭尽全力满足民众的需求，成
为一种时代的主张。 诚然，严酷的竞争会导致差异

与分化，市场经济难以避免民众的贫富不均，然而这

一经济形态所引发的财富的极大增长，会通过向社

会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普遍的公共服务而使得穷

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经济繁荣所带来的

“外溢效应”。
如上所述，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文明创造的一

种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有效机制，它能使分散在世界

各个角落的由自利驱动的主体的行为，全然导向一

个统一的着力点，从而让社会整体最终因此而受益。
从市场经济能够带来极大满足民众需求之结果的意

义上讲，它与道德是有关联的，而且还应当说是不矛

盾的，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可以解读为是有道德上

积极成效的。 当然，作为一种人造的机制，市场经济

并不是有生命的行为主体，因而其本身并没有道德

之举动的能力。 道德行为源自行为主体建立在自由

意志基础上的能动选择。 而市场经济是一种人造的

作用模式，它并没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而是依照既定

的逻辑必然性运行，故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道德与

否的问题。 我们说，市场经济与道德有关联，有道德

上积极的意义，这里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市

场经济能够导致有道德意义的结果；二是市场经济

的运行逻辑中能够反映出一些重要的伦理原则。
第一，市场经济能够导致有道德意义的结果。

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有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的时代。 而中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基本上为自

然经济所统治。 在自然经济时代里，物质财富的相

对匮乏是一种基本特征，整个社会的财富占有处于

一种限量的状态，财富的相对增加是以对他人的剥

削与掠夺为代价的，而不是来自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因而零和博弈成为社会经济的首要原则，即一方之

得需以另一方之失为代价，于是得方之收益与失方

之损失相加的总和一直保持为零而不变。 由于财富

的增加意味着从一只口袋掏出好处送进另一只，一
方的益处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损失，故整个社会对赢

利之冲动均持鄙视的态度，经济繁荣在前现代化的

环境里没有值得称道的价值。 传统的伦理道德适用

于小众的透明群体，它强调中道、适度、公正、近爱、
顺应自然、禁止利息增殖。 在传统社会里，经济服务

于家政需求，在政治共同体中得到整合并从属于一

种等级性的世界秩序及其伦理与政治法则。 在柏拉

图看来，对需求的满足应达致适度，逐利是一种不自

然的冲动，财富会通过享乐的欲望而窒息人的心灵。
可见，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不论是黄金规则、基

督教的爱的律令，甚至也包括近代康德的绝对命令，
都对逐利冲动持消极乃至敌视的态度。 它们推崇与

讲究的是适度、公正、近爱和团结的美德以及更高的

精神教养，而认定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自利为基础，以
盈利为导向，奉行竞争原则，追求无度的物质主义的

行为模式。 按照传统的道德观，人类的道德感是通

过培育和训练提升起来的，就像肌肉越练越强那样。
但是现代有许多人对这种道德资源可以通过运用而

越用越多的观点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这不妨分

别从行为主体与行为对象两个方面来看。 从行为主

体的角度看，道德只会是在运用中趋向短缺。 例如，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Ａｒｒｏｗ）看

来，伦理行为是一种有价值的事务，但储存有限，越
用越少。 像利他主义、慷慨大度、团结或国民义务，
都是稀缺资源，持续使用早晚会有枯竭之日。 因而

道德能量应运用于最有需要的地方，如家庭、朋友以

及市场手段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②从行为对象

的角度看，所谓感恩的边际效应也会令行为主体心

寒，以至其道德储存逐渐透支。 感恩的边际效应是

指：受助者在第一次获助时会心存感激，但 Ｎ 多次

获助后就有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连贯的援助能够使

受益人的感激递减且要求提高。 假若帮助停止，则
感恩就有可能转变成愤怒与仇视。 本来的热心帮助

换回的很可能是冷酷的伤害。 这样，驰援者的道德

激情就难以为继。 中国古代有关“升米养恩人，斗
米养懒人，石米养仇人”的说法，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在道德感是储备有限，还是越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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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上，两种立场泾渭分明、相互对立。 对于这种

分歧，斯密有其独特的看法。 首先，与霍布斯倡导的

消极悲观的人的图景不同，作为经济学与道德哲学

教授的他秉持一种积极现实的人的图景。 一方面人

是自爱自利的。 但另一方面人也是充满同情心与责

任感的。 而同情则构成了人间道德的基础。 其次，
斯密认为，在一种贫困的前提下，道德感的提升是非

常困难的。 道德者要想实现其理想，决不能依靠利

他主义的激情，而是要靠贫困状态的改变与消除。
斯密的思路如下：伦理问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的解

决作为前提，自己也就根本解决不了。 因而从某种

意义上讲，伦理学的基础在于经济学。 而经济学的

原理则又根植于人的自利的本性与动机。 换言之，
只有基于人的自利的冲动，经济学才能够说明财富

如何产生的疑问，只有财富充分涌现与丰富，社会的

道德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于是，斯密道德学说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为自利

正名。 他认为，应将自爱、自利与无度的自私严格区

分开来，后者是以他人利益的牺牲与社会公益的损

害为代价的。 就自利而言，“实际上这里涉及到完

全其他之事务，即关涉到人对其自身以及对其亲属

的关注。 人首先需顾及自身，这并不是自私自利。
市场经济在现实中所应用的推动力，是理所当然的、
合乎理性的、合乎义务的每个人对其自身和对其亲

属的顾及”③。 人毫无疑问是道德主体，有拥有尊严

和自由的欲求。 但同时人也服从于生物学、社会学

及其他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既定条件对当

事人的行为起着形塑的作用，其中自利便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 在斯密看来，自利是人的一种与生俱来、
值得肯定的本性。 人生而以自利为行为动机，这构

成了一种无可改变的事实。 只是在外来强制下它才

会短期受抑。 但一个共同体之经济、政治、文化发展

的动力，恰在于个体之人对生存安全、物质富裕、精
神认可的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利才是所有的

人获得发展与强盛的主要原因。 借此斯密便提升和

巩固了自利的价值地位，而与当时如日中天的以共

同利益为行为导向并强调仁慈与近爱的基督教道德

学说形成了对立。
在此基础上，斯密对逐利体现了市场经济体系

内在的逻辑要求这一现象予以了阐释。 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中，逐利是行为主体最根本的驱动力，它反映

出了行为者的内生需求与存在理由，甚至可以说折

射了其道德义务。 对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批评强调

说企业家的逐利应合理适度，而不能陷入对利润的

无穷竞争之中。 这种批评完全偏离了市场经济的固

有铁定法则。 企业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对手在做

什么，因此他只能追求利益的极值，否则就有可能在

残酷的争夺中被淘汰出局。
因而，逐利成为企业家参与市场活动唯一的使

命。 企业家的道德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并不在于

基于善良意志而捐款赈灾、支持科研、奖掖教育、扶
贫济困等这些所谓社会责任的履行，在企业家的德

性清单中，创造就业、提高雇员福利亦不算是首要任

务。 企业家的伦理道德或社会责任最重要的体现，
就在于基于盈利的期待与激励为全社会的消费者提

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满足其需求的方式

增进其福利，这也就构成了鉴别企业行为之道德质

量的唯一标准。 正如德国经济伦理学家霍曼（Ｋａｒｌ
Ｈｏｍａｎｎ）所言：“不道德与道德行为的界线在于，一
面是牺牲他人的逐利，另一面是给他人带来益处的

逐利。 在市场经济中这些对于他人的利益并不表现

为‘施舍性给予’，而是以良好的、廉价的、创新的产

品的形式以及通过规范的市场过程提供的服务。”④

值得指出的是，企业家的道德性并不在于其行

为的善良动机，因为他的动机就是为了盈利；企业家

的道德性在于其行为的结果，那就是理论上说整个

社会所有的人恰恰是因企业家的盈利而普遍受益。
斯密发现市场经济是一种智慧的机制，获利冲动、劳
动分工、自由竞争等核心要素得以组合与调节，其结

果是这种经济模式既满足了行为主体逐利的需求，
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财富的丰沛与富余足

以使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也能相应受惠，故市场经济

成就的物质繁荣可以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共同富裕。
斯密的发现特别向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完全不

同于小众透明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在后一种社会里，
如要达到人际关系和睦协调的目的，需要强调的的

确是家庭的孝道与朋友的友情。 而在一种匿名的、
陌生人的大社会里，个体普遍的流动性、深化的劳动

分工、漫长的生产销售链条，都使得对当事人行为的

直接控制与迅速制裁难以实现。 新的经济形态所渗

透的是新的运行法则，以前从一只口袋里掏出益品

装进另一只口袋的零和博弈，需为行为主体相互合

作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收益的正和博弈所取

代。 而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在于为传统道德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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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的自利原则。 而斯密的功绩恰恰就体现在：他揭

示了在现代社会里，道德并不呈现为单向的利他主

义与无私精神，而是表现在通过满足所有的人之需

求的供求关系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相互性的机制。 并

非仁慈爱心推动着我们为他人提供产品与服务，而
是我们自己对利益的追逐导致了他人从中受益。 故

自利作为一种生产力可以服务于他人与社会，市场

经济的逐利机制可以借助于众多个体利益的独特组

合而令所有的人的最大互助与团结得以实现。 从这

个意义上讲，谋求长远的利益甚至被视为企业的一

种道德义务，因为这种逐利活动可以最持久地普惠

于全社会的消费者，从而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均从中

得到好处。 令人窃喜的是，企业家履行这种道德义

务，无须当事人的道德自觉。 一旦市场机制运行，只
要企业家参与市场活动，他自然就会做出这种道德

之事。 企业家一进入市场，就会遭遇经济竞争的挑

战，而残酷的竞争不会保护和怜悯任何一个人。 如

果他人创造了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与服务，则自己

的产品就会滞销，资本就会贬值，优势就会丧失。 但

恰恰正是这种强大压力导致了产品价格的稳步下

降，质量的逐渐提高，革新的持续加速，整个社会富

裕水平的普遍上升。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自动

便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赚了钱的企业家当然有义务

帮助弱者，但驰援之道并不在于捐款输血，而是通过

投资让弱者也参与创业活动，依靠市场机制解决贫

困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投资不是做出牺牲，而是着

眼于对回报的期待。 依照相互性原则，穷人命运的

改善取决于富人是否从中也能得益。
总之，市场经济之道德并不在于参与人的素质

之高尚与动机之善良，而在于市场经济这一机制本

身的功能与结果的合道德性。 道德在这里并不表现

为自我上的特征，而是通过一种结构性的作用得以

显现。 然而，与行为主体纯粹的善良动机相比，市场

之善、商业之善、贸易之善是更为强劲的向善与至善

的力量。 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昭示了市场的驱动可以

改进社会这一现实，它证明了在一种匿名的、巨大的

陌生人世界里，行为主体的自利可以通过一只看不

见的手的运作而成为社会繁荣的动力源泉，可以转

变成为“一种机制化的近爱”⑤。 如果说所有的人

的自我发展机会的自由以及所有的人的团结构成了

一项重要的道德标准的话，那么在现代化世界的条

件下，具备着逐利与竞争之本能的市场经济便是达

到这一目标最合宜、最有效的机制。 “市场经济的

道德优势就在于，它体现了迄今为止所知的实现所

有的人的团结的最好的方式。”⑥

市场经济的这样一种表现特征———道德不在于

行为主体的个人动机，而是在于其行为的最终结

果———使我们对道德哲学中的后果主义，产生了更

为深刻的体验。 后果主义不追求道德动机的纯粹性

与道德原则的绝对遵守，而是顾及道德规则的可贯

彻性、可执行性以及全部行为结果的最优和最佳，特
别是强调所有相关者最大利益与需求均得以满足。
市场经济恰恰能够对道德后果主义做出完美的阐

释。 “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并不在于道德的或利他

主义的动机，而是根植于市场经济过程的结果里。
所有的人的福祉并不取决于行为者的善意，而是取

决于框架秩序，这一秩序借助于自利而使各方期待

的结果产生出来。”⑦市场经济之道德的这种不是以

纯粹的善良意志、暖人的利他主义为基点，而是以名

声在传统思想中并不正面的自利为基础的特征，并
不意味着道德本身的衰败，而是意味着在现代社会

的条件下，自由与团结这样的道德价值要想真正切

实有效地得到落实，就必须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的不是企业家的道德素质，
而是那种不适应现代世界要求的传统的道德观念。

第二，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中能够反映出一些

重要的伦理原则。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是一种人造

的机制，其本身无所谓道德与否。 但其结果会带来

道德意义与价值。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运作的逻

辑必然性的作用下，企业家的行为也能够体现出某

些道德原则。
一是自由原则。 市场经济在所有的当事人面前

都呈现为一种自由的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所

出现过的最少强制的行为系统。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人不再被束缚在一种毫无尊严的枷锁里，也不再

被控制在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中，更无须被禁锢在某

种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信念之下，原则上讲，所
有的市场成员均享有一种至少是形式的自由，即自

由地占有与支配其私有财产，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利

益，自由地签订买卖合同并通过契约进行无统治、无
支配的合作，自由地交换所需的物品与服务，自由地

选择消费品的种类及工作岗位。 一句话，当事人可

以依据自身的需求与偏好独立自主地决断所有的事

务。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人们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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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纽带和相互交往的一种机制，而且也体现了某

种价值，即充分尊重人的自主性。 “在寻找合宜的

契约方以及依照自身想法交易契约形式的可能性

中，一种在自由社会里得到确保的自由权利便获得

了表达。”⑧总之，市场经济为人的空前的解放创造

了前提，它激发了人的潜能与热情，鼓舞了人获得成

功与绩效的意志；同时，由于自由孕育着风险，市场

经济在使人享有决断自主的时刻也训导了当事人勇

于迎应选择所带来的风险、肩负自由所蕴含的责任、
承担失败所导致的代价。 可以说，市场经济为人的

道德成熟得以培育和锤炼提供了重要场所与平台。
依赖于人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够产生与运行，反过

来，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使人的自由得以强化

与提升。
二是平等原则。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构成了一

个核心的要素。 而竞争则意味着平等。 所有参与竞

争者只要进场，就失去了任何特权，而享受着一种法

律面前的平等地位。 反之，一旦特权与强权出现，则
竞争也就立即停止。 平等的竞争也意味着和平与无

暴力。 市场竞争体现着一种平和的、无统治、无支

配、无暴力的文明交往状态，竞争的任何一方都无法

阻止对方提供更加物美价廉的优质产品与服务。 平

等的竞争并不意味着伤害。 所有竞争参与者都认可

竞争这一程序，对获胜的结果抱有高度的期待，对失

败的可能坦然予以接受，成功并不归功于他人的仁

慈与恩惠，惨败则只能说明自己努力不够或机遇不

佳。 市场就是通过奖掖与鼓励优秀者，惩罚与淘汰

劣质者而使全体民众获益，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
竞争失败者并没有经历什么伤害，他应将痛苦的反

思转化成全面提升自己并力争在下一次竞争中获胜

的巨大能量。
三是诚信原则。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行

为依靠可贵的品性———信任与诚信作为价值支撑。
诚实守信、言行可靠的企业家会为市场所奖赏，而欺

骗、毁约的行为则必然导致当事人在市场上永无立

足之地。
四是效率原则。 市场经济排斥强制也拒绝说

教，它能够通过自身的运行逻辑，利用人们趋利避害

的本性而促进公益的生成。 例如环保困境的破解就

是如此。 所谓生态专制或喋喋不休的启发教育，都
无法证明自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 最佳的

途径在于：全方位引入价格调节机制，将环境因素标

上高昂的价格纳入市场主体的考量之中，这样才能

使所有当事人的行为被引导到环保的方向，行为主

体在为自身节省费用的同时，又为生态保护做出了

贡献。

二

如上所述，斯密所倡导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

创造发明的一种精巧的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有效机

制。 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其本身无所谓道德与否。
但从市场经济能够带来极大满足民众需求之结果的

角度来看，它与伦理道德是有关联的。 一方面，市场

经济能够导致有道德意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市场经

济的运行逻辑中能够反映出一些诸如自由、平等、诚
信等重要的伦理原则。 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以自

利为驱动的市场与以团结为标识的道德之间就没有

什么矛盾和冲突，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弥合自利

与团结之间的裂隙；所谓斯密问题就的的确确是一

个伪问题。 尽管市场经济能够释放人们自由的潜能

并促进社会公益的剧增，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

对市场经济这一行为机制深感不满乃至嗤之以鼻

呢？ 问题就在于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要想满足

人类社会复杂的需求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

的。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值得考量。 首先，许多

社会事务并不能被置于市场经济的调节领域，而是

需要有其他的机制作为替代，以弥补市场作用的不

足。 其次，市场经济的正常健康运行，需要有其本身

所无法建构出来的框架条件的保障，否则它就会产

生出一系列自身所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走向自毁，
故市场经济需要靠国家动用外在力量对其偏失予以

矫正。 总之，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拥有着自

由的价值内蕴，但市场经济的自由不是万能的且还

包含有自毁的趋势，故需要有人为的外在干预与纠

偏，一句话，市场自由亟须伦理的限制。
我们先看第一点，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许多社

会事务应靠其他机制的导引调节，从而弥补市场经

济的局限性。
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人类生

产与交换活动的组织工具，同时它也体现为一种行

为规则，能够使人类社会所有的活动都整合进市场

的价值体系的运作逻辑之中，甚至把所有的社会关

系都转变成为市场关系。 当经济学成为主导学科，
市场规则侵入所有的社会领域，包括以前完全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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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市场交换范畴的领域如政治、法律、医疗、教育、艺
术、体育、家庭、朋友及公民义务，当所有的事务都可

以转变成为能够标价买卖的商品，一句话，当市场价

值牢牢掌控了我们的一切，则人类就进入了一种哈

贝马斯所言的由经济学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

状态，而当一个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社会的时候，我
们便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危机之中。

我们的生活世界被经济力量殖民化的恶果就在

于，人类许多重要的事务会遭到价值上的贬损。 众

所周知，市场的要旨在于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但是

需求本身有着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例如观赏歌剧的

需求与看斗牛的需求之间在价值上就有很大的不

同。 而市场不会给由其所满足的需求下判断。 当一

种无法辨明道德是非的市场经济将所有的事物都视

为商品，当所有的事物都用同一的经济标准被度量

的时候，则那些本身具有完全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目

的与意义的事物，其珍贵的道德价值便会在市场经

济的估价与交易中遭到严重的贬损。 “如果在人类

交往中所有的事物都只有作为给予和回报的交换来

理解的话，则我们生活中某种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就

丧失了。”⑨世界上有许多存在，它们具有某种神圣

性故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它们无法成为可以买卖的

商品，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不是等价交换的对象。
如果我们让它们进入市场，就会扭曲其性质而贬低

其应有的价值。
人的权利与尊严不是商品，而是每一个人的专

属事物，具有绝对的内在价值，不可能被标定价格进

入市场并听任盈利原则的左右。 因而将人降低为物

品、使人成为获利之工具的人口买卖必须绝对禁止，
这种市场交易行为没有将人视为拥有尊严的主体，
大大损害了其价值。 人的义务不是商品。 履行陪审

员之职责，构成了每位满足陪审员条件的公民的基

本义务。 它的选择方式是抽签，被抽到者就应该积

极认真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不可以雇用顶替者。
“为何不允许呢？ 因为我们相信，公民义务不应被

视为私产，而是针对公众的责任。”⑩

总之，人间的事务千变万化，人际关系复杂多

样，不同的情况需要有各异的规则来调节应对，市场

经济、金钱买卖不可解决所有的事情。 市场经济作

为一种调控手段，其地位不能无限拔高。 “经济只

有一种服务性的功能，它必须为个体与社会更重要

的价值提供可支撑的基础。”例如道德就是这样一

种具有更重要的内在价值的事物，其地位无法由经

济考量所取代。 “在我们的道德权衡中，我们并非

用不同的偏好来权衡其他，而是确立不可交易的事

物。 有我们可以贴标签的东西，也有我们无法贴的

东西。 且道德首先是与后者相关，与我们不抛向市

场的东西相关，比如人，或性、共同体，公正以及荣

誉。”一句话，经济本身只是人们达到某项目的的

手段，而这个目的就是作为人类伦理最高价值的自

由之需要，是个体之人对其身心的全面掌控与全面

发展。 “比经济更重要的事物有无限的多：家庭、社
会、国家、所有的社会整合形式，直到人性，再有即是

宗教、伦理、审美，简言之，人道与文化。 所有这些巨

大领域……比经济更为重要。”

我们再看第二点，市场经济的正常健康运行，需
要有国家建构的框架条件的保驾护航，否则它就难

以避免从自由到自毁的命运，换言之，市场自由亟须

伦理道德之约束与矫正。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它充分调动每一

位参与者自身的潜能与积极性投入创造巨大的物质

与精神财富的事业之中，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各个

阶层因此均受益这样一种道德的结果。 但是市场经

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有它自身所无法建构的外在条

件作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前提，市场经济内生的自

由竞争力量就会自发地造成垄断和贫富极度分化的

现象，这一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自由竞争

不再继续进行以及市场机制走向彻底的失灵。 所谓

外在条件，是指国家制定的由相应的法律法规构成

的市场经济运行的框架结构，这一框架条件对市场

自由予以一定的合理限制，消除市场经济从自由走

向自毁的潜在隐患，通过对市场机制健康运行的保

障而服务于整体和长远的自由，促进全社会普遍和

共同的福祉。 总之，市场经济的框架条件是这一自

由经济得以存活并保持永久活力的前提与基础。
我们前面说过，市场经济与道德有关系，具备道

德上的积极意义，是从两个层面上说的。 一是市场

经济能够导致有道德意义的结果；二是市场经济的

运行逻辑中能够反映出一些诸如自由、平等、诚信等

重要的伦理原则。 现在我们谈到市场经济有赖于其

自身无法产生的框架条件，而这一框架条件的出现

恰恰又为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联提供了第三个层面

的内容，即市场经济的框架条件本身拥有着丰富的

道德意蕴。 框架条件为每一位市场竞争参与者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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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一条起跑线，整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行为的道

德水平，并不取决于当事人自觉的德性与善良的动

机，而是取决于这一框架条件的道德含量。 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行动者的逐利冲动具有市场逻

辑上的必然性，盈利可以说是企业的唯一动力。 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德性就完全不重要，毕竟良

好的道德形象可以作为一种资本来增强行为主体受

信任的程度。 但在竞争的条件下，个体道德不能持

续地遭受到经济利益上的损失。 在市场经济的前提

下，道德需被嵌定在一种普遍有约束力的、对所有竞

争参与者均起作用的规制之中，这一充满道德要求

的框架条件不仅不会压抑个体的自利冲动，而且甚

至还会强化企业家的逐利行为，借此而让所有人从

中受益，让广大民众的团结精神得以实现，同时还能

杜绝不道德者渔利。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伦
理道德主要并不体现在个体的行为性质，而是内蕴

于市场经济的框架条件之中，行为主体在良好的框

架规制的保护下，其道德行为能够在竞争中获得巨

大的益处，而这最终又造成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均受

益的结果。 故“现代社会与意图脱节而与机制相

连”。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所倡导的道德不

是个体意图性的道德，而是一种机制化的道德。 这

样，我们就需要破除一种传统观念，即认为市场与竞

争是不道德的，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端与民众的困

苦。 恰恰相反，应当保护市场与竞争，鼓励逐利之冲

动，借由框架条件的设置使市场经济得以改善并获

得更大的解放。 “用发展与建构一种框架条件来改

善和解放市场，这一框架条件如此地引导逐利冲动

的活力，以至于所有的人都能够融入这一生产性的

过程之中。 只有这样，一个自由、和平、公正以及所

有的人的团结的世界，才能产生于一种高度的繁荣

水平之上。”

这一渗透着道德意涵的市场经济的外在框架条

件首先需要扼制的，是能够导致最终垄断的绝对的

自由竞争。 正如赫费（Ｏｔｆｒｉｅｄ Ｈｏｅｆｆｅ）所言：“‘市场

自由’不是一种绝对的，而是一种比较性的概念。
绝对的自由市场既不是人们期望的，也从没有存在

过。”要看一个市场是否自由，须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私有财产权的存在；二是充分和自由的竞争，不得

有垄断。 而绝对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则必然是几个

强者为了牟求高额利润而结盟为卡塔尔、托拉斯，他
们利用市场自由而获得巨大的权力，最终形成对本

行业的垄断状态。 垄断的后果是严重的：更高的产

品价格、更差的市场服务、技术进步的停滞、新企业

难以进入市场和竞争的彻底消失。 为了避免市场的

这种自毁力量的恶果，国家所制定的框架条件中就

应有反垄断的法律制度，如此市场参与者的自由竞

争才能得到保障与持续。
市场经济的外在框架条件其次需要扼制的，是

能够威胁社会安全的贫富两极分化。 市场经济从表

面上讲是一种自由的经济，理论上说所有的人都可

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但是实际上人与人

之间在资金、能力、经验上差别巨大，于是自由竞争

的结果便是两极分化，一部分胜者强者掌握了海量

的社会财富，另一部分败者弱者则陷入贫穷、病患、
失业等困境。 对于这些在贫困的极端情况下甚至连

生存都无法保障者而言，自由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
他们虽有选择的权利，但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能力，他
们缺乏实质的自由，即真正可以落实的选择自由。
而自由竞争导致一部分失败者陷入极端贫困等社会

问题，却又是市场自由原则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惨痛的历史教训表明，毫无限制的市场竞争有

可能最终导致人间悲剧与惊天大难。 因而国家就有

责任运用框架条件的设置对市场的自由竞争予以调

节。 具体而言，就是建构各种税收机制，为全体社会

成员包括所有的弱势群体，编织起一道法定的涵盖

医疗、事故、养老、失业等内容的社会保险及社会救

济体系，从而不仅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拥有其

生存所必需的、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保障，以便

抗拒各种风险，而且还要为其就业与创业提供必要

的支撑，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活力资源。
国家所建构的社会保险体系以及所制定的固定价

格、最高价格、最低价格、最低工资等，目标就在于不

仅让弱势群体拥有形式的自由，而且也应为其获得

实质自由做出贡献。 国家的这种通过社会财富的再

分配而对自由市场的干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对市

场参与者短期行为的限制，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们

的长期自由却因此而得到了保障。 而国家在进行社

会财富再分配时，并不是依靠富人、强者、胜者的善

良意志，而是有赖于一种社会调节机制：你赚钱越

多，说明你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你只有给他人带来

好处，才可以使自己受益。 所有的自由竞争参与者

自利的欲求并没有受到压制，而是朝着有利于社会

弱势群体的方向牵引。
２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至于为什么国家有义务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

配，让穷人也能享有经济繁荣带来的成果，使其最起

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保障，许多的论证都可以为

此提供支撑。 毫无疑问，最强大的是来自人权原则

的理据：从社会弱势群体的视角来看，他们不仅享有

消极性的自由权利，而且也要求国家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使自己积极性的经济社会权利也获得实现，
否则，消极性的自由权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属
于人权的有诸如财产权、个体自由发展权。 这就包

括对经济生活的自由参与，消费者的职业自由、企业

家的自由。 不满足于消极性的自由权利，人权理念

也要求对市场进行附加的限制，从而使市场的自由

前景不至于转向非自由。”与此相关联的是，国家

对市场经济所设置的框架条件中，基本上是由相应

的法律法规所构成的，而法律系统在现代环境下，就
一定要渗透着人权与公正的精神。

而经济社会权利与“社会安全”的概念是密切

相关的。 众所周知，在关于国家功能的理解的问题

上，人类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 亚里士多德

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推进善的实现。 何谓善？
善即是指服务于人的福祉与幸福的事物。 而所谓福

祉主要不是指物质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文化、品格

上的。 但是到了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们那里，国家的

作用被理解为是为民众的人身安全和公民的自由权

利提供保障。 这特别表现在，当民众之间出现宗教

分歧与政治利益的纷争之时，只有国家才能作为立

场中立的主管予以调停裁判，在不偏袒其中某一方

的前提下，阻止公民陷入相互残杀争斗的血腥灾难。
国家就是这样建构在统治者与民众为维护个体人身

安全所订立的契约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 １６—１７ 世

纪近代国家建立初期的基本图景。 到了 １９ 世纪，随
着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传统职业衰败、农业人口流

失，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和城市贫民的出现。
整个社会逐渐划分成为经济强势的资产阶级与贫困

潦倒的劳工大众，由经济的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巨

大差距所引发的阶级对立与矛盾日趋尖锐。 当贫富

差距过于悬殊时，城市贫民尽管其人身安全不受太

大的影响，但其物质安全问题却极为严重，持续常态

的贫困甚至可以导致生命危险。 当劳苦大众没有丝

毫希望，只有反抗才能拼出一条活路时，就会掀起大

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他们试图通过革命来改变这

种不公正的状态，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急剧动荡，原

有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可

见，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会引发由经济不平等

所造成的阶级矛盾，这就又回到了一部分人加害于

另一部分人的状态了。 如果此时国家仍然保持中

立，以暴力方式对既有秩序予以维护，听任两极分化

的继续以及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其结果实际上便是

偏袒资产阶级的一方，就像 １６—１７ 世纪宗教战争时

期国家偏袒一方那样。 过去是宗教战争，一种教派

侵害另一教派从而损害后者的人身安全，因而国家

必须出手干预，从而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 今天则

是经济战争与阶级斗争，强势的有产阶级利用经济

优势侵害无产者，最终导致后者的生命安全无法保

障，因而国家必须干预，从而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
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 这就是国家意识到社会经济

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已出现一种与传统的针对个体

的“人身安全”概念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安全”的
概念的缘由。 所谓社会安全，是指对民众应创造生

存、就业的条件，建构健康、事故、失业、养老方面的

保险，从而弱化市场经济自由发展带来的最坏后果，
为公民的实质自由的实现提供基本的前提。 社会安

全不同于传统的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仅仅意味着公

民享受针对国家对私人个体与社会生活的无端侵害

的那样一种防御权，这是一种消极性的权利，且人身

安全很难获得绝对的保障，除非每位公民都能尽享

时时刻刻被一群保镖严密看守的待遇。 而社会安全

则意味着国家的积极干预，国家须提供实实在在的

物质条件，保证民众拥有最低限度的私有财产，防止

最弱势者受到饥荒与贫困之苦，维护其社会经济生

活的正常持续。 如果说在近代国家出现的初期，国
家是建构在统治者与民众为维护个体人身安全所订

立的契约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到了 １９ 世纪，又产

生了一个新的契约，即此时国家亦是建构在统治者

与民众为维护个体的社会安全所订立的契约的基础

之上的。 新契约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安全。 于是国

家便有了维护个体人身安全和保障社会经济安全的

双重任务。

三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它是自由主义精

神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具体化、现实化。 古典自由

主义是人类进化的文明成果，它挣脱了传统的集体

性约束，否定了将所有的人置于一种整体性、预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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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目标的观念，把对公民“生命、自由、安全、幸
福”的承诺作为一切社会建制的出发点。 支配人的

行为的不再是传统束缚与宗教权威，而是出于自主

性的自我约定的人际规则，借助于这些规则，人们追

求个体最大利益的满足。 人不再是为了国家而存

在，相反地，国家是为了普遍公民的自由与安全的保

障才能赢得自身存在的理由。 故国家对个体的限制

必须是基于国家建构的目的，而国家本身的行为空

间则受制于合法的约束。 由此，古典自由主义生发

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模式，它不仅实现

了行业解放、农民解放、商业解放，为现代工业的兴

起创造了前提，而且也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

大的物质繁荣与技术进步，大众生产与大众消费的

模式使处于各个阶层的人群都获得了生活改善的机

遇。 根植于自由精神的市场经济也导致了社会价值

观念的巨大转变，所有的人都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
而不会被限定在某种好生活的恒定的标准之下，这
就包括对私有制的肯定，对逐利的理解，对契约的赞

颂，对风险的承担，对失败的容忍，对竞争的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本身能够产生合道

德性的结果。 当然市场自由的施展以及市场经济的

持续生存，需要有市场自身所无法创造的框架性条

件的约束与保护，这一框架性条件充满着伦理道德

的意蕴。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本来就是拥有道

德关联性的，只是仅靠市场经济的道德性结果还是

不够的，且没有约束与限制的市场经济还会导致其

自身的毁灭，所以才需要有外来的干预，而这又是一

种道德性的干预。 这种道德性干预的目的仅仅在于

对市场经济的支撑、支持、支援、提高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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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及其实现路径探析∗

黄 晓 辉　 　 　 高 筱 红

摘　 要：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指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事务的人员所应有的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有道德的良好品

行，是一种融政治道德操守、职业道德操守和个人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操守。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

操守的一般要求是忠诚、干净、担当。 忠诚，即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公职人员政治道德操守的核心要

求；干净，即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是公职人员个人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担当，即勤政、实干、敢于负责，是公职人员

职业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 推进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实现应从明确道德行为、提升道德认知入手，保证知行合一，
落实道德操守；通过锤炼道德意志、培养道德情感，保证坚定稳定，强化道德操守。
关键词：公职人员；道德操守；一般要求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０５－０８

　 　 公职人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者和行使者，其道

德操守不仅关乎党和政府形象，而且关乎民生大计、
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的今

天，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

的要求和期待也相应提高。 然而，我国目前公职人

员的道德操守情况仍不尽如人意，有些方面甚至存

在严重问题。 因此，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北

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的决定》，就把公职人员道德操守作为监察委员

会（以下简称监委）监督检查的事项提了出来；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进
一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监委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

监督检查的职责。 这是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

和道德建设，从源头上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 那么，
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该如何界定？ 基本要求是

什么？ 监委又如何开展监督检查？ 如何推进公职人

员道德操守的实现呢？ 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以求

教于学界，并供决策部门参考。

一、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道德操守

公职人员，顾名思义，就是行使公共权力、履行

公共职务的人员。 按照《监察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公职人员包括党和国家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

联机关的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

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
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判断一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０６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一般项目“《监察法》适用若干体制机制问题研究”（ＦＪ２０１８ＴＷＦＢ０５）；研究阐释党

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１８ＶＳＪ０５１）子课题“全面从严治党背景

下党内监督研究”。
作者简介：黄晓辉，男，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高筱红，女，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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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是不是公职人员，关键看他是不是行使公权力、
履行公务，而不是看他是否有公职。”①

道德操守是道德和操守的组合。 操守是主词，
道德是对操守的修辞，意在强调有道德的操守。 根

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

上，并为之服务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

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

职业具有不同的道德要求。 操守是指人的品德和行

为，简称品行，是为人处事的根本，强调执持善行、固
守志节，即强调人要有良好的品行。 由此可见，操守

本来就是一个褒义词，道德和操守的组合更加强调

了这种良好品行的道德性。 据此，笔者认为：道德操

守是指人具有坚持和遵守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

准则和规范的良好品行。 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指行

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事务的人员所应有的与其身

份相适应的有道德的良好品行。
那么，这种有道德的良好品行是什么呢？ 从事

公务活动的准则和规范有哪些呢？ 这就要从公职人

员区别于一般人员的特殊性说起。 笔者认为，公职

人员既来源于社会成员，又超越于社会成员，是掌握

公共权力，行使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权力为广大社会

成员服务的特殊群体。 公职人员手中的公共权力，
在人民主权国家，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服务；人
民之所以赋予他们权力，是基于他们对人民的承诺

和信任，是基于他们愿意为人民服务，能够为人民服

务。 因此，公职人员既要具备一般社会成员所应有

的道德操守，又要具备从事公务活动所应有的道德

操守。 其道德操守应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道德操

守。 具体而言，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至少应包括履

行公务所需要的、开展职业活动所需要的、个人社会

生活所需要的道德方面的要求，是能够坚持和守住

这样的道德要求的操守。 笔者把它们分别定义为政

治道德操守、职业道德操守和个人道德操守。 公职

人员道德操守就是这样一种融政治道德操守、职业

道德操守和个人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

操守。
第一，公职人员必须具有政治道德操守。 政治

道德操守，即通常意义上的“官德”或“政德”，是对

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事务所必须具有

的良好品行的要求。 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品行要求，
人民才能赋予其公权力。 政治道德操守是对公职人

员的特殊要求，是公职人员道德操守区别于其他群

体道德操守的一个显著特征。 因为，公职人员是掌

握公权力、行使公权力、运用公权力开展公务活动的

群体，而公权力和公务活动具有政治性，因此公职人

员必须具有政治道德操守。 比如，公权力代表国家，
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公权力姓公，必须为公众服务；
公权力来源于人民授权，必须在授权的范围内活动。
《论语》中就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②。 这说明了政治道德操守的重要性，它是公

职人员首要的道德操守。
第二，公职人员必须具有职业道德操守。 职业

道德操守是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进一步细化的要

求，是根据具体的职业特征所提出的从事该职业所

应有的良好品行的要求，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

动中所必须共同遵循的。 公职人员从理论上讲也是

一类职业人员，但它是一个大类，是在不同的具体的

职业部门中行使公权力、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的总

称。 也就是说，公职人员是一个理论上的抽象概念，
在现实中，他们分属于不同的职业部门，在某个具体

的特定的职业部门中行使公权力，开展公务活动。
而不同的职业又各自都有与该职业相适应的应有的

道德操守，公职人员也必须受该职业道德操守的约

束。 因此，公职人员，除了应具有政治道德操守的大

类的共同要求外，还必须具有所在职业部门职业道

德操守的具体要求。 比如，宣传部门的公职人员必

须具有依据宣传政策和宣传纪律开展宣传活动的操

守要求，教育部门的公职人员必须具有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的良好品格，司法部门的公职人员必须具有

能够独立、公正、依法司法的良好品行等。
第三，个人道德操守更是公职人员所不可或缺

的。 个人道德操守，是对个人在公众生活和对外交

往中应该具有的良好品行的要求，是人之所以为人

所应有的道德操守。 人是社会人，总是处在一定的

社会环境中生活，具有良好的品行是社会生活保持

秩序进行正常运行的基础。 公职人员首先是社会一

员，其次才是公权力的行使者，个人道德操守是公职

人员道德操守的基础，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个人

道德操守都不具备的话，他就不配行使公权力，履行

公务。 公职人员群体道德操守取决于每个公职人员

的道德操守，如果个体不具备道德操守，则群体就不

可能具备道德操守。 因此，公职人员个人道德操守

是其具备政治道德操守和职业道德操守的前提和基

础，是公职人员群体道德操守的基本保证。 《大学》
６０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中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

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③，说明修

身是齐家、治国的前提条件，对应于公职人员，就是

强调个人道德操守之于政治道德操守、职业道德操

守的基础作用。
公职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政治道德操守、职业道

德操守、个人道德操守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是人

民群众对有资格从事公务活动的公职人员的品行要

求。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

一种类型化的道德操守，是融政治道德操守、职业道

德操守和个人道德操守于一体的特殊形态的道德操

守；二是强调不能把公职人员理解为是多种身份的

集合体，在不同身份下有不同的道德操守要求，而是

强调公职人员身份的统一性、特殊性，在任何场合下

都要记住自己的公职人员身份，以公职人员所应有

的道德操守严格要求自己。

二、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一般要求

道德操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属于主观价值判

断的范畴，在不同国家、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国

家中的不同的社会群体，乃至于不同的个体，都会有

不同的要求和判断标准。 但是，虽然如此，在特定的

国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特定的群体而言，又必须

具有相对稳定的统一的道德操守要求和判断标准。
否则，道德也好、操守也好，都将失去其现实意义。
因此，道德操守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概念上，不能以个

人的主观判断为标准，在每一个国家，以及国家发展

的每一个阶段，必然产生，也必须具有符合该国家的

文化传统和发展需要的统一的客观的具体的道德操

守；必然产生，也必须具有符合该国家的各类社会群

体需要的统一的客观的具体的道德操守。 这样的道

德操守，虽然对有的个人来讲可能会有所保留，但对

社会整体来讲必须是普遍适用的。 对公职人员的道

德操守要求尤其如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要求，习近平总

书记有过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中央有关文件多次提

到这个问题，其中尤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表述最为

简明、最为重要、最能反映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

的要求。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习总书记在对云南工作做

出重要指示时，提出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

净、敢于担当”④。 此后，习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党员

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笔者认为，忠诚、干净、担当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要

求，也适用于所有公职人员。 忠诚、干净、担当是党

在新时代为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对公职人员提出的新

要求，是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新概括。 忠诚、
干净、担当分别对应于上述的公职人员应有的政治

道德操守、个人道德操守和职业道德操守，分别是政

治道德操守、个人道德操守、职业道德操守的核心内

容。 从思想内涵上看，它既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

德伦理一脉相承，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的时代要求；对广大公职人员来说，它不愧为

简明扼要、易记易懂易行的道德操守要求。 所以，笔
者主张，以忠诚、干净、担当作为新时代公职人员道

德操守的总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为指

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

员法》）和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公务员职业道

德建设工程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为主要参

考，提出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一般要求，即不分职业

特点的对所有公职人员普遍适用的要求。
１．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公职人员政

治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

“忠”是尽心竭力、心存敬畏、严肃认真的一种

态度，通常表示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一种关系模

式；“诚”一般理解为不欺、不妄，也就是不虚伪的意

思。 因此，“忠诚”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组织关

系时尽心竭力、诚实守信、严肃认真、大公无私的一

种道德操守。 古往今来，“忠诚”一直都是“官德”或
“政德”的基础和核心，只要涉及政治生活领域，就
一定强调“忠诚”。 但是，忠诚的具体对象和内涵却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在封建社会，忠强调的是

忠诚于天子或皇帝，或者说忠君。 《论语》载“定公

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

以礼，臣事君以忠’”⑤。 在当代中国，忠诚强调的

是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这是《公务员

法》规定的公务员首要应当履行的义务。 《意见》也
明确强调，要把“忠于国家、服务人民”作为公务员

职业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一，忠于宪法，要求公职人员要模范遵守、自

觉维护宪法和法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

的十五大提出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依法治国成为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１９９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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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

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因此，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是国家的基

本方略，法律是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忠于法律是公

职人员的核心要求。 而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法、是统帅，《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切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

触”。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忠于法律首先是

忠于宪法。 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

保证，是《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忠于宪法还应该体现

为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第二，忠于国家，要求公职人员要积极维护国家

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国家是由领土、人口、主权等

要素组合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是生活在该领土上的

所有公民赖以栖身的共同家园。 对于公民来讲，国
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就是公民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因此，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也就是维护公

民自己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基

本义务，更是公职人员应尽的基本义务。 维护国家

安全、荣誉和利益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
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定和社会秩序，
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维护国

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

方面的独立和利益等。 对于公职人员来讲，还要特

别强调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积极献身于国家事业，积
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鞠躬尽瘁；还要特别强调，在外事工作

和外事活动中应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国家秘密和工

作秘密，维护国格、人格尊严，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第三，忠于人民，要求公职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忠于人民和忠于国家是一

致的。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忠

于国家的实质就是忠于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就要落

实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认识和实践上，要求做到

“三个正确、三个明确”：一要正确认识干部和群众

的关系，明确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是为人民服

务的，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利益至

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要正确对待和行

使手中的权力，明确权力来自人民，是用来为人民服

务的，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坚持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保证公开公平公正用权，杜绝以

权谋私、中饱私囊，或假公济私、优亲厚友，切实把人

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 三是正确对待工作

和政绩，明确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要积极投

身于“四个伟大”的火热实践，坚持知行合一、真抓

实干，做实干家；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有功成不必

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人生

理想，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融入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伟业中。
最后还要特别强调，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是统一的。 忠于人民是本质要求，忠于国家是

忠于人民的外在表现，忠于宪法是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的实现路径，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

大实践中。
２．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是公职人员个人道德操

守的核心要求

干净，一般是指“清白做人、干净做事”，这里引

申为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是针对公职人员掌握和行

使公权力的特点特别强调的公职人员个人道德操守

的要求。 公职人员不要有权就忘乎所以，一定要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而要 “清白做人、干净做

事”，就要时刻不忘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涵养道德

操守。 正心修身，重在正心，强调正确对待手中的权

力，端正心态；廉洁自律，重在廉洁，强调正确行使手

中的权力，不贪不腐。 只有这样，才能“行得端、走
得正”，才能“常在河边走也能不湿鞋”，才能公平公

正地处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才能维护国家和政

府的形象并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我国历来就有强调

官员要具备廉洁自律品德的传统。 《晏子春秋》记

载，“且婴闻之，廉者，政之本也。 让者，德之主也。
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
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⑥；汉代在选官任人时实

行察举制，其中重要的一科就是“举孝廉”⑦。 今

天，习总书记也谆谆教导青年干部，为政之道，修身

为本。 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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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

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⑧

由此可见，公职人员只有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才能

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正心修身、廉洁自律是公职人

员个人道德操守的核心要求，它要求公职人员要从

人格、行为、日常生活等方面加强修炼、完善自我。
第一，人格上要光明磊落、坦荡无私。 习总书记

强调，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 光明磊

落、坦荡无私，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是干部应

该锤炼的品质修养。⑨公职人员要坚守精神追求，见
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断自我改造、自我提高；
要胸怀广大，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正与

邪、苦与乐的关系，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要立志做

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

退得失，心无旁骛努力工作，为国家和人民做事。
第二，行为上要明礼诚信、怀德自重、慎独慎微。

这是逐渐深化的对公职人员行为要求的三个层次。
其中，明礼诚信，是公职人员个人道德操守的基本要

求。 怀德自重，是在明礼诚信基础上的进一步要求，
强调公职人员做到心中有德的同时，在行为上还要

自尊自重、廉洁自律，做有骨气的人。 慎独慎微，突
出的是在关键时候和关键事情上的道德操守的要

求，是指人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在细微小节的事

情上，也能够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坚守道德、保持

自重。
第三，日常生活上要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

健康的生活情趣。 对于公职人员来说，生活作风和

生活情趣不是小事，是关系到社会整体风气的大事。
中国社会素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新近颁布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以下简称《实施

纲要》）也特别强调要抓好党员干部这一重点群体

的道德教育。⑩公职人员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具

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社会的风向标，所以，对公职

人员必须提出严肃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的

要求。 这里的关键是严肃和健康。 严肃具有敬畏、
认真和严格要求之义，也就是说，公职人员的生活作

风不是小事，要心存敬畏、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要有

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生活作风的标准。 公职人员要

成为践行公民道德要求的模范，在道德建设中为全

社会做出表率。 健康是正常的、有利于身心的、积极

向上的意思。 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就是培养正常

的、有利于身心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３．勤政、实干、敢于负责是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操

守的核心要求

担当，从词义上讲，即接受并负起责任的意思，
引申为勤政、实干、敢于负责。 《实施纲要》提出的

一般公民的职业道德要求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
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而对公职人员来说，
不仅要有这些要求，而且要有更高的要求，即要强调

担当精神。 习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干部要

有担当精神。 他指出，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
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 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都需

要担当。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

才会有多大成就。担当是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操守

的核心要求，具体表现为勤政、实干、敢于负责。
第一，勤政。 关键在勤，落脚在政，强调公职人

员对事业的进取心，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勤奋刻

苦、兢兢业业，做好国家和人民交给的工作。 干部勤

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曾国藩认为，“勤之道

有五：一曰身勤。 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
亲尝之。 二曰眼勤。 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
必反复审阅。 三曰手勤。 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志

之事，随笔记载。 四曰口勤。 待同僚，则互相规劝；
待下属，则再三训导。 五曰心勤。 精诚所至，金石亦

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 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

矣”。 这里所提到的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

以及具体做法，同样适用于新时代公职人员的勤政

要求。 此外，“打铁还需自身硬”，勤政还要求公职

人员能够刻苦钻研业务，精通各项业务，提高办事效

率，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而不是“看起来很

勤快，很努力”，实际上“有心无力”。
第二，实干。 关键在干，重点在实，强调公职人

员要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 习总书记

强调，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落脚点在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 要

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
抓实干，做实干家。管子认为，“国之所以乱者，废
事情而任非誉也。 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
誉人者试之以其官。 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
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 这段话启示

我们，对于当前有些公职人员弄虚作假、八面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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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党和政府

务必严惩不贷；对于一心为民众服务、全身心投入工

作，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夙兴夜寐的“老实人”，党
和政府应予以提拔重用。

第三，敢于负责。 敢于担负责任，尽到应尽责

任，是担当精神最集中的体现。 遇事畏首畏尾、拈轻

怕重、挑肥拣瘦、不敢负责就谈不上担当。 习总书记

强调，干部要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

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

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疾风劲草，
当烈火真金。这是对公职人员敢于负责的具体要

求，最能看出公职人员的性格和作风。 公职人员只

有具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的拼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坚定和

“新官理旧账”的胸怀，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造

福一方群众，干出一番事业，取得一番成就。
综上所述，忠诚、干净、担当是一个有机联系的

整体，三者共同构成了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基本要

求，普遍适用于各行各业的所有公职人员。 忠诚是

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政治前提，干净是公职人员道

德操守的基础要求，担当是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基

本要求，也是忠诚和干净的具体表现。 一名公职人

员只有同时在政治操守上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在个人生活上正心修身、廉洁自律，在工作岗

位上勤政、实干、敢于负责，才符合新时代公职人员

的基本道德操守要求。

三、新时代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实现路径

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是认知和行为的统一，其心

理结构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

为。 道德认知是基础，道德行为是目的，道德情感和

道德意志是重要保障。公职人员只有道德认知而

没有道德行为不能称其为有道德操守；同样，有道德

行为而没有道德认知也不能称其为有道德操守。 而

道德情感未激发、道德意志不坚定，很容易造成道德

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不统一和不稳定。 公职人员道德

操守的这种心理结构，为推进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

实现提供了路径指引。 即应该从明确道德行为、提
升道德认知入手，保证公职人员在道德操守上的知

行合一，落实道德操守；通过锤炼道德意志、培养道

德情感，保证公职人员在道德操守上的坚定稳定，强
化道德操守。

１．制定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明确公职人员

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是个体在一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

激励下所表现出来的对他人或社会具有道德意义的

行为。公职人员道德行为是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

外在表现，要使公职人员具有道德操守并可监督检

查，首先必须具有明确的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以
使人们懂得什么行为是道德的，什么行为是不道德

的。 这个规范既是公职人员自省自查的一面镜子，
也是监委监督检查的一杆标尺。 而现实工作中，从
目前情况看，虽有不同职业的道德操守规范，但没有

统一的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 其中，具有相对普

遍意义、可以发挥指导作用的有两份文件，即《公务

员法》和《意见》，《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履

行的八个方面的义务，《意见》强调了加强公务员职

业道德建设的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但是，这两份

文件的直接指向都是公务员，是否适用于所有公职

人员，没有明确说明；同时，从文件的内容看，一个是

法律规范，一个是建设意见，都还停留于较为抽象的

规定层面，缺乏具体的要求，还难以在实际工作中适

用。 因此，制定统一的具体的适用于所有公职人员

的道德操守规范迫在眉睫。 笔者建议：作为监督检

查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最高专责机关———国家监委

牵头，召集相关专家学者、一线公职人员代表和人民

群众代表等进行商讨，根据党和国家的要求，在《公
务员法》和《意见》的基础上，参考目前已有的理论

成果（如笔者上述提出的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一般

要求）和相关零散的规定，制定全国统一的公职人

员道德操守规范，并在时机成熟时建议国家立法。
在国家未出台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之

前，地方各级监委也可以先行组织研究、制订和试行

适合本地区的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在保证本地

区有章可循的基础上，为国家制订统一的公职人员

道德操守规范提供参考。
２．重视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教育培训，提升公职

人员道德认知

道德认知是对道德操守规范及其执行意义的认

识。认知决定行动。 公职人员若能认同道德操守

规范并自觉践行，就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操守。 因此，
在明确公职人员道德操守规范的基础上，如何通过

教育培训活动提升公职人员的道德认知水平是一个

核心议题。 为此，笔者建议，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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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改革和加强对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教育培训，
提高公职人员的道德认知水平，培养公职人员自觉

遵守道德操守规范的习惯。
第一，扩大道德教育培训范围。 与纪检监察全

覆盖相适应，也应该做到道德教育培训全覆盖，应该

把道德教育培训范围扩大到所有公职人员。
第二，提高道德教育培训认识。 有关部门要充

分认识到对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把公

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工作列入党政领导的议事日

程，做到有计划、有检查、有政策、有措施，杜绝走过

场、搞形式。
第三，拓宽培训人员选择。 目前对公职人员的

培训一般由党校（行政学院）承担，培训人员也一般

从党校教师和个别领导干部中选择，这难以适应新

形势下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培训的需要。 建议建立专

职为主、兼职为辅、专兼结合的培训人员队伍，根据

需要挑选高校学者、各行各业的优秀公职人员补充

培训人员队伍。
第四，丰富道德教育培训方式。 随着培训对象

的扩大，受训人员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和个人素质

等也会参差不齐，对教育培训的方式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教育培训方

式，灵活运用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地调

研、情景模拟、观看视频等多种教育培训方式。
第五，建立长效考核机制。 教育培训重在实效。

考核既是对实效的检验，又是对实效的增强。 因此，
建立长效考核机制是加强道德教育培训的重要一

环。 要通过建立长效考核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培训

的管理，提升公职人员受训意识。 建议建立训期考

核、结业考核和训后考核相结合的长效考核机制。
训期考核包括平时的考勤、研讨情况和期中的考核

等；结业考核，即培训结业时的总考核，是检验培训

效果的主要依据；训后考核，即培训结束回原单位后

的考核，建议要求受训人员回原单位后在规定时期

（如一个月）内对本单位其他人员做一次与受训内

容相关的讲座或受训体会，并接受满意度评分，以此

作为训后考核的主要依据。 培训单位综合训期考

核、结业考核和训后考核的成绩评定该同志培训的

最终成绩。 该成绩与职务晋升、绩效考核等挂钩。
除此之外，要重视入职前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教育，建
议将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内容纳入高校的“思想道

德教育”课程；建议各有关单位将公职人员道德操

守作为入职人员岗前培训的内容之一，做到尽早着

手、长远考虑，为入职后公职人员道德操守打下坚实

的基础。
３．加强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监督检查，锤炼公职

人员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是一个人自觉调节行为、克服困难以

实现一定道德目的的心理过程。道德意志的培养

依赖于个体的自省、自查、自纠，而这种自省、自查、
自纠又与外在的刺激紧密联系，一般来说，只有在外

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 监委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就是

这种外界刺激的一种重要手段。 那么，监委对公职

人员道德操守情况该如何开展监督检查，进而锤炼

其道德意志呢？ 根据《监察法》的规定，监委有监

督、调查、处置的职责，其中对于职务违法、职务犯罪

的调查和处置的表述较为明确、具体，而对于公职人

员道德操守的监督检查的表述则较为抽象，缺乏具

体的操作性规定，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完善。
因此，建立健全监委监督检查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的

有效机制是开展监督检查、锤炼公职人员道德意志

的关键所在。 笔者建议以个人自查为基础、监委检

查为主导、群众举报为补充，建立健全监委对公职人

员道德操守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
第一，把公职人员遵守道德操守情况纳入年度

总结考核的范围，公职人员年度总结或述廉述职报

告中必须包括道德操守的内容，该总结或报告在本

单位公开。
第二，监委每年有针对性地抽查一定比例的总

结或报告进行检查评估，重点检查总结或报告是否

达到要求、是否属实。
第三，要发挥和重视群众监督的作用。 监委要

通过多种方式设立方便群众投诉举报的渠道，接受

群众实名或匿名的投诉举报，从中发现线索，有目

的、有方向地开展监督检查。 对于在监督检查中发

现的道德操守问题要及时进行批评、纠正和必要的

问责、惩处，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政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解决问题的常用手

段，把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消灭于萌芽状态。
４．增加公职人员道德操守红利，培育公职人员

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在道德观念支配下评价道德行为或

采取道德行动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我们知道，
如经济学一样，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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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个人以美德为目的

的道德需要，源于以美德为手段的道德需要；而以美

德为手段的道德需要又源于社会和别人因他品德的

好坏所给予的奖惩。 说到底，每个人做一个有美德

的人的道德需要均以奖惩、利益和快乐为根本动因、
根本动力。”如果公职人员认为良好的道德行为能

够获得认可、鼓励和利益，在行动时就会伴随着诸如

满足感、获得感、愉悦感、自豪感等积极的内心体验。
相反，公职人员认为道德操守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则
在行动时就会伴随着诸如无力感、抗拒感、丧失责任

感、沮丧感等消极的内心体验。 而积极的内心体验

会强化道德操守认知和行为，消极的内心体验会削

弱道德操守认知和行为。 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认

为公职人员有道德操守是理所应当的，很多有道德

操守的公职人员总是默默无闻地付出，得不到任何

奖赏，甚至不如丧失道德操守的公职人员富足、体
面。 因此，监委在对违反道德操守的公职人员进行

问责、惩处的同时，有必要把增加公职人员道德操守

红利作为一种重要手段。 比如，将道德操守监督检

查结果与公职人员的绩效考核、职务聘任、工资水平

挂钩，作为奖励、晋升、提薪等的重要依据之一；给道

德操守表现优秀、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公

职人员颁发荣誉卡，并出台相关的优待政策等。
推进公职人员道德操守实现的路径是互相联

系、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有机整体。 其中，明确道德行

为是前提，提升道德认知是核心，锤炼道德意志是关

键，培育道德情感是保障。 我们应该从这四个方面

着手建立健全公职人员道德操守实现机制，推进公

职人员道德操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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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 ｈａｒｄ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ｃｌｅａｒ
ｍｏｒ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Ｔｅｍｐｅｒ
ｍｏｒａｌ ｗｉｌ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ｅｎｓｕｒｅ ｆｉｒｍ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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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元 亨 利 贞∗

———中国哲学元理之一

张 立 文

摘　 要：中国哲学经典《周易》提出元亨利贞，是中国哲学回答天地万物资始资生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回应天地万物

从哪里来的基本话题。 任何事物都在时空的人文语境中演化，离了一定的时空，就离了生物之道。 和实生物，聚散

气化。 从思维视阈观天地万物生死、荣枯的运动变化，它们表现为凝聚性与离散性。 人生为气聚，人死为气散。 聚

散体现为多种形式：聚极而散，聚散有气，聚散为理等。 本体不因运动变化而损益，但聚与散作为两种运动形式，聚
而显、生、荣、形，散而微、死、槁、神。 差分而对待，对待而互相转化。 天地万物资始资生以后，天地万物以及人之间

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什么？ 这就与水金木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相关。 五行的多样性、差异性在杂合形式的过

程中，产生相生相胜的融突话题。 五行与阴阳相融合、杂合，便将天地万物以及人生各种现象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向

度上统摄在五行之中，并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地理、堪舆、星相等都产生了重

大的影响。
关键词：元亨利贞；气化聚散；和实生物；阴阳五行；相生相克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３－１１

　 　 天地万事万物，人如何把握、体贴天地万事万

物？ 那蓝天白云、风霜雪雨、草木禽兽、河海山丘，无
论在全球哪个地方，都与人的眼耳鼻舌身相对相关，
构成一个共同的相似的感觉，并升华为对世界普遍

性的存在与之所以存在的基本方式的反思。 这就是

“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 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

想”①。 作为把握世界的哲学思维的基本方式，中国

哲学的反思是把体贴天地万物的资始及其如何资始

作为探赜的课题。

一、元亨利贞解

中国哲学元典《周易》提出“元亨利贞”，这是中

国哲学资始资生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天地万物从哪

里来的基本话题。
元，见于甲骨金文。② 《说文解字》：“元，始也。

从一，从兀。”高鸿缙《中国字例》：“元，兀一字，意为

人之首也。”《尔雅·释诂下》：“元，首也。” 《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杜预注：
“元，首也。”③“首”指人头。 《广韵·元韵》：“元，大
也。”《诗经》：“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毛传：“元，大
也。”④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于

《乾》卦卦辞均引《子夏传》：“元，始也。”万物物得

生存而为元始。 然《周易·坤·六五爻辞》“黄裳元

吉”孔颖达疏：“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

也。”⑤元，凡始凡大，凡长凡善，均为元之含义。 朱

熹《周易本义》释《乾》卦卦辞：“元，大也。”《周易彖

上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朱熹注曰：
“元，大也，始也。 乾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

资之以为始也。 又为四德之首，而贯乎天德之始终，
故曰统天。”⑥万物的产生都借以为端始。 元亨利贞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朱子学文献编纂与研究”（１７ＺＤＡ０１２）。
作者简介：张立文，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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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元为首，故能统领天。 万物有始有成， 《坤

卦·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孔颖

达疏：“万物资地而生，初禀其气谓之始，成形谓之

生。”⑦《乾》 《坤》两卦的《彖传》，为万物的资始资

生，即万物开始成形。
亨，不见于甲骨金文。 《广韵·庚韵》：“亨，通

也。”《广雅·释诂》：“亨，通也。”孔颖达《周易正

义》、李鼎祚《周易集解》都引《子夏传》曰：“亨，通
也。”《坤·彖传》：“含弘光之大，品物咸亨。”孔颖达

疏：“包含以厚，光著盛大，故品类之物，皆得亨

通。”⑧均训亨为通。 《正字通·二部》：“亨，即古享

字。”《周易·大有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陆
德明释文：“用亨，京云：献也。”朱熹注：“亨，《春秋

传》作享，谓朝献也。 古者亨通之亨、享献之享、烹
饪之烹皆作享字。”⑨亨、享、烹古均为亨，后演为享、
烹等。 《尔雅·释诂下》：“享，献也。” 《字彙·二

部》：“享，祭也。” 《尚书·泰誓下》：“郊社不修，宗
庙不享。”孔颖达疏：“正义曰：不修谓不扫治也，不
享谓不祭祀也。”⑩有奉献、祭祀之义。

利，有见于甲骨金文。《说文》：“利，铦也。 从

刀；和然后利，从和省。 《易》 曰： ‘利者，义之和

也。’”有锋利之义。 《玉篇·刀部》：“利，剡也。”
《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孔颖达

疏：“二人若同齐其心，其鑯利能断截于金。” 《子
夏传》：“利，和也。” 《广雅·释诂三》：“利，和也。”
王念孙《疏证》：“《说文》引《乾·文言》：‘利者，义
之和也。’ 荀爽注云： ‘阴阳相和，各得其宜，然后

利。’《乾·彖传》又云：‘保合太和，乃利贞。’ 《周

语》云：‘人民龢利。’《表记》：‘有忠利之教。’《后汉

书·章帝纪》：利作和，是利与和同义。”利又为顺

利、吉利的意思。 《广韵·至韵》：“利，吉也。”《乾·
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李道平纂疏：
“郑氏 （玄） 所谓五于三才为天道也。 《文言》 虞

（翻）注云：日出照物，物皆相见，故飞龙在天，利见

大人也。”见大人大吉大利。 又引申为善、优良、美
好。 《玉篇·刀部》：“利，善也。” 《汉书》载：“十一

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

中，于利田宅。”颜师古注：“利谓便好也。”把齐楚

五姓大族迁往关中，给予好田好宅。 《荀子》：“不赂

贵者之权势，不利传辟者之辞。”梁启雄按：“传，当
为便，形近而讹。”不用财物买通富贵者的权势，不
喜爱身边人讨好的言辞。

贞，有见于甲骨金文。 《说文》：“贞，卜问也。
从卜，贝为贽。 一曰鼎省声，京房所说。”郭沫若《卜
辞通纂考释》：“古乃假鼎为贞，后益之以卜而成鼑

（贞）字，以鼎为声。” 卜问，占卜。 《周礼》 载：“季

冬，陈玉，以贞来岁之媺恶。”郑玄注：“问事之正曰

贞，问岁之美恶谓问于龟。” 《大卜》：“凡国大贞。
卜立君，卜大封。”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贞，问也，国
有大疑，问于蓍龟。 贞为正。” 《广雅·释诂一》：
“贞，正也。” 《尚书·太甲下》：“一人元良，万邦以

贞。”孔安国传：“贞，正也。 言常念虑道德，则得道

德；念为善政，则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则
天下得其正。”天子一人善良，天下各国均能贞正，
这就需要坚定不移的意志和操守。 《释名·释言

语》：“贞，定也，精定不动感也。”《周易·系辞下》：
“吉凶者，贞胜者也。” 韩康伯注： “贞者，正也，一
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万变虽殊，可
以执一御也。”孔颖达疏：“正义曰：贞，正也。 言吉

之与凶，皆由所动不能守一而生吉凶，唯守一贞正，
而能克胜此吉凶，谓但能贞正，则免此吉凶之累

也。”若能体悟少必有老，老必有死，能体知自然发

展的道理，就无须忧累于死，便可以执一。
元亨利贞，单字的字义有不同的诠释，但在《周

易》范围内，基本上可按《子夏传》解：“元，始也；亨，
通也；利，和也；贞，正也。 言乾禀纯阳之性，故能首

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

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贞矣。”朱熹《周易

本义》 解元亨利贞则稍异。 元，大也。 亨，通也。
利，宜也。 贞，正而固也。虽异而可圆通。

元亨利贞是圆融物质性形相与精神性无形相存

在的基本方式的概念范畴系统，以及探索天地万物

中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反思人类实践活动为“天
地立心”的思维价值。 既内化为心，又外化为行，认
知自我是一种“自觉自为的存在物”。 人有这种自

我意识，才能产生自觉自为的思维观点、方式，而能

“六经注我”式地讲，这是中国哲学之所以能不懈反

思又不断创新的动力所在。
朱熹在反思《周易文言传》 “元者，善之长也。

亨者，嘉之会也。 利者，义之和也。 贞者，事之干

也”时，别出心裁地诠释为：“元者，生物之始，天地

之德莫先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

长也。 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

为夏，于人则于礼，而众美之会也。 利者，生物之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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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

其分之和。 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
于时为冬，于人则为知，而为众事之干。”春天，阳
春白日风花香，时和气清卉含英，为生物的开始。 人

类应以仁爱之心爱护万物的生长，天地之德性和体

仁正己以化物为众善之长。 夏天，“纷纷红紫已成

尘，布谷声中夏令新”。 进入夏天，以乾通坤，阴阳

交和，天地通泰，万物茁壮成长，无不嘉美而会聚。
秋天，“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表征

生物成熟，物物各正性命，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和谐

相处，而合乎义，恰如其分。 冬天，“春风来不远，只
在屋东头”。 人物实理具备，各自充足，于人为智

慧，分辨是非善恶，是各种事物的主体，犹树身的主

干，为众多枝叶所依附。
元亨利贞由朱熹铺陈出一种气氛和意蕴。
其一，任何事物都在时空的人文语境中演化，离

了一定的时空，就离了生物之道。 形相与无形相都

经历一定的语境，换言之都占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这是形相与无形相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 时间具有

延续性，如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就是过去，它不能

倒回来，即“时不再来”。 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说明

时间具有相对性。 空间具有广延性，形相与无形相

能存在于一定空间之内，如体积、形态、位置、次序

等。 时空的延续性和广延性的融合，构成春夏秋冬

的特质、形态及存在的方式。
其二，时空延续性和广延性融合，打开生物无穷

无尽的进程，生物之始、之通、之遂到之成的追寻。
生物有始有终，有生有死，有少有老，有盛有衰，这是

生物不能度越的规则。 人作为生物的一种，与天地

万物本吾一体，息息相关，亦无法度越这生物的规

则。 再者由生物之始到之成的追寻，并非已成的现

实，而是荆棘载途。 在整体的动态过程中，如在无底

的深渊中追求温馨的寓所，需要修身养性，培育崇高

的道德，才能完成生物一生，结出红花和硕果。
其三，人之为人，是具有道德的。 荀子认为水

火、草木、禽兽有气、有生、有知，而没有道德性的义，
唯有人不仅具有气、生、知，而且具有义，这是人与水

火、草木、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就是说人之为

人，是因为有道德，一个丧失了道德的人，被称为

“禽兽不如”。 若不守正道德，其事业必至于失败，
为官必至于腐败，为国必至于亡国。 为人与为德同

在，人以守正道德为出发点、基点，判断、评价是非善

恶，离了道德评价标准，就无所谓是非、善恶。 然而

道德评价标准，不同时空亦有差分，但变中有不变不

易者，如天道四时守正不变，故以四时配道德性的仁

义礼智四德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 赋予四

德四心以经久性、永恒性。
其四，道德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它涵盖政

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形式，这是

从广义的道德而言。 从狭义的道德而言，它是与政

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并列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形

式。 朱熹以道德性的四德四心作为体认自然、社会、
人生的原则，作为诠释的对象、评价的标准、审美的

价值，也作为人格的重塑、情操的提升的根本和依

据。 若“以仁为体”，则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

“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足以使各学科凡跃在渊、
飞龙在天。

其五，万物各得其宜，互相不妨害，融突和合，和
谐相处，就能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 就能铺陈出

一个“众善之长”、“众美之会”、得分其和、“众事之

干”的画面，绘出一个美好的境界。
元亨利贞以其缜密的逻辑演化的形式，开展对

于自然、社会、人生话题的论述，然无论是自然、社会

还是人生，都以其不同形式存在于时空之内。 时间

是其生命存在的尺度，自然草木的荣衰，社会朝代的

存亡，人生生命的夭寿，都借寓于时间之内。 春夏秋

冬，只不过是时间分成阶段而已，使时间稍具精确

性，并不变时间的性质。 一切活动（包括生命活动）
都不离时间，时间营造了自然、社会、人生的生命价

值，也给自然、社会、人生以广袤的发展平台。 在同

一时空内，人类的生命活动与禽兽的生命活动有本

质的差分，禽兽的生命活动及其特性是自然赋予的，
具有先天的规定性；人类的生命活动转化成自己的

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并在有意识的实践中改变对象

世界，改变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以及人类

自身。

二、和实生物

元亨利贞的乾元和坤元，是万物资始资生之道，
并以天地之道明乾坤意义。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也。”道不离人，也不离物，可离非道。 所谓不离，是
指道投射、渗润到人与物中，超拔人与物，赋予人与

物以道的品性、规则、范式，使其遵照道的品性、规
则、范式而动，为人为物。 道作为统摄天、地、人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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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者”，它为一种反思思想的思想，不能不

反思日常所见、所闻、所感觉的千差万别的事事物物

从哪里来。 于是便反思“道之为物”，把物作为道思

议的起始，并追究物究竟是如何生产的，由此提出具

有中国特色、风格、神韵的“和实生物”的命题。
和如何生物？ 生，见于甲骨金文。 《说文解

字》：“生，进也。 象草木生出土上。”段玉裁注：“下
象土，上象出。”徐灏注笺：“《广韵》曰：生，出也。 生

与出同义，故皆训为进。”生为生长、生育、发生等

义。 生具有动态性、变异性、连接性、生命性、继承

性、活活性。 天道阴阳论的生生论是指孳息不绝，进
进不已。 《尚书》载：“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
永建乃家。”自汤至盘庚，凡五次迁都，民不欲徙。
盘庚告民迁都可生生不绝，永建安家乐业。 《周易

·系辞》：“生生之谓易。”孔颖达《正义》：“生生不

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万物恒生，谓之易

也。”佛教讲如来说法，万万恒沙，菩萨轮转，生生

世世，生生不息。 生什么？ 大千世界，万象纷纭，草
木禽兽，水火山泽，都是产生、发生的一种物的现象，
物不依赖人的感觉而存在，这是用物的客观实在性

来说物象本身，然物象又被人的感觉所复写、摄影、
反映、感受，这是就物象与人的意识相关联而言的物

感。 物与意识相分又相合，构成了人的认识的矛盾

运动。
和之生物，物是什么？ 物，见于甲骨文。 《说

文》：“物，万物也。 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
故从牛，勿声。”王国维的《释物》称：“卜辞云：‘丁西

卜，即贞，后祖乙古十牛。 四月。’又云：‘贞，后祖乙

古物。 四月。’……前云‘古十牛’，后云‘古物’，则
‘物’亦牛名。”王批评许慎《说文解字》其说甚迂

曲，古者谓杂帛为物，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 孔广居

《说文疑疑》曰：“物者，牲畜之品类也……推而广

之，凡天地间形色血气之相类者，俱谓之物。 又推而

广之，凡天地间一切大小精粗刚柔动静之相类者，亦
谓之物。 故品类亦曰品物，庶类亦曰庶物。”物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意为天地间一切物象的总称或一切物

体的总和。
物的概念，在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几千年的演变

中不断发展、创新，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相异的内涵意

义，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这是人的智能赋予的成

果。 在中国哲学思维逻辑结构中，物的含义随时代

的发展，其内涵唯变所适，渐渐丰富、充实、引申，而

成为中国哲学中被反思的质料性、客观性、动态性、
道理性、事理性、精神性的概念。

物是各种不同体积、性质、形相、状态的多样性

物体的概念，能被人的感觉所感知。 朱熹说：“天道

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

者，皆物也。 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

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

人之所能为也。”这是朱熹对物的界说。 物是有声

音、颜色、容貌、形象，听得着、看得见，为人所感知，
而充满于天地之间的物体，它在天道自然流行中所

化育，而不依赖于人的能力和意志为转移，体现自然

界物体的基本特质。
物是事，指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的践

履活动。 《国语》载：“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
和同也。”韦昭注：“物，事也。”物意蕴事物，“物，
谓事物也”。 如果说朱熹的物是指穷极事物之理，
以分辨是非，决定践行与否，那么，王守仁则否定朱

熹的物，认为心体之意即是物。 “物者，事也。 凡意

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物的

格为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格物就是去不正的恶

念，迁恶为善。 意之所发所在，便是物。 “如意在于

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

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

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 所以某说无心外

之物。”事奉亲人和君主之事的道德伦理，仁爱人

民、爱护万物以及视听言动的活动，都是自我意识的

心的活动呈现。 只有内在的意识活动外化为事实的

行为实践，才具有客观的价值和意义。
物是 概 念 的 表 示。 “ 天 地 与 其 所 产 焉， 物

也。”物是天地间无数具体事物构成的无限系列的

总名，因而物是一个称谓的概念。 “物莫非指，而指

非指。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 非指者，天下无

物，可谓指乎？”天地万物无不是概念的表现，概念

与其表现的物相异，物既非指，指亦非指。 没有概

念，天地万物就无法称谓了。 若天下没有其称谓的

物，物怎可说有其自己的概念？ 概念本来是天下所

没有的，物却是天下所实有的。 天下虽没有物的概

念，但天地万物却不可说不是由概念来表示的，既然

没有不可用概念表示的物，万物就无不有一个与其

相应的概念。 “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 不

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 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指，非非指也。 指与物，非指也。”概念虽是天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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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但不能说天下万物没有它们自己的称谓，因
为没有不可用概念表示的物，物是特定概念的表示。
然《墨经》以物为达名。 “说名。 物，达也。”达名，
即《荀子·正名》所说的大共名。 天下万物众多，将
其统摄概括起来，统称为物，即今天的逻辑学所说的

类概念。
物为自虚即空。 僧肇以为，世间一切万物，物质

的、精神的现象，都是不真的、虚空的。 其所以不真，
是因其无自性。 “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 不能自

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

万物的差异是人强加的，其本身无所谓差异，所以说

万物没有自性，这与郭象强调“物各有性”的思维相

对待。 郭象为其独化论寻求理论基础，僧肇亦为其

不真实论寻找理论支撑。 “圣人之于物也，即万物

之自虚，岂待宰割以求通哉。”万物本性自虚，非待

分析而后才空。 “以其即物之自虚，不假虚而虚物

也。”万物都是不真的，都是虚假的称号、概念。 圣

人（佛）能以不变应千化，以不惑经万惑，就在于他

知道万物自虚，并非由人说其虚假才虚假，这是万物

本身虚假不真，即空。 佛教以万物为因缘和合，故无

自性空。 “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

名，亦是中道义。”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物质的、精神

的万物，都是因诸条件而生，没有独立自性，我（佛）
说即是空（无），万物（诸法）虽空，但显现着各种形

相，这就是假。 空和假是事物本来如此，有不相离而

合乎中道，这就是中。 空、假、中同时具足，三即一，
一即三，即空、即假、即中，三谛圆融。 天台宗否定事

物真实自性；唯识宗认为天下万物都离不开识，一切

现象都由第八识的阿赖耶识所变现，故称“万法唯

识”。 禅宗慧能的得法偈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菩提、明镜等一切

事物都为空无，每个人的佛性本来是清净的，什么地

方能染尘埃？ 佛教既设立现象界的事和物的存有是

一种假相，是因缘和合所生，因此否定事物的真实性

和存在性。
物为道之所生。 成玄英说：“有物者，道也。 道

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

不是有能生有，也不是物能生物，而是混沌不分，不
混而混，不成而成，虽混而成，虽成而混，而成庶类万

物。 以物来开显道的形态、品貌、性质。 “言至道之

为物也，不有而有，虽有不有，不无而无，虽无不无，
有无不定，故言恍惚。”道是非有非无，即有即无，

有无恍惚混沌的东西。 道度越了具体的、个别的有

与无，说其为有，它不是有，说其为无，它不是无。
“言物者，欲明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外无物，物外

无道，用即道物，体即为道。”与物相依不离，离道

无物，离物无道；互为体用，从道体而言，物由道生，
道外无物；从道用而言，道生物，物外无道。 道生物，
道是本是体；物从道生，物是末是用。 体用、本末这

种不离不杂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特色。
物由非无非有中，渐次成为抽象的哲学概念。 既抽

象而离物，又具体而在物。
物犹道。 宋明理学家融实和合儒释道三家物的

理论思维，从讲道以物的非有非无的恍惚中脱孕而

出，他们试图摆脱物质世界的多样复杂性，追求现象

界背后的统一性本体。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构

建从无极而太极到万物化生的多阶段、多层次、多环

节的逻辑结构系统。 王安石“荆公新学”，横扫汉唐

以来注疏、考据、训诂之学，以义理解经。 其《三经

新义》为其变法奠定理论基础，其老子《道德经注》
构建了道（天、气、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逻

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的演化中，由于变化、损益、
体用、本末等概念的连接、转换，而使其逻辑结构系

统化、有序化。 他吸收老子道的能动性，而排斥道先

天的神秘性；取《洪范篇》五行思想资源，而弃其天

命论思想，而开一代思想之新风。 邵雍把王安石的

道的逻辑演化的程序颠倒过来。 “道为天地之本，
天地为万物之本。 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
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尽管天地万物是多

样复杂，性质各异， “天地万物则异矣，其于道一

也”。 他的道观、物观、天地观，从各种不同视角来

观察、体认天地万物差异，终于悟出“道一”为其统

一性的本体，这是对于一切差异性的基于形而上者

之谓道的自觉。
张载从物与物相联系中体认物的内涵。 “物无

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

也。”物都处在时空的相互对待联系、互为条件中，
若割断这种相联相依，则虽物非物。 万物之间的同

与异、屈与伸、有形与无形相感应而成物；没有物与

物之间的相互感应，虽说是物，实非是物，任何物之

间的感应都必须以时空为自己运动、联系的存有形

式。 张载对物生成流程的见解易简了周敦颐与王安

石的化生中介环节，从而凸显物物之间的动态性、联
通性。 李光地释曰：“如阴非阳则无始，阳非阴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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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故非有同异者有无相感，则事不见其成。 事不

见其成，则虽有物而无物之用矣。”万物都在相待

相依中成就自身。
物为理为心。 物的概念内涵随时代变迁而发生

变化。 其内在逻辑价值经充实、丰富、引申，而开出

新生面。 程颐说：“物犹理也。 犹曰穷其理而已也。
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物犹

理也。”物中包含着理，因为每个事物都具有理，所
以格物就为穷理。 青年王守仁笃信程朱格物穷理。
“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
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竹子的理没有格出来，反而

病了。 物中有理，并非物就是理。 若以物即理，就把

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物混淆了，这是程颐所反对

的。 朱熹发扬张载、程颐思想，“合天地万物而言，
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这

个理，便有这个天地。 如果没有这个先天地的理，就
没有天地，没有人和万物。 有了天地万物以后，理便

寓于天地万物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为理。
程、朱“格物穷理”，是向外在的物、事上求索

理；陆九渊和王守仁“心即理”，是向内心求索理。
陆九渊假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而发为“此心此理，
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耳”。 此心与理，非外物赐予，而是我固

有的；并把“我”解为我心，而非我身。 我心即其立

乎其大的本心，以心为其哲学理论思维的形而上者。
王守仁阐发陆的心即理为良知说，主心外无理，心外

无物，“物者，事也。 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

这事，谓之物”。 主体意识在于事亲、事君，事亲、
事君便是一物，心意的活动即是物。 物在心意便无

自身的独立性、客观性。
方以智与程、朱、陆、王异趣，他在《物理小识自

序》中说：“盈天地间皆物也……所见所用，无非事

也，事一物也。 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 通观天

地，天地一物。”物是离人主体意识的客观存在，为
人所见所用。 他批判舍物言理言心。 王夫之认为，
所谓理是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规则，“理者，物之

固然，事之所以然也”。 理作为万事万物的当然的

规则，是不能脱离事物的。
人生活在天地间，实践活动不离天地。 人的衣

食住行用，无时无刻不与物打交道，人若离物、无物，
一刻也不能生存。 物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因此，中
国先贤的哲学家、思想家首先在与物的交往、对话

中，对物产生各种不同的、精到的体认；或以为是有

形相的多样性物体，或以为是概念表示的形式，或以

为物自虚即空，或以为物为道之所生，物犹道，或以

为物为理为心。 凡此种种，形式各异，看似矛盾，相
待相斥，但互鉴互学，互渗互济，各个哲学学派及其

哲学家、思想家都在相互切磋对话、交感相应中使物

的概念、范畴得以完善，而成为中国的哲学中具有独

立特色和价值的概念、范畴。 物作为概念、范畴，其
本身已度越具体而成为抽象的概念，而又存在于不

同形态、性质的形相、无形相之中。
既明中国哲学的物的内涵，便要进而追求物的

概念、范畴怎样产生的，换言之，天地万物从哪里来

的？ 对此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中西殊异。 中国古

代哲学思想家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如何

生万物呢？ “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 以成万

物”，是由多元的、相对相关、相生相克的五行杂合

而化生万物。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
物化生。”万物是天地、男女差分对待而又和谐共

存，事物融突和合而生。 万物都在和与同、天与地、
男与女等互相依赖的对待中产生、发育、存在。 独和

而五行不生，独男独女、独天独地均不会生物，犹如

独阴独阳不生，只有阴阳与天地参，互相交错融合而

生物。 “天地合和，生之大经。”天象征阳，地象征

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 中国古代哲学家在反

思天地万物来源的基本课题上，均思议由多元事物，
形相、无形相融突和合而生，与西方哲学家以一元形

相、无形相生物大异其趣。 西方哲学从泰勒斯、赫拉

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到费尔巴哈，都以一元的第一性

本体作为天地万物产生的最后根据，犹如唯一的上

帝创世纪，展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性、斗争性、独
断性。 中国哲学多元融突和合，而具有多元包容性、
和谐性、海纳性。 中西哲学理论思维从源头上便分

道扬镳。
若说以多元有形相者融突和合化生天地万物，

那么“有”则以无形相的“无”化生天地万物。 “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注：“有之所始，以
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有的端始是无，
以无为本，因此无形无名是万物所以然者的宗主。
道常无名，道隐无名，道常无为。 换言之，以无为道，
道为无。 “道之为物也，不有而有，虽有不有，不无

而无，虽无不无，有无不定，故言恍惚。 所以言物者，
欲明道不离物，物不离道，道外无物，物外无道，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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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物，体即物道。”成玄英以双遣双非的思维方法，
非有非无，非无非有。 从用上看，道生物。 从体上

观，物由道生，物就是道。 道能生物，道是本，物以道

生，物是末。 道生物，犹母生子的关系。 天地万物是

由无形相的无或道而化生。
佛教与道家异，不是外在的无形相的无或道，而

是内在的心或识。 佛教主张“万物唯识” “一切唯

心”“识心见性”。 唯识宗认为宇宙万有，无非唯识

所变，是心意识上映现的影像。 能变现宇宙万象的

是识中第八识，即阿赖耶识，旧译为无没识，后译为

藏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种意义。 此识又名为

本识、种子识、现识、它识、所知依、异熟识、无垢识

等。 一切根本器界、精神物质，都是阿赖耶识所变

现。 而所变现森罗万有，都只是假号、假名，并无自

性、实体，故知万物非真。 天台宗认为“众因缘所生

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法是梵语意译，指一切物质、精神的东西，此处是道

理之义。 由于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生，无独立自性，
佛说即是空，事物（诸法）虽空，却显为形相，这即为

假，空、假是事物本来如此，又不相离而合乎中道。
空、假、中三层义理同时具足，是为“三谛圆融”，或
“一心三观”。

宋明理学家融合圆融儒、释、道三家思想，对天

地从哪里来的问题思考的角度更多元，思维更严密。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构建了从无极太极到万物化

生的逻辑系统。 王安石将《老子》与《洪范篇》的思

想相融合，构建了道（天、气、太极）—阴阳—五行—
万物化生的逻辑流程次序。 张载认为“物之初生，
气日至而滋息”。 二程认为 “万物之始， 皆气

化”。 在万物产生以后，万物中蕴涵着理，“物犹

理也”。 朱熹借鉴张、程思想，而讲“阴阳五行，七者

衮合，便是生物的材料”。 七者如何衮合生物，
“万物之生，从磨中撒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
细的轻的上升为天，粗的重的下降为地。

如果说从周敦颐到朱熹都为向外求索，以超越

主体意识的概念、范畴构建化生万物的逻辑结构，那
么，陆九渊和王守仁则转向内心世界求索。 陆九渊

借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命题，将“我”诠释为“此
吾之本心也”，即心生万物。 王守仁继承陆九渊，
认为“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物是一种心意识的

发动，意发于事亲、事君、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所以

说无心外之物，即物由心生。 王廷相批评陆王心意

识生万物，他认为气生万物，王夫之亦然，“人物之

生，皆絪缊一气之伸聚”，阴阳之气，相互交感密

切，而化生万物。
自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家、思想家都追究天地万

物从哪里来的问题，与西方哲学相似而分殊。 中国

哲学从先秦以至明清都以多元事物融突和合化生万

物，不同于西方哲学一元本体论。 或以道 ／物、道 ／
心、心 ／理、有 ／无、气 ／物、心 ／物、和 ／同等相待相关、
相济相渗、相承相释中多物、多元、多样相互圆融以

解构存在一元论，因为中国哲学化生之物，物本身亦

蕴涵多样性、差异性，中西哲学从源头上便成两路

向。 若以西方哲学的路向、标准观中国哲学，中国便

不是其所说的哲学；若以中国哲学的路向、标准观西

方哲学，西方哲学也不是其所说的哲学。 世界是多

元的，各民族追求智慧亦各有其所爱的智慧，因而，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有其爱智慧的哲学，不能以一

种哲学排斥、否定其他民族的哲学。

三、聚散气化

元亨利贞是人物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演化进

程的逻辑顺序。 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人、物及各种

现象的生死、荣枯，既有独立存在的多样性，亦有其

本质特征存在的共同性。 从思维视域观生死、荣枯

的运动形态，它们表现为凝聚性和离散性。
由于聚与散的运动，造就人与物多种形态的存

在和变化。 所谓凝聚性，是指事物、人际、民族之间，
都存在着聚合的指向和功能。 《说文》：“聚，会也。”
有会合、集合的意思。 《周易·系辞上》：“方以类

聚，物以群分。”朱熹注曰：“方谓事情所向，言事物

善恶各以类分。”由于事物、人类之间存在着所指

向的聚合，而使同质或不同质的形相、无形相构成一

共同的整体。 《国语》载：骊姬假君命杀大子申生，
又要杀重耳、夷吾，重耳逃避于狄，夷吾亦想逃亡到

狄，冀芮说：“且夫偕出偕入难，聚居异情恶，不若走

梁。”韦昭注：“聚，共也。 异情，谓各欲求入为君，于
义恶也。”聚合使各不同形态的形相、无形相的人

物、概念，按一定的逻辑顺序或聚合方式构成整体或

产生新事物，而发挥各事物的功能。 这种聚合成新

事物的功能，较原各形相、无形相聚合前的原功能，
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一种事物之间的凝聚力和吸

引力。 这种力的作用形成了群体、集团以至整体社

会，发挥着群体功能，而超越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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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离散性，是指事物、人际之间存在着一种离

散的趋势和功能。 《说文》：“散，杂肉也。”王筠句

读：“散字从肉，故说曰杂肉，实是散碎通用之字。”
林义光《文源》：“散为杂，无杂肉之义……本义当为

分散之散。” 《周易·说卦传》：“雷以动之，风以散

之。”荀爽曰：“震卦用事，天地和合，万物萌动也。”
李鼎祚曰：“万物上达，布散田野。”有散发、打开、
散落、散心等意思。 荀子曰：“不隆礼，虽察辩，散儒

也。”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曰：以不材木

为散木。”散儒不自检束、不尊崇礼法，虽明察善

辩，但不是合格的儒生。 现代物理学证明物体、分
子、原子、电荷、磁极以及基本粒子内部都存在离散

现象，由于事物之间存在离散性，而使各事物具有相

对稳定的质的规定性。 事物的凝聚性与离散性这两

种力量，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 在中国哲学理论思

维中，便构成气的运动的基本形态，表示气与人物之

间的联通。
气，《说文》：“馈客刍米也。 从米，气声。”段玉

裁注：“按从食而气为声，盖晚出俗字，在假气为气

之后。”引申为云气、节气、气息、气味、生气、气势、
志气、意气、风气等。 既与自然现象物体联通，又与

主体人的精神状态、健康情况相关。 春秋时，聚散与

气的联系是单一的。 战国时，庄子既将聚散范畴连

用，又与人的生死联通。 《庄子》载：“人之生，气之

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
故万物一也。”聚散往来，变化无定，人的生死随聚

散往来变化，互为终始，万物联通为一。 由于人的认

知、审美观的差分，各以其生为生，其死为死，犹各以

其美为神奇，各以所恶为臭腐。 这是因为物无美恶，
因各人的审美情感、旨趣及认知的差分而有美恶、神
奇、腐臭，所谓“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恶，
何有定焉，是知天下万物，同一和气耳”。 王充接

着庄子讲，人 “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囊橐穿败

……精气散亡，何能复有体，而人得见之乎”。 他

认为“气之生人，犹水之为冰也。 水凝为冰，气凝为

人；冰释为水，人死复神”。 气凝聚为人，犹水凝聚

为冰，人死则精气散亡。 气之聚散运动，标志着人之

生死。
如果说孔子、老子、《左传》、《国语》和孟子论聚

散是分离单一的概念，亦未与气直接相联论述人的

生死，《庄子》、王充的聚散概念则以其运动形式与

气相联通，说明人的生死与气的聚散相融突，并出现

了多种形式。
其一，聚集而散的形式。 晋韩康伯在注 《周

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时曰：“精气絪

缊，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 游魂，言其

游散也。 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

也。”他依王弼贵无思想，论述聚极而散，散极而

聚，物极必反的气聚散生死的状态。 这与郭象主张

的“死生出入，皆欻然自尔”的独化有别。
其二，神灭不灭的形式。 神不灭论是佛教因果

报应论的基础。 有人诘难慧远说：“既化为生，又化

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气聚有生有灵，
气散人死照灭。 气聚成人，是生命的开始，气散人

死，是生命的终结。 慧远认为，人形尽而神不灭。
“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论者

不寻无方生死之说，而惑聚散于一化，不思神道有妙

物之灵，而谓精粗同尽，不亦悲乎！”诘难者所谓方

生死之说，是被气的聚、散、生、死的变化所迷惑，以
为精气为神，精气与形同归于尽灭，而不知形尽而神

不灭的道理。 范缜与曹思文辩论神灭不灭时说：
“人之生也，资气于天，禀形于地；是以形销于下，气
灭于上。”人生资气禀形于天地，人死形体销于地，
气灭于上，人死神灭。

其三，聚散有气的形式。 聚散是顺事物之理而

变化运动的一种形态。 张载说：“天地之气，虽聚

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气之为物，散
入无形，适得吾体，聚为有象，不失吾常。”气不能

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太虚无

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耳”，“气之

本体”是指气的本来状态，并非无形的太虚之外另

有其“本体”。 聚散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两种变化

形态。 气（太虚）聚则为物，物散则为气（太虚）。 这

是张载哲学理论思维的内在逻辑理路。 聚散是联通

气（太虚）与物的中介环节。 聚改变了气的无形太

虚的本来状态，使气成为有形相可见的物；散则改变

了客体物有形相可见的状态，使物成为无形相太虚

的气的本来状态。 “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

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
方其散也，安的遽谓之无。”就气聚有形相万物说，
是气在聚散运动中所表现的暂时状态（客形），便需

返回气的本来形态。 张载通过聚散而构建其哲学理

论思维体系。 这已度越了简易的气的聚散与人的生

死的关系，气成为人的生死聚散所以然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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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弘扬张载思想，他说：“气之聚散，物之

死生，出而来，入而往，皆理势之自然，不能己止者

也。”气的聚散，人物的死生，出入往来，是自然而

然的有规则的趋势。 这种客观的理势，是不依人据

之为常，挥之而散，挽之而留的。 “气之往来在呼

吸，自稚至壮，呼吸盛而日聚，自壮至老，呼吸衰而日

散。”动物呼吸为聚散运动，从少到壮到老，呼吸由

盛而聚，由衰而散。 与动物不同，植物根于地，“阳
降而阴升，则聚而荣；阳升而阴降，则散而槁”。 以

阴阳升降为聚散运动形态。 聚散的载体有异，聚散

运动的存在形态亦有差分，但气作为抽象的概念，是
自足无损益的。 “气自足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

为之损益。”本体不因运动变化而损益，而聚与散

作为两种运动的形态，聚而显、生、荣、形，散而微、
死、槁、神，差分而对待。 对待而相互转化，聚而散，
散而聚；相互转化而互相不离融合。 “聚散相荡，聚
则成而荡其散者之弱，散则游而荡其聚者之滞也。
升降相求，阴必求阳，阳必求阴，以成生化也。”聚

散互相推动，聚成推进散弱，散通推动聚滞，互动互

推互补，构成互相依赖不分的整体聚散结构。
其四，聚散为理的形式。 程朱基于其理体论而

与张载、王夫之气体论分野。 二程说：“至如梦寐者

皆无形，只是有此理。 若言涉于形声之类，则是气

也。 物生则气聚，死则散而归尽。”理无形，物生而

寓于物中，气为形声等，万物的生死是气的聚散。
“物生者气聚也，物死者气散也。”二程所说归尽，
与张载所说物散而回归气（太虚）异，认为不能回归

本原之理。 “凡物既散则尽，未有能复归本原之地

也。”朱熹扬弃张载、二程思想，而集理学之大成。
朱熹说： “夫聚散者， 气也。 若理， 则只泊在气

上。”气有聚散运动变化的状态，理不可讲聚散，但
理泊在气上而聚散运动。 “ 气聚则生， 气散则

死。”人所以生，是精气的凝聚，精气尽时，魂气归

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 朱熹进而认为，聚散生死互

为因果，而又互相转化。 他的聚散生死之说，是其理

气关系不离不杂的内在理路的展开。

四、相生相克

“和实生物”“聚散生死”，探索了天地人物从哪

里来、怎样来、如何生死、何能生死等诸多话题。 然

天地人物既生之后，人物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其存

在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基本趋向是什么？ 这就与五

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联通。 五行在生物的运行中，具
有什么性质、作用、影响，以及与诸多万有联通中的

关系等，都需要做出回答。
五行的五，见于甲骨文。 《说文》：“五，五行

也。 从二。 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段玉裁注：“水
火木金土，相克相生，阴阳交午也。”行，见于甲骨金

文。《说文》：“行，人之步趋也，从彳，从亍。”有行

走、行伍、行业、商行、行动、行程等意思。 五行一般

是指与人们日常生活接触最多、使用最频繁、构造最

简单的事物，也是人们维持生命存在最起码、最必

需、最直接的生活资料。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
伏羲氏、神农氏都与水火木金土有关。 《尚书·甘

誓》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后世注家都

以五行为金木水火土。 《尚书·洪范》讲五行，与
《甘誓》同。 《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与史伯的对

话，讲到如何和实生物，史伯说：“先王以土与金木

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把五行作为抽象的哲学

命题，用理论思维形式，说明万物与五行的内在关

系，以为五行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基本资料。 换言之，
由于多样性、差异性的五行质料经杂合成百物，说明

这五种质料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根本。
因为多样性、差异性，在杂合形式的旅途中，五

行自身就会发生多种形式的变化，于是便产生了五

行相生相胜的融突的主张。 这是人们对大千世界五

行间关系的体认。 一般认为五行相生相胜说是邹衍

提出的。 其实， 《左传》 中已有这种思想的闪光。
《昭公三十一年》记载当年十二月的日食，史墨对赵

简子说：“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庚午那一天，太阳开始有灾，火胜金，吴国攻入楚国

郢都，但不会最后胜利，火克金。 《哀公九年》载，吴
国攻郑国，晋国赵鞅为救郑国而占卜，灼龟之兆是水

流向火。 史墨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水胜

火，伐姜可也。”姜姓是火师炎帝之后，水胜火，攻
打姜姓可以。 战国末年邹衍总结了以往五行生克

论。 在《史记·孟荀列传》中附有《邹衍传》，据载他

著书“十余万言”，均已佚。 在别书所引有“邹子终

始五德，从所不胜。 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
水德次之”。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邹子曰：
‘五德之次，从所不胜。’ 故虞土、夏木、殷金、周

火。”朝代的更替受五德终始的制约。
董仲舒融突和合先秦儒、道、名、法、阴阳家思

想，构建了新儒学，撰《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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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逆》等篇。 “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

也。”五行相生相胜，关系官员是否忠于职守，亦关

系能否遵照自然时节规律办事。 如木为生之性，劝
农事，勿夺农时，则树林华美，反之纵恣、淫乐，夺民

时、民财，则茂林枯败，等等。 这便是五行的顺逆运

动形式。
朱熹将五行与阴阳相融合，构建了原于理而究

于诚的五行结构，他说：“天地生物，五行独先，何事

而非五行，七者衮合，便是生物底材料。”生物的材

料，朱熹也称为质料。 阴阳五行之气，衮在天地中，
精英之气为人，渣滓之气为物。 于是阴阳五行的衮

合、杂合，与五行的相生相克便成为天地万物的最基

本原理，表示整个天地万物都统摄在其中，如自然现

象的五方、五材、五味、五事、五色、五星；社会现象的

五官、五臣、五常；人身的五脏、五腑、五体、五窍；人
的情感意识的五志、五声等，这是一个既从宏观到微

观，又从纵向到横向的结构系统。 它对中国传统政

治、经济、文化、哲学、历史、艺术、宗教信仰、地理堪

舆、星相等有很大的影响。
元亨利贞涵盖自然、社会、人生、生命的大化流

行，生生不息。 这个有生命的人类宇宙自然世界，不
是神的恩赐，而是由多样形相、无形相者融突和合而

成，如阴阳五行七者衮合，和而生物。 衮合的过程就

是大化流行的途中，由于凝聚与离散的作用，而构成

人物的生与死、草木的荣与枯、社会的兴与衰、国家

的富强与贫弱等现象。 聚散所成就的各种多元世界

现象之间，既矛盾又融合，既差分又合一，既相生又

相克。 这种关系的紧张，给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以无

穷的活水，促使自然、社会、人生多样性光辉灿烂，美
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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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ｉ，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ｇｌｏｒ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Ｌｉｆｅ ｉｓ ａ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ｉｓ ａ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Ｉｔ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Ｃｈｉ；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ａｉｎ ｏｒ ｌｏ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ｉ， ｂｕ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ｇｌｏｒｙ，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ｄｉｓ⁃
ｐｅｒｓｉｎｇ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ｄｅａｔｈ， ｗｉｔｈｅｒ，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ｒｅ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ｅｔａｌ， ｗｏｏｄ， ｆｉｒ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ａｒ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ｖｅｒ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ｔ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ｅｏｍａｎｃｙ， ａｓ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ｕａｎ Ｈｅｎｇ Ｌｉ Ｚｈｅ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 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Ｙｉｎ－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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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初探

陈 松 长

摘　 要：岳麓秦简中有一组“县官田令”简，共 ２１ 枚，经整理，可大致系联为六条令文，其中有四条比较完整。 “县官

田令”是第一次出现的秦令名，简文中出现的“县官田”“田徒”和“田者”等语词也具有其特定含义，通过分析解读，
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这“县官田令”并不是一般田作管理的秦令，而是专门针对县官田的管理者所颁布的法令条文，
它与秦汉简牍中所见的《田律》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故不宜简单对比。
关键词：岳麓秦简；县官田令；田律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２４－０５

　 　 岳麓秦简中有一组自名为“县官田令”的简，共
由 ２１ 枚简组成，其中有 ６ 条简上分别在简文之后，
用墨点标识后注明了“县官田令甲” （１８７０）、“县官

田□□ 令 甲 九 ” （ １１１５ ）、 “ 县 官 田 令 甲 十 六 ”
（１７０５）、“县官田令甲十八” （１８０３）、“县官田令甲

廿二”（１８１１）、“县官田令丙一”（１８６０）。 在岳麓秦

简的律令行文格式中，凡用墨点标注后的文字多是

某种律令的名称，这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
中也很常见，故“县官田令”作为一种令名是清楚

的。 我们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这 ６ 条令名后所

抄录的干支和数目编序来看，秦代的“县官田令”肯
定不止这六条，因此，它在当时应该是一种很常见的

令条，如简 １８００ 起首就注明：“县官田有令”，这也

就是说，有关县官田的管理是已颁布了成套令文的，
而岳麓秦简中幸存的这 ６ 条“县官田令”仅仅是保

存了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一、“县官田令”与“田律”的内容差异

在已经刊布的秦汉法律文献中，多见“田律”而
未见田令，故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的相关内容

刊布后，有学者就将其作为田令的条文来对待。 其

实，“县官田令”并不等于一般的田令，它应该仅仅

是针对县官田管理者的令文而已。 我们之所以有这

种认识，主要还源自我们对田律的认知。
我们知道，现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在睡虎

地秦简、岳麓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都有“田律”，很
多学者曾就这些律文中的内容对“田律”的性质作

过归纳分析，如李均明就认为，《田律》是关于垦田、
缴纳刍稿、保护山林等与农业、林业、畜牧业相关的

法律。①高恒也认为《田律》是关于农村社会秩序、
农田管理以及收缴田税的法律。②周海锋则指出：
“岳麓秦简《田律》共 ６ 条，主要涉及对征收田租、刍
稿的管理，邮亭给乘传出行者提供炊具或作饭，官吏

归休途中贷粮草于地方政府，返还被误判没收的田

宅，禁止黔首居田舍时 ‘醘酒’ 等方面的法律规

定。”③以此来检读“县官田令”的内容，好像并不是

同一个平面上的律令条文，因为在“县官田令”中，
基本看不到与《田律》内容完全对应的条文，而主要

是对县官田的管理者和耕作者所作的一些具体规

定。 为方便讨论，我们且选几条比较完整的简文录

之如下。
　 　 １８７０：●田不急时欲令田徒及车牛给它事，
而以田急时以他徒赏（偿），许之；其欲以车牛

赏（偿），有（又）许之。 •县官田令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８
作者简介：陈松长，男，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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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０：●县官田有令└，县官徒隶固故有所

给为└，今闻或不给其故事而言毋徒以田为辞

（辞）及发

１７８８：徒隶└，或择（释）其官急事而移佐

田，及以官威征令小官以自便其田者，皆非善吏

殹（也），有如此者，以大犯

１８０３：令律论之。 •县官田令甲十八

１７２１：●县官田者或夺黔首水以自（溉）其

田└，恶吏不事田，有为此以害黔首稼└。 黔首

引水以（溉）田者，以水多少

１８０８：为均，及有先后次└。 县官田者亦当

以其均，而不殹（也），直以威多夺黔首水，不须

其次，甚非殹（也）└。 有如此者，
１８１１：皆当以大犯令律论之。 •县官田令

甲廿二

１８５８：●延陵言：佐角坐县官田殿，赀二甲，
贫不能入└，角择除为符离冗佐，谒移角赀署

所，署所令先居之延陵，
１８６０：不求赏（偿）钱以 ，有等比。 •曰：

可。 •县官田令丙一④

这四条令文的格式基本相同，前面以墨点起首，
后面在墨点之后都注明是“县官田令”，并分别有其

干支和数目的编序，可见，这是同一类的令文模式。
但我们只要读一下令文就发现，其中并没有与《田
律》完全对应的内容。 如第一条是对农闲时和农忙

时县官田徒和车牛的使用抵偿规定，第二条是对擅

自征发县官徒隶“自便其田”的吏员所作的警示条

文，第三条是规定“县官田者”不得与黔首争利的令

文，第四条则是一位姓“角”的田佐因县官田考课最

差而受责罚的科比条文。 很显然，这些条文与所谓

农田管理、收缴田税、保护山林、刍稿管理、居田舍时

禁止“醘酒”等内容都不相同，而基本上都是对县官

田管理者进行警示的法令条文。 因此，我们并不能

简单地将其与《田律》划等号。

二、“县官田令”中的几个语词解读

有关县官田的管理，是秦代农田管理制度的一

个重要方面，它涉及到一些需要解释的概念和一些

比较特殊的语词，我们无妨略作讨论如下。
首先，关于县官田的解释，一般认为：县官田即

是公田⑤，县官也就是一般官府的代称，但实际上可

能并不这么简单。 我们稍加检索就发现，“县官”一

词在《睡虎地秦简》中仅出现了一次，即“有（又）且
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⑥。
而时代稍晚的《里耶秦简（壹）》中则出现了 １３ 次，
特别是有名的“更名方”中，曾两次出现了“县官”一
词，即：“王室曰县官，公室曰县官。”⑦即在秦始皇

二十六年改制之时，将秦王朝的“王室”和“公室”改
称为“县官”，这倒是与司马贞《史记索隐》里所说的

有点相同，他在对《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庸知其

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作注曰：
“县官谓天子也。 所以谓国家为县官者，夏家王畿

内县即国都也。 王者官天下，故曰县官也。”⑧这多

少说明，他是比较理解秦以下“县官”名义之来源

的。 但我们在岳麓秦简和里耶秦简中发现，“县官”
一词使用得很频繁，但衡之文义，又多不能简单地以

“王室”“公室”来解释其名义，如里耶秦简 ５－１：“元
年七月庚子朔丁未，仓守阳敢言之：狱佐辨└平└士

吏贺具狱┛，县官食尽，甲寅谒告过所县乡以次续

食，雨留不能决宿赍┛，来发传零阳，田能自食，当腾

期卅日，敢言之。”⑨很显然，简文中的“县官”不能

简单地解释为“王室”或“公室”，并且也不是泛指官

府，而应该是与县级官府机构有关的一个专指名词。
我们在睡虎地秦简中可以检索到 １１１ 个“县”字，其
中除了在《语书》中有“课县官”之词外，其他都是单

列的，但我们注意到，其中的“县”与“都官”并列者

却出现了 ５ 次，如：
　 　 “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

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

岁死牛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

罪。 内史课县，大仓课都官及受服者。” （厩苑

律）
“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已论，啬

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

参辨券，以效少内，少内以收责之。”（金布律）
“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

者靡 （彻）之。 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 （金布

律）
“县、都官用贞（桢）、栽为傰（棚）牏，及载

县（悬）钟虞（虡）用 （膈），皆不胜任而折；及

大车辕不胜任，折轱上，皆为用而出之。”（司空

律）
“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

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 （置吏律）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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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５ 条律文中，“县”与“都官”都是并列出现，大家

知道，“都官”是朝廷派驻郡县，且与县廷一样具有

职权的管理机构，故简文中多次反复地将“县”与

“都官”并列，因此，我们认为，《语书》中的“课县

官”的“县官”可能就是县和都官的省称。 上引《置
吏律》中的这条律文，很多学者曾根据其“十二郡”
的记载来说明此律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律文，
而这也正好说明：“县”与“都官”并称是秦始皇二十

六年之前，也就是里耶秦简“更名方”之前的称法。
有意思的是，《里耶秦简（壹）》和岳麓秦简中出现了

大量的“县官”，竟基本上没有“县、都官”并称者，由
此我们也许可以推断，这“县官”很可能就是从“县、
都官”省称而来，至于里耶秦简中由“王室” “公室”
改名的“县官”语义，后来也可能被“县、都官”并称

的语义所取代了。
关于都官与县的关系，已有很多学者撰文讨

论，这里我们只是想强调，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

“县官”一词，很可能是从“县、都官”省称而来，由于

县、都官都是秦汉时期县一级的行政机构，后来就演

变为一般的官府机构了。 如：《史记·孝景本纪》：
“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汉书·食货

志上》：“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

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很显然，《史
记》与《汉书》中所说的“县官”已不可拆分，它就是

官府的代称而已。
如果这推论并不是很离谱的话，那么，简文中的

“县官田”的本义就应该是县和都官所管控的田，后
来才泛指官府所管控的所谓公田，而这也是与黔首

所耕作的所谓私田有着本质差别的。
其次，我们来讨论一下简文中出现的“田徒”一

词。 它在“县官田令”中出现了二次。
　 　 “田不急时欲令田徒及车牛给它事，而以

田急时以他徒赏（偿），许之；”（１８７０）
“廿七年十二月己丑以来，县官田田徒有

论系及诸它缺不备获时，其县官求助徒获者，各
言其属所执法”（１６１２）
这两条简文中，一条是“田徒”作为一个专名使

用，一条则注明是“县官田田徒”，这种细微差别，似
乎并不是很随便的表述，很可能第一条中的“田徒”
就是第二条简文中“县官田田徒”之省，也就是说，
简文中的“田徒”很可能就是指专门居作县官田的

徒隶，而不是一般耕作田地的徒役之人。 我们知道，

徒是一个语义很宽泛的词，在秦汉简牍文献中，多表

居作徭役之人的意思。 但我们发现，秦汉简牍文献

中徒字常见，而“田徒”出现的频率则有限，如睡虎

地秦简中出现了 ２５ 次“徒”，但没出现过一次“田
徒”，而《里耶秦简（壹）》中，“徒”字出现了 ８１ 次，
里面有不同性质的“徒”，如“司空徒”“田官徒”“吏
徒”“作徒” “作务徒”等，也仅出现了一次“田徒”，
即“急事不可令田六人予田徒” （８－７５６），有意思

的是，这里的“急事不可令”与岳麓秦简中的“或择

（释）其官急事而移佐田，及以官威征令小官以自便

其田者，皆非善吏殹（也）”和“田不急时欲令田徒及

车牛给它事，而以田急时以他徒赏（偿），许之”的语

境何其相似，这是否也说明，这里所说的“田徒”也

可能并不是指从事农田耕作的一般徒役，而是专指

“县官田田徒”，因为“县官”的概念本是秦始皇改制

之后才出现的，故作为县官田的田徒这个语词没有

出现在睡虎地秦简中，那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令文中出现的“县官田者”一词，也需要

解释一下。 所谓“田者”中的“者”本是一个意义宽

泛的代词，既可以指人，也可以代指时间或某种状

态。 如：
　 　 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到九月尽

而止其半石。 （睡虎地秦简·仓律）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

处相察，出入相司。 有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
典。 田典更挟里门钥（钥），以时开；三〇五伏

闭门，止行及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

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
三〇六（张家山汉简·户律）

田不可田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
二三九（张家山汉简·田律）

前两条律文中的“田者”是指作田的人，而后一

条律文中的“田者”则是指不可田作的田地。 “县官

田令”中的“县官田者”出现了 ２ 次：
　 　 １７２１：●县官田者或夺黔首水以自（溉）其

田└，恶吏不事田，有为此以害黔首稼└。 黔首

引水以（溉）田者，以水多少

１８０８：为均，及有先后次└。 县官田者亦当

以其均，而不殹（也），直以威多夺黔首水，不须

其次，甚非殹（也）└。 有如此者，
１８１１：皆当以大犯令律论之。 •县官田令

甲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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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意可知，这里的“县官田者”并不是在县

官田居作的田徒，也不是代指某种状态，而是作为

“以威多夺黔首水”的主语，也是作为“恶吏”的同义

词出现的，因此，这里的“县官田者”并不是具体居

作的田徒，他们只是负责县官田耕作的基层官吏而

已，也只因为他们是官吏，才可能有“以威多夺黔首

水”，才可能以“恶吏”称之。
再看“县官田令”中的最后一条：
　 　 １８５８：●延陵言：佐角坐县官田殿，赀二甲，
贫不能入└，角择除为符离冗佐，谒移角赀署

所，署所令先居之延陵，
１８６０：不求赏（偿）钱以 ，有等比。 •曰：

可。 •县官田令丙一

令文中所说是“佐角”，就是这类管理“县官田”
的基础小吏，他名叫“角”，其身份也就是一个“佐”
而已，我们知道，秦汉基层官吏中，“书佐”是最底层

的小吏，这位名“角”的佐因为在“县官田课”中成绩

最差，故要“赀二甲”，他家贫，没钱交罚金，所以选

择去“符离”去作冗佐来抵偿赀罚。 那他在“县官

课”中是什么佐呢，我们根据其所课的内容判断，他
当时应该就是延陵县下属的一位“田佐”，也就是

“县官田”管理中级别最低的吏员，有关“田佐”的记

载，在里耶秦简中出现过四次：
　 　 □今田佐（８－８７２）

田佐囚吾死（８－１６１０）
田佐贺二甲│（８－１４９）

田佐□一甲 （第三栏）（８－４８９）

简文中“田佐”的人名多不相同，这多少也说明

“田佐”的数量一定不少，而里耶秦简中的四位田

佐，很可能也就是岳麓秦简中所记县官田中的田佐。

三、“县官田令”的法令内容

在讨论了“县官田令”简文中的相关语词之后，
再来看“县官田令”所规定的具体内容，我们发现，
其所指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具体耕作的“田徒”，也不

涉及租税的收取和垦田等田作内容，而主要是针对

负责县官田管理的吏员们所作的相关规定，下面我

们且就上引四条令文的内容分别做些简要归纳，为
方便讨论，将前引文分别引述如下。

令文一：
　 　 １８７０：●田不急时欲令田徒及车牛给它事，
而以田急时以他徒赏（偿），许之；其欲以车牛

赏（偿），有（又）许之。 •县官田令甲

本条令文的大意是：当农闲时，如果要县官田的

田徒和车牛去干他事，而在农忙时用其他的居作之

徒来抵偿，是允许的。 如果在农忙时用车牛来抵偿，
也是允许的。 可见这条令文的主旨就是农闲和农忙

时的田徒和车牛的使用和管理，令文所针对的对象

显然不是“田徒”，而是县官田的管理者。
令文二：
　 　 １８００：●县官田有令└，县官徒隶固故有所

给为└，今闻或不给其故事而言毋徒以田为辞

（辞）及发

１７８８：徒隶└，或择（释）其官急事而移佐

田，及以官威征令小官以自便其田者，皆非善吏

殹（也），有如此者，以大犯

１８０３：令律论之。 •县官田令甲十八

本条令文的大意是，关于县官田的管理有规定：
县官徒隶都是各有分工的，今听说不按规定行事而

假借没有田徒来田作为由而征发徒隶，或者令他们

放下官府的急事去佐助田作，以及以官威征调小官

吏去给其田作者，都不是善吏，凡出现这些情况，都
以大犯令论处。 很显然，这是针对县官田的主管官

吏所作的规定，即县官田的管理者不能巧立名目来

抽调其他徒隶或下属小吏去“自便其田”，由是可

知，这完全是为县官田管理者制定的法令限制条文。
令文三：
　 　 １７２１：●县官田者或夺黔首水以自（溉）其

田└，恶吏不事田，有为此以害黔首稼└。 黔首

引水以（溉）田者，以水多少

１８０８：为均，及有先后次└。 县官田者亦当

以其均，而不殹（也），直以威多夺黔首水，不须

其次，甚非殹（也）└。 有如此者，
１８１１：皆当以大犯令律论之。 •县官田令

甲廿二

本条令文的主旨是明确“县官田者”不要作“恶
吏”，不要以官威抢夺黔首的水资源，要按所需农田

用水的多少和先后与黔首共享水资源。 故此令也是

针对县官田的管理官吏而设的，且规定得非常具体，
并将其违令者的行为视为“害黔首稼”的“恶吏”表
现之一。

令文四：
　 　 １８５８：●延陵言：佐角坐县官田殿，赀二甲，
贫不能入└，角择除为符离冗佐，谒移角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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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署所令先居之延陵，
１８６０：不求赏（偿）钱以 ，有等比。 •曰：

可。 •县官田令丙一

本条令文是针对一位考核结果最差的田佐所作

的惩罚规定，且明确说明“有等比”，可见怎么处理

和惩罚县官田管理不善者，早就有一套明文规定可

以查对比照。 这多少也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岳

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文本仅仅是秦代针对县官

田管理者所颁发诏令的一部分而已，它尽管也与田

作有关，但与秦汉简牍中所见的《田律》内容是有差

别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田令”而与

《田律》作相应的简单对比。

注释

①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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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３０—１３６ 页。 ③周海锋：《秦律令研究》，湖南大学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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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下同，不再出注）。 ⑤有研究

者认为“田”是一种职官机构，主管全县农事。 本文所讨论的田指田

地。 参见吴方基：《里耶秦简“付受”与地方国有财物流转运营》，《中
华文化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

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３、３２ 页。 ⑦⑨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３、３、４９
页。 ⑧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５２５、５６９ 页。 ⑩此

五条分别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

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２４、３９、４０、４９、５６ 页。 如高敏先生曾指出“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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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高敏：《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几项制度》，《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２０５ 页。 但实际上都官的权力不仅局限于经济

部门，而且涉及司法、行政等诸多方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３３ 页。 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

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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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晋 　 文

摘　 要：最新公布的里耶秦简揭示了更多授田制的细节。 从申报来看，吾武和寡妇憗的“谒垦”便记录了迁陵的授

田程序。 主要有自报、审定和复查三个环节，其重要发现是，在迁陵乃至洞庭和更多地区授田是按小块土地分批授

予的，以及管理授田的“田”均按乡设有“左田”或“右田”等。 根据对刍稾的征收，在迁陵地区还允许跨乡授田，没
有一夫百亩的限额。 在耕作方式上，迁陵地区的垦田均大量休耕，被称为槎田或田。 它的特点并不在于造田的方

式，而在于“岁更”的耕作方式。 由此可以推算，迁陵民田每户平均当有耕地 ７０ 亩左右。 至于田租，新出秦简则完

全证实刍稾是按实际授田数征收的，并间接证实了土地兼并的存在。
关键词：谒垦；槎田；岁更；休耕；土地兼并

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２９－０６

　 　 战国、秦代的授田制是学界热烈讨论的前沿课

题。①随着秦简的更多发现和公布，授田制的一些细

节逐渐为世人所知。 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作些初

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授田申报问题

对秦代（国）授田的获知，始于睡虎地秦简《田
律》。 其律文云：“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

（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②但此律只

提到秦有授田，并按授田的亩数缴纳顷刍稿，却没有

记载授田的程序、耕作、田租、所有权或占有权等等

细节。 这就使得授田制研究见仁见智，出现了许多

难以弥合的分歧。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公布的里耶

秦简记录了授田的“谒垦”实例，为解决授田的申报

等问题提供了特别珍贵的史料。 里耶秦简的“谒
垦”简文收于《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 《里耶秦简

［贰］》和《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等。 为行文和讨

论方便，兹将其简文转引如下：
　 　 丗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守武爰书：高里士

五（伍）吾武自言谒豤（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
恒籍以为田。 典缦占。

九［月］贰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豤

（垦）草一牒。 敢言之。 ／ 衔手。 （９－２３５０）
丗五年三月庚寅朔丙辰，贰春乡兹爰书：南

里寡妇憗自言谒豤（垦）草田故桒（桑）地百廿

步，在故步北，恒以为桒（桑）田。
三月 丙 辰， 贰 春 乡 兹 敢 言 之， 上。 敢 言

之。 ／ 诎手。 （９－１４）③

细读这些简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已发现的里耶秦简的“谒垦”记录是到秦

始皇三十五年（前 ２１２），而地点则在偏远的洞庭郡

迁陵县（今湖南龙山）。 这无可争辩地证明，秦的授

田确如许多学者所说，是普遍实施的土地制度，④且

与秦亡相始终。 而“谒垦草田”⑤则证明秦的授田

也确如林甘泉等先生所说：“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土

地，基本上是未垦的可耕地。”⑥

其二，迁陵的所有授田均由受田人自愿向官府

申请垦种“草田”， 包括“垦草”地点、 田亩数量和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出简牍与秦汉土地制度研究”（１９ＢＺＳ０２３）；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三

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１９ＺＤＡ１９６）。
作者简介：晋文，男，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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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类别等，并以“爰书”的形式被记录下来。 根据前

揭《田律》 “入顷刍稿”，以及 “顷入刍三石、稿二

石”，以往多认为秦的授田皆一夫百亩，这些授田都

是一次性授予的。 从上述“谒垦”来看，并非如此。
秦的授田为一夫百亩应大体没有问题，在其他地区

的授田或许是一次性授予百亩，但在迁陵乃至洞庭

和更多地区却显然是按小块土地分批授予的。 高里

士伍吾武一次仅“谒垦”草田六亩，南里寡妇憗仅

“谒垦”草田半亩，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更透

露出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农民的耕地

面积大多较小，即使有几十亩的耕地，也都是一小

块、一小块凑成的。 再参证里耶简 ８－１５１９———“迁
陵丗五年貇（垦）田舆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

【卌二】，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 （率）之，亩
一石五；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 （率）六斗”⑦。
便可以更加证实，秦汉小农的垦田数量不高，一对夫

妇每年仅耕种垦田 ３５ 亩左右（５２９５÷１５２≈３４．８）。⑧

在农业生产力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推测这种现象在

秦代其他地区都同样存在。 如《史记·陈丞相世

家》：“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 少时家贫，好
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 伯常耕田，纵平使

游学。”⑨此外，农民的受田地点具有较大的自主空

间，也符合就近、方便的原则。
其三，农民在申请开垦草田时，应说明其垦荒后

是种植庄稼还是经济作物，并保证不再改变垦田的

耕种。 如吾武即申请在垦荒后种植庄稼，“能恒籍

以为田”，承诺垦田的用处都始终登记为禾田；而寡

妇憗则申请在垦荒后种植桑树，“恒以为桒 （桑）
田”，确认今后都用于植桑。 这多少体现了秦代农

业生产的分类管理原则，也反映出秦制在所谓“新
地”迅速推广方面效率是很高的。⑩

其四，从土地资源来看，草田就是传世文献和简

牍记载的“可垦不垦”田，亦即“未垦的可耕地”。 草

田在开垦前并不能算是耕地。 由于草田含有田间小

道、水渠、庐舍等等占用的土地，如青川秦牍《为田

律》 “道广三步”， 《汉书·食货志上》 “在壄曰

庐”，它的面积实际都是毛算的田亩面积，要明显

大于开垦后的耕地面积。 这从岳麓秦简《数》的“里
田”算题中便可以得到证实，例如：“里田述（术）曰：
里乘里，（里）也，因而参之，有（又）参五之，为田三

顷七十五亩。”（６２）秦制一里为三百步，“里乘里”
即一平方里，等于 ９００００ 平方步，按一亩 ２４０ 平方步

计算，用 ９００００ 除以 ２４０，恰好是 ３７５ 亩。 在排除田

间小道、水渠、庐舍前，草田的面积也当然要大于耕

地的面积。 尽管就寡妇憗而言，她的草田开垦后要

种植桑树，可利用的耕地面积较大，草田和耕地的面

积相比应差别不大，但草田的面积多少都大于耕地

面积，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五，授田的登记与管理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

程序。 根据里耶秦简，迁陵的授田登记大致有自报、
审定和复查三个环节。 简文所说的“谒垦”即为自

报，是受田人向官府申请垦荒。 而负责基层授田的

人员则为乡、里的主事，如乡啬夫、乡佐和里典等。
在“行田”过程中，通常均由他们来丈量“谒垦”的草

田面积，并和受田人一起划定田界，造册登记，此即

审定。 然后再报送主管垦田的机构———“田”———
复查与备案，田守还要汇总、上报近期民户的“垦
草”情况，简中“上黔首豤（垦）草一牒”即是。 正如

陈伟等先生所总结说：“民户开垦荒地，需要逐级上

报，内容包括面积、位置和用途。”为了鼓励垦荒，
加强对百姓垦田的管理，迁陵的“田”除设有本部机

构外，还分区下设“右田”和“左田”，均设田守、田佐

等。 如“右田守 ” （９ － ７４３）、 “右田佐意” （９ －
１４１８ 背＋９－１４１９ 背＋９－２１９０ 背）和“迁陵左田”“右
田”（９－４７０ 背）等。这是以往简牍记载较少的，因
而可以断定：除了洞庭地区，在其他地区也同样都有

“田”的左、右或分部的设置。

二、授田耕作方式

关于授田的耕作方式，新出秦简也有一些记录。
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是，迁陵的垦田被称为“槎田”或
“ 田”，每年都需要大量休耕。 例如：

　 　 【黔】首习俗好本事不好末作，其习俗槎

田岁更，以异中县。 （８－３５５）

廿八年正月辛丑朔丁未，贰春乡敬敢言之：
从人城旦皆非智（知） 田殹（也），当可作治县

官府。 谒尽令从人作官府及负土、佐甄，而尽遣

故佐负土男子田。 及乘城卒、诸黔首抵辠（罪）
者皆智（知） 田，谒上财（裁）自敦遣田者，毋

令官独遣田者。 谒报。 敢言之。 （９－２２）
【 习】 俗 田 岁 更， 以 异 中 县。 （ ９ －

１７５４）

其中，简 ８－３５５ 和简 ９－１７５４ 都说，迁陵民户的

耕作方式是每年休耕的槎田或 田；而简 ９－２２ 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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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为了提高公田的耕种效率，贰春乡提议用源自当

地的更卒和罪人来替代外地刑徒，原因就是外地刑

徒都不懂槎田（ 田）的耕作方式。 由此亦可看出

几个问题。
第一，在迁陵地区的确存在一种非常普遍的农

田耕作方式，被人们称为槎田或 田。 这种耕作方

式的特点是每年都需要大量休耕，和中原地区的农

田部分休耕的方式不同。 如《汉书·食货志上》：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

亩。 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
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据此

可知，在中原地区上田是不需要休耕的，中田和下田

虽需要休耕，但耕种的土地却分别是一年休耕一次，
或两年休耕一次。 而槎田或 田则不同，无论上田、
中田和下田，大部分都每年休耕。 根据里耶秦简 ８－
１５１９：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
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卌一石。
贰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
六百七十七石。
凡田七十顷卌二亩。 •租凡九百一十。

迁陵三乡的田租率明显不同。 启陵乡是平均每

亩 １．０７ 斗，都乡是平均每亩 １．３８ 斗，贰春乡则是平

均每亩 １．２９ 斗，亦即 ９７６÷９１０≈１．０７、２４１０÷１７５１≈
１．３８ 和 ３３９３÷２６３４≈１．２９。 尽管都乡和贰春乡的垦

田（舆田）大多比启陵乡的垦田（舆田）产量高，但三

乡却全都采用了“岁更”的休耕方式。 至于槎田或

田是休耕一年，还是休耕两年，抑或休耕三年，甚
至于撂荒，因简文不详，目前还很难得出定论。 或许

这几种情况都有，前揭寡妇憗“谒垦”的“故桑地”，
实际就是一小块被撂荒的桑田。 而授田申报之所以

要保证始终耕种其垦荒后的授田， “能恒籍以为

田”，很可能就是要在休耕后仍然耕种此田，以避免

或减少耕地的撂荒。 里耶秦简对官府“贷种实”的

记录，如“廿六年后九月辛酉，启陵乡守枯、佐□、稟
人矰出麦四斗以贷贫毋穜（种）者贞阳不更佗” （９－
５３３＋９－８８６＋９－１９２７），与此亦可互证。 当然，从上

引“凡田七十顷卌二亩。 •租凡九百一十”来看，迁
陵的垦田也并非每年都全部休耕。 所谓“槎田岁

更”，或“ 田岁更”，都含有一定的夸大成分。
第二，槎田或田的名称应与当地垦荒造田的方

式有关。 按：“ ”与“槎”通，“槎”有砍伐的意思，如

《国语·鲁语上》：“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

鲲鲕，兽长麋 ，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
之训也。”韦昭注：“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文选

·东京赋》：“山无槎枿。”李善注：“邪斫曰槎，斩而

复生曰枿。”又如《魏书·李崇传》：“诏崇为使持

节、都督陇右诸军事，率众数万讨之。 崇槎山分进，
出其不意，表里以袭。” 其中“槎山”谓劈山或开

山，槎字亦有砍、斫之义。 故槎田即伐木为田，陈伟

等先生注云：“槎田，可能是指斫木为田。”所言可

从。 但严格来说，伐木也不可能是指砍伐森林。 原

因有二：一是里耶盆地经过前人一代又一代的垦荒，
仍存在大片森林的可能性较小；二是生产力水平当

时很低，除非存在一定规模的伐木、垦荒的专业分工

与协作，仅凭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一般都很难伐木

造田。 上引吾武谒垦的草田在自家门外，寡妇憗谒

垦的是“故桑地”，便说明了这一点。 因而槎田应该

是泛指清除杂草 （也包括一些小树丛） 后的耕地

（“草田”名称的由来，与此当直接关联），亦即里耶

秦简 ８－１５１９ 中的“垦田”。 它的特点并不在于造田

的方式，而在于“岁更”的耕作方式。 只是不明白大

多数槎田为何都只能耕种一年，这不仅增大了农民

的劳动投入，也降低了垦田的耕种效率。 或许得不

偿失，与来年继续耕种的产量会大幅下降有关。
第三，槎田或 田的耕作方式也启发我们重新

认识迁陵民户的耕地数量。 根据简 ８－１５１９，迁陵的

舆田即实际耕种土地有两种算法。 一种是秦始皇三

十五年迁陵共有舆田 ７０４２ 亩，其中新增舆田 ５２９５
亩，原有舆田 １７４７ 亩，约有 ２０４ 户缴纳田租（９１０÷
４．４５≈２０４）。 另一种是迁陵共有舆田 １２３３７ 亩，
其中新增舆田 ５２９５ 亩，加上原有舆田 ７０４２ 亩，约有

３５６ 户缴纳田租（１５２＋２０４ ＝ ３５６）。 按第一种算法计

算，原有舆田约占新增舆田的 ３３％，这意味着迁陵

每年有大致三分之二的舆田休耕。 而按第二种算法

计算，因原有舆田实为多年累积结果，我们无法算出

休耕舆田所占上年舆田总数的比例，但其休耕舆田

占比很高却应当没有问题。 姑且都按休耕三分之二

算，并休耕一到两年，那么多则迁陵共有被登记的耕

地 ２８６００ 亩和 １６３００ 亩左右，亦即 １２３３７＋（１２３３７×
０．６６）×２≈２８６００ 和 ７０４２＋（７０４２×０．６６） ×２≈１６３００；
少则共有 ２０５００ 亩和 １１７００ 亩左右，亦即 １２３３７ ＋
（１２３３７× ０． ６６） ≈２０５００ 和 ７０４２ ＋ （７０４２ × ０． ６６） ≈
１１７００。 粗略统计，把多计和少计都同类相加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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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即（２８６００＋２０５００）÷２≈２４５００ 和（１６３００＋１１７００）
÷２≈１４０００，前者每户平均约有耕地 ６８．８ 亩（２４５００÷
３５６），后者每户平均约有耕地 ６８． ６ 亩 （ １４０００ ÷
２０４）。 二者可视为等同，每户当有耕地 ７０ 亩左右。
这与秦代小农每户一般授田（草田）百亩是大体吻

合的。

三、授田田租问题

对秦代田租形态和征收方式问题，我们的主要

看法是：秦代田租有禾稼、顷刍稿和经济作物三种形

态。 秦及汉初的田租征收实际有两个同时参照的租

（税）率：一个是税田占舆田的比例，即税田的亩数

租率，这个租率是固定不变的，如十二税一、十一之

税；另一个是按农作物不同产量征收的级差租率，即
产量租率，这个租率是变化的，如三步一斗、八步一

斗、廿步一斗等。 根据“以其受田之数”和“无豤不

豤”的规定，再参证相关秦简，我们也确定秦代顷刍

稿是按农民实际授田的亩数征收的。令人同样欣

喜的是，新出秦简也为顷刍稿均按实际授田亩数征

收划上了一个句号。 请看以下简文：
　 　 刍稿志。

•凡千一百七钱。
都乡黔首田启陵界中，一顷卌一亩，钱八十

五。
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二顷卌七亩，钱

百卌九。】
•未入者十五 （ ９ － ５４３ ＋ ９ － ５７０ ＋ ９ －

８３５）

田刍稿钱千一百卅四。 元年二月癸酉朔辛

巳，少内守疵受右田守 。 令佐丁监。 （ ９ －
７４３）

根据《刍稿志》，我们便可以清楚看出：除征收

实物外，秦的刍稿征收均按每亩 ０．６ 钱计算，如 ８５÷
１４１≈０．６，或 １４９÷２４７≈０．６，一顷百亩合计就是 ６０
钱。 再根据“刍一石十六钱，稿一石六钱”（７３）的换

算关系，亦可以清楚看出：每顷 ６０ 钱实乃“顷入刍

三石、稿二石”折钱相加的总值———１６×３＋６×２ ＝ ６０
（钱）。 以往曾有不少学者认为，秦的顷刍稿均按顷

征收，无论是否耕种，每户都要按百亩缴纳刍稿。

而《刍稿志》的记录则无可争辩地证明：顷刍稿均按

“谒垦”的草田亩数征收，《田律》规定的“顷入刍三

石、稿二石”，也的确是一个征收刍稿的测算标准，

而不是每户都要按百亩征收。 这就彻底解决了秦代

刍稿究竟是按顷征收还是按实际授田数征收的争议

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刍稿志》的记录还揭示了一个

授田制的重大细节。 这就是“都乡黔首田启陵界

中”“都乡黔首田贰春界中者”。 它无可争辩地证

明：秦代黔首是可以跨乡授田的，赐田更当如此，从
而颠覆了以往的许多认识。 具体来说，除了都乡的

土地资源可能较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跨乡受田人的田宅管理问题。 从简文来

看，这些跨乡“耕田”人的户籍都没有重新登记。 但

既然他们是到启陵乡或贰春乡耕田，并照章缴纳刍

稿（田租），那么“包括面积、位置和用途”的授田登

记就必定是在启陵乡或贰春乡，包括禾稼和刍稿的

征收等。 当然，如果他们在都乡仍有草田和舆田，也
必定都会在都乡登记，再就住宅而言，由于要跨乡耕

田，这些黔首也显然需要在启陵乡或贰春乡有临时

住房。 根据岳麓秦简《尉卒律》，“为计，乡啬夫及

典、老月辟其乡里之入 （谷）、徙除及死亡者，谒于

尉，尉月牒部之，到十月比其牒，里相就殹（也）以会

计”（１４０－１４１）。 他们便应当都有类似迁移证或

通行证、暂住证等等证件。 这些都反映了迁陵县域

的人口流动实际是比较宽松的，对汉承秦制的某些

认识具有颠覆意味。 以汉初为例，以往认为秦汉相

同，在户籍和住宅的管理上都极为严格，乃至“居处

相察，出入相司”。 张家山汉简《户律》便明确规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 为信，居处相察，
出入相司。” （３０５）但里耶秦简却证明：至少在洞

庭或边远地区，情况并非如此，上引《户律》规定也

并非都继承秦制。
二是跨乡受田人的授田限额问题。 从都乡黔首

可以到外乡受田来看，在迁陵地区是没有一夫授田

百亩的限额的。 所谓“限额”，一般皆指为保证供给

而采取的限量措施，前提是资源不足。 迁陵的情况

则完全不同，它的土地资源相当丰富。 若真有所谓

限额，大多数人的授田总额都将被限定在百亩之内。
这不仅极大提高了跨乡受田人的劳动投入，使得外

乡授田补差失去意义，而且也违背了迁陵的土地资

源较多的基本事实。 尽管作为县治所在地，都乡的

土地资源可能相对较少，但也完全不必两地奔波才

能达到授田百亩的限额。 前揭简 ９－２３５０ 记录，高
里士伍吾武“谒垦”草田六亩，而高里就是都乡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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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里。 如简 ８－１４４３＋８－１４５５：“卅二年六月乙

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自言以大

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

产。 典私占。”在秦始皇二十六年，里耶秦简还有

启陵乡渚里“劾等十七户徙都乡”（１６－９）的记录，
反映出都乡比较空旷的情形。 上引跨乡开垦的授田

合计仅有 ３８８ 亩，亦说明都乡的土地资源并非很少。
加之“岁更”的休耕方式，即使一对夫妇每年都耕种

３５ 亩左右，按休耕两年算，有些农户的授田也明显

超过百亩。 种种迹象表明，迁陵的授田是没有一夫

百亩的限额的。迁陵的授田没有限额，这对于传统

认识也具有颠覆作用。 杜佑《通典》曾云，商鞅“废
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 受到土地国

有制论者的严厉批评，张金光先生便断然否定说：
“证以文献与考古资料，此说实在靠不住。”“秦民田

上到处树立着范围大抵略同的‘顷畔’之封。”“若任

耕无限，则无授田之制，有悖于秦简《田律》所示以

顷为基数的‘受田之数’。”但今天看来却不免武

断，至少在迁陵地区还没有一夫百亩的限额，否则又

何必跨乡受田呢？ 至于“顷畔”应如何理解，笔者已

另文探讨，此不赘述。

三是跨乡受田人的具体耕作问题。 从道理上

说，地跨两乡是很难兼顾的。 大致有几种情况：其
一，受田人皆自己耕田。 在这种情况下，受田人就只

能把精力主要放在一个乡里，或者侧重都乡，或者侧

重外乡，但来回奔波肯定是非常辛苦而难以长久的。
即使两乡的土地相距不远，实际也存在着很麻烦的

双重管理问题。 总的来看，可能性不大。 其二，为别

人耕田，亦即租佃别人的垦田。 从跨乡“耕田”人的

草田都登记在他们名下且来回奔波看，这种情况应

完全排除。 其三，让别人为自己耕田，比如出租，比
如让奴仆耕田。 从秦代阶级关系来说，尽管难以置

信，这种情况却是真实存在的。 秦末揭竿而起的陈

胜，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例。 《史记·陈涉世

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

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

耕，何富贵也？’”这种情况也说明秦代的租佃关

系已相当普遍，农民在拥有授田的使用权后，便可以

把授田公开出租或私下转让。 授田制的性质还是不

是国有土地，令人怀疑。 正如熊铁基等先生所说：
“政府授给土地之后，不再进行分配，各家已有的土

地，即为私人所长期占用。”

四是跨乡受田人的土地来源问题。 毋庸讳言，
启陵乡和贰春乡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政府为了扩

大垦田，发展农业生产，向全县百姓招垦，是跨乡受

田的一个来源。 但更主要的来源，显然还应是土地

的买卖或转让。 一则跨乡垦种的成本太高，普通民

户承受不起，也完全没有必要。 二则愿意跨乡垦种，
对有些人来说仍有利可图。 关键是要役使别人耕

田，而不用自己劳动。 但要役使别人耕田，却必须有

役使别人的能力。 因此，在跨乡受田人能够役使别

人的情况下，这就决定了他们都是一些拥有经济实

力及权势的地主或富农。 三则贫富分化，秦代已具

备土地买卖和转让的条件。 一方面有些农民成为暴

发户，拥有大量财富和奴仆，如里耶简 ８－１５５４：“丗
五年七月戊子朔乙酉，都乡守沈爰书：高里士五

（伍）广自言：谒以大奴良、完，小奴嚋、饶，大婢阑、
愿、多、□，禾稼，衣器、钱六万，尽以予子大女子阳里

胡，凡十一物，同券齿。 典弘占。”另一方面，有许

多农民破产，不得不变卖家产，甚至鬻儿卖女，成为

流民、“盗贼”和奴婢，如“新黔首不更昌等夫妻盜，
耐为鬼薪白粲，子当为收”（０７３）。 因而土地兼并

便成为事实，正如源于秦律的《二年律令》允许土地

买卖那样，公开的买卖也好，私下的转让、赠送也好，
都屡见不鲜。 如岳麓秦简《识劫 案》中的买房和

分田事例，“识故为沛隶，同居。 沛以三岁时为识取

（娶）妻；居一岁为识买室，贾（价）五千钱；分马一

匹，稻田廿（二十）亩，异识” （１１５－１１６）。 迁陵跨

乡受田人的土地来源也应当作如是观，这对秦代土

地国有制论更具有颠覆作用。 西汉大儒董仲舒曾

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

以往多据此认为，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
在睡虎地秦简发现后，由于“国家授田制”的存在，
主张土地国有制论的学者又据此认为，董仲舒是以

汉况秦，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但这些新出秦简

证明：秦代土地也确有“民得卖买”的现象，而土地

的各种流转则成为不争的事实。
除了以上所说，前揭简 ９－７４３ 还记录了迁陵右

田某次征收“田刍稿”的数量。 其中“顷刍稿”被民

间称为“田刍稿”，即证明凤凰山汉简中的“田刍”和
“田稿”渊源有自。根据“田刍稿钱千一百卅四”，
我们还可以算出迁陵“右田”在二世元年的相关授

田亩数，亦即 １１３４÷０．６ ＝ １８９０（亩）。 减去其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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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水渠、庐舍等，按秦始皇三十五年每户平均舆田

３４．８ 亩计，亦证明“右田”的相关授田有 ４０—５０ 户

农民垦荒，这与启陵乡有至少 ５０ 户农民缴纳田租基

本吻合，“右田”的管辖区域或许就是启陵乡。 同

样，“左田”的管辖区域也或许就是贰春乡。 这从贰

春乡有寡妇憗的“谒垦”登记，而都乡吾武的“谒垦”
则由“田”来最后核查，也可以得到证实。 地理上常

以左右来指代东西，启陵乡的方位大致应在都乡即

迁陵县城的西部，贰春乡大致应在迁陵县城的东部。

注释

①自睡虎地秦简公布以后，以刘泽华、张金光和袁林等先生为代表的

主流看法认为，授田制的性质是土地国有。 但也始终存在异议，有以

唐赞功、张传玺等先生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说，有熊铁基、朱绍侯等

先生的土地为农民永久或长期占有说，有林甘泉等先生的土地国有

向土地私有的转化说；等等。 详请参看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

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②睡虎地秦墓竹简

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文物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第 ２７—２８ 页。 ③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

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

藏秦简》，中西书局，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９４、１７９；２０８ 页。 ④张金光：《试论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⑤所

谓“草田”，就是未开垦的荒田，如《商君书·垦令》：“农不败而有余

日，则草必垦矣。”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垦令》，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第 ６ 页。 ⑥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 １ 卷，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９１ 页。 ⑦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１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５、１３６、
３４５—３４６、１３７、３４７、３２６、３５６—３５７ 页。 ⑧晋文：《张家山汉简中的田

制等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⑨司马迁：《史
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 ２０５１、１９４９ 页。 ⑩张梦晗：《“新地吏”与
“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７ 年

第 ３ 期。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

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２ 年第 １ 期。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２１、１１１９、１１３７ 页。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第 ６６、７３ 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前言”第 １５ 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里耶秦简［贰］·释文》，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１、３１ 页。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２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０４、１３４；３３—３４、３５６；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 页。 徐元诰撰：
《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７０ 页。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年，第 ６６ 页。 魏收：《魏
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４６６ 页。 晋文：《里耶秦简中的积

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国经济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以上皆见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

干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黄今言：《秦代租赋徭役研

究》，《江西师院学报》 １９７９ 年第 ３ 期；杨作龙：《秦商鞅变法后田制

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 １９８９ 年第 １ 期；严宾：《商鞅授田制研

究》，《复旦学报》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税征收

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陈松长主编：《岳
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１４ 页。 张家

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５１ 页。 杜佑撰：《通典》，
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６ 页。 张金

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熊铁基、王瑞明：《秦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华

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７７ 页。 陈

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２
页。 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辞书出版

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５ 页。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

简牍考释》，《文物》１９７４ 年第 ７ 期。

责任编辑：王　 轲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Ｑｉ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Ｊｉｎ Ｗｅ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Ｌｉｙｅ Ｑｉ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ｋｅｎ＂ ｏｆ Ｗｕｗ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ｄｏｗ Ｙｉｎ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ｉｎ Ｑｉａｎｌ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ｉｎｋｓ ｏｆ ｓｅｌ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 Ｑｉａｎ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 ｆｉｅ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ｕｐ ａｓ ＂ ｌｅｆ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ｒ ＂ ｒｉｇｈｔ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ｖｙ ｏｆ Ｃｈｕｇａｏ，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Ｑｉａｎ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ｑｕｏｔａ ｏｆ １００ ｍｕ 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ｅｒｅ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ｆａ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Ｃｈａｔｉａｎ ｏｒ ｆｉｅｌｄ．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ｂ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 Ｓｕｉｇｅｎｇ＂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 Ｑｉａｎｌ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ｂｏｕｔ ７０ ｍｕ ｏ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Ｑｉ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Ｓｌｉｐｓ 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ｕｇａｏ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ｄ ｇｒａ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ｎｅｘ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ｅｋｅｎ； Ｃｈａｔｉａｎ； Ｓｕｉｇｅｎｇ； Ｆａｌｌｏｗ； ｌａｎｄ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４３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ａｎ．，２０２０
第 １ 期（总第 ２７７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

【历史研究】

近代城市居民公共卫生意识的转变与嗅觉构建∗

李 永 菊

摘　 要：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较差，民众对脏乱环境的嗅觉感知并不敏感。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

逐渐认同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观念，并将改变公共卫生认识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国之大事，于是脏乱的

环境开始承载“疾病”“落后”等更加丰富的医学内涵和政治想象，人们对脏乱环境散发的“臭味”愈加敏感。 通过

公共卫生运动和身体入微的体验，近代中国人对“臭味”的嗅觉感知能力逐渐被建构起来。
关键词：近代；城市卫生；臭味；嗅觉感知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３５－０５

　 　 关于城市公共卫生的研究视角较多侧重于卫生

现代化的成果和意义，而对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体验

和感官习惯缺乏必要关注。①尤其对脏乱的环境引

发身体不适，基本上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须探究的

现象。 事实上，对环境的身体感知不仅是国人的日

常生活，更是近代国人建构与想象现代国家和现代

身体的重要基础。 本文试图以嗅觉感知为切入点，
分析近代来华外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对

中国城市脏乱环境的不同言论，探讨近代国人对

“臭”的嗅觉感知是如何被不断叠加和改变的。

一、明清时期的城市卫生状况与国人的嗅觉感知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虽多，但是关于环境脏乱以

及恶臭引发身体不适的描述较为少见，记载的缺失

并非说明城市的卫生状况良好，事实上，明清时期城

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极为糟糕，普遍存在随地便溺、乱
扔垃圾、臭味难闻的现象。 根据邱仲麟对明清北京

城卫生状况的研究，明代京城居民随意倾倒垃圾、随
地便溺已成习惯，明初虽有管理律令，清政府亦屡次

整改，但是积习难改。 明清时期北京城漫天黄沙，满
街人畜粪秽和泥泞，空气亦是恶臭难闻。②作为首善

之地的北京城都是如此，其他城市的卫生状况可想

而知。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地区也普遍存在乱倒垃圾、

随地便溺、排水沟失修和河水污染等公共卫生问

题。③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城市居民习惯于将粪便、污
水等生活垃圾倒进城市河流之中，导致河道堵塞、河
水脏臭。 另外，由于城市街道道路不平，疏于维修，
居民在街道上乱倒污水、粪便、垃圾等，致使城市道

路两旁的排水沟成为污水沟或臭水沟，在气温上升

时散发出阵阵恶臭。 清代嘉道以后，随着人口增长

和城镇化的发展，江南地区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

业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愈加严重，主要表现为

水质变差、环境卫生状况不良，每到天热时节，秽臭

熏蒸，苍蝇、蚊子、臭虫等泛滥猖獗。④

既然中国古代城市公共卫生如此之差，为什么

史料中却少有记载？ 很显然，对于当时的官员和社

会精英而言，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值得记载

的，由于这类事业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

样的大事，显然不能成为国家和官府的施政重点，地
方政府不会花费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 地方政府事

实上并没有真正担负起维护公共卫生的责任， 这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三动三实’教学模式研究”（２０１９ＳＪＧＬＸ０２５）。
作者简介：李永菊，女，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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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往往由民间力量主持承担。 但是由于各地民间

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不一，再加上缺乏经常性保障以

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公共卫生的维护很难实现

制度化。⑤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文献中，中医典籍有不少

关于臭味的记载，如秽气、恶气、腥气、膻气、病气、尸
气、疫气。 中医认为“臭”容易致病，“凡脏腑之情，
遇香则荣卫通行，遇臭则荣卫凝塞”⑥。 这一观点倒

是符合现代公共卫生知识中臭气致病的理论，不过

与西方社会着力消除公共环境的恶臭相比，中医则

主张通过养内的个人行为以避秽。 由于“六淫不正

之气”和“沟粪恶浊气”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⑦，不
可能完全驱逐或消失，所以面对各种不正之气，传统

医学主张“污秽恶臭，固宜远避”⑧，通过宁静淡泊、
饮食起居规律等办法增强自身正气，以抵制各类秽

气。 这类养内避秽行为显然属于个人行为，而非国

家和政府行为，当然除非发生大规模疫情，否则国家

和官府较少关注公共卫生问题。
总之，在古代社会，环境脏乱既非重大的钱粮和

治安问题，也非政府关注的社会公共问题，而是自然

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 因而，人们对此问题的处

理办法是如何增强自身正气以适应和抵抗各种异

味。 由于没有其他外来卫生观念的比照与借鉴，国
人在共同的生活情境中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气

味。 正如古人所言：“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

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二、近代中外城市居民的嗅觉感知差异

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大量外国人进

入城市生活，他们难以忍受城市环境的气味，开始较

多地用“臭”来描述其对环境的直接感受，这类记载

见诸于当时的各类报刊、游记和报告中。 如光绪年

间的天津，“城内地基很低，一下雨，城墙之下积水

成河。 一到暑日，各处污水沟臭气冲天，热气引发多

种流行病，致使丧命无数”⑨。 清朝末年的北京，
“我们现在在大河上继续前进，黄泥翻滚的河水恶

臭熏天，河面上漂着各式各样的垃圾、肚皮胀水的骨

架、人和牲畜的尸骸”⑩。 清朝末年的上海，“垃圾

粪土堆满街道，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

宣”。 清末民初的沈阳，“房子周围的环境同样是

脏乱和不卫生的。 停滞的污水积聚在一起，各种垃

圾和废品，成了狗和猪的食物。 １９０５ 年前，奉天并

没有建立卫生设施的意图，除一些敞开的地沟之外，
看不到任何排水设施。 下雨时，排水沟成为奔腾咆

哮的激流；干旱时，又变为臭气熏天的污水沟”。
１８６３ 年以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海关医官的报

告对中国城市街道的垃圾清理和厕所粪便处理问题

有过不少讨论。 如梧州海关医官麦当劳（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Ｊ． Ｊ．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就说中国人把垃圾和死掉的动物弃

置街头，听任“腐败之气污染空气”。 北海海关医

官罗瑞（Ｊ． Ｈ． Ｌｏｗｒｙ）说：“根据我们西方关于卫生法

则的观念，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活在这样肮脏的环

境。”汉口医官瑞德（Ａ． Ｇ． Ｒｅｉｄ）惊讶地发现，汉
口的厕所周围充斥着强烈的恶臭，然而如此恶臭的

厕所不只旁边有私人住家，“甚至还紧邻生意兴隆

的餐馆”。 除了上述几个城市，福州、宜昌和烟台

等地的海关医官也都有提到类似的公共卫生问题。
由上可见，近代来华外国人的关注点主要是环境肮

脏、污水排放及垃圾清运等问题带来的各种臭味。
来华外国人的游记和报告中有关城市臭味的论

述，反映了当时的环境和他们的身体体验，无疑有

“真实”的一面。 对于经过现代卫生观念洗礼的外

国人而言，视觉上的“脏”和嗅觉上的“臭”引发他们

不适的感觉。 但令他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些问题似

乎只困扰外国人，身处其中的中国人似乎不觉得这

有任何不妥，他们惊讶于中国人的嗅觉怎么如此不

敏感，完全感觉不到难以忍受的臭味。 如英国传教

士雒魏林（１８３８ 年开始在华传教）说：“通常情况下，
中国人的嗅觉器官似乎不太敏感，因为当外国人在

中国城市的任何一地受到令人厌烦的臭气的冲击而

几乎被击倒时，本地人却几乎没什么反应，无论在家

还是在外。”为何来华外国人对脏乱环境的臭味难

以忍受，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却显得习以为常？ 中

国人和外国人的身体感知差异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有

着不同的生理构造形成的，而是因为不同文化认知

使人在体验相同环境时拥有不同的医学知识和卫生

习惯，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嗅觉差异。
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工业社会，逐渐具有了近代

公共卫生意识，并建立了相应的卫生制度和卫生法

规，在西方的知识脉络中，脏乱导致疾病是重要观

念。依据现代医学知识的细菌理论，垃圾和污水等

腐败物质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是一种霉素，一旦被人

类吸入就会患病，只有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身体才

会更加健康。 因而，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市政建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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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建立完善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培养市民良好

的卫生习惯。 西方人对气味的感知自然比较敏感。
其实，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之前，中世纪西欧城

市居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如教会认为沐

浴是“性道德败坏之源泉”，“洗澡在群众中则更是

罕见”。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城市迅速发展，居民卫

生习惯日渐养成，“现代身体”逐渐被建构起来，西
方人对臭味的身体感知能力愈加敏感。

中外城市居民的嗅觉感知存在差异，说明了身

体感知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可建构的

文化现象。 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不同种族和文化

的人身体构造并没有本质差异，恰恰是不同的文化

和认知造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

嗅觉感知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

人对气味有着不同的解读。 近代以来来华外国人将

现代卫生观念和细菌理论带到了中国，并以现代城

市公共卫生的标准评价中国城市卫生，而此时恰是

帝国主义势盛、白人种族优越感高涨的时代，来华外

国人将其对中国城市环境的看法上升到先进与落后

的层面，在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负面评价给

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压力，并由此导

致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建构国人的嗅觉感知。

三、近代中国人的身体体验与嗅觉建构

近代以来，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中国知识

分子逐渐接受并认同西方现代医学知识和公共卫生

观念，这一方面源于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的负面

言论，另一方面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环境臭味的直

接感官体验。
对气味的认知不可能从人的嗅觉体验中抽离出

来，感官体验会直接影响人对气味的认知。 近代以

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游历，他们对西方城

市的干净整洁留下了深刻印象，“道路最宜洁净，西
人于此尤为讲究，其街道上稍有积秽，无不立予扫

除”。 另外，国内各国租界的街道干净整洁，与租

界外的脏乱无序形成了鲜明对比，“上海各租界之

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
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

收拾”，“试往城中比验，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
不知相去几何耳”。与西方国家和租界的干净整洁

相比，中国城市的景象是路边随意便溺，脏水随意乱

泼，垃圾越堆越高。 这种明显的感官体验对比给近

代城市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压

力，产生了处处不如西方的自卑心理，近代知识分子

开始思考国家的强盛和城市整洁卫生的内在关联。
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开始将公共卫生上升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
成为关涉民族兴亡国家兴亡的国之大政。强国与

卫生的关联开始被不断强调，如 １９０６ 年有一篇文章

《要强种先得讲卫生》在《京话日报》上刊出，“开口

就说强国，合口就说强种，要强国先得强种”，“要强

种先得讲求卫生”。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强国与

卫生的内在关联，对臭味的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
“臭味”暗示着无序、落后与贫弱，环境恶臭从习以

为常的现象变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旦国人意

识到脏乱臭与封闭落后的内在关联，就希望通过除

臭以达到对洁净的渴望。 洁净意味着有序、强盛、文
明和进步，对洁净的期待反映了近代国人强种强族、
摆脱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洁净成为中国摆脱积贫

积弱，实现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 此时，除臭作为清

洁卫生的重要手段开始有了新的意义，成为实现国

家民族富强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和官府应尽的职责。
在广泛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和公共卫生教育

中，国人的嗅觉感知和身体习惯正在不知不觉中发

生变化。 从政府到学校，从医学界到宗教界，从社团

到报刊，社会各界开始纷纷关注公共卫生运动。 根

据余新忠的研究，中日甲午海战以后，“具有近代意

涵的卫生概念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人的著述

中”。 １９０５ 年国家卫生行政机构成立，清洁“不再

被视为个人的私事或某种特定行为和当政者值得称

道的义举，而被看作应有行政强制介入的普遍的公

共事务”。 １９１６ 年卫生教育联合会成立，主要职

责就是教导人民个人卫生、公共卫生以及预防传染

病等事宜，开展一系列公共卫生教育运动。 当政府

把近代公共卫生视为国之大政，环境恶臭就成为严

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加以解决，除臭从民间的个人行

为上升到国家的公共事务。 近代公共卫生运动中的

重要内容，诸如清扫街道、改造厕所、净化河流，有效

处理污水与废弃物等都有助于清除环境臭味。
除了官方强制性地推行卫生行政外，民间社会

也积极参与进来。 其一，民国时期，中国民间社团尤

其是众多医疗卫生社团通过报刊、书籍、演讲、卫生

展览、征文比赛、实物模型、戏剧表演、图片标语等途

径积极传播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其二，在教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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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会医学校中，一些医学传教士纷纷传播现代卫

生学说、开展疾病诊治和预防工作。 其三，民国报纸

杂志在公共卫生方面做了大量的报道，如《申报》除
了真实客观地展现公共卫生发展的状况之外，还积

极主动地向民众灌输公共卫生观念。

一旦对“臭”的认识发生变化，很多传统的生活

习惯开始受到批评，原本习以为常的气味开始变得

无法忍受，民国时期各类报纸杂志纷纷对中国各地

的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批评并提出相关建议。 北京作

为首善之地，其卫生状况受到较多关注，据 １９１８ 年

《顺天时报》载，粪夫每每任意“将洗粪桶秽水乱遗

道途，以致臭气不堪，一般行人莫不痛恨”，报界呼

吁警察严格管理。 １９２６ 年《晨报》刊登《设立公共厕

所之必要》一文，１９３０ 年胡百行撰文“为北平特别

市卫生局进一言”，都是希望能够改变北京胡同里

到处都是尿粪垃圾、臭气熏天的问题。 对于中小城

市和县城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多知识分子和医界人

士也展开尖锐的批评。 １９２３ 年梁实秋来到嘉善县，
“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

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 １９２９ 年，周
卓人描述了其初抵安庆的观感，“大街小巷，尿粪遍

地，种种不卫生之处，屈指难数”。 黄尊生认为，乡
村“没有所谓公共卫生”，“到处都是鸡粪狗粪猪粪

垃圾泥土”，即便都市，如武汉、宜昌、重庆、九江、安
庆、芜湖等，“其污秽，其黑暗，其鄙陋，其荒凉，实在

与乡村无多大区别”。

总之，在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强势话语下，政
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政策，民间社会开

展各类卫生教育运动，近代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除

“臭”运动，细菌、卫生、洁净的知识得以传播，近代

国人对臭味的感知能力更加敏感。 公共卫生推行的

过程，即是改变身体感受能力的过程，除臭的过程，
亦是培养身体感知能力的过程。 从对“臭味”的习

以为常到对“臭味”的极为敏感，近代国人的身体感

知能力在公共卫生推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

化。 所以近代国人对“臭味”的身体感知并非纯粹

的生理现象，而是在近代中国卫生教育运动的推行

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培养而成的身体技

能，就如同欣赏音乐、绘画、品茶和品酒，都需要一定

的教育和训练才能获得感受能力。
当然，近代国人身体感知的建构主要发生在城

市居民之中，生活在传统乡村的民众较少受到公共

卫生运动的影响，这恰恰说明了身体感知并非完全

的生理现象，而是经过建构的文化现象。 下面以除

臭剂和消毒水为例加以说明。 除臭剂和消毒水等商

品大多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在各类广告宣传中，被
披上了“卫生”“健康”“进步”的圣衣。 除臭剂和消

毒水主要出现并流行于通商口岸或其他城市，这些

城市居民拥有现代公共卫生观念和现代医学知识，
产生了对洁净的渴望和需求，使用除臭剂和消毒水

意味着拥有了洁净、健康、科学和进步。 而对于传统

中国乡村居民而言，他们缺少公共卫生观念，也较少

有对“臭味”的政治联想，除臭剂在乡村社会不仅没

有市场，还引发了嗅觉上的反感。 在一些穷乡僻壤，
人们称消毒水为“臭药水”，他们的身体感官是这些

药水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不适，“偶有一家之用，则附

近邻居，每嗅其气，必致怨恨”。 可见，所谓的
“臭”与“不臭”，不仅仅是一种嗅觉感知，更是一种

由文化认知导致的感官变化。 面对同样的商品———
消毒水和除臭剂，由于其背后的认知意义不同，不同

人们的感官体验完全不同甚至相反。 城市与乡村对

待除臭剂的态度差异，不仅仅取决于除臭剂的味道，
还取决于对除臭剂背后反映出的洁净、卫生与文明

的认识。
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不仅是学习现代科技

和制度的过程，也是构建现代身体感知能力的过程。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蔡天民在安庆发现有人把粪缸放在

门口墙脚、天井院子或厨房灶边的，心中发生一种奇

想：以为这里人的嗅觉机关当有特别构造，不然，如
此的“荷风送香气”，我们皆要“掩鼻而过”，总偏“食
思其间”，消受得起，可不是“逐臭异禀，得天独厚”
么？这段话不免让人想到前文提到晚清来华的英
国传教士雒魏林的言论，当外国人在中国城市的任

何一地受到臭气的冲击而几乎被击倒时，本地人却

几乎没什么反应。 晚清来华外国人对中国城市居民

感受能力不敏感的疑惑，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居民对

乡村居民身体感知能力的怀疑，都反映了人的嗅觉

感知能力是可以建构的。 在传统向近代化转变的过

程中，从西方国家到中国的通商口岸，从中小城市再

到乡村社会，对臭味的身体感知逐步如涟漪般展开，
近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身体感知能力

不断建构的过程。

四、结语

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制定各种公共卫生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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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间社会开展各类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很多国人

的身体感知能力经由身体的体验和想象逐渐被建构

起来。 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城市居民抑或乡

村居民，其对臭味的感知能力因其对现代公共卫生

的认知差异而不尽相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嗅
觉的身体感知是在一定的认知背景下经由想象形成

的文化感官，是近代国人在挽救民族危亡之际，经由

现代西方话语和国人身体入微的切身体验共同建构

而成的。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非要恢复传统社会的卫生

状况，而是认为不能对由西方社会构建出来的符合

现代性想象的嗅觉感知熟视无睹。 不可否认，除臭

清洁工作在公共卫生和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和历史意义，但当我们完全拥抱西方话语对于气味

的定义，将会阻碍进一步理解和探讨国人的传统身

体体验。 明白这一点，将有助于抛开现代性的观念

偏见，警惕长久以来内化到身体的感官经验，更好地

感知不同文明的身体体验和不同文化的丰富质地，
同时有助于思考当今市场经济背景下商业利益和广

告媒体是如何建构甚至掌控“现代人”的身体感知

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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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李 小 林　 　 　 王 丽 婕

摘　 要：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

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 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

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 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

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关键词：《小腆纪传》；明清之际；福建士绅；海岛移民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４０－０５

　 　 清军入关后，福建作为隆武政权的中心辖区，涌
现出一批以明遗民自居的士绅人物，他们与清兵展

开了激烈的抗争，并在隆武政权覆亡后，誓“不食清

粟”，纷纷移民海岛。 这些士绅的事迹今多见诸史

籍，其中以《小腆纪传》的记载较为完备。 本文即以

《小腆纪传》为基础，辅以福建士绅移民海岛的相关

史料、相关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成果，对明亡之后福

建士绅群体的迁移脉络、移居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等

作一阐述，粗率之处，烦请方家指正。

一、相关史籍对福建士绅移民史事的书写

目前与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有关的史料大致

可分为三类。
其一，当事人的著述。 明清易代之际，时局波谲

云诡，作为移民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福建士绅往

往将他们的亲身经历与感触诉诸笔端，形成文字，成
为研究福建士绅海岛移民事件的珍贵史料。 如《王
忠孝公集》，王忠孝是泉州府惠安县人，崇祯元年

（１６２８）进士，明亡之后，王忠孝先后依附于弘光、隆
武等多个政权，力图匡复明室，然终未能如愿。 现存

《王忠孝公集》仅留十二卷①，虽然卷数较少，但对

王忠孝的移民经历多有涉及，如卷二《文类》中收有

王忠孝《自状》②一文，记述了顺治五年（１６４８）至康

熙三年（１６６４）王忠孝自兴化府莆田向厦门、金门及

台湾等地的移居经过。 《书翰类》所收王忠孝与友

人的书信中，则对王忠孝在移民后的所思所感、生平

交谊等内容多有提及，因而，是研究其移居始末、移
居生活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年代久远，这些当事人的著述现存较少，且由于他

们多以明遗民自居，行文难免意气，需谨慎使用。
其二，清人私修纪传体南明史，具有代表性的史

籍有徐鼒、徐承礼所著《小腆纪传》。 《小腆纪传》是
徐鼒在福建福宁府知府任上的未竟之作，后由其子

徐承礼辑录增补而成。 全书共有六十五卷，附补遗

五卷，载有南明人物传记 ５２０ 余条，与徐鼒所作编年

体史书《小腆纪年附考》相补充，“彼以年经，此以人

纬”③，相对完整地记录了南明时期的相关历史人物

和事件。 徐鼒编纂此书时供职福建，福建是南明隆

武政权的中心辖区。 在唐王朱聿键短暂的执政生涯

中，闽地士绅是其官僚组织的重要构成人员，隆武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１３＆ＺＤ０９０）。
作者简介：李小林，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王丽婕，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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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覆亡后，士绅多辗转流离，继续从事抗清事业。 徐

鼒参详众史，博采旧闻，最终将 ５９ 位因不食清粟而

迁移归隐的福建士绅编入该书。 从内容分布来看，
以是否曾供职于南明朝廷为标准，徐鼒将这些忠臣

义士分别归入卷五十七《遗臣二》与卷五十八《逸
民》，前者约计 ３２ 位，后者约计 ２７ 位，这两部分是

《小腆纪传》中记载福建士绅群体相对集中的部分，
也是现存有关福建士绅移民海岛事件的史料中记载

较为完备的部分。 徐鼒的记载在客观上呈现出大部

分隆武旧臣在明亡前后的政治活动及其移居海岛的

始末。 在梳理完他们向海岛移民的事迹后，又着笔

墨记录了众人的生活及交往，这是本文选以《小腆

纪传》为根据的由来。 总而言之，徐鼒在《小腆纪

传》中整理了大量关于福建士绅移民事件的史料，
对于我们了解明清易代之际福建士绅的移民活动大

有裨益。
其三，清代以来所修福建方志对于研究福建士

绅移民海岛事件也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 以道光年

间由周凯、凌翰等人所著《厦门志》为例，该书在卷

十三《列传》部分设有《寓贤》篇，记录了大量在易代

之际移居厦门的各地士绅，其中来自福建各县者共

计 ２７ 位，④不仅或简或详地记载了这些士绅的移厦

始末，并在每位人物小传之后均标有文献出处，可与

《小腆纪传》等书相互佐证。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

卷九《艺文略》⑤内收录了部分移民士绅的诗文残

篇，是了解其移民生活、生平交友的重要补充。
此外，另有一些南明史料对福建士绅移民海岛

事件略有涉及，如温睿临《南疆逸史》⑥、钱澄之《所
知录》⑦、夏琳 《闽海纪要》⑧、阮旻锡 《海上见闻

录》⑨等，由于这些书中的记载均较为零散，仅能用

于查漏补缺，因此，总体而言，在笔者所见与福建士

绅移民海岛事件有关的史料中，记载较为完备的当

属《小腆纪传》，但诚如梁启超所言，“嘉、道以降，文
网渐宽，此类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时代既隔，资料之

搜集审查皆不易”⑩，加之徐鼒对史料的删减编排，
使得《小腆纪传》对于部分士绅的记载偏于简洁。
因此，本文在《小腆纪传》所载文本内容的基础上，
参考了部分相关史籍，以作补充。

二、福建士绅的迁移情况

顺治三年秋，朱聿键在汀州被俘，不久，清军进

驻福州。 随着政权的覆亡，大量福建士绅殉国，如

“长汀人游击张兆凤，汀州卫人守备李国英。 未仕

者，进士则永定吴煌，举人则莆田林说、林曾宾、福清

林化熙、卓震，贡生则侯官元纶”等，其余拒绝降清

的士绅则开始向四处迁移，部分士绅选择归隐山林，
而漳州府、泉州府的士绅，则大多迁移厦门、金门等

海上岛屿。 下文简要分析这些士绅的迁移原因与群

体构成。
１．迁移原因

隆武政权垮台之后，漳州府、泉州府的士绅纷纷

向海上迁移，据笔者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其一，地缘因素。 漳、泉二府位于闽南沿海一

带，“人们素以贩海为生”，“明初善于操舟、精于航

海者，无不出自于闽南一带”。而厦门，即明代的中

左所，“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

之保障、海疆之要区”。 作为福建的重要门户，厦
门的人口进出向来频繁，“早在唐代就有不少外地

移民迁至厦门”。 隆庆以降，随着漳州府的月港部

分开禁，大量贸易船涌向海外。 由于月港为内河港

口，船只需经厦门港海域，由浯屿、大担屿、小担屿等

港口入海，致使沿海一带建立起较为成熟的海上

交通网络。 因为地理位置相近，交通方便，这些岛屿

成为福建士绅躲避清军的重要迁移地。
其二，时局因素。 隆武垮台后，“海上藩镇分驻

各岛”，“郑彩、郑联守厦门、金门”。由于尚未受到

战事波及，陆续有福建士绅向厦门及其附近的金门

迁移。 顺治七年，郑成功进军厦门，吞并郑彩、郑联

二人，“金门，浯州也，与厦门并隶同安为两岛。 成

功驰至，夜袭之。 遂雄踞两岛间，兵势日强”。 另

外，据夏琳《闽海纪要》记载，郑成功距守金、厦二岛

后，开设储贤馆、育胄馆，对避难的缙绅多礼待有加，
“时缙绅避难入岛者众，成功皆优给之，岁有常额，
待以客礼，军国大事辄咨之，皆称为老先生而不名。
若卢、王、辜、徐及沈佺期、郭贞一、纪许国诸公，尤所

尊敬者”。 这一举措与清军当时的对汉政策形成

鲜明对比。 据记载，清军进驻福州后，要求归降的士

绅百姓一律剃发结辫，受到隆武旧臣的强烈抵制，大
学士傅冠、礼部尚书曹学佺等人均以死明节，其余不

投降的士绅，则“多从郑氏入海”，纷纷奔赴厦门，
投奔郑成功。

总之，地缘相近，易于退守，加之郑氏的招揽，使
得福建沿海的士绅纷纷向周边岛屿迁移，其中有原

明朝的官吏与读书人，也有南明以降的新科举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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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宦，相互交织，在群体构成上就显得较为复杂。
２．群体构成

明朝灭亡以后，其士绅阶层面临着 “生” 与

“死”，“守节”与“投降”，“恢复”与“归隐”等多种选

择，在政治认同、价值立场、情感态度等因素的影响

下，福建士绅在政治抉择上出现明显分化，因而表现

出不同的政治参性，根据其政治参与的途径，可以将

其分为三类。
其一，参与南明政权的官吏及士人。 朱聿键即

位之后，“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

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对
于“科道各官，或起旧，或诏对特授，或用大臣荐

举”，任用了大量原明朝的官吏及读书人，还有部

分为弘光朝旧臣，如王忠孝，“隆武，起为光禄寺少

卿”；卢若腾，“隆武帝命为浙东巡抚，驻温州，旋
进兵部尚书，督师”。 从南明的政局来看，弘光以

来，各地政权频繁更迭，以福建为中心建立的隆武政

权，前衔弘光、后接绍武，同期又有鲁王监国，由于均

被奉为正统，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较之明代历朝更

为复杂；加之，各政权常争相笼络人才，在移居厦门

的福建士绅中，大多先后供职于多个南明小朝廷。
这些士绅在内部构成上较为复杂。

其二，曾参与抗清的“举义”或“与义”者。 自顺

治二年下半年以来，南明政权与清政府的斗争愈发

激烈，“当时参加抗清斗争的包括各个阶层和阶级

的上上下下”，“而由于政治、军事经验及社会影响

的关系，在其中起领导组织作用的，多是原明朝的官

吏或读书人”，明亡之后，因抗清失败而以身殉难

的福建士绅不知凡几，另有部分士绅因逃到海岛而

得以幸存，例如曾世衮，兴化府平海卫人，天启四年

举人，顺治五年，“破产起兵，从大学士朱继祚复兴

化。 事败，遁厦门”。 又如刘子葵、张正声，二人均

为泉州府惠安县人，“正声散财起义”，“渡海入厦门

以终”， “子葵襄其事，官索之急，削发入厦门为

僧”，无一不是起义失败，逃入厦门以求自保的。
其三，除此二类之外，在向海岛移民的福建士绅

中，还有一类是在明亡后的直接归隐者，如许吉燝，
泉州府晋江县人，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进士及第，同
年就任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知县，后升为刑部主

事。明亡之后，许吉燝隐居厦门，不再复出。 因隐

居终老， 清代以来的福建方志多称他 “励节以

终”。 和他同期在厦门的，又有泉州府南安人黄维

璟，“崇祯壬午举人，太仆襄之曾孙。 值清兵入关，
逃之海上，不肯谒选筮仕”，均为抱志守节的明朝

旧臣或读书人。 这些人一方面因为明清政治立场的

对立，不肯向清军投降；另一方面，对于新生的南明

诸政权也持消极态度，即使受到征召，也多辞谢不

赴，其中包括以福建为中心建立的隆武政权。 如漳

州府涂伯案、涂仲吉兄弟，涂伯案，字虞卿，弟仲吉，
字德公，同为明末大臣涂一榛的儿子，隆武时期，二
人均受到了朝廷的征召，其后，涂仲吉就任御史一

职，而涂伯案则敬谢不敏。 据徐鼒记载，涂伯案曾对

仲吉说：“上不驻足荆南，动四方勤王之师，乃退守

闽中，羁旅温、铎之手，干符、广明之事不远矣，吾何

望哉。”徐鼒所记史料引自李世熊《寒支集》，其
内容是否言过其实，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明
亡之后，福建士绅在政治参与上出现分化，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对于南明诸政权的认同有异，而这一认同

差异不仅导致了福建士绅在仕隐观念上的不同，也
促使了仕宦群体的分化。

总而言之，隆武政权垮台后，受地缘、时局等因

素的影响，漳州府、泉州府的士绅纷纷向厦门、金门

等海岛迁移，其中尤以去往厦门的人数最多。 由于

对南明诸政权的认同不一，这些士绅在群体构成上

较为复杂。 需要注意的是，福建士绅的移居生活并

不安定，他们大多因为种种原因频繁往返于厦门、金
门及其附近的浯屿、大担屿等岛屿之间。 康熙时期，
随着战事的推进，寓居厦门的士绅再度追随郑氏转

移到台湾。

三、福建移民士绅的生活样态

明亡以来，福建地区动荡不安，随着清军兵力推

进，周边岛屿也未能躲避战事侵扰，很多士绅不得不

辗转于多个岛屿之间，生活颠沛流离。 他们知时不

可为，大多寄托于亲朋交游，纵情于诗歌著述，如同

卢若腾记载的一般，“诗之多，莫今日之岛上若也。
忧愁之诗、痛悼之诗、愤怨激烈之诗，无所不有，无所

不工”，因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值得庆幸

的是，虽然历经战火，这些载有时人对故国、对乱世

万象、对颠簸生活所思所想的记忆文本仍有部分留

存至今，成为今天追溯其生活样态的重要资料。 根

据这些记载，福建士绅移居海岛后的生活样态大致

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其一，颠沛流离、贫苦困顿。 以王忠孝为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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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政权覆亡后，郑成功起兵抗清，王忠孝率义师响

应。 当时，恰逢郑彩与郑成功叔侄竞峙，“王忠孝部

署屡遭郑彩兵将的袭击和掠夺，终因粮草不济，退守

莆田”，之后，鲁王部将又赴莆田收饷，此举给王忠

孝带来了严重影响。 据王忠孝回忆，“余于莆、惠竟

无饷地，姑解散师徒，决计渡海，别图恢复”，顺治五

年秋，王忠孝“偕仲兄入鹭门，居鹭之曾安”，此后开

始在厦门长居。 顺治八年三月，清兵进军厦门，王忠

孝“挈家登舟，泊浯屿观望”，在船上住了一个月后，
重返厦门。 王忠孝前后在厦门居住达十年，顺治十

六年，移居金门，“住贤厝乡，凡三年。 隐于村落，耕
渔自给”。 康熙时期，王忠孝逐步结束在厦门、金门

间的生活，康熙二年，“不谓赐姓移师台湾，亡禄即

世，同事诸公，水火互争，开清以隙，二岛遂失，居民

掠杀甚惨”，王忠孝南下铜山，“居五阅月，无日不在

鹤中。 将士叛者踵闻，因移舟而北”，重返金门。 康

熙三年，“世藩将往东宁（台湾），泊舟料罗”，招王忠

孝、辜朝荐（号在公）等人同行，“三月初十晚开洋，
次晨到澎湖”，据王忠孝回忆，“是夜风浪震撼，浪皆

天涌，余偕在公借坐洪钟特舟，眷属仍坐自舟，中流

发漏，几于沉溺，幸无事。 晨后舟亦至澎湖，稍稍憩

息”。 王忠孝等人在澎湖停泊了近一个月，“意卜居

焉，借栖无地。 四月初八日，再移于东，闻有甘吉洋，
风涛似澎。 是日幸风恬浪静，四更自澎开棹，午刻抵

东宁。 初十日登岸，宿陈复甫旧寓”。两年后，王忠

孝卒于台湾，享年 ７４。自顺治五年退入厦门，王忠

孝在海上漂泊达十八年，可见其颠沛困顿，生存艰

难。 据史料记载，明清易代之际，福建士绅中如王忠

孝这般辗转多地的并非少数，张士 ，“闽事败，避难

浯、厦、漳、澄间。 晚渡台湾，杜门以书史自娱”。
纪许国，在厦门、金门之外，又曾移居二岛附近的大

担屿，感叹到 “自从鹭岛住吾家，又向波间一泛

槎”。 此外，据《小腆纪传》整理，当时经厦门渡海

入台湾的福建士绅，除王忠孝、张士 外，另有卢若

腾、郭贞一、李茂春、张灏、张瀛、诸葛倬、叶后诏等一

批士绅，而因为战火失去记载的，又不知凡几。
因为时局所迫，迁移海上的福建士绅面对的不

仅仅是居住地的颠沛不定，在日常生活上也多有困

难。 据记载，纪许国移居厦门后，还能“与流寓诸公

脱粟烹薯芋”，到转居浯屿后，则大多捕鱼为食，其
在诗作《浯屿》中提到，“但愁炊少米，不苦食无鱼。
日日戈船闹，采真何处居”。 王忠孝在回忆入厦经

过时也说，“丙戌之变，余不度智勇，举事无成，田舍

无复论，家族惴惴焉”，退入厦门，“僦数椽颓屋，风
雨时侵，鹡鸰鸣摇”。困顿的生活，对于历经战乱的

前朝遗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庆幸的是，福建

士绅往往结伴而游，相互慰藉，借以排解苦闷。
其二，福建士绅在移居海岛后，基于地缘关系、

政治认同等因素，构建成了新的交游网络。 移民海

岛的福建士绅大多彼此熟识，多与黄道周有关联。
如纪文畴、纪许国父子，同为黄道周弟子，纪文畴曾

写有《史勺》三卷，黄道周为之作序，称赞“其所著

《史勺》，论核古昔上下三千年，疑难正反尽之矣”，
隆武时，“荐其博学多才”，“授中书舍人”；至于纪许

国，对他同样赞善有加。纪许国的莫逆之交———林

霍，曾“问诗于卢若腾、徐孚远”，“许国序其所著

诗”。庄潜，纪文畴的弟子，“与纪许国、林霍扁舟

放歌”，所著《石函录》，由纪许国作序。
又如黄道周的从子黄骧陛，“与同里林兰友为

莫逆交”， 入海后， “偕徐孚远诸人放浪凭吊以

卒”。而与众人多有交集的徐孚远，隆武时由黄道

周举荐入朝，“朱成功启疆礼士，雄冠诸岛，老成耆

德之避地者咸往归之。 孚远领袖其间，以忠义相镞

厉”，与叶后诏、郑郊等人结为“方外七友”，与沈

佺期、卢若腾等人再复“海外几社”，并且曾为纪

文畴的诗文集作序，“以黄、纪，比欧、苏；以许国兄

弟，比之文忠、文定”。
以上均为福建士绅在移民海岛后的活动记载，

显而易见，这些士绅经由相互交织的人际关系，构建

成一个多层次的交游网络。 究其原因，据笔者推测，
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多为南明的重臣名士，并且留存

资料较多，徐鼒在撰写《小腆纪传》时难免多加笔

墨，而可能经他整理的士绅人物只是当时移民士绅

中的部分团体；另一方面，从众人与卢若腾、徐孚远

等人的交游行为中又可以看出，由于地缘相近，福建

士绅不仅移民前的血缘、师生、朋友等原有关系得以

延续，并在郑成功“启疆礼士”、徐孚远“领袖其间”、
“忠义”观“相镞厉”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形成了以

“忠义”为核心的交游网络。 这一交游网络是到厦

门避难的士绅，也即“老成耆德之避地者”的重新集

结，而显然其中起领导作用的仍是以徐孚远等原黄

道周一系为中心的隆武旧臣。
综上所述，福建士绅在移民海岛后也未能稳定

安居下来，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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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政治观念大致相同的士

绅在海岛上形成了新的交游网络，如王忠孝所言，
“弟居海滨五年矣，身在风波，无一事可抱怀。 迩者

亲朋至止，契阔顿纾”，“时余有呻吟之苦，得尔至

而霍然，盖喜极而忘其病也”，不仅成为彼此在历

经战乱、饱受风霜后的重要寄托，并且随之留下众多

诗歌著述，被《小腆纪传》等书参考留存，成为今人

追溯其生平史事的重要资料。

四、结语

明清易代之际，面对频繁更迭的南明政权和步

步紧逼的南下清兵，誓“不食清粟”的士绅普遍面临

着以身殉难与抱志守节等艰难选择。 福建士绅的海

岛移民，只是这一时期沿海地区人口移民的一个缩

影。 明清易代之际，沿海一带的人口大量向海岛迁

移，其中部分人口由于只是暂时寓居，应只属于人口

迁徙的范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因此未在本文

的讨论范围之内。 其余人口则如福建士绅这般长期

在海岛居住，或者直接移民海外，由于规模较大，直
接影响了清前期迁界、渡台等政策的制定。 总体来

说，明清易代之际的福建士绅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

的重要组成。 本文讨论的生活样态等问题，也只是

当时海岛移民活动的一个微小视角，其余内容有待

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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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胡 友 峰

摘　 要：在“媒介即信息”的消费社会中，电子媒介带来的技术变革不仅影响到文学形态及其审美的变化，还带来相

应的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随着媒介地位的提升，文学批评的标准从艺术性、审美性向技术性、商业性转移。 信息

交互带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加强，打破了传统学院派对文学话语权的掌控，使得文学批评的主体得到扩容。 电子

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对象———文学文本也发生巨大变异，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话本小说、微文学等批评对象的

审美特性及运作机制与传统文学相比差异较大。 由于学院派、媒介、读者、作者等不同批评主体秉持的传统审美理

念，不能有效地对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文本进行有效阐释，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及物、空洞化、批评

标准的模糊性、批评实践的以偏概全等问题。 我们呼唤建构一种立足于文本自身的本文诗学，以应对电子媒介时

代文学批评的审美变异。
关键词：电子媒介；文学批评；审美变异；本文诗学

中图分类号：Ｉ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４５－１２

　 　 根据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的“媒
介即讯息”论，媒介本身就代表着信息，代表着当下

社会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更新换代。 单小曦在

《媒介与文学》一书中将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

文学活动“四要素”扩展为“五要素”———作家、媒
介、作品、读者、世界①。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长足

发展，正在引起文论体系的改变，文化活动（文学创

作、接受、研究等活动）各要素的内容和关系有了扩

容或转型。 在这个大背景下，随着电子媒介时代文

学批评对象和主体的变化，文学批评的审美也发生

了显著的变异。

一、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标准的审美变异

电子媒介时代网络文学的崛起，已经成为中国

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对它的认识经历

了一个从质疑、否定到逐渐接纳的过程。 情随事迁，
事与时异，文学批评的标准也会随着文学在不同发

展阶段的具体形态而有所变化。 新的批评标准的探

讨，不仅能对当下文学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而且这也是文学批评本身的使命使然。

关于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文艺性的争论由来

已久。 重形式的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方法曾在文

学批评中盛行一时，而文艺美学与政治审美也各有

侧重。 “文艺美学的审美批评更加侧重形式，政治

美学的审美批评则更加关注内容……文艺美学强调

文本自身的文学属性，讲求愉悦感和崇高感，政治美

学倡导人性美和社会秩序美。”②不论是康德视域下

的“无利害”的审美判断，还是对“为人生而艺术”的
思想价值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价值孰为第一

而争论不休的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都属于电子

媒介兴起之前的传统审美出发点。 在当下消费社会

和互联网技术的背景下，不论是从文本外部的作家

背景出发研究，或是从文本自身出发的文学本体论

研究， 还是从读者接受出发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微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１９ＺＤ０２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

文学文本理论知识增长的历史与逻辑研究”（１９ＢＺＷ０２２）。
作者简介：胡友峰，男，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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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研究，抑或是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文化批评

研究，都不能完全照搬套用已有的文学批评审美模

式。 电子媒介时代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文学形态，
已经与之前的生长体系和发展逻辑有着很大不同，
一味用旧的批评审美模式来看，无法体味其中的真

实审美意趣。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呈现的是从“作家中心论—作

品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迁移，而作为文学与文

论中介点的“批评”，更应该贴近文本来解读，而不

是仅仅套用已有的旧理论。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解

读“话语权”开始转移，批评主体开始发生显著变

化，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突出，内涵更加丰富多

样，除了传统的批评家和作家阅读，还涵盖以自媒体

为代表的新媒介群体和活跃的个体读者等。 而在之

前的“读者反应论”与“接受美学”体系中，那些所谓

的读者也大多数是作者期待视野中的“读者”。 直

到电子媒介的兴起，互联网的交互性才使得真正意

义上的读者的主动性显著呈现。 以往学院派批评的

经典遴选体系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以兴趣集中

起来的作为“网络群落”原住民的读者的大众遴选

体系开始活跃起来。 大众遴选与学院派经典遴选体

系的差异，使得审美模式的变异性需要重新考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遇

到两个新情况，一是 １９９２ 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因素对包括

文学生产在内的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影响逐渐增

强；二是 ２０ 世纪末出现的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异

于传统文学发展的新形态，并迅速形成风靡之势，严
重挤压着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并在电子媒介技术

日益纯熟的新世纪，以文字、图像、图文结合、游戏等

形式获取大量读者和粉丝，且以创造出的可观的经

济效益引起全社会的瞩目，成为当代文学发展过程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 如何看待电子媒介时代的

文学发展，是全盘接受还是一概否定，网络文学有没

有经典作品，等等，这些都与当下文学批评的评价标

准有着重要关系。
欧阳友权在谈到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时认为，网络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

中的一个“现象级”的文学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回

应，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标准。 网络文

学批评标准既要有“文学”尺度，又不能忽视“网络”
本体。 同时，在消费社会语境中，网络文学所浸润的

商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影响元素。 “一方面，评价

网络文学不能没有传统文学批评一直坚持的思想

性、艺术性、可读性与影响力相统一的标准，用以考

辨作品的思想价值取向，以及艺术表现方面的审美

感染力、阅读代入感与文学创新性；另一方面，检验

一个网络文学作品品质和影响力也需要有以经济效

益实现社会效益的商业性指标、技术媒介的网络性

指标和消费接受度的读者喜爱指标等。”③对于网络

文学的批评标准，单小曦则认为，传统精英文学批评

标准不适于当下的网络文学形态，而将网络文学笼

统视为通俗文学又拉低了它的价值和功能，将网络

文学看作文学、网络和市场等因素综合而存在的

“综合多维标准说”又割裂了网络文学整体的存在

性。 在此基础上，他从媒介维度提出的“媒介存在

论批评”指出，网络文学评价标准在考量技术性、艺
术性和商业性的前提下，还应包括其跨媒介跨艺类

尺度、虚拟世界的开拓尺度、主体网络间性与合作生

产尺度、“数字此在”对存在意义领悟等尺度。 整体

来看，对于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批评标准，二者都看

到了艺术性、技术性和商业性三大标准，这也确实符

合当下文学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 至于单小曦提及

的“跨”尺度、“开拓”尺度等，也是在网络文学技术

性下的进一步细分。 由此，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

的标准已逐渐变得清晰，即综合考虑网络文学之为

文学的艺术性、网络文学新媒介技术呈现的技术性、
文化资本运作的商业性。

下文将根据不同批评主体的审美倾向和不同批

评对象形态及其运作机制，探讨电子媒介时代下文

学批评的审美变异，以及因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审美

变异而在当下批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二、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对象的审美变异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对象，主要指的是以

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 欧阳友权

曾对网络文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网络文学层级划

分的定义为：‘通过网络传播的文学’（广义）、‘首发

于网络的原创性文学’（本义）、‘通过网络链接与多

媒融合而依赖网络存在的文学’ （狭义）。”④可见，
以网络作为媒介，不论是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诞

生或参与的文学，都可以归入网络文学的范畴。 与

网络文学的“野蛮生长”相比，传统纯文学的发展则

变得式微，趋向边缘化。 在新的文学语境下，注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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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性、艺术性的传统文学批评是否继续适用于电子

媒介时代的文学形态，若不适用又需要何种批评，这
些都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而这些

问题的解决终究都要归结到批评对象的变化上。 电

子媒介促发了以小说为主的通俗文学的勃兴，玄幻、
科幻、穿越、历史、青春、游戏题材的小说井喷式涌

现，并呈现出新的审美元素，这也是消费社会中市场

和读者导向的必然结果。 此外，以自媒体平台为主

的杂文、剧本和微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也呈现出新

的审美特征。 下面从电子媒介时代文本变化的视角

来分门别类地论述批评对象的审美变异。
１．小说类

根据网文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的不同篇幅和形

态特征，电子媒介时代的小说主要分为中长篇网文

和短篇故事。
中长篇网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概括为“三段

四类”。 “三段”分别是个人站长阶段、公司化竞争

阶段、版权运营阶段⑤。 在网文不同阶段的演进中，
ＡＣＧＮ（Ａ ＝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动画，Ｃ ＝ ｃｏｍｉｃ 漫画，Ｇ ＝ ｇａｍｅ
游戏，Ｎ＝ｎｏｖｅｌ 轻小说）⑥亚文化背景、互联网技术

的更新迭代，以及港台保留下来的通俗文学传统

（尤其是类型文学的分类策略、通俗化、连载模式

等），深刻地影响了网文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化。
“四类”是指以下四种网文类型。

第一类是早期源自博客、论坛帖子等后来不断

演化更新的 ＰＣ 端长篇网文。 该类网文诞生于个人

站长阶段，始于 １９９７ 年朱威廉创办的榕树下全球中

文原创作品网站，兴盛于 ２００４ 年盛大公司收购起点

中文网，是网络文学自发阶段的见证者。 此类网文

较之后面几类，受传统通俗文学的影响更深，对文学

性和创新性要求相对较高，更容易出现各种开宗立

派的网文流派现象。 如今入选“网络文学十年风云

榜”和《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的作品，有半壁江山都

归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是根据移动设备变迁催生的快节奏无线

风的超长篇爽文，以 ２００６ 年天蚕土豆的《斗破苍

穹》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爆火为转折点。 这类网

文诞生于公司化竞争阶段，开始于 ２００４ 年盛大收购

起点中文网，兴盛于 ２００８ 年盛大文学正式成立。 电

子订阅的分成制度（ＶＩＰ 制度和买断制度）和打赏制

度逐步建立，网络文学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 无线

风网文的兴起，催生了“小白文”，套路化、跟风化的

现象也日趋明显。 但由于该时期电子订阅制度的逐

步完善，作家与市场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在作品受

大众肯定的同时也满足了作家的生存需求，这极大

地调动了作家的积极性。 同时，不同公司网站的竞

争，也促使各网站开始争夺优质的作家作品资源，有
意识地分化开各自网站的题材倾向调性，开始对完

善作家福利制度进行多样化的探索。
第三类是新媒体向中篇小说（依托自媒体矩

阵），第四类是 ＩＰ 向网文。 这两类网文诞生于版权

运营阶段，开始于 ２００８ 年盛大文学成立。 此后，版
权运营持续至今，网络文学开始步入“互联网＋文化

产业链”阶段。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及其矩阵化的演变，新媒体

向中篇小说结合新媒体和网文的特性，根据微信公

众号、今日头条、微信以及后来兴起的直播平台等自

媒体矩阵单条的容量，不断调整行文的节奏，在某种

程度上减少了超长篇小说带来的“水文”弊端，每条

连载的末尾卡悬念点，最后用包装过标题和文案的

文字、图片或视频的方式，引导读者进入网文网站阅

读本文后续和同类型小说。 同时，因为自媒体自带

的社交资讯属性，此类网文常常被包装成“热点新

闻”，因而题材多偏向代入感更强的现实类题材，如
职业文、总裁文、乡土文等，主角多为社会底层身份，
身世悲惨却自强不息，情节着眼于人性伦理的较量

和灰色地带的挣扎，具有某种深沉的悲悯和批判性

的生活真实。 另外，因为有对卡点的要求，新媒体向

中篇网文大多具有很强的冲突感、悬念感和戏剧性

效果，但也因此形成对爆点的不当追求、对社会热点

的盲目追求，产生为吸引眼球而过度放大矛盾和欲

望的缺陷。
而 ＩＰ 向的网文，不仅对网文文本本身的基础粉

丝量有要求，而且对人物、情节或世界观也有比较高

的要求。 因此，善于宏大世界观架构和升级流的玄

幻小说，更适合改编为游戏；而善于情感塑造、人物

丰满、情节跌宕的历史、言情、悬疑小说，适合改编为

影视；而世界观独特、人物鲜明甚至群像类能延伸出

不同故事的小说，适合改编为动漫。 除了已有的有

粉丝基数的作品，还有根据热门的 ＩＰ 分析和市场调

查，找有一定水准和代表作的网文作家专门定制的

ＩＰ 改编向作品。
短篇故事主要是指依托智能手机和 ＡＰＰ 应用

软件所形成的 ＡＰＰ 投稿和推送的短篇网文。 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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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故事字数多在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之间，图文结合，在
较小的篇幅内完成“起承转合”，从标题到每段结尾

都有悬念时刻钩住读者，因此对内容质量要求较高，
多为情感或悬疑题材。 此类网文乍看起来与上述的

新媒体向中篇小说有类似之处，但其写作周期较短，
聚集了不少文艺青年，采用类似“简书”和“知乎”的
筛选投稿与收录专题的运营审核与推送机制，且取

材上有不少真实故事改编创作，因而推文质量相对

较高，时常会结集后实体出版和出微电影。 但其毕

竟有着与自媒体相近的运营逻辑，因此也会存在对

打开率和转发率的潜在追求，所以有时会出现极端

的“标题党”现象。 因此，对此类网文的评论也多为

或赞或踩的情绪化表达。
２．杂文类

当下的新媒体写作，是“营销＋内容”的自媒体

模式创新，实质是“购买”他人的时间再“出售”。 从

内容类型来看，第一类是干货型文章，为用户节省时

间，让用户更高效地获取知识和技能；第二类就是美

文、段子、故事、书评、影评等杂文类文章，帮用户打

发闲暇时间。 作者通过新媒体写作的内容，“购买”
了读者的部分时间和注意力，而这些读者的关注、阅
读、转化，就是一种流量，通过广告、社群、分销达到

变现。 此类文本依托于自媒体及其矩阵的出现，以
微信公众号为主要代表，兼有各个百家号、头条号等

社交、资讯、兴趣部落类的自媒体，有着明确的读者

群体定位，偏向于某一专业或职业话题领域的垂直

纵深发展。 此类文本体裁上偏向杂文，有一定的写

作套路，多表现为含有名人金句的热点时评与三段

个人故事的结合体，开头运用场景化写作引入痛点

话题并提出新观点，其间多运用“总—分—总”的结

构，论证上采用正反论证，每段首句话为核心论点并

加粗字体。 新媒体文学因为依托于自媒体，资讯的

时效性要求较高，加之社交传播的平台运行机制，以
及建号发文引流之初就有着对某类兴趣群体的营销

目的，对热点的及时追击和爆点的选择尤为重要。
因此，此类文本在形式上较为多样，借助了广告学营

销学的知识，对标题、配图、排版比较讲究，还会插入

超链接、小视频、Ｈ５ 互动游戏小程序、变色或显现消

失图文等丰富内容来强调重点，激发读者的强烈情

绪或暗含对他人的有效性，培养读者每天的阅读惯

性，让其长期打开该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想看想转。
总而言之，新媒体文学较之其他互联网文学形态，更

注重读者激烈情绪的调动，除此之外，还有对时效性

热点的追逐、选题的精琢、论据素材库的积累、新颖

论点的强调等。
３．剧本类

（１）话本小说。 话本小说又名“气泡 ／对话小

说”，这种小说以剧本的方式编辑文本，并不仅仅是

文字，还融入互联网技术下“社交聊天软件”的体

式。 话本小说脱胎于国外的对话体小说软件

Ｈｏｏｋｅｄ（意为“上瘾”），用短信对话的方式呈现小

说。 小说所有内容都在气泡聊天框内，需要手动点

出下文，以此打造图文互动的体验。 但在迷说、白鲸

对话小说、快爽等 ＡＰＰ 的本土化过程中，也进行了

改进和创新，用 ＱＱ 或微信的对话框，带着头像和

ＩＤ，读者能有扮演不同角色、发送表情包和悬念反转

的体验。 这种新颖的多媒体互动玩法和碎片化的社

交聊天阅读模式，主要面对的是“００ 后”这类移动互

联网原住民群体。 而对于有影视、网文阅读习惯的

“８０ 后”“９０ 后”来说，这种点按式的方式，可能会有

些烦琐，不如直接呈现的图文更直观。 在题材方面，
话本小说多为悬疑、现言两种类型。 总的来说，话本

小说是对话类的图文社交互动，本质上还是已有剧

本的固定模式呈现，只是时间的延迟和模拟的社交

人物背景，能够建立起一种浸入式的想象空间和悬

疑的期待感。
（２）推理游戏 ＡＰＰ：“剧本杀”。 与对话形式的

话本小说相比，“剧本杀”的读者融入互动的主动性

更高。 “剧本杀”源于欧美线下派对的一款推理社

交桌游“谋杀之谜”，属于一种实况角色扮演游戏。
玩家拿到各自的故事和任务剧本，分别扮演不同角

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不能暴露的秘密和要通过调

查达到的目的，其中一个是该场案件的真凶，玩家要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相互的线索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并推理出凶手。 “剧本杀”主要面向推理爱好者，最
终呈现的形态是内化到游戏中的“融入式”体验模

式。 在游戏化的剧本中，读者兼具玩家双重身份，互
动性增强。 作为限制性视角，读者通过解密推理，自
己从未知的“剧本”案件中还原出真相，推理出剧本

全貌和其他人物的作为，这也是一种对作品“未知

空白”的填补和二次创造补充。
（３）游戏创作 ＡＰＰ。 以橙光为代表的文字制作

游戏，虽然是款游戏，却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将自己定

位为“原创言情小说追书神器”。 它主推自己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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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创新式阅读”，依托于文字对话、图片、音乐、
选项等，通过画面选择和剧情分支选择，给人身临其

境看故事的玩法。 ２０１８ 年年末上映的英剧《黑镜：
潘达斯奈基》推出了交互式体验，在 Ｎｅｔｆｌｉｘ 上在线

观看没有进度条的电影，其间会时不时跳出两个选

项，让你为主角的行动做选择，有些选择会直接影响

故事的发展方向。 相比于接龙小说不同结尾的半开

放性，这种借助多媒体技术的沉浸式分支，虽然预设

了选项，但调动的感官更多。 橙光则在分支基础上

加入变量控制系统，不仅可以改编为悬疑类命数倒

计时，还可以作为言情互动的好感度积累，根据不同

选择累计不同攻略的数值，达到不同的结局。 橙光

游戏制作的操作性简易好上手，不用编程，且有足够

的原创素材库的图片、音乐、ＵＩ 资源和与网文网站

合作的小说资源，使得作者或是首次的剧本创作，或
是对网文的二次剧本改编，增加多媒体的图音效果，
不仅提升了视听体验效果，而且还将文本本身的单

一封闭结局改变成多元结局，对结局后悔还可以用

存档重新开始。 这种半 ＡＩ 的模式，使得读者在通关

支线剧情过程有种“再创造”结局的成就感。
（４）动画创作 ＡＰＰ。 以虚拟偶像、逗看为代表

的虚拟形象创作 ＡＰＰ，其实早在国外的游戏“我的

世界”和“模拟人生”中，世界观的动画搭建和人像

捏脸模拟生活已经成型，甚至可以调整角色的控制

自由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但本土一些特有的

玄幻仙侠题材，难以找到完全合适的生活状态模拟，
角色行为选项也很难完全吻合。 而泛二次元动画创

作、以虚拟形象为主打的 ＡＰＰ 上手比较简单，给了

人人都可以进行本土化动画创作的机会。 逗看

ＡＰＰ 的捏人系统、动作模拟、声效，使得原创和同人

的微剧场颇多，尤其是《魔道祖师》的同人创作。 而

虚拟偶像更是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面部识别、声音

录制、动作捕捉和编排等功能拓展了此类动画创作

的方式。 除此之外，逗看 ＡＰＰ 与漫画《通灵妃》的联

动，虚拟偶像 ＡＰＰ 与掌阅旗下的网文大神炎水淋

《指染成婚》、漫画《一品芝麻糊》的联动，都反映了

此类虚拟形象的动画创作 ＡＰＰ 与类型网文的密切

关联。 同时，动画形态的呈现，视听与文本的共同演

绎，使得文本创造有机会与其他媒介交融在一起，使
得剧本的表现力更强。

４．微文学

微文学涵盖的类型包括三行情诗、微小说、微散

文、微剧本、微段子等。 该类文学依托于早期的短

信、后来的微博与微信，所以有着字数限制；因为要

在短小篇幅内创作而出，所以有着自身精辟浓缩的

特色。 微博文学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短信文学形成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第二阶段是短信

文学的快速发展期（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第三阶段是微

博微信文学时期（２００９ 年至今）。”⑦在第一阶段中，
短信文学开始出现雏形，出现了 ７０ 字以下的节日问

候等应用体写作，但其中渐渐出现的排比修辞等文

学性因素，使其跻身于微文学的行列。 在第二阶段

中，短信文学开始迅速发展，尤其是移动、联通、电信

三大运营商的崛起和对阅读领域的进军，短信业务

开始了推送笑话、新闻、小说等的尝试。 第三阶段，
随着新浪微博的建立，微文学发展到了高潮，早期不

超过 １４０ 字的微小说大赛、三行情书大赛连年举办，
促进了微博原创微文学的蓬勃发展。 ２０１０ 年，腾讯

的 ＱＱ 空间更新“说说”功能，建立腾讯微博。 ２０１６
年，微博取消 １４０ 字限制，可以发小于 ２０００ 字的内

容，超过 ２０００ 字会转为“文章”发表。 但在信息流

显示中，超过 ７ 行的文字将被折叠，需要点“展开全

文”才能看全。 因此，小说的推广文案多是 １２０—
１３０ 字左右，配上小说章节切分成的九宫格图片。
对字数的放宽和作为自媒体推广平台的再发现和重

新定位，使得微博的文学题材与新媒体文学和网文

有了交叉。 ２０１２ 年微信开通朋友圈功能，再次推动

了微文学的发展。 其内容或是生活体验，或是抒发

感情，或是哲理思考，或是幽默讽刺，将社交性与文

学性相结合来吸引读者。 读者则通过评论、点赞、转
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或情感倾向。

三、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主体的审美变异

由于传统文学及文学批评依附于印刷技术，因
而文学批评本身大多由专家、学者及知识分子等完

成。 而在电子媒介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
文学不再受制于纸媒，可以自由地在电子媒介上生

成并传播，尤其是各种类型的网络文学的兴起，更是

推动了阅读的全民性。 相应地，文学批评的形式也

日益多样化，微信、微博、豆瓣、博客、贴吧、知乎及各

种论坛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个全新的平台。 这

些平台为个体提供了自由表达的机会，人们可以自

由地发表见解并相互交流，文学批评的主体不再局

限于专家学者，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大众。 根据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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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身份差异，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在传统的

学院批评方式之外，又细分出媒介批评、个体读者批

评和作者批评。
１．学院派批评

该类批评家主要涵盖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文史哲

专业类教授、青年学者、文联专职的批评家、传统纸

媒的出版社主编等。 学院派批评家往往有着比其他

读者要纵深很多的文史哲功底，知识储备深厚，受过

高等教育，多为教育出版行业编制体制中的一分子。
因此，此类文学批评的风格，多是从各自的学科背景

出发，从互联网文学的现象中提取出一些特点词，进
行理论化的系统建构或分析梳理，因而学理性较强。
以网文批评为例，邵燕君从中国当代文学出发，以
“学者粉丝”身份对网文的现状进行市场调研，致力

于对网文文本的细读，并尝试进行经典化选本的文

学批评，以及网文大事记及其文学史、亚文化词条的

建构，先后出版《网络文学经典解读》 《网络时代的

文学引渡》《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中国网络文

学二十年·好文集》 《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

集》等。 欧阳友权从文学理论出发，致力于网文文

论体系的建构和研究状况的盘点，出版《网络文学

本体论》《网络文学词典》等。 单小曦从文艺美学出

发，致力于构建媒介文艺学体系下的以网文为代表

的数字文学何以可能的美学和文论基础，出版《媒
介与文学》等。

但学院派批评家采用的理论基础，大多是沿袭

旧有的传统文论系统，用西方文论硬套各种网文现

象，未免会出现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情况，甚至造成误

读。 对此，邵燕君曾在《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

度和方法》一文中说道：“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大都

采取文化研究的方法……从中国网络文学的实际创

作情况出发，那些在传统文学领域已嫌过时的研究

方法，在这里未必不适用。 比如，面对靠‘大神’支

撑的各大网站，在罗兰·巴特的意义上讨论‘作者

已死’意思不大，同样，网络文学也绝不是什么碎片

化的、零散化的，而是充满了各种结构完整的‘宏大

叙事’。”⑧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批评对文论逻辑

原点的调适》一文中提道：“网络文学批评作为一种

观念的表达，其背后是基于特定文学观念的设定与

支撑，终而指向文学的某些逻辑原点建构。 ２０ 余年

网络文学的发展，让‘什么是文学’、‘文学写什么’、
‘文学怎么写’、‘文学干什么’等文学的基本观念出

现了某些变化甚至转型，而网络文学批评的职能就

在于回应创作实践，以达成对文论逻辑原点的理性

调适。”⑨

但问题在于，网文现象看上去引起文学界对诸

多热点问题的思考，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是从“作
品”直接跳到“文论”的建构，而恰恰缺少了关键的

桥梁———文学批评。 或许是因为网文文本量多篇长

类型杂，难以挑选，研究者也无足够的时间阅读。 即

便有一些对作品的简要分析，在圈内人的眼里也是

漏洞百出。 网文不仅仅是一种电子媒介下的新的文

学体式，更是一种 ＡＣＧＭ 语境下诞生的兴趣圈与类

型文学的结合体，其中暗含的逻辑语境，有时候需要

词条百科的不断阐释，才能减少误解。
针对这种问题，邵燕君受“介入分析”观点启发

而提出的“学者粉丝”定位，对网文文本细读和以端

正的态度看待网文内容，有一定借鉴意义。 作为一

个既有学院派背景又有传统出版和网文编辑出版经

验“多重身份”的学者，夏烈在《大神们：我和网络作

家这十年》中，“以亲历者、策划者、组织者、研究者

的身份视角，记叙了中国网络文学这个时间段的人

物与历史，用文化和文学创作的地域现象带起全国

视野的扫描”⑩，这使得网文作家与作品经历的批评

得以真实地呈现在大众视野和学者研究中。
除了学院派批评家个人的努力“介入”之外，在

网文创作和批评的合作交流上，还有网文作家加入

各地作协、各地网络作协的创办，高校创立网络文学

研究基地、开设创意写作或网文写作专业等，还有不

少高校与网文网站搭建了合作和实习平台。 这种网

文专业入高校的尝试，不仅是对网文创作者的一种

培养，也是对网文批评家的一种培养。 不过，这种在

传统文学批评和网文创作实际之间试搭建桥梁的方

式，虽然在一定程度加大了学生听到学院派批评家、
作家、编辑课程的机会，但不同讲师有不同的讲述风

格，网文作家对传统文论不了解，学院派批评家对网

文文本看的不多，尚未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自然也

就无法对网文批评的构建做出系统化的贡献。 因

此，对文本本身的深入探究和文学批评的体系化构

建仍有一定难度。
２．媒介批评

此类批评主体主要涵盖自媒体矩阵、网文网站

及其主编、个站后援会等。 媒介批评作为连接个人

读者和作者作品之间的桥梁，受到消费逻辑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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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及流行艺术时

说，“消费逻辑被定义为符号操控”，在与营销息

息相关的自媒体环境中，文学文本和评论也在无形

中被当成一种可供消费的符号，其中暗含的欲望和

利益驱动无法完全剥离开来，有时甚至会反作用于

文本的呈现状态与批评的效度层级。
网文网站及其主编因为自身的定位和职业考

量，在对网文价值的考量和批评中，看中的往往不只

是文本质量，还有数据指向背后暗含的市场支持

度———读者的反应。 但即便同样是榜单，评论的效

度可能也千差万别。 比如云起、创世全平台销售排

行榜（周榜 ／总榜），云起的新书榜前三名、网文单品

类排行榜、起点的三江榜上的网文，基本都是要火和

已经火了的热门网文。 而 ＰＣ 端首页大封推的书，
往往是最近上了全平台销售榜的网文，但旁边的文

秀榜和其他榜单推荐位，都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ＡＰＰ 推荐的网文则比 ＰＣ 端的书更受市场欢迎。 其

他榜单和层层晋级的推荐位机制，是为了在数据中

选拔出受市场欢迎的文本，但考量标准并非通常学

院派所说的点击率，而是推荐位上书的涨收量和订

阅量。 因此，网文网站采用的是“ＰＶ，ＵＶ，ＩＰ”的综

合比较。 ＰＶ（ｐａｇｅ ｖｉｅｗ）是点击率计算，指的是页面

点击量，计算的是页面的被打开量，但 ＰＶ 高不一定

代表读者多，也有可能是几个人刷出来的。 而 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计算的是访问的独立 ＩＰ 数，只要

是同个 ＩＰ 地址，即使不同设备，也计为一个人，并且

在 ２４ 小时内只计算 １ 次。 ＵＶ（ｕｓｅｒ ｖｉｅｗ）计算的是

同一个用户名从同个渠道点进网站的次数，用于观

测推广渠道的效度和读者来源的渠道。 网文主编作

为网站的一分子，既会考量数据，又会把控题材质

量。 因此，网文主编对网文的批评，多从“商业写

作”的视角来评判其“内容＋市场”的核心价值，从大

量的文本细读和写审核意见（指出文本的优缺点）
的实践中，结合自我写作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商
业写作理论”体系。 如 １７Ｋ 总编血酬写的《网络小

说写作指南》，创世中文网总编杨晨写的微信公众

号系列文章《杨晨说网文》，９１ 熊猫看书总编千幻冰

云出版的《别说你懂写网文》等。 血酬对类型题材

进行了部分梳理，杨晨对创新性流派和新的火书进

行了盘点和分析，千幻冰云对于网文写作技巧和营

销策略进行了总结。 这种从分析文本中提炼理论，
又将理论返还给作者的批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沟

通了“作品—批评—文论”之间的流动渠道。 但这

种理论的提炼与营销学的商业写作联系紧密，对作

者有一定的启发和指点作用，但有时也会反向诱导

作者为了写出红文而扎堆跟风“套路文”。
豆瓣读书和豆瓣电影的批评模式，也是媒介批

评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其批评风格体系却有别于网

文网站。 与豆瓣同类的，国外还有烂番茄、 ＩＭＤＢ
等。 读者通过五星打分、评论区留言、赞和踩的投票

等方式来表达情感态度。 平台本身对书的评论，往
往采用引用名家名言加上故事概括的传统出版封页

推荐语形式，并没有太多个性化的展示。 但评论区

中读者对书和电影的评论，往往能出现一些有文学

性的书评、影评。 最终书或电影的评分，则是通过读

者的打分取平均分来确定。 因此，欣赏或反对的读

者的基数比例，会影响该批评导向的批评分数。 但

有时也需要电影和电视剧播放一段时间后，才能看

出真正的评分层级。 因为有些作品前期可能会出现

不当的竞争者组织“水军”来恶意刷低分，或者评论

者以一点观全貌，或者评论者因作品不符合自己预

设的期待而在评论时带有偏见，这些都可能影响到

作品短时间内的评分，需要跟踪观察一段时间才能

看出其真实的口碑。 针对“水军”现象，豆瓣也会凭

借自身的算法优势，选取真实用户评分，删除虚假评

分。 因此，在众多评分类媒介中，豆瓣算是其中比较

公允的中间批评家。
除了豆瓣等评分平台，微博等自媒体也是生来

与消费社会联系紧密，其对舆论的导向是柄双刃剑。
这种新媒体的出现，依托于社交功能，增强了文学批

评的交互性。 但在新媒体时代衍生的“键盘侠”往

往躲在电子设备背后评头论足，有时甚至通过自己

的评论来煽风点火，使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大大减弱。
个站后援会则是深受饭圈文化影响和情感主导，其
评论既能“为爱发电”，也能“助纣为虐”。 因此，个
站后援会带领的粉丝群会积极参与到“控评”运动

中，影响评论的最终效用。
３．个体读者批评

此类批评主体从对正版作品的态度上，可以分

为“供养人群体”和“白瞟群体”；从评论质量上，可
以分为资深读者、路人和“水军”。 邵燕君将 ＶＩＰ 读

者群称为“供养人群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
‘粉丝团’代替了从前的贵族或官方体制，成为文学

的‘供养人’”，他们为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提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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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集体智慧”，与作者形成了 “价值—情感共同

体”。提供钱对应着读者对喜欢的作者的正版作品

进行订阅、打赏，对其 ＩＰ 衍生周边的价值购买；提供

爱对应着读者对作品的点击、收藏、点赞、评论盖楼、
打分、打榜投票、转发推广、读者群活动积极参与的

情感支持。 “供养人群体”对作品的批评有重要的

贡献，活跃在评论区、单章评论、单句气泡吐槽评论，
评论内容除了催更和问候作者，有时会出现单个作

品下面的优质评论，比如针对故事情节和人物表达

的个人体验和看法，在评论区与作者形成互动。 一

些铁粉甚至能让作者把自己加入故事中，成为小说

中的参与者，或者是因自己对人物的结局走向不满，
促使作者改结局或写番外安慰。 此类群体对作者的

创作影响较大，虽然是散评状态的文学批评，却也参

与到了创作环节，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但由

于饭圈文化向网文的延伸，有时供养人会像追星一

样，追着一个作者的书来读。 因此，其评论更多是垂

直的纵向挖掘细节，在广度上则可能不及口味驳杂

的资深读者。 “白瞟群体”则与之相反，嘴上说着喜

欢作品，却只观看免费或盗版资源，不愿意为正版付

费。 此类群体的评论更容易受情感的好恶支配，以
至于最终的评论内容可能不全是关于文本本身，甚
至有时会因为等不到更新而恶意谩骂作者。

在资深读者圈内，则有其自身的一套文学批评

体系。 尤其是在“龙的天空”论坛，聚居着大量的资

深读者。 此类读者阅读经验丰富，涉猎类型颇多，既
能做出数据帖比对网文的市场口碑和热度题材类

型，还能纵向逐书逐章地分析文中的亮点和不足，又
能横向对比同一题材下不同书的特色，甚至还有写

作技巧、网文类型发展脉络的归纳总结和理论体系

的建构尝试。 在“龙的天空”的原创评论板块，常常

可以见到“故事创作技巧总结＋大神写作经验分享＋
拆书分析帖”之类的精品帖。 而在推书试读板块的

精品帖，用了“仙草、粮草、毒草、幼苗”的体系来对

网文的内容质量进行分级。 这种精品帖对于网文质

量的分级原因翔实有据，用杂文形式对优缺点进行

有理有据的分析，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样态体现。
有时在评论中可能还会引用一些感触深的段落或对

某章节的感慨延伸，表达情感态度。 但这种批评往

往只着眼于情节、人物、语言，对其他的文学要素分

析不多。 除此之外，在“仙草”体系下，优书网对豆

瓣类的评分机制进行了网文本土的优化，分为“书

库、书单、发现（最新推书的评论）”。 在检索的选项

中，有男女频道、题材、字数、完结状态、更新状态等

的筛选，又有基于字数、评分、评分人数和综合的书

籍排序，并且在书籍的显示中带有封面、书名、作者

名和亚题材的标签、五星制分数。 这是运用互联网

搜索引擎技术的一种筛选评论机制，也让读者在高

效检索中看到他人推荐，带动自己也参与到互动评

分之中。
４．作者批评

此类批评主体从雅俗文学之辨上，可以分为严

肃文学作家和通俗文学作家；从批评指向上，可以分

为自我批评和他者批评。 作者批评较之其他批评更

显著的一点，是批评主体对创作有着熟悉的实践经

历，能够更加“言之有物”。 但如果作者没有经过专

门的文论知识的熏陶，往往会将文学批评写成随笔

和漫谈，观点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呈现出的只是一

种感性经验。 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中，曾
经一度有作家抱着无视或批判的态度，也有一些作

家抱着观望的态度。 慕容雪村认为，高深的文学理

论难以让人看懂，并且没必要区分严肃和通俗文学，
而是看市场份额。 作家麦家曾说“网络文学百分之

九十九是垃圾”，当时也曾引起网络作家们的奋起

还击，在压力之下，麦家不得不解释，网络文学体量

很大，就算百分之一是精品也还是不错的成绩。 这

些因为“雅俗”之分而区别看待的文学批评模式，显
然不适用于如今已然蓬勃成型的网文。 因此，不论

是哪类作家，要进行有效的文学批评，就需要平等看

待不同的文本形态，而不是以偏概全地抹杀评论对

象自身内在的文学审美价值。
在“龙的天空”论坛里，经常可以看到作家解读

自己的文本，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理论，这种分享

也经常反馈于其他读者的创作中。 诚然，作者借助

作家助手 ＡＰＰ 和起点数据网站，在数据方面更注重

收订比和月票榜、推荐位的比较。 但在内容的深耕

与翻新方面，作者与作者之间的互相启发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这也导致作者的文学批评被同行拿来作

为课程学习的现象出现。 红娘子在《综合分析女频

开篇以及风潮》中对他人的文本特色进行了总结和

评点，但整体上更倾向于自身的感性阅读经验提炼。
二十四桥明月夜在《小说人物与悬念的塑造》中更

倾向于对西方创意写作文论的体系借鉴，但其本土

化的理论体系不够，因而这种文学批评看起来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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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泛。 在齐橙和阿菩的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到既能

结合创作实践又能进行理论体系构建的尝试。 起点

中文网的白金大神齐橙在自己的《专业知识的魅力

与运用》中，一方面结合自身的写作经验和具体例

子，用口语化和生活化的感性经验，来阐述职业文写

作中专业知识对其内容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并且

举一反三，用其他火书的写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另
一方面还对当下的同题材的网文趋势进行盘点和创

意启发，将其中的感性经验提炼成为一条条小理论

要点，颇有创意写作书系的启发文风。 毕业于暨南

大学文化史籍研究所的大神作家阿菩，更是在谈论

影视改编向写作时，用“顶层设计”等概念来分析写

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四、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种基础理论，还具有一定

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开展文学批评不能断章取义，
更不能闭门造车。 批评者要进入鲜活的文学现场，
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切实的介入、观
察、分析和评价，只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才是行之有效

的批评实践。 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可谓众声喧

哗，五花八门，既有专业的批评也有业余的批评，既
有理性的批评也有感性的批评，既有系统的批评也

有口头的批评，既有文化的批评也有戏谑的批评。
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当下的文学批评仍存在着一

些共通性的问题。 一是从实际现象———批评对象中

探索出互联网文学形态的审美特性及其运作机制导

致的批评差异，二是从理论提炼———批评主体中观

察出不同的读者遴选的审美倾向导致的批评差异。
两者对照，我们便可发现主体在对对象的审美批评

中潜藏着“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和不恰当审美等问

题。 在这种脱节中出现文学批评的不及物状态、文
学批评的空洞化、文学批评标准的模糊性、文学批评

实践的以偏概全，这些因素共同造成文学批评效用

的可靠性（或有效度）存疑问题。
１．文学批评的不及物状态

统观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其状况并不尽

如人意，吴义勤将其整体特征归纳为“不及物”和

“虚热症”两大普泛性特点。 “不及物”主要表现为

三大症候，一是大而空的归纳式的宏观批评，二是忽

视文本或断章取义式的臆想批评，三是隔靴搔痒言

不及义的绕弯式批评。 此种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弊端，无论是讨巧式的宏观批

评、武断式的臆想批评，还是故弄玄虚的绕弯子批

评，它们都从根本上疏离了批评的基本对象———文

本。 “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象化’的文学评判活动，
离开了‘对象’，批评是无法发生的。”那种不观照

批评对象而发生的批评实践，只能是乱评。 这种问

题主要存在于学院派批评家批评中，在某些“雅文

学”作家那里以及受利益驱动的营销号批评活动也

有部分体现。
首先，电子媒介时代的信息流背景，使得文本增

殖量大，重复率高，难以有效筛选。 在电子媒介时

代，信息资源海量，传播快速便捷。 虽然数字化的文

学文本的扩散范围和阅读人群会大大增加，但在极

具利益诱惑和感官娱乐的信息时代，文学对受众的

分流也仅仅是少数的。 与那些职业的网络写手相

比，活跃在网络文学空间的人群大多数以业余爱好

者为主，其参差不齐的写作水平导致文学作品泥沙

俱下，题材重复、模式老套甚至模仿抄袭的情况时有

发生。 在信息应接不暇、真伪难辨的电子媒介时代，
文学批评一开始就在选择有效文本方面遭遇困境。

其次，文本体量庞大导致篇幅太长，文本浩如烟

海而驳杂难挑，读者没有时间去一一读完。 生存于

网络空间的文学作品动辄成百上千万字，如忘语的

《凡人修仙传》上下两部足有 ７７１ 余万字，蝴蝶蓝的

《全职高手》共 ５３５ 余万字，明宇的《带着农场混异

界》２３３３ 万字等。 对于此类长篇小说，大致读上一

遍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其进行审美感知和有理

论深度的批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再次，批评主体有时甚至没兴趣看文本，只是为

了批评而批评。 有时批评者为了驳倒俗文学而只看

缺点，导致批评与文本脱节断裂、缺少或讹误文本细

节。 电子媒介时代兴起的新文学，无论是其创作方

式、文本形态、传播途径，还是其购销模式、阅读媒

介，都与以文字符号为主的传统纸质文学呈现出很

大的不同，这就导致已经养成文字阅读惯性的“旧
式”文人读者的反感和不满。 以网络文学为例，在
其萌芽之初，学界批评之声不绝于缕，认为它多是追

求娱乐效果和眼球效应的文学形态，除了形式上的

新异外，内容上并没有什么真正价值，甚至还有人将

其称为“垃圾堆”“蓄粪池”，极力否定网络文学的合

法存在。 当然，我们不否认网络文学存在的种种弊

端，毕竟它还是一种历时较短的文学形态，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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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但是，如果仅仅抓住网络文学的弊端而全盘否定其

真实性存在，那么这种批评声音的合理性、科学性也

就可想而知。 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网络

文学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就已经说明了其存在的必

要性。
最后，某些营销号有时会为了利益各自为营、相

互攻讦，出现对自己控下作品清一色好评，对竞争对

手控下作品恶意抹黑和歪曲评论的现象，而无视对

方的作品内容是什么。 这种种情形导致当下文学批

评悬浮和游离于文本之外，处于一种不及物状态。
２．文学批评的空洞化

这种问题主要存在于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中，
在媒介批评和个体读者批评中也有部分体现。 这一

问题主要有三种表现：
一是套话滥用，用同一个“万金油”模板或理论

套用在不同文本上。 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有着

很大的不适用性，分析文本时强词夺理，容易出现

“无脑黑”或“无脑捧”的弊端，产生很多重复性的评

论，使其有效性大打折扣。
二是哲学化理论研究切入并套用西方文论。

“现在有些被称为文学批评的文字，其实毫不涉及

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而是作者根据某些外

国著作里的几个论点或个人的哲学玄想而生发出来

的宏论……文艺理论不等于抄袭外国人的某些洋教

条，更不能拿这些洋教条去套中国作家及其作品。
现在有些文艺批评，其中塞满了哲学玄想，这些哲学

玄想并不是从创作中归纳、提炼出来的结论和理论

的升华，而是作者挖空心思杜撰出来的，与作家的创

作毫不搭界的。”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批评者在吸

收外来理论上的前卫性和理论建构上的创新性，但
不考虑中国文学实际的照抄照搬的做法和脱离文本

实际而刻意“创造”理论的行为，导致文学批评言之

无物、空谈理论，给人带来一种高深莫测但又不知所

云的晕厥感，已经偏离了文学批评的正确轨道。
三是出现大量碎片化和浅表化的短评。 这一特

点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中最为明显。 好的文

学批评不仅仅是批评者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价值

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全身心的介入而做出的审慎性

判断，而且对作者的创作也会提出有针对性、建设性

的意见，是批评者通过文学文本展开的与作者进行

心灵对话的重要途径。 在电子媒介时代，这种合格

的文学批评越来越罕见，涌现最多的则是碎片化、肤
浅化、口语化的短评。 这种短评失去了对批评内容

的创新性进行深入思考和二度创作的尝试可能。
３．文学批评标准的模糊性

文学批评要基于一定的评判标准，如历史的标

准、美学的标准、思想的标准和艺术的标准等，这些

都是开展文学批评实践所应具备的立场和价值观，
也是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要切入点。 与传统文学批评

的专业性和学理性相比，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

标准则显得模糊混乱，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媒介批

评、个体读者批评以及部分“俗文学”作家批评中。
首先，新媒体背景下的评论鱼龙混杂，质量高低

不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通俗直白的缺乏文学性的

碎片化口语评论。 这些自由无序的评论粗疏而不成

体系，只是简单“安利式”的推荐总结或读者短评、
好差评态度，反映的是个体情感的宣泄，并不能提供

普遍性的学理指导。 这些感性经验若不经过专门的

文论背景知识熏陶，就会比较散乱，难出新意，无法

变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其次，文学批评的边界被模糊。 符号化的酷评

是否算得上真正的文学批评？ 点赞或踩是一种批评

方式，还是一种互动社交手段？ 而好差评的打星级

模式，更多被运用于商品买卖和服务行业质量情况

回馈中，这种模式用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能否属于

文学批评？ 这些疑问和困惑充分说明了电子媒介时

代文学批评的模糊性。
最后，利益驱使有时会严重折损文学批评的有

效性，使得批评主体在评论上的自主判别能力大打

折扣。 一些被收买的“水军”无脑黑对家，无视自己

对文学文本本身的自主鉴赏力。 一些自媒体百家

号，有时为了商业利益，追求刺激性来吸引眼球和引

发讨论，苦心孤诣地寻找爆点角度，使得对文本的评

论并不那么中肯。 比如对某些方面无限放大甚至恶

意诱导、歪曲和断章取义，而不是着眼于文本本身的

价值高低；有时只是为了煽动评论阅读者的激烈情

绪，而对社会热点案件或热门文章提出标新立异的

杂文观点。 这些都造成当下文学批评标准的混乱。
４．文学批评的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是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存在的主要

问题之一，主要存在于学院派批评家的批评中。 在

网络文学是否划归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范畴的

论争中，表现尤其突出。 从网络文学命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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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荆棘丛生的网文空间，再到网文内容的通俗性或

媚俗性，网络文学从一开始就遭到重重质疑。
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将通俗文学的弊端扣在网文

头上，千篇一律地批评“网络文学不是文学”等。 实

际上，类型化导致的套路化，密切联系市场导致的趋

利向和追求眼球的商业写作，读者阅读习惯引起的

连载模式更新量导致的追求速度，是通俗文学固有

的弊端，从传统纸媒时期就一直存在，并非网文独

有。 自五四新文学后，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遭到

主流文学界的批判和摒弃，而在港台文学中得到存

续并实现现代性发展。 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港台

武侠和言情小说被改编成各种影视剧传回大陆，并
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ＡＣＧＮ 亚文化的传入，一同影

响了中国网文的诞生。 这使得中国的网文有着自己

的特色，与西方迥乎不同。 西方通俗文学的出版是

连续发展的，有各种 ＩＰ 宇宙链开发，文化产业比较

成熟，因而没有诞生中国式的网文现象，而是发展出

探索类的“超文本”技术运用和 ＶＲ 等虚拟现实技术

的融入式互动“文学”。 好莱坞的电影、日本的动

漫、韩国的电视剧的类型化发展成熟，中国与之相媲

美的唯有网络文学。 而这正需要批评家不带有“雅
俗”文学的偏见，对我国网文发展史进行细致梳理

才能广泛正名。 对于网络文学发展史的建构，能够

厘清网文类型中的交叉分类与特性，有助于网络文

学的深入研究。 比如在学术界，广泛认为 １９９８ 年痞

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网文的肇始。 但

事实上，该文虽然发布在网上，其风格更偏向出版文

风，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网文相去甚远。 而在“龙
的天空”论坛，大多数网文作者和读者认为，黄易才

是网文的开山之人，以至于黄易去世时，各大神纷纷

悼念。 因为网文与传统通俗文学区别开来，摆脱西

方幻想和传统武侠的窠臼，开始本土化创新，正是得

益于“玄幻”题材的诞生。 当今主流玄幻题材的文

风，正是由黄易的创新性开拓而得以奠基。 玄幻的

特质，融合了武侠的侠义江湖、日漫的画面感、西幻

的魔法体系、科幻的穿越元素、游戏的升级地图体系

等多种流行元素。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对于一种新

兴的文学形态，我们不能一叶障目，更不能拒之门

外，而是要怀着一种宽容的心态，给它一些成长的时

间和空间。 事实也充分证明，电子媒介时代的网络

文学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五、呼唤回归文本的文学批评

总之，由于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和主

体的变化，使得文学批评的审美发生了变异。 在电

子媒介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与 ＡＣＧＮ 亚文

化语境、通俗文学传统一道，催生了互联网文学形态

的出现，文学批评的对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具有不同

审美特性和运作机制的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学、话本

小说、微文学等，给文学审美的方法提出了新的挑

战。 与此同时，读者内涵的扩容和主体地位的提升，
使得掌控话语权的学院派批评开始向媒介、读者、作
者分化文学批评的职权。 各批评主体在对不同对象

进行文学批评审美时，因为“理论—文本”之间的错

位，产生文学批评的不及物状态、文学批评的空洞

化、文学批评标准的模糊性、文学批评的以偏概全等

问题，最终影响了文学批评效用的可靠性。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让学院派批评与媒介批评、

读者批评、作者批评之间形成对话，各主体的差异化

批评可以让其各自取长补短。 邵燕君、王祥、庄庸、
陈村等早在 ２０１２ 年就讨论过对策，提出“以大众文

学为归属，新的生产机制是关键；以类型小说为主

导，格局确立与超越的可能；先进入后研究，期待相

匹配的批评方法”。 学院派需要摒弃对网文的偏

见，采用“介入”的研究方法，作为“学者粉丝”把自

己变成真正的读者。 先做扎根于网络原住民的“兴
趣部落”中的网文百科词条建设，逐渐厘清网文网

站发展的历史脉络，再深入到排行榜作者和文本的

盘点，从了解创作实际的作者、网站主编、读者、媒介

中的优质精品批评帖中汲取有益经验，以网文的题

材、流派、标签为出发点，盘点其内容的发展与变异

的现象级作品，以此为节点，构建类型文学框架下的

源流线索，然后借助优书网评分筛选和书单等，从每

个类型中节选出典型作品或转折点作品、每个重要

作家的代表作，从实际文学文本细读和个案分析中

摸索出它们的内质，以题材类型为线索串联起代表

流派的作家作品，从而搭建网络文学史的构架，以类

型文本中个案分析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构建网络文学

文论，从而形成真正的网络文学批评审美。
从本质上看，文学批评是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

心灵碰撞与对话，是一个去蔽和呈现的过程，而使这

些成为可能的前提是文本的纽带链接作用。 电子媒

介时代的文学批评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无论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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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及物状态、空洞化，还是批评标准的模糊性、批
评实践的以偏概全，都与疏离文本有着重要关系。
只有将批评活动聚焦于特定的文本之上，这些问题

才能迎刃而解。 因为文本是作者精心策划的“文字

陷阱”，一切意义和内涵都处于遮蔽状态，只有当批

评者结合自我的生命体验，全身心沉浸于其中，才会

在与读者的精神互动中获得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
同时也会产生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感受。 也只有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及物的、具体的、标准清晰的、见
解中肯的文学批评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对文本本身的重视，也正是笔者多年来探究

“本文诗学”理论的出发点。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

原初形态，是寄予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思想，是批评

家对作家在本文中已经建立的隐含的诗学体系的理

性归纳和逻辑呈现。 因此，立足于文本自身的“本
文诗学”的建构可以为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批评走

出困境和质疑，提供一个思路和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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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楼 　 培

摘　 要：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文学群体由

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

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 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

史价值。 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
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关键词：洛阳文人集团；欧阳修；词体创作；词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５７－０８

　 　 宋词虽有“一代之胜”的隆誉，但揆诸史实，在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却显得沉寂寥落。 两宋之

际的王灼通过比较唐末五代与宋初词之盛衰，早已

感慨：“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 虽

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 在士大

夫犹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岂
非作者？ 诸国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钱俶

习于富贵，以歌酒自娱。 而庄宗同父兴代北，生长戎

马间，百战之余，亦造语有思致。 国初平一宇内，法
度礼乐寖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

怪。”①直到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四大词人先后

由南入北，濡染词笔，才从根本上改变此前的萧条局

面，开创了词坛的一代新风，并迎来宋词的第一个高

峰。②考察宋词兴起与发展的演变历程，我们发现洛

阳文人集团在词体创作上也颇有特色，是北宋词坛

蓓蕾初放时期的奇葩异卉，应当引起词学研究者的

重视与探讨。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是指北宋仁宗朝形成的以西

京留守钱惟演为幕主、河南府通判谢绛为主盟的僚

佐群体，它以尹洙、梅尧臣、欧阳修为骨干，包括尹

源、富弼、张先、张谷、张汝士、杨愈、张太素、孙祖德、
张亢、王顾等成员，更有国子学秀才王尚恭、王尚喆

兄弟以及王复等为羽翼。 他们之间除了以政事、文
学为纽带外，某些成员之间还有姻戚关系，如谢绛嫁

妹与梅尧臣，二王兄弟嫁妹与尹洙之子尹朴，欧阳修

和谢绛长子谢景初（字师厚）同为胥偃女婿，而胥偃

又是钱惟演亲戚③，欧阳修、谢绛与钱惟演也平添了

一层因缘。 该集团活动时间从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到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前后不过四载，但在宋代文学与

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已有的相关研

究，如王水照先生《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 《北
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 《北宋洛阳文

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 《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

辨》等篇章及拙文《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南北文学

的冲突和融合》④，皆聚焦于其在宋代诗文方面的革

新变异及文学史意义，而没有对该集团在词体创作

上的成就展开论述，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试图弥补

这种缺憾。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７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与中国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１７ＮＤＪＣ００３Ｚ）；教育部青

年课题“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研究”（１９ＹＪＣ７５１０２４）；杭州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唐五代北

宋词研究”（４０６５Ｃ５０２１８２０４５５）。
作者简介：楼培，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杭州　 ３１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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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生态

吴熊和先生曾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文

化功能和运行系统做了这样的界说：“许多事实表

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
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

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

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

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 词的社交功能与

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

伴而行的。 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

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⑤这一精

辟论断是建立在充分的史实基础上的。 如欧阳炯

《花间集序》称：
　 　 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
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

偏谐凤律。 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

之篇，豪家自制。 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

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 则有绮筵公子，
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

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

态……乃命之为《花间集》。 庶以阳春之甲，将
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

舟之引。⑥

又陈世修《阳春集序》记述冯延巳词之问世：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

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

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 日月寖久，录而成

编。⑦

以上两篇文献都涉及当时词体的生成与传播，
叙述了以歌妓佐酒为中介触媒，文人应歌填词并与

乐工歌妓往还互动的实际情状，不仅展现了西蜀、南
唐两个五代词坛中心具体而微的缩影，也为吴先生

的论断提供了两个生动的注脚。
再回过头来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环境。

《四朝国史·欧阳修本传》称“（欧氏）调西京推官，
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撄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

学”⑧。 钱惟演不但对青年才俊欧阳修青眼有加，关
照爱护，对于其他后进亦奖掖提携，愉快相处，从而

为该文人集团营造了从容闲暇的生活和创作氛围。
据载：

　 　 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惟演）自枢密留

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

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

遇之甚厚。 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
有《唐九老画像》，钱相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
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圜驿，命永叔、师

鲁作记。 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 师鲁曰：“某

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 永叔

自此始为古文。 钱相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

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

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 一

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 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
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 时科举

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

官。 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

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
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 当朝

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⑨

从中可见，钱惟演虽是昆体作手，娴于骈俪“时
文”，但胸襟豁达，鼓励古文创作，并组织过一次同

人竞赛。 他又重视幕僚后辈的文史才艺，裒辑了同

人习作《都厅闲话》。 而切磋琢磨的风气蔓延开来，
在西京国子学也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不撄以吏

事”“郡府多暇”“行乐无虚日”的行政与生活作风更

其是词体创作的前提条件。
现存史料中有两则提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文酒诗

会与词体创作的关系。 《钱氏私志》记载：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 时先文僖

（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
尹师鲁同在幕下。 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
微讽而不之恤。 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

俱不至。 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
“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

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

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

声。 小楼西角断虹。 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

纹平。 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

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⑩

又《邵氏闻见录》有云：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 自

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 雪作，登石楼望都城，
各有所怀。 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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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 吏传公言曰：“山行

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

相遇诸公之厚类此。 后钱相谪汉东（随州），诸
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

之，甚悲。 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

上引笔记小说之本事或不足信，但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洛阳文人集团词体创作的生态环境，它包

括宴饮、燕乐、歌妓、词人、风俗生活等各种社会文化

要素，满足了词体赖以产生、传播的基本条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宋初以来的政治文化环境

也与词的兴起关系密切。 太祖即位后不久就解除了

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宿将的兵权，其劝说辞称：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

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尔曹何不释去兵

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

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石、王等人对宋太祖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此后优游

沉湎于锦衣玉食、歌舞奢靡的生活。 如武胜节度使

兼侍中高怀德家中“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

绝者，殆不过之”，其本人也“善音律，自为新声，
度曲臻其精妙”。 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论
北宋词风时就说：“九重心事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

吞。 说与玉田能信否？ 陈桥驿下有词源。”这里指

明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心机与北宋词的兴起及其

软靡风格息息相通。
宋初词人中虽有潘阆、林逋等闲云野鹤式的隐

士，但更多的是寇准、丁谓等位列庙堂的朝廷权贵与

士大夫，后者崇高的社会地位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更

易于产生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

体运行系统。 据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
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 王文正公（曾）性俭

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

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千两。”无论

是太祖出于国初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还是真宗国

家安定时期对君臣同乐的期许，都表明了北宋最高

统治者对歌妓歌舞娱乐的认可。 从实际效果来看，
这无疑对以歌妓为中介的词体运行系统起到了推动

作用。
洛阳文人集团的幕主钱惟演乃吴越王钱俶之

子，从父归宋。 他在政治上颇有权力欲望，真宗“天
书”事件之初的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因献《祥符

颂》擢升司封郎中、知制诰。 他曾攀附联姻真宗之

妻刘后，以妹嫁刘后之兄刘美。 又攀附当时权倾一

时的丁谓，与之结为姻亲，共同排逐寇准。 乾兴元年

（１０２２），丁谓得罪，钱氏又恐牵连自己，就排挤丁谓

来自求解脱。 当年七月，钱氏除枢密使，十一月即罢

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 后相继徙知亳州，判许

州、陈州，天圣九年（１０３１）改判河南府。 在此过程

中，钱氏尚不死心，稽留京师，图谋入相，先后遭到监

察御史鞠咏、天章阁待制范讽、殿中侍御史郭劝等人

劾奏，敦赴本镇。 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又在御史中丞范

讽劾奏下被罢平章事，改任崇信军节度使。 翌年即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七月，卒于崇信军节度使所在之随

州。 钱惟演出身贵胄，惯于歌儿舞女的优越生活自

不待言，晚年的屡徙藩镇又与宋初被解除兵权的石、
王等人有相似之处。 在洛阳的文酒诗会、优游卒岁，
一方面是他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后不得已的自我排

遣，另一方面更是身为文坛名家、昆体作手对后辈才

人有意识的优容提携，同时也呼应了真宗朝后期以

来“中外无虞”“以声妓自娱”的社会发展趋势，客观

上为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提供了最直接、最有

利的生态环境。

二、钱、谢、尹、梅的词体创作与词史价值

洛阳文人集团创作的主要体裁是诗文，词体亦

未可轻忽。 前引《钱氏私志》中《临江仙》 （柳外轻

雷）词在《全宋词》中未见重出，为欧阳修洛阳时期

所作无疑，而《邵氏闻见录》所载钱惟演谪汉东时

“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或即《木兰花》（城上风

光）词。 从这些吉光片羽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

想见，洛阳文人集团诗酒风流之余，应该填写有为数

不少的词作，但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流传下来，以致湮

没不彰，无人问津。 所幸在《全宋词》中，目前尚收

有钱惟演词 ２ 首，谢绛词 ３ 首，尹洙词 １ 首，梅尧臣

词 ２ 首，欧阳修词 ２４２ 首，这些词作为我们研究洛阳

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这些词作

有的并非填于洛阳时期，但在“士大夫乐章顿衰于

前日”的宋初，创作主体作为洛阳文人集团的领袖

与骨干的五位主要人物皆有词作并留存至今，这本

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些留存的作品，又多是在洛阳

或离开洛阳之后所作，词中关于洛阳记忆的亦不少。
钱惟演存词两首：
　 　 木兰花

城上风光莺语乱。 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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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

晚。 鸾鉴朱颜惊暗换。 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

芳尊惟恐浅。
玉楼春

锦箨参差朱槛曲。 露濯文犀和粉绿。 未容

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 嫩似春荑明似

玉。 一寸芳心谁管束。 劝君速吃莫踟蹰，看被

南风吹作竹。

上引第一首辑自《湘山野录》，释文莹记载：“钱
思公 谪 居 汉 东 日， 撰 一 曲 曰： ‘ 城 上 风 光 莺 语

乱……’每歌之，酒阑则垂涕。 时后阁尚有故国一

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 曰：‘吾忆先王

（钱俶）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
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随）。 邓王旧曲亦有‘帝
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虽然这里只提及这一曲“每歌之”以至于“酒阑垂

涕”，亦可反映出钱惟演不乏歌舞佐酒、填词听歌的

生活常态。 欧阳修《归田录》还记载，钱氏在西洛时

曾对僚属坦言自己平生唯好读书，有“坐则读经史，
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即词）”的读书习惯。
词虽小道，当时在文化层位上远逊于经史和小说，但
它也是钱惟演不废吟咏的一种文学体裁，这也从一

个侧面生动折射出词在宋初社会文化中逐渐抬头的

态势。
第二首《玉楼春》辑自《全芳备祖》，全篇体物写

志，描摹细腻，所咏之物即为笋，是现存《全宋词》中
最早的咏物词，具有一定的词史价值。 又据《能改

斋漫录》记载：“钱文僖公留守西洛，尝对竹思鹤，寄
李和文公（遵勖）诗云：‘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

露宜秋。 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其风

致如此。 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所植。 公在镇，每宴

客，命厅籍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

事，至今称之。”钱惟演在淮宁（陈州府治所）命歌

妓传唱《踏莎行》，为其歌舞佐酒、填词听歌更添一

例。 将在洛阳的“对竹思鹤”诗与《玉楼春》词两相

对照，则前者高雅清奇，后者辞藻华丽，一定程度上

也是宋初“诗庄词媚”观念的部分反映。
谢绛留存词《菩萨蛮·咏目》 《夜行船·别情》

《诉衷情·宫怨》各 １ 首，均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卷二辑得：

　 　 菩萨蛮·咏目

娟娟侵鬓妆痕浅。 双眸相媚弯如翦。 一瞬

百般宜。 无论笑与啼。 酒阑思翠被。 特故瞢腾

地。 生怕促归轮。 微波先注人。
夜行船·别情

昨夜佳期初共。 鬓云低、翠翘金凤。 尊前

和笑不成歌，意偷转、眼波微送。 草草不容成楚

梦。 渐寒深、翠帘霜重。 相看送到断肠时，月西

斜、画楼钟动。
诉衷情·宫怨

银缸夜永影长孤。 香草续残炉。 倚屏脉脉

无语，粉泪不成珠。 双粲枕，百娇壶。 忆当初。
君恩莫似，秋叶无情，欲向人疏。

通观这三首词，最引人瞩目的是均有词题。 施

蛰存先生曾指出：“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都是小

令，它们常用于酒楼歌馆，为侑觞的歌词。 词的内

容，不外乎闺情宫怨，别恨离愁，或赋咏四季景物。
文句简短明白，词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题

目。 以后，词的作用扩大，成为文人学士抒情写怀的

一种新兴文学形式，于是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

复了。 有时光看词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

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 这种情况大约从苏东坡

开始出现。 例如东坡更漏子词调名下有‘送孙巨

源’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调名下有‘超然台作’四字。
都是用来说明这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 这就是

词题。 有了词题，就表明词的内容与调名没有关

系。”谢绛《菩萨蛮》等三首之词题应是作者自拟，
而非《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编者所加。 虽然词的内

容仍是咏物、别情、宫怨等常规旧辙，意境与题材也

没有更显繁复，但均有词题，似是有意识的拟定，时
间上明显早于苏轼。 而作于明道二年（１０３３）离洛

赴京前夕的《夜行船·别情》，是谢绛词中最受称道

的一首。 这首词体现了洛阳文人集团成员之间的深

厚情谊，许昂霄《词综偶评》评价其“情真语挚”，
其中“尊前和笑不成歌”句又被况周颐赞为“熨帖入

微”。 欧阳修对这首词亦赏叹不已，念念不忘，后
有用韵之作《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途经洛阳时，作《再至西都》诗，诗末还特别

提及：“却到谢公题壁处，向风清泪独潺潺。”

尹洙词今存有《水调歌头·和苏子美》１ 首：
　 　 万顷太湖上，朝暮浸寒光。 吴王去后，台榭

千古锁悲凉。 谁信蓬山仙子，天与经纶才器，等
闲厌名缰。 敛翼下霄汉，雅意在沧浪。 晚秋里，
烟寂静，雨微凉。 危亭好景，佳树修竹绕回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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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移舟酌酒，自有青山绿水，掩映似潇湘。 莫

问平生意，别有好思量。

苏舜钦（字子美，１００８—１０４８）在庆历新政中属

于范仲淹集团，在党争中因“进奏院案”而被除名勒

停，后闲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庆历五年（１０４５）
沧浪亭建成，《水调歌头·沧浪亭》（潇洒太湖岸）当
作于此时。 《东轩笔录》载其本事：“苏子美谪居吴

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阻

之。 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

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苏舜钦早

年怀着热切强烈的政治理想，《水调歌头》又是高亢

悠扬、声宏音畅的一个词调，词中更有“丈夫志，当
景盛，耻疏闲。 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之句，
抒发了作者不平则鸣的牢骚抑郁与壮志难酬的感慨

激愤。 尹洙亦属范仲淹革新集团，在“进奏院案”
中，为营救苏舜钦等曾上《论朝政宜务大体疏》。 庆

历五年新政失败，尹洙则因公使钱事入狱穷治，后贬

崇信军节度副使。 这次被贬与苏舜钦事相仿，都有

鲜明的党争痕迹。 这首和词表面上将世间功利与政

治迫害置于脑后，沉浸于闲居自然的逍遥之乐中，骨
子里却依然流露出人生失意、寄情山水的自伤自适，
与苏氏原词的壮怀激烈恰似相反相成，异曲同工，同
时也从文学唱和活动中反衬出这两位改革派成员之

间的肝胆相照、惺惺相惜。
梅尧臣现存词作有《玉楼春》两首，一首辑自

《全芳备祖》后集卷十七《杨柳门》：
　 　 天然不比花含粉。 约月眉黄春色嫩。 小桥

低映欲迷人，闲倚东风无奈困。 烟姿最与章台

近。 冉冉千丝谁结恨。 狂莺来往恋芳阴，不道

风流真能尽。

这首咏物词低徊宛转、细腻传神，与其“初喜为

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

巧”的诗风迥乎不侔，确乎有词体当行本色的柔美

风格。
另一首《苏幕遮》情景交融，余韵不绝，辑自《能

改斋漫录》：
　 　 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

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 为美者，圣俞因别为

《苏幕遮》 一阕云：“露堤平，烟墅杳。 乱碧萋

萋，雨后江天晓。 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
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 堪怨王孙，不记

归期早。 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

老。”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栏杆十二

独凭春，晴碧远连云。 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

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
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盖《少年游

令》也。 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

集中，殆与之为一矣。 今集本不载此篇，惜

哉。

这一阕《苏幕遮》与林逋《点绛唇》争胜，又引出

欧阳修 《少年游》 一首，并为词史上 “咏春草绝

调”。 梅尧臣存词绝少，其在词坛的地位远不如其

在诗坛上的宋诗“开山祖师”之盛名。 梅尧臣这首

词能够让欧阳修“击节赏之”，“为时所矜重”，且
不乏接响嗣音，足见其独特价值。 刘熙载敏锐地发

现：“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

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秦观

词在题材上以情爱、贬谪、纪游等为多，风格上以婉

约蕴藉、抒情幽深为主，四库馆臣特标举其“情韵兼

胜”，与梅氏此词颇有相合之处。

三、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以欧阳修为中心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中最能体现词史意义的是继

往开来的欧阳修。 欧阳修是洛阳文人集团中走出来

并成长为文坛领袖的最杰出代表，对于诗文词赋诸

种体裁无一不能，无所不精。 就词而论，北宋杨绘

《时贤本事曲子集》已称：“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

也。 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南宋罗大经《鹤林

玉露》又云：“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

冠冕者 …… 虽游戏作小词， 亦无愧唐人 《花间

集》。”据现存欧词考察，其初染词笔即在洛阳时

期，上引《临江仙》（柳外轻雷）可为明证。
综观欧阳修一生，他有一个明显的 “洛阳情

结”，他在洛阳期间已经对此大书特书，离开洛阳后

这种情结更是挥之不去，常常形诸诗文，讽诵不已。
欧阳修的“洛阳情结”多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一是

对洛阳风物的回忆与叙述，如《洛阳牡丹记》 《洛阳

牡丹图》等，“洛阳花”也是其创作中不绝如缕的重

要意象。 二是对洛阳文人集团成员的刻画与描写，
虽然“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但这

种追忆和书写贯穿了欧阳修的创作生涯。 除了常见

的诗文外，在欧阳修的《内制集序》 《归田录》 《集古

录》《六一诗话》等各种体裁中，都能看到该集团成

员的身影，又如张谷、张汝士的墓表，谢绛、张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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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士、尹源、尹洙的墓志铭，均为欧氏所撰。
词也是欧阳修抒发“洛阳情结”不可或缺的重

要载体。 除前揭《临江仙》外，欧阳修在洛阳填词尚

有不少可考，如以下 ７ 首《玉楼春》词：
　 　 风迟日媚烟光好。 绿树依依芳意早。 年华

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 池塘隐隐惊雷

晓。 柳眼未开梅萼小。 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

物新人渐老。
西亭饮散清歌阕。 花外迟迟宫漏发。 涂金

烛引紫骝嘶，柳曲西头归路别。 佳辰只恐幽期

阔。 密赠殷勤衣上结。 翠屏槐梦莫相寻，禁断

六街清夜月。
春山敛黛低歌扇。 暂解吴钩登祖宴。 画楼

钟动已魂销，何况马嘶芳草岸。 青门柳色随人

远。 望欲断时肠已断。 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

落花飞似霰。
樽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

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

阕，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

风容易别。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 游丝

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 杏花红处青山

缺。 山畔行人山下歇。 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

寂寥孤馆月。
残春一夜狂风雨。 断送红飞花落树。 人心

花意待留春，春色无情容易去。 高楼把酒愁独

语。 借问春归何处所。 暮云空阔不知音，惟有

绿杨芳草路。
常忆洛阳风景媚。 烟暖风和添酒味。 莺啼

宴席似留人，花出墙头如有意。 别来已隔千山

翠。 望断危楼斜日坠。 关心只为牡丹红，一片

春愁来梦里。

它们都直接写到洛阳的风物，也或明或暗地涉

及该文人集团的成员。 第一、二首皆描写洛阳上林

苑的景致情境，可与欧阳修《陪饮上林院后亭见樱

桃花悉已披谢因成七言四韵》 《春日独游上林院后

亭见樱桃花奉寄希深圣俞仍酬递中见寄之什》、梅
尧臣《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

谢》等诗参看互证。
第四首中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

月”，表达出欧阳修离开洛阳前夕的款款深情，以及

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省思。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

共春风容易别”，又用一种洒脱豪荡的意兴来自我

解嘲，排遣情累，深得风人之旨，“于豪放之中有沉

着之致，所以尤高”。
第七首“常忆洛阳”则脱胎于前面提到的钱惟

演《玉楼春》（城上风光）。 钱词上片用顾夐“月照玉

楼春漏促”体，下片用李煜“晚妆初了明肌雪”体，一
词上下片各参用一体，欧阳修该词完全依钱体作

法，可见其渊源有自，法乳真传。 钱氏另一阕“锦
箨参差”，用《玉楼春》正体，《钦定词谱》有云：“按
《花间集》顾夐词四首、魏承班词二首，《尊前集》欧
阳炯词二首，其前后段起二句第二字、第六字俱仄

声，第三句第二字、第六字俱平声，第四句第二字、第
六字亦俱仄声。 宋人惟杜安世词五首、钱惟演‘锦
箨参差’词一首、欧阳修‘美酒花浓’词一首本此体

填，余皆南唐李煜体也。”钱惟演硕果仅存的两首

词作，欧阳修均有所步武效仿，其间的承继发扬之意

也就昭然若揭。
第三首当是明道二年（１０３３）送谢绛离洛阳之

作，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更希望他能在“洛城春

色”时再度前来相聚。 “画楼钟动”即前引谢氏《夜
行船·别情》词句，这一意象也在欧词中也多次出

现。 如《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 自别后、有谁能共。 伊川

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 今日相逢情愈

重。 愁闻唱、画楼钟动。 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

樽、殢谁相送。

这首词写于庆历年间，感怀昔日“西都欢纵”
“旧游如梦”，即用谢词原韵。 又如《采桑子》三首：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 聚散匆匆。
今日欢娱几客同。 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
明月清风。 把酒何人忆谢公。

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 莫话衰翁。
但斗尊前语笑同。 劝君满酌君须醉，尽日从容。
画鹢牵风。 即去朝天沃舜聪。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风清。 忧患凋零。
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
旧曲重听。 犹似当年醉里声。

这三首词作当为庆历四年（１０４４）欧阳修忆老

友谢绛之作，距离明道、景祐年间的洛阳文人集团盛

会已逾十年。 “画楼钟动”的意象再次出现，“旧曲

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依旧撩拨着词人的心弦，
令其久久低徊、不能自已。 晏几道《凤孤飞》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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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一曲画楼钟动，宛转歌声缓。 绮席飞尘满。 更

少待、金蕉暖。 细雨轻寒今夜短。 依前是、粉墙别

馆。 端的欢期应未晚。 奈归云难管。”这里借欧公

洛阳往事、“画楼钟动”来抒发欢期太短、意兴未尽

之情，可知其曲数十年间流布遐迩、传唱不衰。
无论是“洛城花”还是“画楼钟动”，无论是洛阳

文人集团成员的生前还是身后，欧阳修一而再、再而

三地书写洛阳风物，追忆斯人风神，在抒发“洛阳情

结”的同时，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呼应的文学

世界。 这一文学世界一方面有其系统性与自足性，
展现了洛阳的各种风土人情与诗酒文会，另一方面

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和开放性，既囊括欧阳修创作

的诗文词赋等各种体裁，也含摄了钱惟演、谢绛、尹
洙、梅尧臣等洛阳文人集团其他成员的文学作品。

围绕词之一体而论，除了上述在洛阳濡染词笔

抑或与洛阳文人集团相关的词作以外，欧阳修还填

写了数量甚多、风格多样的词作，是宋初与柳永、
晏殊、张先并肩而立的四大词人之一。 欧阳修工于

小令但并不局限于此，同时也创作了《千秋岁》 《醉
蓬莱》《鼓笛慢》 《摸鱼儿》 《蓦山溪》等为数不少的

长调慢词。 他的词在当时流播甚广，是歌妓侍宴佐

觞的名家唱词之一。 《侯鲭录》称“欧公闲居汝阴

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又《后山谈丛》
有云：“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

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
亦唯唯。 公怪叹，以为山野。 既燕，妓奉觞歌以为

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 公复怪之，召问，所歌

皆其词也。”此外，欧阳修的词作《洛阳春》 （纱窗

未晓）在《高丽史·乐志》中也有记载，亦如柳永词

一样跨越国度，传唱域外。

就渊源来说，一般认为欧词可上溯至南唐词，尤
其是冯延巳词。 如冯煦《蒿庵论词》称：“宋初诸家，
靡不祖述二主（李璟、李煜），宪章正中（冯延巳）”，
“文忠（欧阳修）家庐陵，而元献（晏殊）家临川，词家

遂有西江一派。 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

之。”刘熙载更进一步指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

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王国维既从词史角度总

评“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

一代风气”，又具体而微地加以佐证：“欧九《浣溪

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
便后人所不能道。 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

‘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这些论述都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遮蔽了欧

词的其他渊源。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欧词受钱惟演影响

极大，且直凑单微，最为亲切。 其实吴越国虽然词名

不彰，未能和西蜀、南唐鼎足而三，但也并非一无可

称。 杨慎《词品》卷二“五代僭主能词”条云：“五代

僭伪十国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
吴越之钱俶，皆能文，而小词尤工。 如王衍之‘月明

如水浸宫殿’，元人用之为传奇曲子。 孟昶之洞仙

歌，东坡极称之。 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 情脉脉。
行即玉楼云雨隔’，为宋艺祖所赏，惜不见其全

篇。”从钱俶到钱惟演，再到欧阳修，词之传承痕迹

如草蛇灰线，依稀可寻。
再就欧词影响而言，冯煦《蒿庵论词》称：“宋至

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
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本传云，超
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顾

随先生更推崇欧公“奠定宋词之基础”，且“词开苏、
辛”，“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

文”。汪东《唐宋词选》识语中一言以蔽之，曰“《六
一》开北宋之风”。

欧阳修的词从洛阳时期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最后长成为一束风中怒放的“洛阳花”。 他的填词

生涯贯穿始终，而起点即是洛阳，由此也凸显出洛阳

文人集团在词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在宋初词

坛沉寂萧条的情势下，洛阳文人集团呼应时代精神，
在诗酒文会的风气中濡染词笔，钱惟演、谢绛、梅尧

臣、尹洙等均有词作问世，各显风貌，别具特色。 特

别是欧阳修融会贯通南唐、吴越的词学传统，创作诸

多情理相融的士大夫词，与柳永、张先、晏殊等词人

先后北上京师，将词从南方传送至北方，取得南词北

进的重大进展，承先启后，融合南北，开创宋词一代

新风。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宋词从涓涓

细流变成澎湃江河的过程中，洛阳文人集团作为一

个文学群体，展现了词史上一幅原生动态的丰富图

景，为后人考察词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份极为难

得的样本，其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值得郑重揭出，表
而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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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论作为“中介”的新闻∗

杨 保 军

摘　 要：理论新闻学是在清理和回答“新闻是什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和深化新闻学术研究的。 在既往关于“新闻

是什么”的探究中，主要以还原主义方法在“事实与新闻的关系”中界定新闻，或者以价值论视野在“新闻与主体的

价值关系”中为新闻划界，这是从“新闻源流”和“新闻需要”出发对新闻的两种典型的理解方式。 因此，抓住“人与

新闻的关系”这一理论新闻学（也是新闻学）的总问题，突出“人”在整个新闻学中的核心地位，就能够提供一条理

解新闻的新思路，即将“新闻”视为“中介”性存在，认为新闻是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中介，新闻是勾

连人与人之关系（主体间）的中介；总体上说，新闻是人展开实践交往、生活交往的中介。 对新闻“中介”性存在及

其功能的宏观揭示，不仅促使我们对新闻形成更为系统全面的把握，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理论新闻学研究视野

的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新闻；中介；事实世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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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学者认为，反复探讨新闻定义意义不大，
但我们也要看到，理论新闻学研究正是在不断清理

和回答“新闻是什么”的过程中，推进了自身以及整

个新闻学的研究。 事实上，追问学科基本概念的含

义及其变化，几乎是所有学科深化研究的基本路径，
新闻学也不例外。 在新兴媒介环境中，新闻的泛化

对如何定义新闻提出了挑战，理论新闻学的“第一

概念”正在成为“第一困惑”①。 定义新闻，并不只

是简单的新闻划界问题，它关涉到对新闻本质的揭

示；对新闻的时代性理解，甚至关系到作为学科的新

闻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知，本
文在既往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一条新的理解思路，
扩展对新闻的认知，并力求促进整个理论新闻学研

究的深化。

一、界定新闻的两大传统视野

在既往关于“新闻是什么”的探究中，主要以还

原主义方法在“事实与新闻的关系”中界定新闻，或
者以价值论视野在“新闻与主体的价值关系”中评

价新闻或为新闻划界，这是从“新闻源流”和“新闻

需要”出发对新闻的理解。 这样的新闻理解方法，
有利于对新闻本质的揭示，有利于对新闻之价值构

成的把握。
在“事实与新闻的关系”中定义新闻，是最为常

见的界定方式。 具体表现为三种主要定义类型。
其一，将新闻直接在形式上定义为事实，定义在

相对传播态新闻的本源态②。 这类定义最典型的代

表，就是中国新闻学的开山祖师徐宝璜，他在《新闻

学》中写道：“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

实也。”③范长江在 １９６１ 年发表的《记者工作随想》
一文中提出的定义也可以看作是这类定义的代表，
他写道：“什么算是新闻呢？ 我觉得，新闻是广大群

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 这个说法不一

定全面，但是，它贯穿了一个为群众服务的精神。”④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４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１８ＸＮＬＧ０６）。
作者简介：杨保军，男，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

会发展中心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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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新闻即刚发生

和刚发现的事物”，苏联新闻学者科尔尼洛夫说“新
闻是值得社会重视的新的事实”⑤，美国学者米切

尔·斯蒂芬斯也说“新闻就是社会关心的问题”⑥。
这些定义将事实直接定义为新闻，无论从理论上如

何解释事实的含义，总是与人们的新闻实际经验有

些背离。 因而，尽管此类定义揭示了新闻的根源，但
在理论逻辑或概念关系上不是那么顺畅。

其二，将新闻定义为报道、陈述、传布，实质上都

是将新闻定义为对事实的反映或呈现，在形式上将

新闻直接定义在传播态。 这类定义的典型代表在中

国莫过于陆定一的新闻定义了。 陆定一在《我们对

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写道：“新闻的定义，就是

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⑦王中先生将新闻定义为

“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⑧。 尽管把报道

换成了传布，增加了语感上的新闻客观性，但并无本

质的区别。 美国新闻学者约斯特的新闻定义也属于

这种类型，他说：“一件新近发生的事情本身不会成

为新闻，而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就构成了新闻。”⑨

日本新闻学的鼻祖小野秀雄认为：“新闻就是事实

的报道。”⑩报道类型的定义将事实与新闻明确界分

开来，在事实与新闻的关系中界定新闻，符合常识经

验，更易于理解，在理论上则明晰区别了新闻与新闻

本源（事实）的关系。 大概正因为如此，人们普遍将

报道论的定义看作是新闻的“标准”或“权威”定义。
其三，将新闻定义为“（事实）信息”。 典型代表

是宁树藩的新闻定义，他认为新闻就是“经报道（或
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 黄旦在《新闻传播学》
一书中，对新闻做出了非常类似的定义，他说：新闻

就是“被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实

信息”。 看得出，信息论的定义，其实也是将新闻

定义在了传播态，若是将信息论定义的表述做个语

序调整，就会发现，信息论的定义方式与报道论的

定义方式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实际上是同样的思

维模式，只是在事实与信息之间做出区分，认为信息

是对事实的表征，这似乎更靠近新闻作为一种信息

的本质。 美国学者米切尔·斯蒂芬斯将新闻定义为

“公众共同关心的新信息”，尽管也将新闻定义为

信息，但这与事实论定义方式靠得更近。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界定新闻的模式，主要运用

的是还原论的思维方式，集中表现为以新闻本源论

的形式界定新闻，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的本源、追溯新

闻的本体、认识新闻的本质。 事实论在形式上将本

源、本体、本质统一起来认定为事实。 报道论将本源

与本体归结为事实，而将本质归于报道。 信息论将

本源、本体、本质归结为事实信息，但在定义表述上

与报道论并无实质区别，但信息论定义将新闻在本

质上认定为一种特殊的事实信息，从新闻本质论上

看，更为科学合理。
在“新闻与主体的价值关系”中定义、理解新

闻，实际上是从新闻价值论视野对新闻的划界。 当

以传播主体（及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作为价值主

体时，新闻就被理解、限定为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信
息），或是对有新闻价值事实的报道，传统的新闻价

值论（新闻价值要素学说）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问

题。 在这样的价值关系中，传播主体的需要、利益、
追求和理想本质上成了新闻的标准，简单说，传播主

体的需要成了新闻划界的标尺，成了新闻定义的根

据。 我国著名新闻学者甘惜分先生提出的“新闻手

段论”就是这样的定义方式，他说：“新闻是报道或

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隐

藏在这一定义背后的主体就是传播主体，实际的需

要就是传播主体的需要。 当以收受主体作为价值主

体时，新闻就被理解为、限定为对受众、消费者或用

户有用、有趣的报道，进而会将“新闻（报道）的价

值”在不同的标准下划分为不同的价值类别或价值

项目。 诸如，依据主体的存在类型、层次，将新闻的

价值划分为新闻的社会价值、新闻的群体价值（新
闻对一定群体、组织的价值）、新闻的个体价值（新
闻对个体的价值）；或者依据新闻的价值内容特征

将价值项目分为信息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
化价值、知识价值、舆论价值、娱乐价值，等等。 无论

哪种划分依据或划分方法，其最基本的根据是受众

的需要和兴趣，简单讲，收受主体的需要成为新闻划

界的标尺，成为定义新闻的根据。 传播主体以自己

的新闻需要划界新闻事实与非新闻事实，收受主体

以自己的新闻需要划界新闻报道与非新闻报道，由
于新闻报道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或呈现，因而，传播

主体对事实的划界与收受主体对新闻报道的划界，
本质上都是对新闻的划界。

从总体上看，只要是在“新闻与主体的价值关

系”中理解界定新闻，主体的需要就会成为界定新

闻的标准或根据。 由于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或者

更广义地说，由于不同社会主体对新闻的需要，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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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什么是新闻事实的认定，是有差异的、有矛盾的，
因而，以主体需要为根据的新闻划界很难达成真正

的新闻共识。 现实世界中的新闻现象之所以纷繁复

杂、五花八门，新闻之所以泛化，失去了标准的一致

性，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 但不同的新闻需要，都是

新闻需要，它恰好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说明，新闻需

要是所有社会主体的需要，新闻在当今世界已经成

为人们的基本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也越来越成为

所有组织和群体的基本需要或实现其他需要的手段

（需要）。 但新闻还是否需要相对统一的标准，特别

是职业新闻、专业新闻是否还需要坚守现代性的新

闻标准，各种名义的新闻需要是否都是合理正当

的新闻需要，这当然是严肃的学术和实践问题。 对

此，我将另文专论。

二、“中介”视野中的新闻

以“新闻本源态”和“新闻收受态”为根据的新

闻定义，目的都在于从新闻认识论视野出发揭示新

闻的客观本质，而以新闻价值论为基本视野的新闻

划界，揭示的则是新闻的主体根据，前者偏向客体

（新闻事实），后者偏向主体（新闻主体）。 那么，如
何超越如此两极思维，更为全面地理解新闻呢？ 下

面，我将从“人与新闻的关系”这一理论新闻学（也
是新闻学）的总问题出发，以突出“人”在整个新

闻学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一条理解新闻的新思路，即
将“新闻”视为“中介”性存在，或视为一种特殊的

“中介”性事实信息，在宏观上把握人与事实世界最

新变动的关系，把握人与人之间的新闻关系与以新

闻为中介的主体间关系。
１．新闻是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

中介

人与世界是一体化的、融合性的共在存在，但同

时，人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在人与世界之间，也即人

与周围环境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时空化的间隔。
这意味着，人的各种活动天然地依赖于人对自身与

世界关系的认知和把握。 就现实的人类来说，其与

世界的关系是多维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自然

的，有社会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文化的……；
有宗教的，有艺术的，有哲学的，有科学的，有日常生

活的……；而新闻是人类与世界关系中的一维、一个

领域，透过人们的新闻活动、新闻需要，可以窥探到

人的本质的部分表现。

新闻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新闻认

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 新闻（ｎｅｗｓ）
作为关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的动态的认知结果，成
为沟通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或桥梁，这样的“中介”
功能作用才是新闻最普遍的功能作用，是其他认知

方式难以替代的。 人们可以直接经验、感知、认识事

实世界的最新变化，但“在场”性的直接经验、感知、
认识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人们对狭小生存、生活时空

之外的事实世界变动情况的了解，依赖的主要是间

接的认知，即在人与事实世界之间，有一个新闻符号

世界，时刻呈现着事实世界的最新变化图景，正是通

过这样一个中介化的符号世界，人们能够比较及时

地了解周围环境和更远时空的变化，从而使人类

自己成为更为自觉、自主、积极的活动者。
新闻作为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中

介，本身在不断进化，这主要不是指新闻内容伴随事

实世界变动的自然演进，而是指人类生产、传播、运
用新闻的方式在不断进化。 从生物媒介时代到机械

媒介时代再到如今已经开启的智能媒介时代，从
“前新闻业时代”到“新闻业时代”再到已经开启的

“后新闻业时代”，从人际传播为主的时代到职业传

播为主的时代再到如今已经开启的共同主体或融合

主体时代，人类的新闻活动水平持续提高，新闻活动

方式日新月异。 一个客观上普遍联系的世界在一系

列新兴技术支持下，正在成为一个在新闻信息世界、
新闻符号世界里互联互通的全景世界。 在新闻学视

野里，完全可以说，人类对世界的感知、认识正在进

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新闻作为沟通人与事实世界的

信息中介地位与作用更加明显而重要。 由此，我们

可以郑重指出的是，新闻学不像有些人悲观地认为

的那样，会在新兴媒介时代到来后日益衰落，而是恰

好相反，在如此新生环境中，新闻的黄金时代才真正

开启，普通社会大众的普遍新闻需要，在技术赋能、
技术赋权的支撑下，才刚刚获得了真正普遍满足的

机会和可能。 与此相应，在学术视野中，各种“新闻

无学”的论调也到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了，
应该说，新闻研究的黄金时代才真正到来，“后新闻

业时代”为新闻研究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问题，开辟

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新闻学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来

临了。
２．新闻是沟通人与人之关系（主体间）的中介

新闻在成为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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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成为勾连人与人之关系的

中介。 事实世界，不管它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

界，一旦进入人的视野、进入人的生活，它便成为属

人的世界。 因此，新闻在反映、呈现事实世界最新变

动情况的时候，已将每一具体事实情景中人的境遇

及其关系呈现其中，而通过新闻这一中介，又将新闻

情景、新闻境遇内外的人们勾连起来，促使所有新闻

中的人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样

的关系抽象为或概念化为“新闻关系”，它也是人

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且在媒介化社会中会成为

越来越重要的关系。
人是实体性的存在，更是关系性的存在。 马克

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 人们通过新闻活动与新闻勾连起来

的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它以新闻方式反

映和呈现着人的属性与特征。 “事实上，作为媒介

形态演进的元动力，‘人’始终处在新闻活动的核心

位置。”当新闻需要成为人们的基本需要，新闻

（信息、产品）成为人们生活世界的基本生活资料

时，新闻生产、新闻传播（销售）、新闻消费（新闻使

用）便成为生活世界中循环往复的日常事务，正是

在如此循环往复的活动中，新闻实际上成为勾连人

与人关系的常态中介，新闻生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而通过新闻构建

的主体间关系也成为日常关系中有机的一维，这其

实正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景象。
在当今的网络空间、网络生存中，各种类型的新

闻（职业新闻与非职业新闻）正在泛化为人际关系、
组织关系、群体关系的普遍中介，勾连、构建起各种

纷繁复杂的信息关系、符号关系和实际关系。 事实

上，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网
络生存与现实生存已经高度融合、高度一体化，已经

成为打通性的无间隔的存在。 新闻作为（政治、经
济、文化等性质的）信息、作为知识、作为谈资，成为

人们开启、构建、维持各种可能关系的中介、桥梁和

纽带。 新闻对于现实的主体关系而言，不再是可有

可无的东西，而是须臾不可缺少的普遍中介。 新闻

就像手机一样，时时刻刻勾连着人与人之间的共在

关系。
３．新闻实质上是与其他社会场域、社会因素以

及精神产品互为中介的特殊产物

作为“中介”的新闻，不是孤立、纯粹的存在，有

其自身的生产传播、消费使用、管理控制、作用影响

机制，有其自身的复杂构成和个性特征，这是整个新

闻学研究的核心课题，这里仅从“中介论”的角度，
加以简要阐释。

在宏观意义上，作为中介的新闻，本身构成一种

领域或场域、一种氛围或环境。 新闻场域、新闻环境

的形成，不是新闻单一领域的事情，而是各种社会力

量、社会要素相互交织、相互博弈的结果。 当社会越

来越民主，技术越来越进步，媒介越来越多样，主体

越来越解放，新闻场域、新闻环境就越来越充满活

力、丰富多彩，与此同时，也越来越起伏震荡、纷繁复

杂。 在微观意义上，作为中介的任何一则新闻，原则

上都是一定传播主体认识的结果，但却不是纯粹认

识的结果，蕴含着理性盘算或情感意志，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利益诉求或理想信念。 因而，尽管我们可以

说新闻是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特殊信

息中介，但这样的中介本身不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而
是社会的产物、人的产物，是与其他社会场域、其他

社会因素、其他精神产品互为中介的产物。 一言以

蔽之，没有纯净的新闻，也没有纯粹的作为中介的新

闻，人们面对的新闻，原则上总是含有“杂质”的。
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中，新闻不仅含有各种可能杂质，
甚至是失实的、虚假的，作为中介则成了扭曲变形的

中介。 可以想象，通过如此新闻中介勾连起来的人

与事实世界的关系、主体间的关系，都将失去正常的

可能。 因而，人们应该警惕，在各种具体情形中，新
闻作为中介，并不总是美好、有效的纽带，有些新闻

很可能是“豆腐渣”式的腐败桥梁，有些新闻很可能

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虚幻彩虹，它们带来的不是人与

事实世界、人与人的正常沟通，倒很可能是人们对事

实世界变动情况的误解、曲解和不解，是人与人之间

的误会、矛盾和冲突，甚至是正常关系的断裂。 作为

中介的新闻，并不永远都是“好伙伴”，有时也是“坏
东西”。

当然，作为中介的新闻，不管是谁生产传播的，
不管是以何种方式生产传播的，总体上具有任何其

他精神产品、信息产品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新

闻有自身的内容特点、形式特征与意义价值，尽管当

今时代新闻形态花样翻新，样式层出不穷，诸如计算

新闻、传感器新闻、无人机新闻、ＶＲ 新闻、场景新

闻、游戏新闻、全景新闻、互动式新闻等，真是令人眼

花缭乱、目不暇接。 但无论如何变化，只要还称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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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闻，就得具有新闻的基本内涵。 新闻根源于事

实，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这是新闻能够成为沟通

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之中介的根源。 同时，
事实（信息）一旦被转换呈现为新闻、构建为新闻，
便成为与事实性质不同的存在；即使是作为沟通人

与事实、人与人的中介，也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

再是本源意义上的事实，而是以媒介方式、文本方

式、符号方式相对自主的存在，它不再直接受制于作

为根源的事实的约束和限制，它会超越所根源的事

实，以符号方式、信息方式独立地作用和影响世界，
作用和影响相关主体及其关系，形成相对独立的新

闻效应、传播效应。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新闻具有

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效应，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体才

会普遍重视其作为“中介”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在

历史视野中，所有今天的新闻都会沉淀为明天的历

史，所有新闻都有可能由传播而转换成知识或文化

的传承中介。 新闻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文化意义，
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仅仅是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其实，从原则上说，所有新闻都会以“日记”的方式

成为一定国家、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文化记忆，都会

以某种方式沉淀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在未来的机遇

中，已经成为历史沉积物的当年新闻会再次转换为

当下的新闻。

三、“中介”认知的双重意义

今天的人类不仅是信息动物、媒介动物，也可以

说是“新闻动物”。 媒介素养、新闻素养已经成为对

现代人的基本素养要求。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闻

已经变得与人们的生产世界、生活世界息息相关，在
传统本质主义、价值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新闻

在整个人类实践交往、生活交往中的中介地位与作

用，有着特别的意义。 而在新闻学术研究视野中，全
面认识理解新闻不仅仅是对新闻本身认识的深化，
更会关涉到整个新闻学研究特别是理论新闻学研究

的范式转换这一重大问题。
在传统新闻认知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认识新闻

的中介特征，对人类展开新闻实际活动具有特别的

启示意义。 新闻活动是人类的本体性活动，新闻需

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 新闻活动贯穿、渗透在人类

所有活动之中，新闻信息撒播、弥漫在人类生存、工
作、生活的角角落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闻活动

是塑造客观环境的重要力量，新闻信息是构建符号

环境的基础材料。 新闻将人与事实世界的最新变动

情况以信息方式勾连起来，使人类可以通过新闻这

个中介手段实现对环境的检测、社会的守望、自身的

省觉。 相对的信息确定性，使人类至少在心理上不

再生活在过度不安、焦虑的状态之中。 技术进步造

成的媒介形态进化，使新闻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伴随

性的存在，成为随时调整、结构人们认识、情绪的基

础要素和力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闻相随媒介已

经嵌入了人们整体的生活世界。 新闻生活也已成

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常常成为循环往

复、多少有些乏味无聊之日常生活中特殊的“刺激

素”和“调味品”，生活世界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往

往都在其中。
新闻在整个人类实践交往、生活交往中如此重

要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地位，对人类如何生产新闻、
传播新闻、运用新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每一次对

新闻认识的革命性变革，影响的不仅仅是人们的新

闻行为，而是人们以新闻为中介的所有可能精神交

往、实践交往和生活交往行为。 因此，在当今新兴媒

介环境中，在人类新闻活动自在自然演进的基础上，
如何运用理性规划互联网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其实

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是世界各国早已着手的战

略领域。 我不可能在此提出什么方案（也提不出），
但可以阐释最基本的原则。 一方面，新闻作为勾连

人与事实世界的中介，作为勾连主体间关系的中介，
从根本上意味着，若要充分而普遍地发挥它的中介

地位与作用，就得有不断进步升级的、适合不同具体

社会环境的新闻自由。 相对的自主自由，是新闻能

够充分发挥中介作用的基础和条件。 另一方面，面
对今天并不令人满意的新闻环境、新闻秩序，我们需

要坚定一种信念，这就是，对于现代以分工化、专业

化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为主导的社会来说，专业新闻

（通过职业方式生产传播的新闻）具有不可取代的

地位与作用，现在需要做的不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

取消或弱化职业新闻传播主体的专业新闻生产传播

活动，而是要强化和提升专业新闻生产传播的作用

和水平，以适应媒介环境、社会环境的不断变革。 我

们更需要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对职业新闻活动的变

化、变革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究职业新闻活动未

来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必须处理好更为复杂的

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包括个体和各

种组织、群体）新闻生产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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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在总体上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显然，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这是需要

我们长期探索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人与新闻的总体关系中揭示新闻的中介意

义，或者对新闻展开中介性解读，不仅有利于全面认

识新闻的内涵，进一步重视新闻在现实社会、现实生

活中的作用，更会对我们在新的环境中探索新闻学

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
理论新闻学应该从新闻学的整体对象———新闻

现象或新闻活动———出发，以人与新闻的关系作

为总问题展开研究。 这里的人是所有的人，不只是

以职业新闻生产传播主体为核心的主体，这里的新

闻是所有的新闻，不只是由职业新闻主体生产传播

的新闻；这里的人，应该是以新闻为中介勾连起来的

人，这里的新闻，应该是将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

况联系起来的新闻。 理论新闻学在如此关系中构建

起来的新闻理论体系，不再仅仅是偏向“事学”的新

闻学，也是偏向“人学”的新闻学，是“事学”与“人
学”相结合、相融合、相统一的新闻学。 由于传统新

闻学偏向“新闻”学、偏向“事学”，为了纠偏，我们

才特别强调新闻学作为人学的意义，我在《新闻主

体论》中明确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不管对什么样时

代背景下的新闻现象展开研究，新闻活动者或新闻

活动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才是新闻研究的真正出发

点和归宿处”。 而我所说的新闻活动者或新闻活

动主体，是所有的社会主体，是所有的人。
当我们把新闻看作是勾连人与整体事实世界最

新变动情况的中介时，当我们把新闻看作是所有社

会主体生产传播的新闻时，意味着我们必须对以职

业新闻活动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传统新闻学做出反

思，这是时代性的要求，也是时代性的课题。 事实

上，如此反思早已开始，“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智能

手机充分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彻底被颠

覆———这是新闻学中必须关注的根本性变化”；
“网络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新闻实践的传统生产方

式，代之以全方位开放的新闻生产方式，新闻理论研

究须面对全新的经验世界，要对这个全新的经验世

界进行把握，找到经验背后的‘客观知识’和规律

性”。 但如何寻求出路，出路在哪里，目前还探讨

不足。 尽管提出问题重要，但解决问题更重要，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最重要，我们不能停留在提出问题

阶段，一问再问。 我以为，我们确实需要转换理论新

闻学的研究范式，我在几年前就表达过，“范式转

换、范式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启，新闻传播理论的范式

转换、新闻理论、传播理论等教材的范式转换、变革

已经开始”。 就目前来看，范式转换要从新闻学的

整体对象着手，传统新闻学的更新发展，不能只做简

单的修修补补，而是要实现整体性的范式转换，“在
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

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

转型”。 这就是说，在对象意义上，从传统的以职

业新闻活动为主要对象的新闻学，转向以整体的作

为社会现象的新闻活动或融合的新闻现象（即职业

与非职业的融合现象）的新闻学，“新闻学科的基础

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到整个人类的传

播实践”，这样才能把整体的新闻活动包容进来，
使新的新闻学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演进成为对象

更为完整的新闻学，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学，使新

闻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而在学术研究意

义上，新闻学研究范式也应该从职业主导型研究范

式向社会主导型范式或融合主导型研究范式转

换，只有这样的研究范式转换真正展开了，才能为

整个新闻学的范式转换提供动力和基础，范式转换

必定要通过研究本身来体现和实现。

四、余论

作为“中介”的新闻，是勾连人与事实世界最新

变动情况的特殊信息，是勾连人与人之关系的特殊

信息。 关于“新闻”本身的学术研究构成了“新闻”
学，但又是什么东西（什么中介）将人与新闻勾连起

来的呢？ 这是我们思考作为“中介”的新闻问题时

必然延伸出来的新问题。 答案似乎是极为简单明了

的，这便是“媒介”，而关于“媒介”的学术研究，就是

“媒介学”，在新闻学视野中关于媒介的研究就是

“新闻媒介学”。 媒介可以是自然的，可以是人工

的；可以是人本身，可以是人的延伸物；可以是机械

的，可以是智能的……媒介学将成为中国新闻传播

学领域的新兴显学。
进一步说，在新闻学总体问题“人与新闻的关

系”中，实质性地包含三大要素：人、新闻以及将人

与新闻联系起来的媒介，对新闻活动中“人”的研

究，形成了新闻主体论，对“新闻”的研究形成了新

闻客体论，对（新闻） “媒介”的研究形成了（新闻）
“媒介论”（或“中介”论），对三大要素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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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体系化的“新闻关系论”，将这些研究有机统

一起来可能就会构成完整的新闻理论体系。 在传统

新闻学研究中，三大要素实质上都顾及到了，但总体

上看，关于“新闻”的系统研究较多，而关于人（新闻

主体）及媒介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尽管伴随技

术的迅猛发展，整个新闻传播学界越来越重视（传
播）技术的研究（集中表现为对媒介形态的研究），
但直至目前，国内还没有像样的媒介（学）研究。 而

把新闻主体、新闻媒介、新闻三大要素统合起来的成

体系的高质量研究就更是稀少了。 即使关于“新
闻”本身的研究，传统新闻学也主要局限于职业主

体生产的新闻，对非职业新闻主体生产传播（包括

各种形式的再生产）的新闻，尽管在新的媒介环境

中越来越重视，但总体上尚处于初级水平，全面深入

系统的研究还谈不上，而只有这些研究真正进步了，
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也才能真正理解新闻作为

沟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之中介的意义和

价值。
还有几句“余论”中并不多余的话，需要一说。

本文讨论的是作为“中介”的新闻，但新闻并不只是

中介，并不只是充当沟通他者的桥梁或连接他物的

纽带，它就是自身，它一经产生，就有了自身的独立

存在，人们并不总是期望通过这个中介去获取什么、
得到什么、达到什么，很多时候，人们的直接活动目

标就是新闻本身。 新闻就是人们直接生存活动其中

的环境，新闻就是人们直接经验、消费的对象。 尽管

在如此环境、信息背后总是存在着什么，但那只是依

托性或根源性的存在，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真正关心，
也不真正渴望进一步的探究。 因此，新闻尽管是沟

通人与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特殊信息中介，是
沟通主体间关系的特殊信息中介，但我们不必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它理解为或实际地当作纯

粹的中介。 当然，这是需要通过另一篇论文讨论的

问题。

注释

①一些学者认为，新闻是新闻学的第一概念，整个新闻学的理论体

系，都建立在对新闻的理解基础之上。 ②依据新闻在整个新闻传收

过程的形态变化，我以“新闻形态论”的方式将新闻的过程变化分为

三态：本源态、传播态和收受态。 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 （第
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６８—７１ 页。 ③徐宝璜：《新
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０ 页。 ④范长江：《通讯与

论文》，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３１７ 页。 与范长江类似，胡乔木说：

“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转引自郑保卫：《新闻学导论》，新
华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５ 页。 其实，在 ２０ 世纪 ２０—４０ 年代中国新闻

学术研究蜂起和新闻教育勃兴之时，不少新闻学人，如邵飘萍、田玉

振、李公凡、潘公辰、黄天鹏等，都提出了与徐宝璜大同小异的新闻定

义。 参见童兵、林涵：《２０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理论新闻学

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１６０ 页。 新闻学家萨空了在他的

《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中说：“凡世界上所发生的新发现的与人类生

存有关的事实与现象，都是新闻。”转引自黄旦：《新闻传播学》，浙江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４３ 页。 ⑤转引自郑保卫：《新闻学导论》，
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３ 页。 ⑥［美］米切尔·斯蒂芬斯：《新闻

的历史》（第三版），陈继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３ 页。 ⑦
陆定一：《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２ 页。 与这一

定义差别不大的还有李大钊的新闻定义：“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

会状况的写真。”参阅郑保卫：《新闻学导论》，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
第 ５ 页。 ⑧王中：《论新闻》，《新闻大学》１９８１ 年第 １ 期。 ⑨［美］卡
斯珀·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王海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６ 页。 ⑩转引自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４ 页。 转引自项德生、郑保卫主编：《新闻

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３ 页。 转引自甘惜分：《新
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５０ 页。 如将“经
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信息”调整为“对新近事实信息的报道（或
传播）”，将“被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实信息”调整

为“对新近发生的重要的事实信息的及时、公开传播”，并无实质的

变化。 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
第 ５０ 页。 在历史视野中，对受众群体的命名在不断变化，不同历

史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性概念，如读者、听众、观众、浏览者、接受者、接
收者、收受者、收受主体、消费者、产销者、传收统一主体、用户等。 对

新闻受众的概念化、再概念化过程，恰好反映了新闻活动的演进过程

或整个新闻活动结构的变化过程。 对“受众”概念的概念史及其蕴

含的或背后的观念史考察，是探究新闻活动演进史的有效路径。 
早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马克思就已指出，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

料。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４８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２
页。 现代新闻有两条基本价值标准，只有那些与公共（公众）利益

和公众兴趣相关的最新事实才是新闻事实，对如此事实的反映报道

才是新闻。 也就是说，现代新闻观念是以公共利益为标准来划界新

闻的。 理论新闻学的总问题根源于研究对象新闻活动，新闻活动

是以人与人之间交流新闻信息为核心的活动，因而人与新闻的关系

构成了新闻活动中的总体性关系，而这一客观关系的问题化———人

与新闻的关系———便成为理论新闻学研究的总问题。 参见杨保

军：《新闻事实论》第 ８ 章，新华出版社，第 １９１—２０３ 页；亦可参见杨

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 １４ 章第 １ 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８８—２９１ 页。 在既往的研究中，我把新闻活动及新闻与社

会整体的关系以及新闻（领域）与政治（领域）、经济、文化等关系，统
一概括为“新闻关系”。 其实，可以考虑把“新闻关系”概念进一步概

念论、范畴化，在人与新闻的总体关系中构建系统的新闻关系理论。
对此，我将另文专论。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５０１ 页。 张成良：
《融媒体传播论》，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７ 页。 媒介相对人的

身心而言暂时还是外在性的存在，但就现在的技术发展趋势来看，很
可能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后，一些高端的、智能化的、生物化的媒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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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种形式介入人的身体、神经结构。 关于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童
兵教授描述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规律” （参阅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
页）；李良荣教授描述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重点是

新闻媒体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参阅李良荣：《新闻学导论》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 页）；郑保卫教授描述为“一切新闻现

象和整个新闻传播业”（参阅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４ 页）；吴高福教授将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描述

为“主要是新闻”（参阅吴高福：《新闻学基本原理》，武汉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３ 年，第 ３ 页）；等等。 这些不同描述的最大公约数是新闻现

象或新闻活动，这两个概念可以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包括不同学者理

解的研究对象范围。 由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因而关于新闻的研

究，往往要追溯到对事实的研究，因而，传统新闻学常常被人们看作

是“事学”。 杨保军：《新闻主体论》，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３２１ 页。 “对人类来说，人人都是新闻活动者。”参阅杨保军：
《新闻主体论》，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２ 页。 吴飞、任溦溦：
《“否思”新闻学》，《新闻与写作》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张涛甫：《新闻

学理论创新：问题与突破》，《新闻记者》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 黄旦：

《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如果我们把传统新闻学研究范式概括为“职业主导型研究范

式”，那就可以将新的研究范式概括为“社会主导型研究范式”或“融
合主导型研究范式”。 “社会主导型范式”与“融合主导型范式”具有

同等意义，之所以称为社会主导型，是相对传统职业主导型而言的；
之所以称为融合主导型，实际上也是针对传统职业主导型而言的，即
在传统职业主导型基础上，要将非职业新闻活动融合进来，形成对整

体社会新闻现象（也即融合新闻现象）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

学研究的“社会主导型范式”，是本文作者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互联网新闻学及其可能性”学术研讨会

上正式提出的。 在题为“新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发言中，本文作者

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后新闻业时代的开启，新闻学的研究范式应当

由传统的“职业范式主导型”向新的“社会范式主导型”转换。 
２０１６ 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新闻主体论》，书中关于

新闻主体初步的系统研究，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具
有的也多是方法论的意义。

责任编辑：沐　 紫

Ｏｎ Ｎｅｗ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Ｙａｎｇ Ｂａｏ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ｅｗｓ＂ ， ｉ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ｎ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ｏｒ ｄｅｌｉｍｉｔｓ ｎｅｗｓ ｉｎ ｔｈｅ ＂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ｘｉ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ｗａｙｓ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 ｎｅｗ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 ｎｅｗｓ ｎｅｅｄｓ＂ ．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ｎｅｗｓ＂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 ＂ ｎｅｗｓ＂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
Ｎｅｗｓ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ａ ｗｏｒｄ， ｎｅｗｓ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ｕ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ａｓｐ ｏｆ ｎｅｗ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ｓ；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７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